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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

鲁绍臣

【摘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阿尔都塞学派和有黑格尔传统的价值形式学派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劳动时

间和价值量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批评，本文先简约介绍了阿尔都塞的思路，随后详细介绍了当代，特别最近几年价值

形式学派的理论贡献，最后从主体性抵抗、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对抗三个视角，分析了价值形式学派的局限和不足。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形式；抽象统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０１－１０

一、阿尔都塞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通常将马克思的 《资本

论》描述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

图 “劳动消耗”及 “劳动包含”劳动价值理论

的继续、“修正”或辩证 “发展”。列宁和葛兰

西是这类主张的代表。列宁指出：“亚当·斯密

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

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

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

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

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①葛

兰西写道：“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

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他的

发现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

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

观时，首先利用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②从而把马

克思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区别最多就在

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特定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

特征理解为对整个人类史的抽象特性。而马克思

反复告诫自己的研究是 “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

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 ‘使用价值’和 ‘价值’

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③或者说是 “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

……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

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④即阿尔都塞所说的，

“马克思从 《哲学的贫困》到 《资本论》对古典

经济学提出的根本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

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

和抽象的概念。”⑤就如马克思在 《大纲》中指出

的那样：“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

有出现过……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

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

象的表现。”⑥

但是，阿尔都塞指出，“这一批判不是马克

思的最终的真正的批判。这个批判是肤浅的、含

混不清的，而他的整个批判要远为深刻得多。”⑦

因为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绝不能仅仅看

作是黑格尔同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并非仅仅

让李嘉图动起来，历史起来。马克思对李嘉图主

义的真正超越，在于价值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

“不可计量的”、 “没有数量上的规定”，是一种

关系，一是种劳动力消耗的劳动，而非 “决定于

劳动时间”和 “劳动包含”的李嘉图主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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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明确认为是他的发现以及他的全部经济分析

的基础的那些概念，例如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

念，显然就是受现代经济学家激烈批判的概念

……在实质上却是非经济的、‘哲学的’和 ‘形

而上学’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表现非经济现实

的 ‘无针对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

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

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

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①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商品体的价值 “对象性不

同于快嘴桂嫂，”“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

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

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②

阿尔都塞自己的问题在于，为了避免退回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反对的哲学框架，阿尔

都塞曾建议跳过 《资本论》开篇三章的阅读，以

避免拜物教思想中透露出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

想和黑格尔的本质主义影子。但詹姆逊在 《重读

〈资本论〉》中则指出，若是 “砍掉对价值理论

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的经济学

论文，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普通

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③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

的价值形式分析视作是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的影

响，否认马克思的真正创新在于他的货币价值形

式理论与资本主体观，因此并没有完全理解价值

形式分析对李嘉图主义的价值 “劳动消耗观”的

重要批判意义。认为写作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哲学 “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

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颠倒’过

来。”④ 实际上却是打着费尔巴哈提问方式的印

记向着黑格尔的倒退，这使得阿尔都塞未能对萌

芽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熟于 《资本

论》中的价值形式理论进行深入的解读。⑤

二、价值形式学派的兴起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的批判是多方面的，

最为重要的方面在于，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经

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价格可以不依赖于其

形式也就是不依赖于货币、仅凭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就可以得到计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为资

本主义，核心特征就在于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

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

形式，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⑥

我们看到，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过多地

关注价值量的问题，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

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商品本性之外的存在的东西，

他们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却无法理解

和回答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

劳动表现为价值，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越生产越贫

困？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不能理解劳动同货币

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

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

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

价值形式。”⑦ 即不能从可感觉的商品中发现超

感觉的、很古怪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

学的怪诞”的存在。那么作为商品秘密的价值的

形式又是什么？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

“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

即货币的发展。”⑧

问题的关键亦不在于作为内容的外观形式，

更在于这种形式对内容的建构性作用，或者说这

种形式是内在性的。据巴塔查里亚在 《资本的谱

系》⑨ 一文中考证，前苏联哲学家鲁宾 （Ｉｓａａｋ
Ｒｕｂｉｎ）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的 《论马克思的价值

理论》瑏瑠 一书中，就主张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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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是一个表象和欺骗，物与物之间商品拜

物教的幻象形式的意义也并非在于其隐藏了真实

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

以成为可能的条件，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表现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物

与物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资本主

义生产和交换所需要的必然的和构成性的在场，

是原子化的个体达成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和平

台。以往那些试图揭开拜物教的幻象以把握藏于

其后的真实本质的努力往往不自觉地贬低了价值

形式的构成性权力，并且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再次

形成不应有的二元区隔，从而看不到前资本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差别。

从鲁宾而来的传统一方面将价值和剩余价值

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从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１８６７年的
《资本论》，马克思一贯坚持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特有表现形式，劳动产品成为价值是

因为它们是在资本主义关系框架之内被生产出来

的。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价值有必要以货币的

形式体现出来，尤其是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

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货币因而是资本 （和价

值）的最完美体现。① “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

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生产者在

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

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

先验的权力。”② 货币的本质 “在于人的产品赖

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

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

性。”③ 马克思在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

的摘要中亦指出，在与拥有者的个性完全无关的

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④ 通

过货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完成了从人对人

向物对人的统治的转换。⑤ 而所有研究马克思价

值理论的 “古典”方法都将其忽视了。应当说，

这些马克思终生一以贯之，不断深入的见解是很

深刻的。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时还刚涉足经济学领

域不久，因而尚不能对价值形式问题作精细而充

分的论述，较多停留于现象描述的话，那么在

《资本论》中，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完满的

解决。

在当代对 《资本论》的再解读中，除了发源

于鲁宾的价值形式学派外。齐泽克在 《意识形态

的崇高客体》中，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再次认为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颠覆了形式与内容关系的

传统解读思路，清晰地阐明了商品形式本身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形式不再是对内容的

彰显和反映，它本身统摄和创构了内容本身。古

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试图发现商品形

式或价值形式背后隐蔽内核的做法，反而错过了

形式自身的秘密。因为 “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

藏在形式后面的 ‘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

过分析要揭穿的 ‘秘密’不是被形式 （商品的

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

式自身的 ‘秘密’”⑥。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和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根本性差异，就在于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的主要

目的并非是要揭示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人类劳

动的内容和商品价值量背后的劳动时间的内容，

而是要提示商品形式这个几千年来看似简单，却

从未得到真正解答的未解之谜。马克思通过精辟

的科学分析，终于第一次揭开了货币的来源和本

质这个 “千古之谜”。

在齐泽克看，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总是在

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指出他们的

缺陷所在。比如在第 １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

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

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

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

的形式。”⑦ 在齐泽克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的问题在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导致痴迷于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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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这一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内容的迷恋，而

忘记去探究商品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形式

自身的秘密。但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资本主

义辩护士的立场所决定了的，以至于只停留于价

值，而不探讨价值成为价值的社会历史形式。

克里斯·亚瑟 （ＣｈｒｉｓＡｒｔｈｕｒ）是这一解读模
式中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 《新辩证法和马

克思的 〈资本论〉》一书中同样拒绝了传统马克

思主义从劳动价值论引出剥削的路径：“劳动创

造了某种实在的东西，即价值，然后价值被侵

占。”① 比如恩斯特
!

曼德尔就认为：“对马克思

而言劳动就是价值”② 亚瑟的反驳文本依据是马

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的 “经济关系……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

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

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

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

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

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

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

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③ 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

日益成为 “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

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

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

的活动。”④ 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价值形式的结果，

因此试图解决 “鲁宾困境”（Ｒｕｂｉｎｄｉｌｅｍｍａ）的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即 “不可能使抽象劳动的

生理学概念与它所创造的价值的社会属性统一起

来”⑤，劳动和价值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形成同

构性关系，一切统一起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并

不是抽象劳动构成了货币与资本，相反，是货币

化或者说交换关系使得劳动变得抽象化，因此，

只有完成对资本的形式规定性的理解才能深入到

劳动生产之中去，否则就可能只能看到资本主义

的表面现象。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是积极

性的存在，劳动一直是被资本所指挥和命令的被

动性存在。曼德尔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忽

视了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形式的重视性。⑥ 因为只

有在价值形式的背景下，被剥削的劳动才构成了

价值的真实内容，价值规律也并非是起源，而只

能在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形式规定性中才得到理

解。

亚瑟认为马克思把劳动双重性的讨论放在价

值和货币形式的讨论之前，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他认为在没有将作为形式规定性的货币概念化

前，没必要回到劳动问题。亚瑟在 《抽象劳动的

实践之真》⑦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与斯密认为价

值是具体劳动的凝聚不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

生产过程描述为价值赋形 （ｆｏｒｍｇｉｖｉｎｇ）的活动，
对具体劳动形成实质统摄 （ｒｅａｌ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总是从属

于价值增殖的，而具体劳动仅仅是指资本为了更

大的增殖而进行的科层布局和分工。总之，在亚

瑟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

动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只存在承载着资本时

间的物质劳动。作者进而分析了拜物特征 （ｆｅｔ
ｉｓ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和拜物教的关系。就前者来说，当
某物获得了由社会形式赋予的客观权力，此物就

获得了它的拜物特征。这里的拜物特征不是一种

思想的规定性，而是一种现实的规定性，有着

“抽象的物质性”，并非是错误的认识。而拜物教

则是一种误认，当人类活动的现实规定性在社会

意识中被认为是自然规定性的时候，拜物教产生

了。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拜金主义，金钱作为抽

象的价值载体，本身具有拜物特征，当把金钱拥

有的社会权力属性理解为金银本身的自然属性

时，就产生了金钱主义拜物教。

穆里在 《无可避免的危机：反思巴克豪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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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中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① 一文中也

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简单地重视物质财

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财富及其

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目的。但是，马克思对价值

形式的强调一直遭到忽视和误读，而最近几十年

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新辩证法派的解读改变了

这一局面。这一改变可追溯到巴克豪斯写于上世

纪６０年代的 “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在

穆里看来，价值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具体财富生产

的结果和对它的抽象，恰恰相反，其决定着生产

什么和如何生产，或者说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部

分。同样，对价值形式与社会特征的关系上，海

里希的 《马克思 〈资本论〉三卷导论》也持类

似的观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错误在

于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体主义误读，只强调劳

动与价值的关联，没有看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

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还原成了李嘉图

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价值的形式化，劳

动的生产采取了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形式。②

三、价值形式学派对当代其他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

　　价值形式学派同样对近年兴起的非物质劳动
和 “一般智力”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史

密斯在题为 《〈大纲〉中的 “一般智力”及其超

越》③ 的文章中，认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尔

诺 （ＰａｏｌｏＶｉｒｎｏ）等人，将来源于马克思 《大

纲》中的 “机器片断”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的 “一般智力”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一词大加
阐发，认为我们应该从交换返回到生产，以便重

新发现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维尔诺和韦尔切洛

内 （ＣａｒｌｏＶｅｒｃｅｌｌｏｎｅ）等人的解读中，传统马克
思主义时间价值理论的前提是直接劳动被钟表时

间所衡量，钟表时间又为社会财富提供了适当的

衡量标准。而当代日益重要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得

钟表时间不再能够衡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因为商

品的价值不再能够由内化于其中的钟表时间所衡

量，而主要是由社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一般智

力以及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因此，我们必须

提出一套从劳动的时间价值理论向知识价值理论

过渡的方案，将人考虑为首要的固定资本，这一

解释路径不同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史密斯认为维尔诺等人虽然抛弃了从钟表时

间出发的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 “一般智力”才

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但是他们仍然

拘泥于 “内容”的变化，而忽视了形式的重要

性，从而不可能真正对资本主义形成批判。史密

斯认为，维尔诺他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价值与财

富，或者说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不过是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翻版。他们似乎假定，价

值是由内化于产品的直接劳动时间的同质单位所

决定，而今日的状况又使首要的生产力从劳动时

间变成了一般智力，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价值

形式理论确实不再能够解释今日的状况。然而这

种理解是片面的，从财富 （ｗｅａｌｔｈ）的视角来
看，马克思不仅强调科学技术的贡献，还强调自

然力的贡献，比如他套用威廉·配第的话指出：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④ 但马克

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劳

动直接决定，而是由社会形式决定。即重点仍然

是形式，而非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劳

动时间，而是货币为价值提供了唯一客观的社会

标准。生产环节由同质的、无差别的商品属性

（货币）所中介，一般化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

体系最明显的特征。在史密斯看来，马克思的最

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理

论。货币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社会生

活的工具或流通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本体论优

先地位的形式规定性，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个体

的意向与活动。正是对形式规定性的强调，马克

思也发现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密秘，即将货币作

为一般价值的尺度这一历史属性视为永恒和不可

改变的自然规定性。总之，在史密斯看来，维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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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等人虽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创新，但却也严重低

估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强大性。

除了对意大利的自主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无

情的批评外，价值形式学派还对哈贝马斯的规范

伦理和交往理性理论，以及晚期主张自我技艺学

的福科进行了驳斥。让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齐

泽克在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的引论中，

对哈贝马斯的嘲讽。即 “在哈贝马斯那里，我们

得到了永不中断的交际，这是对普遍、透明、主

体间的共同体怀揣的一种理想；当然，在这个理

想后面掩藏着主体观念，是古老的先验反思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语言哲学
版。在福科那里，我们得到的是普遍主义的伦理

学，它导致了伦理学的美学化：每个主体都必须

抛开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建立他自己的自主模

型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ｌｆｍａｓｔｅｒｙ）……就是说，创造自
身，把自己当成主体生产出来，寻找他自己特定

的生存艺术。”① 从而因为将主体视为能够控制

激情、自我调停的力量，而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

式视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忽视了其客观性的强

制一度。

齐泽克在 《暴力》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

真正主体是资本，而不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资

本是一头只顾自我生产的怪物，它像幽魂一样存

在着。它并非是人们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

恰恰相反，现实的人们生活于这一抽象之中。

“这种 ‘抽象化过程’不仅存在于金融投机家对

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之中，而且正是在决定物质

性社会过程的结构的意义上，这种 ‘抽象化过

程’是 ‘真实的’：整个阶层的命运，有时甚至

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被资本的 ‘自私自利’

的投机之舞所决定，这种资本的投机之舞只会冷

漠地以追求利润作为它的目标，丝毫不会顾及自

己的整个运作会如何影响社会现实”②。齐泽克

认为马克思是对资本逻辑进行过深刻分析的理论

家，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并非现实的物质生产

和社会交往产生资本，而是 “资本的自我驱动的

形而上的舞蹈在操纵着整个表演，它是导致真实

生活发展和灾难发生的关键所在。”③ 齐泽克说：

“参与商品交换行为的所有者都是 ‘实用唯我主

义者’，他们忽略了他们行为普遍的社会综合维

度，把它化约为原子化个体在市场中的偶然相

遇。他们行为的 ‘被压抑了的’社会维度，于是

以一种与其相反的形式浮出水面，并作为普遍理

性转而去观察其本性 （作为自然科学概念框架的

‘纯粹理性’的范畴网络）。”④

当然，对于以货币的形式进行统治的资本成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的主体、统治的主体。齐

泽克有很多文献佐证，比如马克思确实明确指

出：“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

的主体。……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

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

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

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

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

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

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⑤ “作为这一运

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

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

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

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

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

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

行职能。……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

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无休止的价值

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

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⑥ 对这种实用唯我主义

者的形象，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就已经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进行过感性的

现象描绘：“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

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

———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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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多大。”① 并指出货币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同

自然界、同社会、同其他联结起来的纽带、黏合

剂、化合力。甚至用美文学的语言指出货币可以

把 “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把坚

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② 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更为深刻地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

视角指出，资本主义 “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

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

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③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

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④

作为近年来日益获得英美学术界认可的新秀

洛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ｔｚ），他在 《资本主义的图式：

时间，货币和抽象的文化》⑤ 一书中，认为货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与康德式图式在传统观

念论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它们都意味着无差别的

抽象一般统治着差异的具体的对象世界。就如马

克思所说：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

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

为货币……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

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正如在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⑥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

同意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资本主义是抽象

交换体系控制一切的社会。但作者也指出，阿多

诺对抽象统治的批判还仅停留于交换价值的作用

上面，没有认识到作为社会物质范畴的货币的强

大性，因此社会物质的图式化并非由文化工业，

而是由货币所驱动的。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

形式，是所有社会关系得以组织起来的真正 “太

阳”，承担着支撑整个社会的本体论角色。货币

是一种现实的抽象 （ｒｅ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对它的批
判不仅是拜物教意识的批判，也是对社会现实的

批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抽象化的过程是一

个在真实社会世界的真实过程，它有一辆撞翻你

的车同样的本体论严格性。”⑦ 卢卡奇的抽象，

仍然停留于抽象劳动的层次上，而未能真正分析

资本主义 “价值形式”的客观性。作者对哈贝马

斯批判理论的 “规范”转向也持批评态度，认为

它陷入了观念论和保守派的窠臼。作为社会物质

图式的资本主义图式不能再仅仅被理解为认识论

或精神的图式，货币及其流动形式为进入社会实

在提供了可能性。换句话说，货币使得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意义化和框架化，它是现代生活的现实

普遍性，是我们日益臣服于它的真实力量，也是

构成了人类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

（ｓｏｃｉ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ｓ）。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个体
的想象力和记忆也日益被整合进并且依赖于资本

主义的世界，这种整合性和依赖性与随着电子工

业事件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与日俱增，它将使得人

类欲望的渠道日益单一化为利润、增长和货币。

就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言，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

解释和批判系统：１、货币是可以购买任何东西
的等价物；２、货币构成了异化和外在的权力，
将个体变成自利的个体；３、货币具有将 “物”

的一切属性商品化的力量；４、货币将一切转化
为工具性的存在；５、货币具有暴力性；６、货币
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神圣物，新的上帝。

四、反思与批评

马克思确实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自我繁殖的体

系，认为 “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使社会

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

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⑧。价值形式学派无疑抓

住了资本主义这种有机形式的根本特征：前资本

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直接统治之上的，而

资本主义是通过物的中介而实行的抽象统治。就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

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

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

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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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

……私有财产……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

甚至是物质的存在。”①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甚至

也可以在当代诸多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和承认，比

如阿伦特在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一文中，就

认为 “古代人将专制独裁统治……在社会—我们

今天所理解的社会，期间社会秩序的顶端不再由

专制统治者的皇室所构成
""

中被转化为一种非

人统治。但是，这个所谓的 “非人”并不因为失

去了人格特征而终止其统治，……非人统治并不

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

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

式。”② 当然，阿伦特的关注点是科层制，并未

能抓住货币这个资本主义的真正核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以货币，还是科层

为核心的抽象统治中，是否真的是平滑、稳定而

永恒的？胡迪斯认为这是价值形式学派最大的问

题所在。在他看来，价值形式学派将资本或价值

视为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是错误的，价值形式学派

忘记了马克思是在讨论流通环节的时候才这样论

述的。③ 只看到此种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家正是把

利息视为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

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规定性的

结果，表现为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

家同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

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

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

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

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

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

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④ 也

正像他在 《资本论》第２卷中所说的那样，“在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

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

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

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

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

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

满脑袋都是生意经。”⑤

一旦我们进入劳动过程，就会发现这种神秘

性消解了。资本只有依赖活劳动才能存活，在这

里，宣称自我运动的资本主体便会遭遇自己的限

度。就如马克思在 《大纲》中所说的那样：“这

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

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

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

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

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

失。”⑥ 因此，如果超出流通过程的环节来看的

话，资本在马克思那里绝对不可能是自我运动的

实体或主体。在亚瑟的方法中，劳动者已经成为

“由资本发起并受资本指挥的生产过程的奴仆。”

以至于劳动 “沦落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资源”⑦，

一种生理学的耗费，即使价值增殖活动要依靠被

剥削的劳动，但资本是仍然价值增殖活动的主

体。简言之，劳动是资本的奴仆，它只能接受资

本这个主人给它的，由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价

值形式学派是从交换或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展开

的，他们有意无意地与其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

学拥有了同样的视界，区别只在于后者将之视为

自明的、天然的前提来拥护，而价值形式学派则

对之进行了伦理立场的批判罢了。

就形式本身的重要性来说，马克思在 《资本

论》第１卷中的确谈到了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
之后具有谜一般的特性，这根源于商品形式本身

的特点。“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

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

种形式本身来的。”⑧ 但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

并没有像价值形式学派所理解的那样，从对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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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迷恋转向对形式本身的秘密

的迷恋，马克思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双重性的纬

度及期间所包含的矛盾和斗争。虽然马克思也承

认这种手段和形式是 “客观的”。 “这种种形式

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

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

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

的思维方式。”① 齐泽克等人对其社会有效性强

调是从否认内部打破这种形式规定性的可能性。

但马克思并未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主要从三

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首先，从生存论的视角来看，主观和审美的

反抗随处可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并不可

能完全彻底地被异化为实用的唯我主义者，他们

作为人，就必然对这种生存状态提出不满并进行

抗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异化越彻底，反抗

也就越强烈。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从伦理、审

美、进步的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

矛盾而丰富的，总是在肯定中保持着批判的维

度，即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剥削和资本主义造

成的苦难的时候，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赞扬资本主义在颠覆

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在极大地扩展人类生

产力方面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② 詹姆逊同样认

为，“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

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

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

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

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

亟待我们思索的是，善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

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

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

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③

其次，从结构性矛盾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同

时清楚地看到，即使没有这种主观的反抗与斗

争，资本主义这种客观形式本身仍然蕴涵着其无

法克服的矛盾，并且随着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形

式规定性的社会有效性也将随之崩溃。当社会主

义遭遇重大挫折，人们纷纷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

过时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明确指出，

“将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覆灭与迎接资本主义的最

终胜利相提并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

思主义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其认识论的

使命在于，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来描述资本主义的

历史独创性，以政治的和预见性的禀赋来揭示资

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矛盾”④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

尔的继承，并非是价值形式学派的体系辩证法，

而是革命的辩证法。詹姆逊认为，“这意味着在

事物的核心发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

观点对其加以审视和重构，或者说，各种形式的

非辩证思维总是被规定为包含、抑制或归于矛盾

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策略。”⑤

马克思并不试图解决鲁宾悖论，马克思的贡

献恰恰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这一

悖论。他希望告诉大家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

式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

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

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

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

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

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⑥ 也就是说，马克思恰

恰通过同时呈现内容与形式，从而将两者之间的

不一致和矛盾性暴露出来。即形式本身不具有自

洽性的。

第三，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蕴涵了对抗性，马

克思说，“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

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

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

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

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分离了。”⑦ 马

克思和列宁都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形

式，资产阶级的气氛和空气有可能 “硬化”和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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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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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它的奴才。① 但却

否认其会一劳永逸地成为绝对的永恒必然性。因

为利润要分割为企业主的收入和利息，就需要持

续地将剩余价值进行独立化，即完成它的形式对

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②而工人要

“取得对象化在他身上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就

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动时

间。工人是把自己作为结果出卖的。作为原因，

作为活动，工人被资本所吸收，并体现为资本。

这样，交换转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

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

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转变成了工人没有所

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

的关系，转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反过来也

一样。”③ “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贫穷，

［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和活动是财富的一般

可能性。这种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面，作为资本

的对象存在，被资本作为前提，另一方面，它本

身也以资本为前提。”④

如果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之间无法化解的对抗的话，就会片面地得

出结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

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

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

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

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

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

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

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

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

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

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

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

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

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

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

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⑤

因此，当齐泽克等人关注形式对内容的统治时。

他并未能注意到形式仍然只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和

手段，即仍然是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中介和手段。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⑥

对马克思来说，商品形式的秘密恰恰在于这

种形式所遭遇和反抗和所蕴涵的矛盾还没有使其

达到崩溃的程度罢了。如果看不到这种抵抗、矛

盾、对抗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像幽灵一样对资本主

义形成持续的干扰和扰乱的话，当需要对超越资

本主义的未来人类生活的具体形式进行描述时，

价值形式学派便会走进自己的思想僵局：无法给

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真实可能性和形式性所在。⑦

价值形式学派也因此被批评为比资本自身的理论

家们为资本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它丧失了马克思

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即从劳动作为主角，

作为财富和价值的生产者这一视角观照现实的能

力。⑧ 价值形式学派的最大问题，便是对历史唯

物主义轻易抛弃。比如亚瑟就认为他的研究 “并

不涉及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伟叙事的恢复以及

使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相反，它关注黑

格尔的 《逻辑学》以及 《逻辑学》如何与马克

思 《资本论》的方法相一致。这一点通常借助以

下说法表述出来：与研究社会制度之兴衰的历史

辩证法相反，人们试图建构一种系统辩证法，以

阐明某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的诸关

系。”⑨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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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体·词：论一种物的伦理的可能性

张羽佳

【摘要】物，是一种聚集，承载着人们的理性、激情和欲望。同时，物也是一种异在性，一种能够穿透主体并占有主体

和支配主体的力量。人通过语言去揭示物，但却无法以这种方式完全占有物。语言，是人对于物的意义赋值，但同时

这种对物的符号化和表征化也是人自我异化的源头。关于物的伦理座落在物、主体与语言的临界处，物的绝对异在性

使得人对于物的占有和欲望处于辩证纠结之中，人之于物的主人话语遭到拜物教的无情反讽，重建人与物的伦理，不

仅要在现实中改变人与物的关系，同时要在语言中修正人对于物的话语方式。

【关键词】物；语言；异在性；他者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１１－０７

　　物，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异在性，然而却总能
够穿透主体，攫取其最狂热的想像和最无法抑制

的欲望；物，矜持地拒绝被区分、被编码，在沉

默中抗拒着一切言说的可能性；物，制造诱惑又

蔑视欲望，承载情感又毫无感触于死亡，它无声

无息地与具有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主体进行着旷

日持久的战争；物，既是言说之后语言的剩余，

也是占有之后理念的剩余；物，弃绝时间，在时

间中生成又在时间中毁灭如废墟。物，挑衅主

体，幽灵般占据着主人的位格。

语言，是人占有物的终极方式，然而，物却

总能逃逸于语言。人借助语言去捕捉物，物却凭

借语言以抽身，在关于物的象征与想像中，主体

屈服于自己的欲望与幻想，反而被物所俘获。人

与物在语言的迷宫中做着永恒的游戏，既成就了

资本主义流光溢彩的拜物教想像，又生产出自然

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统一的未来社会愿景；既充

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又不乏主体精

神的重建与反思。人在与物的交往中认识自身，

在对语言的建构中确立批判的姿态和拯救之途

———但不巧的是，物的神魔性也寓于语言之中。

物通过语言聚集着 “天地神人”的交响，承载着

人的感情、希冀、欲望和激情，同时开启了一条

通向新的伦理关系的可能性道路。

一、物的异在性与幽灵性

物，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异在性。

异在性，标明了物之存在与人之存在的本质

性差异。这种本质性差异的根源在于人之存在的

独特性———人是能够 “去死亡”的存在，“去死

亡”意味着人能够产生 “死亡意识”并由此展

开对于存在本身的领悟。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死

亡的战栗、恐惧和记忆构成人之存在的基本情

绪，人渴望超越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渴望超越死

亡达到永恒。相反，物却毫无感触于死亡，它可

能被毁灭，但却能够凭借一种无视死亡的意志卓

然独立于人的死亡情绪之外。可以说，“非死性”

是物区别于人之存在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一特征

构成了物的 “持存性”，即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于是，在因由

“死亡意识”而刻划出的人与物的界限处，自认

为具有永恒不变的精神内核的人反而希冀通过对

于物的占有和使用克服自身的有限性并完成对死

亡的超越，人们相信，那些历经时代沧桑而完好

保存下来的物确实传递着某种永恒的精神讯息：

啊，古雅的形状！美丽的恣态，

大理石上细腻雕刻着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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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扶枝蔓，脚踏青草
这静默的形式！

是否 “永恒”拨动了沉思：

你这冰冷的田园诗！

当岁月磨尽我们的青春年华，

只有你如故。在别的苦恼中，

你会以朋友的身份对人类说话：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们在世上需要知道的事情。”

济慈的 《古翁颂》描绘了一只古希腊时代流

传下来的石瓮，它具有 “古雅的形状，美丽的姿

态”，但却是一个 “沉默”的存在。这即是说，

物无法自行言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无法言说

的古翁却因诗人的想像力而在语言中复活，并通

过古翁上的浮雕画面生动地呈现出一幅人间图

景：一群神或人在庆祝节日，几个少年疯狂地追

逐着娇羞的少女，虽然接近目标，但还是没有吻

到少女的双唇。牧人们在吹笛打鼓、欢歌漫舞，

爱侣们陶醉在幸福的爱情中。在这里，物的 “持

存性”与人的 “有限性”形成对照：古翁上所

刻画的古代希腊人已经逝去，但是古翁流传了下

来，通过古翁，已经死去的古代希腊人的生活重

新得以复生。另一方面，本诗的作者济慈虽然少

年早逝，但他 “书写在水上的名字”并没有随着

时间变得暗淡，诗人的生命精神因诗篇得以不

朽。在这里，主体的生命精神 （美即是真，真即

是美）、语言 （用诗和诗句）、物 （古翁）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对于生命个体有限性的超

越。

诗与哲学是主体用语言对物进行把握的两种

方式。诗，通过美的意向展现物超越于时间的持

存性；而哲学，则希翼用理性的方式对物异在于

主体的本质进行揭示。从观念论的角度，物的

“异在性”是指物独立于人的真实存在性。这种

真实存在性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实存，更是一

种幽灵般的存在，它穿越一切在场，在根本上是

一个否定性的能指，抽离于一切语言和象征，然

而又是一切表象的支撑物。 “物” （Ｄｉｎｇ）如同
一个幽灵，隐身于一切关于 “物” （Ｄｉｎｇ）的言
说之后。

让我们翻开柏拉图的 《第七封信》：

“每一存在的事物都有三样东西，关于存在

物的知识必定通过这三样东西而来；知识本身是

第四样东西，我们还必须添上作为知识真实对象

的那个真正的实在，当作第五样东西。所以，我

们有：第一，名称；第二，描述；第三，形像；

第四，关于对象的知识。要想知道我说的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事例，然后我们

可以把这个理论以同样的方式用于每一个对象。

比如说，有一存在的事物叫做圆，它的名字就是

我刚才说出来的这个词。第二样东西是关于它的

描述，由名词和动词组成。例如，被我们称为圆

圈、圆周、圆形的东西可以描述为：从每一端点

到中心都相等的那个事物。第三样东西可以画出

来，也可以擦去，可以通过旋转两脚规画出来，

也可以把它毁掉，这些过程不会影响真正的圆，

而其他的圆全都与这个真正的圆相关，因为这个

圆与它们不一样。第四样东西是关于它们的知

识、理智和正确的意见，我们必须把这些都当作

一样东西，它既不存在于声音中，也不存在于形

体中，而是存在于心灵中，因此它的性质显然不

同于那个真正的圆，也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第

三样东西。在这四样东西中，理性就其亲缘性和

相似性来说显然最接近第五样东西，即实在，而

其他东西则离开实在较远”①。

这里所说的第五件东西就是 “物” （Ｄｉｎｇ）
本身。这个 “物”（Ｄｉｎｇ）并非 “什么也没有”，

而是某种不可抵达、无法捕捉的东西，人们只能

根据它的一系列后果 （名称、描述、形像、关于

对象的知识）去追溯它的存在，因此， “物”

（Ｄｉｎｇ）只能是一种幽灵性的 “物”，是一种

“空”和 “无”，它本身没有形像，只能通过别

的形像———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所表征。
一方面，所有的 “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都围绕着
“物” （Ｄｉｎｇ）编织自己的话语，然而， “物”

（Ｄｉｎｇ）又绝对地低制象征化，它是一切言说的
基础，是存在着但却无法言说清楚的 “有”，它

召集着一切关于物的言说，又解构着所有关于物

的话语；另一方面， “物” （Ｄｉｎｇ）又被排斥于
所有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之外， “物” （ｄａｓ
Ｄｉｎｇ）超然于一切关于 “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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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之外，又源源不断地诱发着形形色色关于属

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的言说。“Ｅｓｇｉｂｔ……”意味着
总是有种力量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某种信

号，它导引着关于物的言说，同时，它又分明昭

示着 “Ｅｓ”先于 “……”，代词先于名词，物先

于言说。

这表明，“物” （Ｄｉｎｇ）既是中心性的、本
源性的，又是被排斥而溢出的东西，它是一种剩

余。所谓 “剩余”，是一种持续性的存在，是那

去除一切 （名称、描述、形像、关于对象的知

识）之后依然存在的不可去除性。人们在将

“物”（Ｄｉｎｇ）作为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而言
说和表象的时候，总会省略、遗漏和拒绝的东

西，这种剩余就是作为幽灵性的 “物” （Ｄｉｎｇ）
本身。所谓幽灵，没有身体，从不在场，但却排

徊于在场的 “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的边缘，是一
种无所不在的非在。剩余，意味着逃逸，幽灵的

逃逸。逃逸，意味着对躯体化的拒绝，对于被赋

形的回避，它总是试图回溯向一种丰富性，一种

无法被言说或者可以被以另外多种方式言说的丰

富性和可能性。

二、物的命名与知识秩序的建构

语言，是人占有物的终极方式，然而，“物”

（Ｄｉｎｇ）却能够最终逃逸于语言，构成人对于
“物”（Ｄｉｎｇ）之占有的残缺。人所占有的 “物”

只能是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作为幽灵之
“物”（Ｄｉｎｇ）则翩翩起舞于 “属人之物” （Ｓａ
ｃｈｅ）的四周，营造出一个个怪像、幻影、超真
实。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是人借助语言对
“物” （Ｄｉｎｇ）的形构，因此，每一个 “属人之

物” （Ｓａｃｈｅ）不仅表征着人对于 “物”之混沌

实在界的秩序化，同时，在这一秩序化的过程

中，“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必然承载起人的知性、
理智、欲望、冲动、情绪、表象、记忆和情感。

概言之，“物”（Ｄｉｎｇ）是无所属格之 “物”，它

不被任何人称所限定，逃逸于 “欲望－占有”的
逻辑之外；而 “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则是与人发
生关联之物，人在言说中占有又失去 “物”

（Ｄｉｎｇ），“物” （Ｄｉｎｇ）通过 “属人之物” （Ｓａ
ｃｈｅ）向人敞开。“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一边连

接着人／主体，另一边则连接着神秘的、幽灵般
的 “物”（Ｄｉｎｇ）。

弗洛依德在 《超越快感原则》中通过描述一

个１－２岁的小孩扔线轴的游戏来描述主体进入
象征界的最初时刻。在这个游戏中，小孩无法阻

止母亲离开自己，他只能通过扔线轴的游戏来接

受自己 “被遗弃”的现实。小孩一手执线，另一

手拿着线轴，不断地把线轴扔出去，再用线拉回

来。同时嘴里含混地发出 “Ｆｏｒｔ”与 “Ｄａ”的声
音。弗洛依德的解释是，线轴代表了母亲的形

象，反复扔出和拉回线轴代表了小孩对于母亲离

开这一无可挽回的事实的象征性控制。拉康基本

接受弗洛依德的解释，但他更加重视 “Ｆｏｒｔ”与
“ｄａ”这两个含混且尚无明确意义的 “声音”对

于小孩进入象征界的意义。拉康是这样解释的：

“扔线轴游戏伴随着一种语音化，从语言学

家的观点看，这个语音化乃是语言奠定的标志，

是人们把握语言中音素之间的相互对立问题的唯

一路径。

重要的不在于儿童说出了 ‘Ｆｏｒｔ’与 ‘ｄａ’
这两个词———在其母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是

‘离去’与 ‘回来’———……而在于这一现象从

一开始就向我们显现出语言的象征作用。在这

里，儿童通过语言超越了在场与缺席的现象，进

入了象征的界面。”①

拉康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特

征。这种发韧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差异

看作语言的根本特征，儿童的牙牙之语 （拉康称

为Ｌａｌａｎｇｕｅ）是一种 “前语言”，它尚未将意义

确定化，但却已经昭示了语言的差异性本质，通

过 “Ｆｏｒｔ”与 “ｄａ”在发音上的差异，儿童学会
以语言来替代作为 “事情本身”的 “物”

（Ｄｉｎｇ）。更为重要的是，拉康还把这种对 “物”

的 “命名”过程看作是象征化对于 “物”

（Ｄｉｎｇ）的 “谋杀”。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比

喻而已。作为实在界的 “物” （Ｄｉｎｇ）自身是充
盈而混沌的，命名只不过 “好像是”在 “物”

（Ｄｉｎｇ）之上撕开一个裂隙或创伤罢了。通过命
名，自在之 “物”（Ｄｉｎｇ）被 “属人之物”（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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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所替代，这样，人就可以通过语言的运作
去把握 “物”（Ｄｉｎｇ）了，尽管这种被人所把握
的 “物”（Ｄｉｎｇ）仅仅是 “属人之物”（Ｓａｃｈｅ）。

同时，正像 “ＦｏｒｔＤａ”游戏所揭示的，人
在对 “物”（Ｄｉｎｇ）进行命名的时刻，就已经将
人的欲望镶嵌于语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把语言理解为一个欲望的符号系统，声音，不仅

是欲望的表征，同时也是欲望被驯服的开端。事

实上，所有的牙牙之语 （Ｌａｌａｎｇｕｅ）最终都将屈
服于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所有的 ‘Ｆｏｒｔ’与 ‘ｄａ’
终将被编入意义的体系，这便意味着所有个体性

的欲望都将屈服于结构性的、体系化的、符号化

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模仿拉

康，说语言谋杀了欲望呢？

另一方面，命名也标示了人对于物的 “主

人”姿态。在 《圣经》中，上帝将动物逐一带

到亚当面前，亚当给动物命名，从而确立了人对

于动物的主人地位。同样，物也是沉默的，它无

法言说自己，只能依靠人为其命名。命名，本身

即是一个权力的运作。父亲之于子女的命名，人

之于物的命名，领袖之于事件的命名。人通过命

名的方式借助语言去把握物，并进一步通过分类

与排序的方式确立起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图谱，从

而完成了对物的秩序化，这就是福柯在 《词与

物》中所描述的人通过命名暴力性地建构自己周

围世界的有序结构的过程。法语ｌ’Ｏｒｄｒｅ与英文
的Ｏｒｄｅｒ一样，既是秩序之意，又包含用安排和
命令的意味，这隐含着权力之于秩序之建构的暴

力。然而，正像权力总会遇到瓦解和抵抗一样，

那些被命名、被言说之物亦不是绝对被动的。如

前文所分析的，“Ｅｓ”总是逃逸于具体的命名之
外，总是存在无法被语言所编码的物的剩余。福

柯在 《词与物》的开篇就通过引用博尔赫斯的笑

声让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看到他们思维的边界：

那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的分类问题：动物

被分成 “皇帝所有”、“有香味的”、“驯服的”、

“传说中的”、“数不清的”、“刚刚打破水罐的”

等等，这种对于西方传统分类秩序的扰乱引发了

博尔赫斯的笑声，而这笑声一直回响在 《词与

物》的通篇。是的，一切秩序的编码和知识化的

背后，沉默的物首先以先于词和秩序的姿态存在

着。

通过命名，人完成了对物的秩序化，尽管这

种秩序化总是存在被解构的风险。然而反讽的

是，一旦物因命名而被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那

么，它就会反过来变成一种文化性的、符号性

的、象征性的力量对人进行压迫，这种压迫在弗

洛依德那里被称为对文明的不满，对于拉康来说

则是小他者对于主体的压抑，而在鲍德里亚那

里，则是 “宿命性的违抗”。在鲍德里亚看来，

尽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物都默默地服从于我们

强加给它们的种种法则，然而，在这种服从当中

存在着某种危险。事实上，物，只要被置于符号

体系之中，便具有了某种文化功能，自然会承载

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而在这种功能中便存

在着对人的主人恣态的嘲讽。以家具摆设为例，

鲍德里亚描绘了传统居室中物的陈设的象征意

义：“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

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要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

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分

别以大餐橱和大床为中心分布排列。它们占据着

整个空间，秩序井然、层级明确。每一个房间有

其特定用途，配合家庭生活的各种功能……每件

家具都互相应和，相互紧挨，并参与到一个道德

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构成中”①。显然，物的符

号秩序反过来可以成为规定人之行为的规范性空

间，物在这里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的双重作用。

事实上，在鲍德里亚对物的哲学分析中，他更加

注重的是物的 “超功能化”（ｈｙｐ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即物的符号价值对于其功能性的使用价值的彻底

征服，他意识到消费社会中符号逻辑对于生产逻

辑的替代，符码和信息通过自身的增殖构造出另

一个 “拟真”世界甚至是 “超真实”世界，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号对于物的谋杀。

三、作为主体之 “镜”的 “物”

“镜”是西方哲学中经久不衰的一个喻象，

罗蒂在 《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心

灵和语言能够如实并完全反映反部世界的传统认

识论观念，然而，“镜”作为主体自我建构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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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媒介却始终无法被消解，无法达到罗蒂所谓的

“无镜”之地。拉康在论述 “想像界”时提出了

他著名的 “镜像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 “镜”

的哲学喻象开辟了道路。拉康将镜像阶段看作是

主体发展过程中的一出 “戏剧”，主体在镜像的

映照下，完成了对自身形象的想像性认同，就如

同镜前的婴儿，通过镜中的形象把自己想像成为

一个超越自身能力的主体，在这里， “恋物”

（对镜子与镜中的形象的迷恋）与 “自恋” （通

过照镜子而在头脑中形象的关于自我形象的想像

性认同）是两面一体的，“主体被外部的镜像诱

惑，使其深深地浸入到自己的内部”①。拉康的

这个例子表明，镜子是人类实现自我凝视和自我

想像性认同的重要媒介，正是通过镜像的反射，

主体完成了自我形象的想像性建构，这种建构和

认识不一定是对于自身形象的真实反映，但镜中

的形象对于现实的主体来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

参照，它诱惑并吸引着主体对自身形象进行反思

和设定。镜子对于主体来说，是一个无法消抹的

“他者”，它对主体产生持续、深刻、无声无息的

诱惑和约束。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想要了解

自身的形象，何尝不需要这样的镜子呢？因为，

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通过自身来规定自身，而

只能借助于更高的范畴或通过与其他范畴的比较

获得定义。纵观哲学史的发展我们认为，人之形

象的确立是通过三个镜像完成的：动物、上帝与

物，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的形象的思考所做出的

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 “物的镜像”。

（１）人与动物。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会说
话的政治动物：“很显然，和蜜蜂以及其他所有

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自

然，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不会做徒劳无益之

事，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声音可以表达苦

乐，其他动物也有声音 （因为动物的本性就是感

觉苦乐并相互表达苦乐），而语言则可以表达利

和弊，以及诸如公正不公正等；和其他动物比较

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

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②当然，在亚

里 士 多 德 那 里， “会 说 话 的 动 物 ”

（ ）一方面意味着人具有语言和

话语，同时也意味着人具有理性和逻各斯 （ｌｏｇ
ｏｓ），正是在这样一种标识下，人获得了高于动

物的中心地位，所有关于人的知识话语———形而

上学、人类、生物学、政治学，等———都是 “逻

各斯动物”的注脚。海德格尔禀承亚里士多德进

一步指出，动物与人之间不是量的区别，甚至也

不是质的区别，因为质上区别，多少还假定着双

方处在一个可以通约的基础上，他决绝地说：

“动物与人之间，隔着一道深渊 （Ａｂｇｒｕｎｄ）”③

当代生命政治学则采取了相反的路径，认为 “现

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其中真正成为问题的，却

是他作为生物的生命”④，因此，打通人与动物

之间的通道、弥合二者之间的 “深渊”反而成为

当代生命政治学的旨趣：“在最后一日，动物与

人的关系也有了全新的形式，人本身将与他的动

物本性相和解”⑤。

（２）人与上帝。在基督教哲学传统中，人是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作为被造

物一直保持着对于上帝的依赖。人在成为人的过

程中始终被要求倾听上帝之言并遵循上帝的律

令，而且，对于人来说，圣子耶稣的形象 “提供

了对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最基本问题的答

案”⑥。这意味着，从某种角度看，人类学与宗

教哲学紧密相联：“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假如关

涉的是人，便是人类学；假如我们把人理解为一

个不得不自由地在其历史中倾听自由的上帝可能

发出的福音的生命，它便是 ‘神学的’”，也就

是说 “宗教哲学和形而上的人类学似乎无法从形

式上区别开来因而绝对是同一个东西。毋宁说，

宗教哲学在其命题中从本质上必然同时规定着形

而上人类学”⑦。事实上，对于宗教人类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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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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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９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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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心主题必然是：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世界

和上帝的整体中占据何种形而上学的位置？对

此，德国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的答案是：人是

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是生命超越本身的祷告，是

朝向上帝祈祷的Ｘ。
（３）人与物。哲学史上并不缺乏关于物的研

究，然而，将 “物”作为人确立自身主体形象的

重要参照，并在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人之生

成，此中最为深刻的论述却非马克思莫属。应该

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人与物之关系的论说具有

双重视野：一是历史的视野；二是结构的视野。

通过历史的视野，马克思论述了人与物相互构成

中的历史演进过程，他形象地用 “物”作为时代

特征的表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

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这句话表明，在马克思那里，“物”———一个时

代生产与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可以作为判

断时代发展进程的标尺的。同时，马克思认为，

一个时代的物质性力量和财富积累水平对于那个

时代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

用，对物的占有方式决定着人类社会中人的社会

角色和地位的分配方式。在手推磨时代，社会的

主导阶级是封建主，而在蒸汽磨时代，社会的主

导阶级则是资本家。这即是说，对物的拥有方式

和占有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人的社

会地位体现在其对于物的权力上。当然，马克思

向往的是一种人脱离物的控制和依赖而实现自由

的境界，即那种既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也

摆脱了人对物的依赖性从而建立在个人发展和人

类共同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严格地说，马克思历史视野中的人类主体与

物的关系只是一种粗略勾勒，更为细致和精妙的

分析体现在马克思的结构视野———对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上。在这一结构

视野内，马克思试图揭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中与

生俱来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具有质感的

语境化的历史消失了，因为马克思的目的是建立

一种理论模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物”———商品、货币、资本———对于马克思来

说，也绝对不是一种 “简单而平凡的东西”，相

反，它们 “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神学的怪

诞”①。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 “物”

虽然具有 “可感觉”的物质内容，但更重要的是

它们具有一种 “超感觉”的形式规定，这种形式

规定便是隐匿于可感之物背后的、建立在资本主

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关系，这种生

产方式和价值关系的终极目的就是以商品生产为

出发点、以货币为中介最终实现对于剩余价值的

追求，完成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在这样一个循环

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人必须

以 “物”的样貌投入到相互的关系中去，人与人

之间相互承认的只是对方对于其对象之物的占有

和交换的权利，而不是对方的人格。因此，对于

马克思而言，他的 《资本论》可以根本不涉及人

和人格描述，而只要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物”的结构网络就可以了。正是在这样一种

“物的镜像”的映照下，人的形象显现出前所未

有的怪诞和荒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

本拜物教。所谓 “拜物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是将
“物”当作 “神”一样崇拜的迷狂状态。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人作为主体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承

受 “物” （商品、货币、资本）的幻像的诱惑，

鲍德里亚关于象征之物与符号价值的理论并不能

消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只是更加具体地指

向了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拜物教形式———符

号拜物教，即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搭载

着符号价值的 “物”来幻想和构造自己的主体形

象，在这里，如果不能打破物的象征性逻辑的诱

惑和资本逻辑的宰制，如果不能不断改造人们对

于物的意义赋值，那么人就只能在 “恋物”与

“自恋”的穿梭中被物和符号所捕获。

四、简要的结论

万物默然不语，却蕴神性于其中。人是那在

这一片静穆之中惟一能够言说 （ ）的存在

者，也是那能够运用逻各斯 （ ）去思考自

身之存在的存在者。语言，是人把握物的一种方

式，人为自身无法言说之物命名、分类和界定秩

序，同时亦受到符号的诱惑和物的支配，在人、

物、语言之间存在着多向度的相互构成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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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８８页。



物·主体·词：论一种物的伦理的可能性

此，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实论与唯名论之

间并非有一道绝然的鸿沟，关于物的哲学话语，

正是在这一拓朴性空间中展开，其试图解决的问

题是：面对物，人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既

是一个朝向客体的问题，也是一个折返回主体本

身的问题。

物，乃是人建立自身之形象的重要参照；反

过来，若想确立 “物之物性”，亦须从人与物的

关系中寻求答案：最直观、最朴素的观点当然是

把物当作一个具有 “广延”的 “感性确定物”。

那么，就正像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开篇所引

入的埃琉西斯秘仪所说，把握一个具有感性确定

性的对象的方式就是像动物吃掉食物那样去 “占

有它”；或者像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关

于用具的 “上手状态”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去

“使用它”。然而，无论是 “吃掉它”还是 “使

用它”，都是把人对物的关系限制在个体范围内，

这是一种无时间和空间特性的抽象意义上的 “占

有”和 “使用”———尽管海德格尔在关于物的

使用的论述中增添了人对于物的情感要素，使

“物”之于人的意义变得异常丰满：物在与人

“打交道”的过程上，凝聚了天空性和大地性，

凝聚人的命运与情感，这种浪漫的审美态度对于

我们重新审视人与物的伦理关系无疑具有很大的

启示。马克思关注的是具体时空之中的物的抽象

表现形式，即那以 “物”和 “物象化”为表征

的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在这里，资本主义的

“物”被抽象化为三个典型形态：“商品”、“货

币”和 “资本”，人与人的关系则被 “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关
心的不是作为对方的人，而是关心对方所能与之

交换的等价物——— “物”因此而具有了超越于主

体的独立性，曾经是人的创造物的 “物”走向独

立并且成为人所膜拜的 “物神”，这就是资本主

义拜物教的秘密。在这一基础上，鲍德里亚将资

本拜物教批判向前推进一步就顺理成章了：拜物

教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体系性的结构，随

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传统物的使用价值已让位于

物的符号价值，物的符号价值表征了人的身份与

地位，这便是符号拜物教。但无论如何，鲍德里

亚并未超越马克思，因为对于符号的迷恋的根源

仍然在于对货币的迷恋，只不过，在鲍德里亚这

里，对于物的迷恋变成对于附着于物的符号本身

的迷恋罢了。但正是在这里，语言再一次介入到

了人与物的关系之中。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考虑

另外一种视角的转变：从语言的角度切入人与物

的关系。因为，语言是人占有物的终极方式，占

有不仅仅是 “吃掉它”、“使用它”或 “交换

它”，也包括对附着于物的符号和象征的支配。

然而，正是在这里，语言将会遭遇康德式的 “自

在之物”的伏击：尽管根据 《圣经》的宣谕，

人具有给万物命名的特权———事实上，人也是这

么做的———但是，在人对物的命名、分类和秩序

化的过程中，总会存在无法命名之物、无法分类

编码之物、无法被整合到人类的知识序列中之

物，正是这无法被纳入到人类话语中的 “自在之

物”，这种绝对的异在性构成了人与物的伦理关

系的基础。

绝对的异在性幽灵般地存在于词语破碎之

处，伦理即座落在主体、物、语言的临界处：物

（Ｄｉｎｇ），始终处于符号化的欲望之外，无法被欲
望所占据，一但某个实体性之物被人占有而成为

属人之物 （Ｓａｃｈｅ），欲望即从此物中脱离，欲望
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大写之物。人因其所具有的

语言 （ ）能力对万物进行知识化编码，进

而在对自然和物的关系中占据主体的位置，然

而，在资本逻辑的现实化的运作过程中，尤其是

物在被符号化之后，物的象征性和物的符号价值

成为人们狂热欲求之物，物反而成为人的主宰

———这正是人与物关系所面对的伦理困境：占有

与欲望的辩证纠缠以及主人话语与拜物教的诡异

反转。要修正这种伦理关系，固然应如马克思所

说的那样，改变现实的物的生产和占有方式，但

同时，亦应该修正人关于物的话语和表述方式，

那是因为，总有某种力量隐身于我们的语言和能

力之外，那就是绝对的他者：自在之物和神。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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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自然之魅：生态风险的形成及其解构


张青兰

【摘要】生态风险已成为世界共同性话语，由于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我们人类不得不思考：如何优化生态环境，如何

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是全人类必须关心的共同课题。今天的生态风险是由资本逻辑、个体化法则盛行和理性

化法则膨胀所造成的，在通向生态文明的道路上，人类社会必须抛弃传统思维方式转换全新的思维方式，建立生态思

维和生态文化以及生态制度，才能实行生态文明的新愿景。

【关键词】生态风险；生态文化；生态思维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１８－０５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ＨｏｌｍｅｓＲｏｌｓｔｏｎ）曾说： “人们的生活必然要受
到大自然的影响，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

自从哲学诞生之日起，这一事实就引起了人们的

无尽思考。”①从上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随着人类
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地球上的大气、土

壤、水体和动植物都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

在我们人类正醉心于改造大自然而获得巨大财富

时，我们身边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在遭到严重的破

坏，花儿不香，鸟儿不鸣，水流不欢。人类这种

短视的、狭隘的目标破坏了我们的地球生态环

境。“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②面对严重

的生态危机，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

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我们要一定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

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③

一、生态风险：概念意蕴及其特征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发生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

以来，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为灾难

的不断发生，使得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感受

到风险的存在，风险问题几乎成为当

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关键词，它也是我

们现实生活中一直争论不休的主题，并且贯穿一

切社会领域。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生态环

境的危机、毁灭地球数次的核风险、自然灾难等

风险已弥漫并渗透到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

落，这些生态风险时刻威胁着我们人类，将我们

整个人类社会牢牢把控在环境风险之中。

乌尔里希·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是最早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之一，他研究的切入点是

从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关系入手，把生态危机看作

社会危机，随着工业化发展导致环境的污染并在

此基础上对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诊断。贝

克认为，早期人类所从事的活动涉及的大部分是

个体的风险，贝克说：“任何像哥伦布那样出发

去发现新国家和新大陆的人肯定都要承担 ‘风

险’。但是这些风险都是个人的风险，不是全球

性的对于全人类的风险……”。④而现在，随着新

技术的产生如核威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再局限

在发生地而是所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破坏和灾

难。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人类的发展异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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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②　 ［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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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力应用于大量的人工任务中，创造了化

工工业，普及了全球通讯，灭绝了许多传染性疾

病，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明显
感觉到，这种飞速发展是以全球环境损害为高额

代价而形成的。现代地球生态环境遭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人类的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导致的一

系列行为严重的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的平衡。

这种生态风险和其他风险有着根本的区别，有着

其独特的个性。

全球性：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由于全球化所

造成的 “时空抽离化”和 “脱域机制”的影响，

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风险都可能会呈现

全球化效应。伴随着核风险、化学风险、基因技

术风险和生态风险的到来，必将打破工业社会所

固有的社会秩序，风险社会里的生态威胁将会把

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遭到毁灭性

打击，就好象是大自然为了达到惩罚和报复的目

的而部分地或整个地没收了那些地区、那些部门

及那些群体的资本和发展机遇。所以与传统社会

的风险相比较，生态风险的破坏力和影响力都非

常巨大，这预示着我们已进入全球风险社会，在

全球化时代生态风险的破坏力没有地域限制，它

可越境交叉蔓延，不像传统风险是局限在某个地

区。所以生态风险具有世界性特征，在全球化时

代背景下，生态风险的出现已经既包含了本土又

包含本土之外的世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开放

性，使得生态风险 “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跨越

了时空的界限，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平等性：生态风险的平等性指的是生态风险

的传播不分阶级等级、民族和国籍的，虽然在某

些方面生态风险沿袭了阶级社会中基于财富的不

平等模式，但是生态风险在更多的方面却体现出

一种全新的分配逻辑。饥饿是依据人们所在的不

同等级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的。二战结束后，饥

饿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同一程度体现出来

的。然而，我们从核污染这一角度看，则是人人

平等的。在核污染面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受到

核辐射，所以核污染是 “民主的”。地下水中的

硝酸盐成分并不会在总裁的自来水龙头前止步①。

正如中国的古成语 “风雨同舟”、 “同舟共济”

所描述的那样，所有人在核污染、化学烟雾、生

态危机等巨大生态风险和灾难的风暴中，不存在

“他人”这一范畴的可以涵盖整个人类之所有人

的 “我们”之本身，都的确是共处在同一条大船

上，而 “我们”的命运也的确是共系于这同一条

大船上。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

的，一旦风险蕴含的灾难爆发，它是不会给那些

人豁免权的。即使是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也在所

难免。它们不仅是对健康的威胁，而且是对合法

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正如贝克用 “贫富是分等

级的，化学烟雾是讲平等的”来概括生态风险分配

的公平，也是贝克所说的风险面前 “他人的终结”。

不确定性：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

理性的加强，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风险使

得我们人类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它就在我们身

边，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发展，在生态风险的发生

地与冲突点之间，人类是看不到这两者任何的联

系和必然性，离生态风险源头很远的那些地球上

的人们，他们不是生态风险的发源地却有可能受

到它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生态风险的运动

与传递经常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毫无防范中它

就已逼近人类，具有内在的、不为人知的、潜在

的传递特征。所以在生态风险时代，它造成的结

果和发生的原因之间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叠加关系

而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很难判断谁应承担风

险造成的损失，此时，由谁来承担或是由哪个国

家或是地区来承担风险的责任变得更不具体了。

因为造成风险责任主体不明确，并且还是很难被

预测的，从而也就很难对生态风险进行控制。它

还具有 “蝴蝶翅膀的效应”，它们何地、何时发

生，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人类根本不可能进行预

判即使依靠以往的知识和经验也不可能直接感

知，所以生态风险包含的威胁越大所带来的灾难

可能就越多。由于人类无法把握行为的风险后果

甚至根本不知道是否会产生风险后果，他们往往

是悄无声息，突然间来临，所以人们很难及时采

取措施进行预防，更别说控制它们了。

二、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探讨

面对我们身边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

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所需要的资源逐渐稀

缺，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１８世纪实行的工业革
命有关。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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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支配下，人类开始大规模的向自然界发动进

攻，也创造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自然界——— “社

会化的自然”。今天的环境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

和当今人们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和消费的理念密切

相关，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天然宝库，大肆开采和

掠夺，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价值，以致造成整个地

球生态系统恶化。生态风险的来临和以下几个原

因密切相关：

第一，资本逻辑与生态风险。在现代化生产

过程中，一切都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整个社会

生产单纯地追求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目标。在工业

社会这种赤裸裸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导致生

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生产力在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推动了其狂飞猛进，导致工业

时代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甚至以几何级数式的形

式发展。这种扩大再生产方式，隐藏着极大的危

险与潜在的威胁是极其有组织地不负责的表现形

式，这正是资本的逻辑颠倒是非的表现，它把工

业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异化了，虽然在资本的推动

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在它发展的

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风险的社会性生产与之

相伴而生，进步付出了代价，发展包含着风险，

造成了阶级对立和两极分化加剧，它以形式上的

平等和程序上的正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正义和内

容上的不平等。工业社会时期虽然社会财富得到

巨大增长，但是它的发展却是以物的异化、人的

异化、劳动的异化为代价的，所以工业文明是一

切生产关系异化的文明而形成的。

所以资本逻辑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过渡膨胀，

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超越了地球的

承载能力，造成了现今的生态风险和造成人与自

然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工业文明使它汇

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

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

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

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

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

人的精神生活。”①

据阿伦特考据，在希腊、罗马社会，经济活

动只是满足于人的自然需要 （如食物、衣服）的

活动，是从属于必然性的，政治活动才是更高级

的活动。② 但是，在现代文化体系中经济发展成

立一切的中心和最高目标，其它政治活动或上层

建筑等成了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些都是在资本逻

辑的驱使下所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在资本刺激

和消费异化的时代才能产生的现代文化。

第二，个体化法则的盛行与生态风险。在现

代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包含着

种种混合形式、冲突和矛盾 （视政治、经济和家

庭条件而定），也在于一种 “自主人生”。鉴于

经济状况、生活阶段、教育素质和同事，“自主

人生”很容易就会变成 “破裂人生”。③ 在现代

社会中，个体完全以自己作为决策的主体，其行

动不再受到以往的一些制度性的框架东西如阶

级、家庭等因素束缚自己，说得更明白就是，个

体的身份群体的位置不再是社会阶级代替，或者

家庭作为一个稳定的参照框架代替了社会阶级义

务的位置。所以个体化的随意选择自己的人生态

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当代生态环境也带来巨大

的风险。贝克认为，当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

出来，人的创造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但风险也

会随之而至了，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或在竞

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个体就会无限释放自己的能

量。萨特曾说：人注定要个体化。“个体化是一

种强迫性冲动，尽管也是一种矛盾的冲动，克制

不住要去创造、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周遭的纽

带和网络。机会、危险和人生的种种不确定性因

素，此前已经在家庭纽带和村庄共同体中被事先

规定好了，或是被社会等级或阶级规则事先规定

好了，如今却必须被个人本身所感知、解释、决

定和处理”。④

在个体化社会中，其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将明

显增多并且越发明显。结果就使得，“风险不仅

仅在量上增加；与此同时，风险性质上也将发生

变化，例如，一旦出现新类型的个人风险，这就

意味着选择和改变了个人认同的风险。”⑤ 换言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第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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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乌尔里希·贝克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页。
［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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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个体化的社会不仅带来了风险在数量上的增

加，而且带来了风险类型的增多。

第三，理性化法则的膨胀与生态风险。利奥

塔指出：“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① 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对理性的追求表现得非常

明显，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非常典型的

理性发展史尤其是科技理性达到极致。正是由于

人类极度信任自身理性，认为只有遵守理性制度

和规则同时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就可以使人

类避免不可预测的灾害和威胁，在此理念支配下

人们无限制地开发新的技术、无限制地探索新资

源，随着理性法则的不断膨胀使得自然界的万物

几乎处处烙上了人类的痕迹，使得人类面临着诸

如核泄漏、生态污染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等种种危

机的爆发。

理性化法则的膨胀将会导致自然终结和传统

终结。所谓自然终结，是指人造自然超出了纯粹

自然，与人造自然彰显相伴随的是纯粹自然的衰

微。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自然和社会这两大系

统是处在互相对立的两面；但是在风险社会中，

纯粹的自然已不再存在，当今社会中的经济、政

治和家庭子系统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渗透到纯自然

当中，自然已经是人化自然、社会化的自然整合

而成，现时代的群体利益、权威科学、专业分工

和传播媒介都浸染到自然当中，自然已被高度知

识化的科学理性所控制和左右。随着人类人口数

量的增长、人类实践能力的飞速发展导致地球上

的灾害如地震、全球气候变暖、洪水爆发等生态

风险的增加。贝克指出，纯自然己经完全地转换

为人为的自然、文化的自然、政治的自然、社会

的自然。“在２０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既不是给
定的也不是可归因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产

物，文化世界的内部陈设。”② “如果 ‘自然的’

意味着各行其是的自然，那么它的一分一毫都不

再是 ‘自然的’。”③

三、规避生态风险的方案抉择

环境和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相应地，

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等问题不再局限

在少数人的头脑中，而是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

阶层、各个领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各个

方面。由此，当代人的环境意识构建起来了，保

护环境和生态，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可持续发展等已成为大众意识中的共识。然

而，这种经验性的、停留于感性的社会学研究水

平上的生态意识并不能真正地推动人与自然、环

境间的冲突和矛盾的解决。要真正地认清人与自

然关系的现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拿出可行的解

决方案，还有赖于理论上的研究及其突破和创新。

１．坐标：生态思维。针对目前的生态风险，
我们必须在大方向下转换思维方式，变革以往的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建立生态化的思维方式。所

谓生态化思维方式就是用统一的、整体性的生态

理念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改变以往

的人类中心主义观支配下的机械论、还原论的思

维方式。“正如生产方式表征着作为生产活动主

体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生产的一样，思维方式这一

概念首先表征着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人们是如何

思维的，既涉及人们究竟用什么手段或工具进行

思维，以及思维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程序，也涉

及人们思维活动之所以能够展开的立足点或出发

点———它规定了人们思维活动的基本 “视阈”，还

涉及人们思维活动中所遵循的具体路径和方法。”④

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其典型特征是重个体和

离散对立的特质，喜欢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用

机械的观点来看待外部事物，把外部世界看成由

多个要素组合的一台机器，并且是简单、松散的

组合 “物质堆”这种思维方式放到人与自然界的

关系中，就带有典型的强调个体特质，张扬了个

体的主体特点从而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事

物的认识和把握必然形成片面性的理解。在这种

还原论思维模式的支配下，给我们生态环境带来

了巨大的破坏，人类自己美好的家园遭到毁坏，

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等。所有这些生态

危机在工业文明的机械的还原论思维模式下是不

可能解决的。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必

须运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生态化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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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

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
页。

［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７页。
［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第９９页。
刘湘溶：《思维方式的基本含义、本质特质与典范形态》，

《湖湘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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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建新的发展观，拓宽人类发展的视野。

与工业文明时期的还原论思维模式相反，生

态化思维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其核心观

点是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这种思维方式是带

有创新性、非线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它注重从多

个角度、全方位来考察和综合研究，使得生态环

境和人的自身发展达到高度统一作为其价值目标

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它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的和谐，主张将道德与科学、社会规律与自然

规律对接起来，以实现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

环境之间、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融洽。所以生

态化思维方式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共生

共荣，不仅如此，还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总

是同时交织着人于人的关系，因此，它往往试图

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

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

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

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

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①

２．展望：生态文化。迄今为止，我们人类
文化形态大致走过了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

化理念各不相同，对自然界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在远古时代的自然文化阶段，由于自然界的力量

过于强大，人在自然界面前只有崇拜和尊重它，

甚至把自然物当作神来对待，此时人类的理念是

图腾崇拜，其行为方式是服从生态规律，受自然

的支配和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

展，人类文化形态进入到人文文化阶段，这时的

人类文化理念由过去重自然转变为重人伦和人

事。到工业革命时期，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文化

理念，把人类文化形态推向到科学文化阶段，在

这理念的支配下，人类开始把自然界当作天然宝

库，大肆开采和掠夺，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价值，

以致造成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生态风险的来

临。所以人类理念的变化，其文化相应地也随着

发生变化。

在反思工业文化所带来的生态风险时，我们

也许会怀念原始文化并充满感情赞美它，确实在

原始文化时期，人类与自然界相处融洽，生态保

护完好。但是人类文明是不可逆转的，随着现代

文化的反自然倾向越来越严重时，我们人类开始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如

何和谐共处、共存共荣？如何做到亲近自然、抵

制反自然的人类文化形态？这是我们人类当前所

面临的全新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生态

文化，它是一种以尊重自然价值观、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其实文化理念在社会运行中

的作用非常重要，理念不同，其生命追求也大相

径庭，今天的环境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和当今

人们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和消费的理念密切相关。

敬畏天命的人会对自然界倍加尊重，虔信基督的

人其理念是精神上的追求。

３．保障：生态制度。生态风险是一个涉及
多方面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

原则和唯利是图的原则下，在价值理性的支配下

导致了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据统计，我国二氧

化硫的排放量世界第一，酸雨覆盖面积占据国土

面积的１／３。在水污染方面，废水排放量超过环
境容量的８２％，七大水系污染严重。在垃圾污染
方面，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达到无害化处理不足

１０％，白色污染已蔓延到全国各地。这些环境危
机都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制度

不健全的必然结果。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 “由

于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制度性控制手段，也没有

认识到还原主义科学的局限性，整个社会因为技

术的威胁而惶恐不安”。② 一个国家良好的制度

建设可以避免和克服生态风险所带来的灾难，庆

幸的是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加强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改

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

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

有利于合理规范人们的生态行为。同时建立完善

的生态德育制度，运用有效的教育手段，将生态

重要性及生态理念渗透到全民心里，形成全民参

与、相互监督的生态意识。所以在目前制度失范

的风险社会建立完整、规范、有序可循的生态制

度，可以有效控制生态风险的产生。

（责任编辑　林　中）

２２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３４４页。

莫里斯·Ｊ·科恩：《风险社会和生态现代化———后工业
国家的新前景》，见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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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的悖论：从瓦解权威到重塑意识形态

———后现代性的隐忧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温　权

【摘要】以摧毁现代性为噱头的后现代运动，肇始于元叙事自身权威的瓦解。随着普遍真理的失效，以及历史进步主

义的破产，碎片化、多元性的人类生存样态呼之欲出。然而，对宏大叙事的一元性进行抨击，最终将导致后现代运动

自身的去合法化。这集中表现在，知识效能与价值标准的双重失范。此外，作为破除现代性神话的极端形式，后现代

对多元性的推崇，又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产生与元叙事截然不同的霸权。它既表征后现代蕴含着自身无法解决的

痼疾，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凭借对实践意义的彰显，后者在充分肯定价值多元性的同时，有效

地规避了标准缺失带来的恶果。这就在修正后现代纰漏的基础上，重塑了现代性的形象。故而，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

隐忧的回应，亦可看做它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统一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多元性；意识形态；霸权；价值；实践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２３－０７

　　标榜理性普遍有效、人类无限进步的现代性
进程，分别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以相同的方式，

编织出几乎一致的乌托邦幻象。即以社会领域的

一元决定论和历史维度的线性进步观为主要特征

的人类解放神话。它表明，对合理化制度的诉

求，只是日常生活的主体接纳并运用理性的结

果。后者通过逻辑必然性，以面向未来的方式，

为现代性的承诺提供保障。换言之，现代性依靠

树立理性的权威，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理性一元性的权威，意味着元叙事的

霸权。它 “不能容忍对立观点，对任何异议都要

采取压制……因此无法与多元观点平等共存。”①

这就为后现代运动的反扑，制造了重要借口。凭

借对多元性与异质性的推崇，后现代在瓦解一元

权威的同时，以混乱和无序表征不同个体的绝对

自由。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场景的完整

性和历史性就被解构了”。②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宏大叙事的消解，以及现代性的去合法化，极端

的后现代主义将造成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这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异质性的片面强调，

必然引发价值标准与真理效能的双重失范。它被

视为，旧有权威被打破后，新的选择范式尚未确

立的结果。因此，将后现代推至极端，不啻为单

纯的破坏运动。其二，立足多元性，对一元霸权

的摈弃，可能诱发新一轮的权威崇拜。这突出的

体现为，人们对多元性不加选择地盲目追捧。并

且，后者又以意识形态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它

对现实的扭曲。可见，凭借多元性瓦解现代性权

威的后现代运动，自身的合法性也成为需要商榷

的议题之一。它们面临共同的难题：“怎样以不

限制和抵消多元性的方式谈及并实现多元性。”③

鉴于此，发轫于现代性土壤的马克思主义，

对后现代的隐忧做出了积极回应。它从人的选择

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入手，将多元性纳入实践的范

畴，从而在现实领域，找到了多元性与秩序性、

异质性和整体性之间重获统一的途径。这就为弥

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罅隙，埋下了重要伏

笔。

３２

 作者简介：温　权，山西太原人，（南京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美］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４５页。
②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９，ｐ．１１６．
③　 ［英］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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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的”后现代：

权威的让渡与多元性的悖论

　　现代性的达成可看做元叙事话语系统的确
立。它是工业文明和技术革命的产物，因此，具

有强烈的同质化特征。凭借理性自身的权威，整

个世界图景都被纳入一元的绝对秩序当中，且受

到必然法则的规训。多样性与含混性将成为理性

自身的矛盾，而被逐一剔除。 “作为一项筹划

……它剥夺了未被明确规定的那一切应具有的公

权。”① 反映在现实生活层面，则意味着总体性

真理的普遍适用和单一性价值的排它性选择。换

言之，现代性的实质，可视为元叙事在真理与价

值维度的双重霸权。

后现代运动以多元性对元叙事霸权的反制为

起点。与现代性有关普遍秩序的追求截然相反，

它认为 “世界不可能以其整体形式连贯地表现出

来，历史发展也没有普遍的意义。个体本身同样

是碎片化的、无中心的”。② 显而易见，后现代

奉行 “快乐的相对主义”③，并以非整体化的形

态，试图打破一元理性的必然性专制。换言之，

以摧毁元叙事权威为出发点的后现代运动，旨在

彰显被总体性遮蔽的个人生存的异质性。对此，

赫伯特·米德 （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ｅａｄ）专门指出：
“我们有一整套因人而异的社会关系……针对各

式各样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度，也就存在形色各异

的不同自我。”④ 它们不能被单一的标准衡量，

也无法成为总体性秩序的一份子。就异质性的个

人生存而言，总体性的真理和一元性的价值不具

有相应的合法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多元性的

强调，依赖于一项默认的前提。即 “所有人的普

遍权力不会被不正当的、压抑地对待。”⑤

然而，对多元性、异质性的推崇，将使后现

代主义在真理与价值维度，面临双重困境。随着

元叙事的瓦解，以及旧有权威的失范，决定真理

效能和价值规约的唯一标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

势。这意味着，真理的普遍性和价值的确定性，

将不复存在。转而，以碎片化、局部性取而代

之。作为后现代混乱与无序的直接体现，它主要

产生两方面的后果：

其一，真理与价值的去崇高化。这突出地表

现为，普遍真理向具体知识的让渡，以及客观价

值向主观选择的转变。在个人生存的异质性层

面，一方面，“具体的”知识将取代傲慢地代表

人类发言的 “普遍的”真理。⑥ 并且，将原先作

为秩序与权威执行者的知识分子，贬低为颇为卑

微的 “城市侦探”。他与我们一样，都是日常微

观的个体性存在，因而不具有任何先验的特权。⑦

另一方面，随着宏大叙事向微观视角的转向，后

现代对普适性的价值，持否定态度。它认为，基

于 “文化情趣和定位模式的根本变动性和不平衡

性，价值并非只是客观地、恒定不变地存在于具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８０页。
［英］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３页。
语出自史蒂文·康纳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时使用的概念。他指出，对后现代运动的践行，意味着放弃所

有试图在文化与历史领域形成的集权。此外，还要废止赋予该

领域中任何特定种类证据，和经验特权的要求。（参见 ［英］康

纳：《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第３０４页。）对此，查尔斯
·詹克斯立足于文化视角，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他认为，

后现代主义者不但承认多样性的价值，而且还从中获得相应的

文化性享受。通过不同文化形式间的差异性融合，后现代实现

了时间、地点乃至背景的交错与杂糅。而文化艺术领域的杂糅

性趣味，就成为多元论的最佳佐证。在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

一书中，作者援引彼得·布莱克的名作 “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ｒＨａｖｅａ
ＮｉｃｅＤａｙＭｒＨｏｃｋｎｅｙ”充分揭示了后现代主义者们采用异质性的
策略，以颠覆旧有现代性传统的尝试。 （参见 ［美］詹克斯：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丁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９页。）此外，“快乐的相对主义”还表明，时下
对碎片化、模景以及对混搭的追求，已经成为后现代潮流的普

遍现象。从此，人们的日常生活将由不可通约的几个部分组成。

异质性的东西与其说使我们疲劳，不如说使我们振奋。 （参见

［德］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５页。）
Ｇ．Ｈ．Ｍｅａｄ，Ｍｉｎｄ，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１４２．
［英］康纳： 《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第３７８

页。

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知识的整体性也受到相应的冲

击。芒代布罗的不规则碎片理论、普里果金的耗散结构理论，

以及哈肯的协同的混乱研究，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离散的结构

的形成、过渡和断裂上。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现实并不是均质

的，而是异质的；不是和谐的，而是戏剧性的；结构上不是统

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 （参见 ［德］韦尔施：《我们的后现

代的现代》，洪天富译，第２８６页。）
［英］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第３２２—

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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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本或制品之内。”① 相反，根据不同个体的

相异选择，价值本身将呈现为变动不居的多元形

态。②

不难看出，真理与价值的去崇高化，意味着

后现代主义完成了叙事模式的嬗变。对异质性的

彰显，充分说明在原先的 “叙述”之外，还应有

相关的 “解释”介入其中。对此，艾利克森

（ＭｉｌｌａｒｄＪ．Ｅｒｉｃｋｓｏｎ）指出： “叙事需要解释才
能成为传达真理的有效手段……它基于某种个体

经历，我们是根据这样的基础对事件做出判断

的。”③ 正是解释本身所蕴含的个体性因素，才

在具体的经历上，逐渐突显被元叙事遮蔽的多样

性。显而易见，真理和价值从宏大叙事的出离，

意味着叙述中心的边缘化，以及抽象原则的具体

化。

其二，被碎片化的真理效能与价值判断，可

能诱发新的霸权。这是后现代运动片面强调多元

性，并使自身陷入无序状态的必然结果。宏大叙

事的瓦解和对超个体和超集体上诉法院的信任的

丧失，必然导致 “什么都行”的乱象。④ 在这种

情况下，真理的含混性和道德的随意性在所难

免。对异质性的宽容，逐渐演变成对同质性的极

端仇视，进而在普遍的混乱中，判断标准的无政

府主义大行其道。后者集中体现在，边缘性与中

心性之间位置的互相让渡：“所谓的局外者变为

具有代表性的 ‘社会发言人’……所谓的主导群

体被异化的程度实际上比处于边缘的群体更高；

它们不仅首先被异化，而且……在异化状态下再

次被异化。”⑤ 问题的关键，在于后现代主义对

边缘性、异质性的盲目迷信。它在夸大后者所蕴

含的自由动力时，对其中暗藏的破坏性因素置若

罔闻。于是，后现代运动将一元性权威推下王座

的同时，又重新树立起为边缘性撑腰的多元性权

威。

鉴于此，多元性对一元权威的反抗，就沦为

准本能的动物性反扑。丧失规约的边缘性诉求，

则成为个人极端情绪的报复性宣泄。因此，“人

类被压制的欲望和期待以及郁积在社会表层之下

的残余人性，是否能以建设性的、进步的方式释

放出来，抑或夭折的个性所产生的挫折是否会被

反动势力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⑥，就成为

后现代主义所要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对同质

化、中心性的冷淡，必将诱发判断标准的失衡。

而对多元性没有底线的宽容，则使许多残忍的行

为更加容易作出了。⑦ 对此，齐格蒙特·鲍曼

（ＺｙｇｍｕｎｔＢａｕｍａｎ）指出：“后现代性是一个机会
的场所，危险的场所；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二者

都是。”⑧ 由此可见，将后现代主义推至极端，

当真理与价值统统失效之后，必然是个体性的自

由，让位于多元性的霸权。而它对现代性的否

定，只意味着权威的核心，从必然的秩序性让渡

为混乱的无序性。

对元叙事权威的报复性反抗，是后现代主义

忽视多元性霸权的结果。出于宽容并理解曾处于

边缘地位的异质性存在，后现代运动消除了所有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同上，第３０３页。
约翰·汤普森在批判集体共有价值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态时，专门划分了 “核心共识”与 “区别共识”之间的界限。

他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被广泛接受的核心

价值观；并指出核心共识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它夸大了特定价

值被当前人们所共有和接受的程度。没有证据显示，在现代社

会中，具有一整套共有且坚定的核心价值观，从而把人们结合

在唯一的规范框架之内。所谓共识，仅仅是局部的共识。即处

于特定环境或具体岗位的一部分有限个体，相互之间共享的交

流规则。至于一元性的价值被所有社会成员一致认同的结论，

仅仅是 “统治意识形态”的 “象征凝聚剂”。（参见 ［英］汤普

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９７—９８页。）
［美］艾利克森： 《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

贤、苏欲晓译，第３５３页。
［英］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第３８０

页。

［英］康纳： 《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第２８８
页。

［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第

１１９页。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一元权威的报复性反抗与普罗大

众漠然置之的心态相辅相成。这在法西斯主义的骗局中，显得

非常典型。一方面，“正是这种准本能性的反抗心理被法西斯主

义者们加以利用……他们调动这些非理性的感情，通过煽动

……这种感情并使之成为统治人们的新的机制。” （参见 ［英］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第１０８页。）另一
方面，个人成为 “私人社会”的组成部分，并对以上非正常的

现状保持缄默。对此，理查德·森尼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ｎｎｅｔｔ）认
为，在 “私人社会”中，人们对公众的、非个人的生活漠然置

之、冷眼旁观。于是，意义和价值便从私生活的领域中撤离。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ｎｎｅｔｔ，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
１９７８，ｐ．１３３．）

［英］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第３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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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秩序的标准，并对混乱的现状大加赞赏。作

为一种纯粹破坏性的活动，“新的后现代主义立

场似乎要表明，在当代，基本自我虽然仍然共同

存在，却变得无法兼容，不能被整合。完整的自

我因此变成错位的、无中心的、无法统一”。①

个人对自身完整性的消解，表明极端的多元性，

陷入彻底的 “反同一化” （ａｎｔｉ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②

僵局，它的反人类倾向已初现端倪。

这首先体现在，边缘性群体利用后现代对多

元性的宽容，在取得霸权后肆意践踏客观现实的

行为。与现代性中权力源自专门化的知识这一机

制截然相反，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权力的产

物。故而，“掌权者决定知识是什么，它就是什

么。掌权者通过压制对立的声音确保真理的内容

……因此，知识不过是尼采所谓强力意志的产

物。”③ 由于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将知识的本质

归结为一元性霸权的副产品，于是，它在铲除元

叙事的同时，连同其中的客观现实性也一并抹煞

了。从此，后现代的反动力量席卷了整个人类社

会，并对迄今为止所有人类取得的成果统统弃之

如敝履。

二、“超现实的”后现代：

意识形态的幻象与现实的扭曲

　　多元性的悖论，源自后现代主义对个人多样
性可能被压制的过度担忧。这是因为 “人总是

……存在于一切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含混性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之中。试图消除这些含混性，就是
试图消解人的无限自由”。④ 显而易见，后现代

主义者正是从个人的含混性出发，为其异质性的

存在找到合法依据。然而，含混性一旦被无限夸

大，势必产生对无序性的盲目推崇。于是，为多

元性争取权利的举动，就蜕变成仇视并报复现代

性权威的行为。在理性无政府主义的簇拥下，后

现代主义自身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

更为严重的是，被夸大的多元性通过所谓边

缘人群对中心价值体系的颠覆，就形成了为无序

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后者通过抨击现代性体系，

对异质性造成的混乱与新霸权，进行了刻意的美

化。与元叙事一样，该意识形态也 “带有极权主

义特征：它们不仅过分简单化，而且也是 ‘恐怖

主义的’”。⑤ 这无疑对现实造成了更大的扭曲，

并且，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又形成它所无法掌控

的巨大隐忧。

作为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后现代在摧毁人类

社会价值的同时，又试图遮蔽自身对现实的破坏

性本质。于是，通过对现实的扭曲，它成为一种

不为人知的意识形态。对此，乔治·拉伦 （Ｊｏｒｇｅ
Ｌａｒｒａｉｎ）早有精辟的论断，他指出： “从根本上
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

帮助掩盖了……现实矛盾，客观上试图将人们的

注意力转移到稀薄的幻像和超现实世界。”⑥ 问

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将问

题的关注点从现实领域转移至超现实层面。凭借

对当下事物所蕴含意义的过度诠释，在对象内部

虚构出所谓的不合理因素，并对其大加挞伐。从

而在 “批判性”的幌子下，遮蔽现实和自身真正

的问题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现代性自身包含着诸多

不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后现代对现代性的破坏性

颠覆，无疑对该不合理现状做了更为严重的扭

曲。它以全盘否定的态度，通过抨击由自身所虚

构的不合理性，在已经碎片化了的现实中，隐瞒

了真实存在的矛盾。因此，被它 “掩盖的是现实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第

２０５页。
语出自米歇尔·佩舍对后现代进行批判时所采用的概

念。作为对现代性中，同一化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的反动，反
同一化运动是现代性的颠覆者，在主导观念的结构之内，对整

个现代性话语系统的破坏。佩舍从具体的劳资关系出发，对该

理论进行论证。他指出：面对劳资冲突，劳工方若以罢工的形

式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会对旧有的劳资关系产生根本性

的破坏。同样，针对一元性权威的同质化进程，后现代主义的

反同一性行为，将从现代性内部完全否定现代性的合法性。在

佩舍看来，反同一性是极端的后现代 “捣乱者”采取的方式。

（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Ｐｅｃｈｅｕ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２，ｐｐ．１５６－１５７．）

［美］艾利克森： 《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

贤、苏欲晓译，第２８７页。
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２００－２０１．
［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第

１４７页。
［英］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第

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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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已经解体这个事实”。① 当人们把精力用于

批判虚构的不合理性时，真正的隐患对他们的异

化却愈演愈烈。② 这就导致，随着后现代运动的

深入，人们逐渐进入 “真正的不合理———虚构的

不合理———对虚构的不合理进行批判”的死循

环。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的症结在于，摧毁不合

理现实的力量，被用来批判虚构的超现实权威。

它之所以成为遮蔽自身隐患的意识形态，恰恰是

因为多元性自身没有可供检验和规约的标准。③

后现代主义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出现，恰好说

明它对元叙事的怀旧，以及自身急于成为新权威

的冲动。因此，在后现代内部，存在着两种互为

因果的不合理性。一方面，它延续了现代性 （尤

其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个人自由与社会不合理

制度之间的拮抗关系。只不过后者的主要内容由

一元性霸权过渡为多元性霸权。但归根结底，都

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状

态。另一方面，后现代运动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加

深了源自现代性的隐患。通过意识形态对客观现

实的扭曲，原先的不合理性成为 “现实 －超现
实”的存在，并游离于二者之间。因此，作为意

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将面对由自己一手造成的

双重困境：无法彻底根除权威的现实性与遮蔽该

问题的超现实性。并且对任何一端的片面性批

判，都将使问题在另一端更为严重的表现出来。

从这点出发，后现代自身难以解决的隐患才得以

充分展现。这不仅是多元性对宏大叙事进行批判

的失败，更是后现代构筑自身体系的巨大失误。

于是，后现代运动走上了与自己的初衷背道

而驰的道路。对虚构矛盾的消解，不但回避了真

正的现实不合理性，而且以碎片化的方式使人类

陷入混乱。表现在文化层面，它意味着 “从一个

相对一体化的大众文化向许多碎片化品味的文化

的滑坡。”④ 以消除现实的异化为口号，对现代

性整体不加选择的抛弃，最终使后现代运动尝到

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反之，倘若后现代主义承认

克服混乱的必要性，那么在元叙事权威缺席的情

况下，它只能自己充当进行规约的标准。如此一

来，后现代以扭曲现实的方式，成为已解体现实

的意识形态在所难免。因为 “意识形态提供事实

上的意义架构，使人们能够在一个从某种意义上

说无根据的世界中为自己定向”。⑤

不难看出，试图修正现代性纰漏的后现代运

动之所以陷入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原因有二：

首先，它对多元性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片面的夸

大；其次，又将一价的技术理性等同于理性本

身。这就导致多元性被人为地排除出理性范畴，

并且在元叙事消解之际，后现代主义重新充当起

权威的角色。于是，它以意识形态为手段对现实

的矛盾进行遮蔽就不足为奇了。

三、“真正的”后现代：

异化的根源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已被扫地出门的现实性权威，在后现代运动
为解决自身困境的尝试中重新以超现实的形式卷

土重来。它从直接的权力转变为间接的意识形

态，并利用无序性造成的标准真空，重新成为左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１５８页。
这突出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盲目推崇。它

否认人类能够按照合理性的意愿，完善属于自身的世界，并且

拒绝对市场施加任何干预。与此同时，它 “把后现代主义当作

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并试图让人们相信，人类不可能把社会

作为完整的实体，在政治上施加有效的影响。我们被告知，急

速变化着的世界已经丧失了方向感、目的感和整体感”。于是，

人们放弃了改造世界和自身的努力，转而陷入犬儒主义的绝望

状态。因此，“这种意识形态最危险，也最阴险。”（参见 ［英］

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第２１０页。）
对此，利奥塔在 《争论》一书中，通过语言学的分析

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不同的话语种类总是与相异的语句

规则系统密切相关。人们不可能在同一个话语种类内部，用不

同的语句规则系统进行陈述。于是，就要进行相应的选择，而

选择什么样的语句规则系统和话语种类并没有任何标准。此外，

按照后现代的多元性理论，由于诸规则相互之间的异质性，这

就导致对其中任何一种话语种类的选择都将引起对其它选项的

不公正。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种话语种类都试图通过具体使用

语句使自身现实化。这就在元规则缺席的情况下，对同样是异

质性存在的其它话语模式造成了压制。在现实性层面，这突出

地表现在，人们为把话继续说下去，就只能用唯一的可能性进

行陈述。利奥塔试图证明，在元规则不在场的情况下，多元性

内部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而解决冲突的方案，自然是非理性的

暴力 （争论）。纳粹建造奥斯维辛，就是这种暴力的结果。（参

见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ｙｏｔａｒ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ｒａｓｅｓ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Ｍｉｎｎｅｓｏ
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美］詹克斯：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丁宁等译，第

１３９页。
［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第

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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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人类自由的力量。此时，个人不仅成为现实异

化的牺牲品，而且又被虚构的不合理性缚住手

脚。一元性和多元性，分别消灭了人类的特定性

和必然性。“其结果将再次是人的消亡，取而代

之的将是实验环境以及受制于这一环境的人的普

遍适应性。”① 这意味着，随着后现代性对现代

性与自身的双重摧毁，个人对现实不合理性进行

能动改造可能性也随之灰飞烟灭。从此，人将以

犬儒主义的态度，消极地适应他与环境的异化现

状。

对这一危机的克服，需要重新定位后现代主

义的内涵，以及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必然

引发从后现代运动之外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这

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沟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难

的范式之一，就获得了出场的必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后现代

“不存在 ‘反理性主义’。后现代否定了一种整

体合理性的假设……事实上这意味着告别偶像般

的假理性，意味着向许许多多非常精确和非常鲜

明的合理性形式过渡”。② 不难看出，所谓多元

性，实际具有两方面特质。其一，多元性对元叙

事的瓦解，仅仅是批判 “偶像般的假理性”，即

技术理性的权威；其二，多元性本身具有相应的

合理性因素，它不是游离于理性之外的准本能性

存在。因此，如果把后现代对元叙事进行瓦解的

“这种多元化仅只解释为解体过程，这就完全错

误了。它反映了一种非常积极的预示未来的幻

景。它和真正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③

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实质上是忽视了它所

具有建设性作用。后者旨在构建一种更为合理的

社会关系。通过多元性对一元霸权的瓦解，作为

社会主体的个人，摆脱了被决定且不自主的状

态，从而获得在不同合理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

力。与技术理性决定下的现代性相比，这无疑是

一种积极的社会形态。对此，阿米泰·艾特奇奥

尼 （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ｚｉｏｎｉ）专门指出： “积极的社会意
味着选择，原因在于它是自己创造物的主人。伴

随着选择，也就开启了后现代的时代。”④ 后现

代的积极作用，毋宁是凭借多样化的人类选择，

构建出更为自由的社会体系。因此，“人类学意

义上的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选择的

自由，而选择本质上就是价值选择，是根据一定

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来进行的选择”。⑤ 这就

把后现代运动的积极因素，以价值选择的方式重

新定位于自由的个人。

毫无疑问，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谋而

合。个人自由的获得，不能是多元性对元叙事进

行报复的结果。它应被视为，价值主体通过能动

的实践，对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改造的运

动。后者主要体现为，对总体压抑个体这一异化

状态的去除。而总体对个体的压抑，在当今社会

主要是以技术理性为理论指导的社会分工，对个

体全面性的贬损。它是理性的一元霸权投射于社

会领域的直接表现。其中存在着特殊利益与共同

利益之间深刻的分裂。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精准

的预言。并且，他还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

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

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

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⑥

作为现代性进程中最大的失误，理性一元性的霸

权使个体成为工具理性随意安置的零件。为保证

社会总体的高效运转，个人全面性的自由被无情

的遮蔽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不满由此而来。

与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

将一元权威视作人类异化的同时，对它的克服依

靠的是现实的实践。这是因为 “在实践的、现实

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

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

本身就是实践的”。⑦ 换言之，对一元权威的崇

拜所造成的异化现状，本身就是个人对实践进行

误读后，产生的消极后果。它把个人与社会对立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Ｏｌｓｏｎ，Ｍｉｌｌｅｎ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２８３－２８４．

［德］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第

３０页。
同上，第７页。
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ｚｉｏｎｉ，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ｌｉｅｒ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６８，ｐ．７．
马俊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

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９页。
［德］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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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并使总体性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于是就

产生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绝对的集体主义对个人

价值的压制。此时， “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一种

‘虚假集体’，是一种无视人甚至敌视人的专制社

会”。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克服，就是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起点，通过实践自身所蕴含的

多样性选择，从价值维度弱化并逐渐消除元叙事

当中的霸权因素。“既然价值的主体是多种多样

的……评价标准因此也只能是多元的，想把一切

价值都压缩在一个平面来处理，想找到一种所谓

最基本的能够化约一切价值的价值是不合理的，

也是做不到的。”② 实践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价

值取向的多样性。只有通过自由的选择，元叙事

的霸权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立足于价值的多样性，马克

思主义对元叙事霸权的消除，绝非以彻底瓦解总

体性为代价。它所理解的 “后现代主义”实质上

是 “一种呼吁，旨在创造一种能够独立保证……

多样化的连续性的共同赞成框架”。③ 它只是将

元叙事改造为，对多元性保持尊重并提供必要秩

序的 “框架”，其合法性通过对多元性的选择得

到证明。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性的理解，

毋宁是向 “某种新的经典现代主义的回归、翻新

或胜利再现的前兆”。④ 对一元性的去权威化和

对多元性的去极端化，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修复

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性时的独特视角。对现代性

霸权与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双重破斥，充分说明了

马克思主义对二者进行统一的尝试具有现实的可

能性。不难看出，“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

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

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

争的真正解决”。⑤ 建构一元性与多元性之间的

和谐关系，才是统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键所

在。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中不难得知，秩序

的确定性以及价值与知识的客观性，并没有在后

现代主义 “什么都行”的不停变动中分化瓦

解。⑥ “宏大叙事”的终结也不意味着道德或记

忆的终结。相反，“只有斯大林主义特殊时刻的

扭曲的记忆⑦才促使人们相信，总体化的概念意

味着压制这些群体的一切差异”。⑧ 这说明，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极端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各自的片面性。它在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自由的

基础上，通过实践所蕴含的多样性，为二者的统

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无序性的后现代主义，

向经典现代性的回归，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

困境予以回应的积极后果。因此，对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进行统一的尝试，不仅有效地弥合了二者

相互攻讦的乱象，更从现实性出发，为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运用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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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向度及其思想演进


刘伟斌　胡海波

【摘要】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其文化属性，因为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人之最本己的生存方式的精神内核，最能体现出现

代性的内涵。也正是如此，文化批判亦成为现代性批判思想演进中的主线。以此为视角梳理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

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其中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推进对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性问

题以及现代性建构原则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文化；现代性批判；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３０－０７

　　我们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在其文化的规定
性。这个观点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文化本身的理

解。因为文化不仅仅指哲学、宗教、艺术、科学

等精神性的人类活动的产品，文化更是内在于人

们日常生活的生活样法和生存方式。从前现代到

现代的过程中，人类生存方式所历经的转变构成

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核，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深刻

的文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之文化批判

的主线就成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

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重要线索。

一、现代性的文化意义与文化批判

我们认为贯穿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后现代主义这三大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在

于文化批判。从根本上来讲现代性是文化意义上

的现代性。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两个理由：

首先是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可以分为狭义的文化

和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常用来指哲学、文

学、艺术等人类活动的精神性成果，此种文化相

对外在于人的日常生活，并同政治、经济等领域

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交互关系；而广义的文

化，既包括上述精神性的文化成果，又把文化的

外延扩展至一切人类活动。广义的文化内在于人

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于人的交往行为、

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的 “文

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人之历

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①因

此文化再也不是游离于政治、经济、科学之外的

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代表着人类的精神、价

值、信仰内在于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现实存

在。我们强调现代性的本质是文化的，主要是强

调 “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有文化的现代

性、政治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等等，而是

说，现代性本身就是文化的，它并不是独立于政

治、经济等其他活动领域之外的对立的东西，而

是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和人的生存活动所有层

面所内在包含的机理性的存在。”②

另外，我们之所以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讲

是文化的，也在于现代性本身具有的内涵。从起

源上来讲，现代性诞生于中世纪末期，伴随着文

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的转型而兴起。现代性的核心

精神就是伴随着基督教的祛魅过程展现出来的，

启蒙理性、主体性、人性成为现代性的旗帜。因

此现代性从根本讲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这在

很多哲学家那里得到一致的认同。韦伯把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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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魅的理性化过程，吉登斯把现代性理解

为与传统价值发生断裂的新的社会制度、利奥塔

把现代性理解为追求普遍解放的元叙事。如果我

们把与现代性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即现代化、现

代主义放在一起区别来看，则更能显示出现代性

所着重强调的文化性、内在性、机理性内涵。如

刘小枫对三者所做出的区分：“现代事件发生于

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现代

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

———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

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
质态和形态变化。”① 现代性根本属性在于它的

文化规定性，这种文化规定性又广泛地、多维度

地通过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体现出来。

因为现代性本质上的文化规定性，现代性批

判理论的核心也就表现为文化批判。十九世纪的

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以 “一切等级的和

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 宣布了现代社会与

传统社会的决裂，进而一方面作为现代精神的继

承者吸收着启蒙哲学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又作

为现代社会诸多症结的反思者，以资本批判、现

代形而上学批判、异化劳动批判开辟了现代性批

判的道路，并为后来者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

奠定了整个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取向。二十世纪被

统称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位思想家又以文

化批判的方式关注着现代性问题，在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以物化批判开启了文

化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

了理论资源。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和卢卡奇

的物化批判的指引下，法兰克福学派正式把现代

性批判转向文化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开启

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马尔库塞把现代性理解为

单向度，哈贝马斯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工具

理性对人的束缚。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

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于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微之后，后现代主义兴起。

它同时吸收了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把批判的靶子指向了高扬启蒙理性和主体的元叙

事，试图在对现代文化进行多角度的批判中开启

一场新的启蒙。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逻辑我

们可以看出，贯穿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元叙

事批判的核心在于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是对

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

我们说现代性批判表现为文化批判的原因也正在

于此，本文就将以这样的思路继续解析现代性批

判的文化向度及其思想演进。

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文化意蕴

马克思是奠基性的现代思想家。他对现代性

持双重立场：一是作为现代性的发现者，二是作

为现代性的批判者。这正如他的名言 “通过批判

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③。我们对于作为现代性的

发现者的马克思的理解，首先应该清楚马克思切

入现代性的角度与问题域。资本是马克思切入现

代性的关键，因为 “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

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世界乃是以资

本为原则的世界。”④ 尽管现代文明不断发展，

资本的形式亦不断变迁。从最开始的商业资本、

产业资本到现在的金融资本，资本的形式呈现出

多样性，但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支柱性作用一直

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在资本的产生之初就看到

了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当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

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

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

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

代。”⑤ 在马克思的眼中，正是作为 “新时代”

的现代社会开创了一部新的世界史。掌握资本的

资产阶级 “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

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

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在它不到一

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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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１９８８年，第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６４页。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学术月

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４６页。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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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马

克思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生产

力，从而肯定了现代性的进步意义。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不仅体现在他阐

明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更是

因为马克思对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

代精神的认可。如果说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高扬

人性和理性，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人性和理

性的基本认识都继承于现代思想。首先马克思看

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性的解放作用。文

艺复兴凸显了人性，去除了神的权威对人性的束

缚。文艺复兴之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

更是发现了作为哲学基础的 “我思”，从而在哲

学层面开启了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向度。这

种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启蒙运动及其哲

学。康德的启蒙哲学打出了 “人为自然界立法”

的口号，把人的主体性推向极致。马克思批判继

承了启蒙时期对人性的基本理解，认可了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在取代封建社会时对传统的人身依附

关系的消解，呼唤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

彻底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继承了启蒙运动

的理性精神。从理论来源上看，马克思正是以理

性的态度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

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构建了自己的思想

理论体系。在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方

面，马克思理性地认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意

义并同时对它展开批判。因此理性的肯定性与否

定性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全部思想体系的根基

和基本立场。于是在现代性的拥护者看来，马克

思是现代精神的继承者；到了后现代主义者那

里，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的

“元叙事”（利奥塔）。

在看到现代社会的进步意义的同时，马克思

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

的核心首先表现为经济生产层面的资本批判。这

种资本批判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 《共

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确立，为资产阶级狂热地追逐资本的增殖奠定了

制度上的基础。但也正是这种效应激发出的巨大

的生产力引发了现代性的自反性，使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再难以容纳它自身创造的财富，从而导

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在 《资本论》中，马克

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

堆积。在这种堆积中，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

系逐渐外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堆积为

商品、货币、资本三大拜物教的形成创造了基本

的物质条件。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看到了商品生产、资本增殖过程中存在的

工人劳动的异化，从而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

会对工人的奴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反性发展

趋势的预见以及对异化劳动、拜物教的揭示共同

表明了马克思对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立场。

除了马克思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他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因

为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存在着一种共谋关系，这

种关系体现在 “一旦资本来到世间，它的最本己

的规定和决定性的存在方式就是增殖过程；而唯

独能够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根

植于资本之本性的那种增殖过程才是现实地可能

的、稳定的和内在巩固的”。② 而这种 “对作为

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正是现代形而上

学的最终目标。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批判的同时

也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这种双重批判曾

长期被我们所忽略，直到最近几年学界才开始逐

渐重视 《资本论》等 “经济学”著作背后蕴含

的哲学价值。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这种既肯定又批

判的特殊关联，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被马克斯·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以及后现代批判思潮的双重遮

蔽的状态下。甚至 “在现代性的主导话语中几乎

没有马克思的声音”。③ 因此恢复马克思思想的

现代性价值，对于理清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演进路

径乃至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都有重要的意

义。

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 “现代性”这个概

念，但是不影响马克思成为对现代性有着深刻洞

见并展开批判的思想家。同样，马克思也没有对

“文化”概念的专门定义和系统表述。但是马克

思在现代性的批判过程中却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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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３—４０５页。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学术月

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４８页。
任平：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

构》，《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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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了对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因为 “文化是

‘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

介的有机统一体。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

通过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逻辑为

主导的社会体系内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①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从

根本上说体现的正是对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生存方

式的关切，并且这种生存方式的改变与扬弃异化

劳动、实现人类解放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正是马

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 “生活

方式”的批判和反思所具有的文化向度，为马克

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

批判道路上的继续前行，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视域

和批判方法。如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发展为

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符

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经卢

卡奇的物化批判演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

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克思还对

文化全球化有着非常精彩的论述：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

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

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

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

界的文学。”② 这启发着我们对于资本、现代性、

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理解。同样，这种资本、文化所具有的全球化的

空间特性，也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到哈维等后现

代主义者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了带有文化向度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研究。因此我们可以

看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文化向度的理

论资源已不断被他的后继者们所借鉴，其影响一

直持续至今。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一方

面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也

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理论前提与思想资

源。卢卡奇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物化

批判理论上。卢卡奇在提出物化批判理论之前，

马克思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面
世，“他是通过对韦伯、齐美尔等人的理论和马

克思 《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而形成

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的。”③ 因此卢卡奇

的物化批判理论的起点同马克思的 《资本论》的

起点是一致的，即商品批判。这也使卢卡奇的物

化批判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有很大

的相似性。卢卡奇正是看到了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

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

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④

这种对立使劳动者本身成为他所生产出来的商品

———物的附庸，从而表现为劳动者的物化。在劳

动者与商品的关系发生颠覆后，商品具有了拜物

教的性质。随着人与物正常关系的消除，原本由

商品生产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物

化的关系。卢卡奇更是进一步发现了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的不断扩大，物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的

意识竟然也被物化了。因为 “随着对劳动过程的

现代 ‘心理’分析 （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

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 ‘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

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

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

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⑤ 只有使

资本主义泰罗制的生产方式从人的心理结构层面

得到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才能被无可置疑的

接受。就是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者本身、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的意识都被物化

了。人沦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成为

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的无自主性的抽象客体存

在。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在本质精神上同马克

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对人

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异化进行批判，从而体现了

对人自由创造性的劳动的渴望。但是我们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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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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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衣俊卿、胡长栓等：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１—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４页。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哈尔滨：黑龙江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２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

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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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对于马克思，卢卡奇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斯·

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齐美尔的物化理论，并把批

判的焦点定位在物化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可计算

的、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以及技术理性对人的身体

和意识层面的控制。最后卢卡奇希望借助于唤醒

无产阶级的具有总体性的阶级意识，来改变被物

化的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因此卢卡奇的物化批判

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的一种延

伸，并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

调，那就是确立了从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

判等文化向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的路径，从

而也使得实践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变为理论化的

学院式的思辨。

相对于卢卡奇间接地吸收马克思的 《资本

论》中的思想提出了物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

派的主要思想家们则是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问世之后，才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

论同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具

有鲜明学院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

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基本方式是文化向度的技术

理性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不再

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时异化

还只是主要出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领域，

社会的主要危机也是经济政治危机而非文化危

机。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

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理性的异己性力量进

一步增强，文化也成为商品从而带有了异化的性

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通过揭示发达工业社

会中技术、文化的异化，以探索人的真正自由和

解放。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 《启蒙辩证法》的开

篇就说： “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摆脱恐惧，

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

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① 这里所谓的

“胜利”也就是启蒙所宣扬的理性知识对传统神

话的胜利。但是这种 “胜利”却没有使人逃出神

话编织的迷梦，因为启蒙本身成为神话。启蒙的

发展轨迹已经远远偏离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霍

克海默所说的灾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启蒙不过

是一场解放表象下的科学技术主宰个人命运的欺

骗而已。马尔库塞则是在 《单向度的人》中发现

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

是技术理性对人们的隐藏性的统治，而不是通过

国家权力机构直接性的统治。资产阶级通过技术

理性传递着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个社会是现存

最美好的社会，它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满足人们的

一切需要。“当一个社会按照他自己的组织方式，

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

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的功能就逐渐

被剥夺”。② 人在逐渐丧失了对社会批判的否定

性意识以后，就只能表现为单向度地对社会的肯

定。哈贝马斯则是借鉴韦伯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经济活动和科层制所使用的 “合理化”概

念，把人类活动分为 “目的—合理活动”和

“交往活动”，而当前正是技术化的目的—合理活

动控制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是工具理性对交往

理性的压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开启的以

文化为中轴的多角度批判，除了技术理性批判

外，还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

如哈贝马斯就看到了科学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

是具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作用。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了 “文化工业”的概

念，也是意在说明当前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形

式摆脱了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政治化的模式，而是

更多的以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形式渗透到

人们的潜意识中。这样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路径的

转换凸显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以

人们的生存方式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的特别关注。

但是无论是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还是大

众文化批判，甚至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都是马

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展开而已，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

在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性展开激烈

的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对现代性进

行辩护的这一倾向。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出

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

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

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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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

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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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① 同样

霍克海默等人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批判，并

不影响他们对批判理性的维护。总的来看，西方

马克思主义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批判使人摆脱

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对人的压迫和束缚，为人

的主体性赢得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

同马克思是一致的。这就与同样是对现代性激烈

批判但是却力图消解主体的后现代主义有了根本

的分歧。辩证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

认识，对于我们理清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演进具有

重要的意义。

四、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

同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后现

代主义是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力量。后现代主义的

批判经常被认为是破坏大于建构，他们的理论也

经常被冠之以一系列以 “反”字为开头的概念，

如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

义、反西方中心主义等等。尽管这些概念从不同

侧面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内容，但是并没有

抓住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核心。后现代主义批判的

核心在于对启蒙所开启的现代性的批判。而启蒙

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

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

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

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

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

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

的了。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
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

由此可见启蒙的核心正在于去除外力对理性的束

缚和蒙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因此启蒙高扬人

的理性和自我意识，甚至宣称人可以为自然界立

法。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伴随着理性的高

涨，理性越来越超出人的控制而演变为一种作为

异已力量而存在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致使启

蒙以人所不期望的结局而告终。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后现代主义才成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

相似性的批判思潮。

后现代主义首先对启蒙理性展开了批判。后

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奥塔提出现代的哲学体系

都是以 “元叙事”的形式在宣扬普遍的人类解

放，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哲学体系具有霸权主义的

性质，内含一种白色恐怖式的真理观。因而利奥

塔主张一种重视边缘少数的、具有差异化的 “异

教主义的政治学”。同利奥塔相似，罗蒂把这种

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真理观称为 “大写的真理”，

因而他提倡一种带有实用主义性质的 “小写”的

真理观。而福柯也对理性的最高形式———真理展

开批判，在福柯看来真理是和权力共存的，真理

借助于权力存在，而权力借助真理发挥作用。因

此福柯消解了真理在人们心中所一直具有的那种

崇高的位置。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启蒙理性的这

种普遍主义的批判，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批判西方

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所宣扬的那种普遍的价

值和文化观念。

伴随着对现代启蒙理性的批判而深入开展的

是对主体的批判，因为理性和主体同时是启蒙最

大的成果。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和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深入到现代

性的根本，因为于他们都力图维护主体。于是福

柯采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对主体进行批判，他通过

对人类话语构成的 “知识型”的变化，发现人作

为限定性的产物在近代才被发现。因此作为主体

的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么他也必将在杀死上

帝之后被历史无情地抹去，就 “如同大海边沙地

上的一张脸”。③ 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的真正目

的一方面在于破除理性存在的人本主义基础，另

一方面也在于打破现代以来人类不断扩大的主体

性神话，从根本上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这对正确

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现代的生态危机有着

很大的启发。从而使生态问题与理性、主体建立

了关联，并且具有了生态文化研究的向度。因此

近些年来国内外出现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

义、文化研究等多个理论视域的结果。

相对于对启蒙理性和主体的这种较为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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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学明：《辩证地对待现代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

给予我们的启示》，《求是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７期，第２０—２１页。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２２页。
［法］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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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还对现代社会的文化

进行了较为直接的批判。因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意

味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尤其

体现在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上。后现代主义

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于是他们吸收了马克思

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及列斐伏尔的日

常生活批判理论，从而使后现代主义展现为大众

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多

个维度的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的

代表人物是詹姆逊。詹姆逊把马克思所处的资本

主义开端的时代称为市场资本主义，列宁的时代

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而当前的时代称为晚期资本

主义。这些时期对应的文化风格分别是现实主

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目前的后现代主

义阶段，文化成为大众性的商品文化。詹姆逊把

大众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主体的死亡和深度感的消

失，文化可以被随意拼贴复制。也正是这样的一

些特点，为文化的大众化提供了条件。后现代主

义文化批判的另一个维度是消费文化批判。消费

文化是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商品时代的文化，它

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性内涵，相反以一种文化

异化的形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控制。消费文

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消费的景观化和

符号化。消费行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这

个新特点是被德波和鲍德里亚发现的。德波在

《景观社会》中说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

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

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① 德波所言颇

有几分向马克思致敬的意味。马克思在 《资本

论》中所描述的社会财富展现为庞大的商品堆

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堆积发展到

了外在景观遮蔽内在使用价值的程度。德波之后

的鲍德里亚继承了德波的商品景观化的理路，进

而把这种景观抽象为商品符号，实存的商品被灌

注了名望、地位、财富等抽象的符号价值。因此

人们不是在像以往那样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

是在消费商品的可视化的符号价值。在此背景

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呈现为视觉文化批

判。除了大众文化批判、消费文化批判、视觉文

化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还开启了文化批判的空间

转向，尤其是哈维、苏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地

理学的空间研究范式，成为目前国内外哲学、社

会学研究的热点。其本质在于他们借助于马克思

主义、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把晚期

资本主义出现的全球化、城市化等问题纳入到空

间维度进行文化的批判研究。

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形式纷繁芜

杂，但是其根本指向仍在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

主义者吸收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只不

过他们没有把视域局限在生产劳动领域，而是把

它用在了更广泛的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更加

凸显出对文化层面发生的异化的关注。后现代主

义同时也借鉴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法兰克

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从而表现出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极为相似的批判指向和理论旨趣。但是后

现代主义与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

在于它对待理性和主体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尽管

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以现代性为核心

展开的从异化劳动批判到异化文化批判成为其理

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现

代性批判，凸显了人类面对自身遭遇的现代性危

机所做出的努力。这些现代性批判理论启示我们

必须辩证地看待人类的现代化，我们既要坚定不

移地走现代化道路，又要竭力避免现代化进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陷入

困境，而西方马克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由于

自身的缺陷又无法做出完全回应的时候，中国应

该主动占据这个话语空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

现代性批判理论，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

主义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合理内核，以文化自觉

的意识借助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开辟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中国

的 “新现代性”，为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

新的范本。在中国特色的 “新现代性”逐步具有

全球普遍意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将真正实现百

年以来共同梦想的复兴和崛起。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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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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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 “五伦”话语的突变

章永乐 

【摘要】本文以与 “朋友”相关的称呼／称谓的变化与转义为切入点，考察 “朋友”一伦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

升，以及由此带来的 “五伦”整体结构的巨变。针对这一巨变，近代作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胡兰成认为朋

友既是五伦的根基，又是在乱世重建伦常和礼乐的必经之途；谭嗣同提议以朋友之伦为范例改造其余四伦，实则完成

对五伦的超越。胡兰成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建国道路；而谭嗣同的视角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经验。这一历史回顾展现了儒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伦理话语体系之间的关键连接点。但在市场从
社会中 “脱嵌”的今天，包括 “朋友”在内的各种伦常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亟待重建的努力。

【关键词】五伦；朋友；阶级；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３７－１３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论语 · 颜渊》

国就是大众的一个大家庭，国事就是和家事

一样。① ———孙文

人们对政治事物的理解总是离不开 “化繁为

简”的类比 （ａｎａｌｏｇｙ）。选择什么样的经验模型
作为类比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已经限定了他对政

治性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认知，并引导他的实践②。
一个政治共同体选择什么样的经验模型来思考政

治，更是远远超出单纯的认知问题，而是关系到

其礼法的全局命运。

覆盖了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五种关系的儒家 “五伦”学说一度是中国社会的

伦理支柱，其中居于主导的是在 “家”与 “国”

之间的类比。人生在世的种种人际关系，包括政

治生活中所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或者可以直接

归到 “五伦”之下，或者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由

“五伦”涵盖。自从汉朝以来， “君臣、父子、

夫妻”三种非平等的关系又被划归 “三纲”，成

为社会关系的主轴③。近代中国的平等革命将攻

击的矛头集中指向 “三纲五常”，最终将之驱逐

出了政治与日常话语。如果从费正清式的 “冲击

－反应”模式出发，这一变迁必然会被理解为源
于西方的各种平等的政治话语冲击的结果，历史

的断裂在此凸显出来。然而这种解释也必然会忽

略中国本土政治行动者所作政治抉择的自主性和

复杂性。而如果采取一个内在 （ｅｍｉｃ）视角，优
先考察行动者对自身政治抉择的话语表述形式，

就可以看到一幅更具有连续性的图景：自晚清以

来，“五伦”内部就在经历着一种结构性突变，

“朋友”一伦在公共话语中地位迅速上升，迅速

挤占了其他四伦的地位，乃至最终导向 “五伦”

观念结构的破裂；来自西方的平等政治话语，很

大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嵌入 “五伦”的结构而发生

影响力。

本文将从对朋友一伦的两种理解模式开始，

继而以之为基础，对历史经验作进一步的类型化

分析。我将以与 “朋友”相关的称呼／称谓的变
化与转义为切入点，来研究 “朋友”一伦在近代

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 “五

７３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本文的构思与前期写作，得益于与Ｐｅｒｒｙ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李放春、赵?、柯小刚、陈

!

、刘卓、韩潮等师友的讨论，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汪晖、强世功、张旭东、倪文尖、肖自强、刘

晗、陈燕、欧树军等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本文的任何错误，应由笔者本人负责。

①　孙文：“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８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８２页。
②　如ＨｏｒｓｔＨｕｔｔｅｒ指出：“政治理论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以类比来建构政治秩序的模型的前后继替。”ＳｅｅＨｏｒｓｔＨｕｔｔｅｒ，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ａｓ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ＷｉｌｆｒｉｄＬａｕｒｉ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ｒｅｆａｃｅ”．
③　 “五伦”之说肇始于孟子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按照

“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朋友”一伦只是 “常”，而并不在君

臣、父子和夫妇这 “三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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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整体结构的逐渐破裂。

两种理解模式

如何理解 “五伦”中 “朋友”一伦在近代

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力？近代作者中出现两种不同

的理解模式。一种来自康有为的门生、戊戌变法

烈士谭嗣同，另外一种来自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

部长胡兰成。前者提议以朋友之伦为范例改造其

余四伦，实则完成对五伦的超越。后者认为朋友

既是五伦的根基，又是在乱世重建伦常和礼乐的

必经之途。

谭嗣同的 “五伦”观念基于其 “仁—通”

的观念。在他看来，“仁”之要义，在于 “通”，

即将差异事物联成一体，不致隔绝，但又不剥夺

其差异性和多样性。“仁—通”的物质载体是不

生不灭、构成人和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的 “以

太”。以太贯穿 “天地万物人我”，浑然一体，

不分亲疏差等。既然事物本来就没有亲疏差等，

礼教之中的亲疏差等，也就没有基础①。由此本

体之平等，推出万事万物之平等。因此，礼教中

诸种不平等，也就有违自然。由此出发，五伦之

中只有 “朋友”才是 “全具自主之权者”：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丝毫之苦，

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故择交何如耳，所以

者何？一曰 “平等”；二曰 “自由”；三曰 “节

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兄弟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

蒙蔽，如地狱矣。②

谭嗣同进一步认为：“夫朋友岂直贵于余四

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有必要以朋友之伦

来改造其余四伦，使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皆

为朋友③。这包含着一个庞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

方案。就君臣而言，西方 “有所谓民主者，尤为

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尤值效法；就

父子、兄弟而言，破除 “四世同堂”，子女成年

就分家，在教育上 “易子而教”，继承制度上，

在财产继承制度上，遗产不尽归子孙，这样就省

去了父子兄弟间的很多争议。就夫妇而言，实行

一夫一妻，夫妻可合可离，讲究两厢情愿，避免

妻妾和子孙嫡庶妒争。而就朋友之伦本身，也有

必要以西人 “崇尚风义，讲信修睦，通财忘势，

而相赴难”的朋友关系为典范④。这位维新志士

对西方进行了浪漫化、理想化的想象。但其以

“朋友”一伦进行社会改造的方案却是非常清晰

的。

承担革新的政治力量，也有必要通过 “朋

友”一伦来组织起来。在谭嗣同看来，孔子带着

弟子周游列国，联系这个团体的的纽带就是 “朋

友”一伦：“自从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教，

所以为学，莫不倡学会，联大群，动辄合数千万

人以为朋友。”⑤在此，谭嗣同的关注点其实并不

在 “在家”或者 “出家”，而是 “倡学会，联大

群”。此说具有鲜明的时代关怀。自严复将 “ｓｏ
ｃｉｏｌｏｇｙ”译为 “群学”以来，“群”、“群学”等

概念为晚清思想界广泛使用⑥。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等深度参与的维新变法，就是一次全面改

革的努力，而 “倡学会，联大群”正是他们在士

大夫之中进行改革动员的基本手段。谭嗣同的笔

法不经意之间显露出他对于自己所参与的维新变

法的判断：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 “朋友”

一伦而展开。

如果说谭嗣同是在中国革命之前讨论五伦，

胡兰成则是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国革命的高潮之后，
重新讨论五伦问题。与谭嗣同类似，胡兰成也从

“仁”入手来讨论五伦问题。胡兰成先从拆字开

始：“仁”为二人，而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就

是朋友，承载着 “仁”的德性。“朋友是最单纯

的人与人相处，二人为仁，交游以义，仁即是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亲疏者，体魄乃有之。从而有之，则纵而乱之。若夫

不生不灭之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复何亲疏之有？亲

疏且无，何况于乱。”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

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１２页。
谭嗣同：《仁学》， 《谭嗣同全集》 （下册），第３４９—

３５０页。
谭嗣同：《仁学》， 《谭嗣同全集》 （下册），第３５０—

３５１页。
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９８页。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３５０页。
正如汪晖指出，在晚清时代，“群”概念的流行与中国

面对的迫切的、全面性的改革任务相关。这些改革任务包括：

“重新提供中国社会的文化、道德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对原有的

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变革和制衡并恢复其行政能力；实行社会动

员，使整个社会通过一系列社会机制的建立而运转；以上述条

件为基础，有效发展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能力，建立现代

民族国家，并以主权独立为前提发展国际关系。”汪晖：《现代

中国思想的兴起》第１部下卷，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
８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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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义即是敬，朋友有信并非契约式的信用，而

是人与人的相亲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它

四常则是这亲字敬字的层次。”①这就对五伦作了

一个抽象化处理，从中归纳出 “亲”和 “敬”

作为基础，而这一基础直接对应的就是 “朋

友”②。而从 “朋友”一伦推广，则可以化成整

个伦理秩序：“中国则亲与敬的层层推广，亲有

远近，敬分长幼，这亲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

顺序，故可以为乐，可以为礼，礼者大顺，故各

得其所，乐者大和，故天下喜庆，皆出自朋友一

伦的高扬。”③

“朋友”虽为五伦基础，却未必是最显赫的

一伦。在胡兰成看来，太平时世 “五伦五常攸

叙”，因而朋友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在乱世，

“……君臣失位，父子无策，兄弟离散，夫妇对

泣”④，于是朋友 “结义”成为在乱世之中缔造

政治组织、重建秩序的基本途径⑤。而在胡兰成

看来，近代中国无论是同盟会 －国民党的革命，
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就同

盟会———国民党而言，“孙文的徒众虽名为革命

党、国民党，其实仍是中国向来民间起义聚徒结

党的党，当年革命党人要歃血为盟，孙先生即和

许多同胞都歃过血的，这完全是为兄弟的老

法。”⑥ 从义兄弟中又生发出师生关系：其后国

民党人对孙先生称先生，而同辈之间则如师兄师

弟的情分，这暗合曾国藩与其部将的关系。义兄

弟与师生的长幼之序，再生发出父老子弟之亲情

敬意，甚至直通君臣之义。“孙文后来为国民党

总理、为大总统、大元帅，其党人及部下对他倒

是幼辈对长辈的敬与亲，此长幼之序即定了君臣

之分。”胡兰成认为这又是暗合刘关张桃园结义，

从结义兄弟的手足之情、朋友的肝胆相上升为君

臣之分的先例。甚至中共的起兵也是在这样一个

传统之内。胡兰成指出，解放军当还在民间起兵

的阶段时，同志间之间细心体贴照顾，那种亲与

敬即为俄国共产党人所没有。而且，“他们进了

街坊村庄，见人都依照辈分，叫女的婶婶嫂嫂或

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间

遂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这句话，亦完全是中国的。”⑦

“朋友”的内涵，在谭嗣同和胡兰成这里，

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滑动。二人倾向于将 “朋

友”的内涵追溯到一个更为抽象的层次，在那

里， “朋友”和 “仁”存在着一种本源性的关

系。胡兰成甚至从 “仁”字的字形结构中直接解

释出 “朋友”的意涵。于是，“朋友”成了最为

本源的一伦，能够成为其他四伦的基础。这种进

路对于古典儒家学术传统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此外，两位作者都相信，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之

中，“朋友”一伦将起到一种基础性的作用。他

们的最大差异在于，朋友的 “兄弟之义”究竟是

一种过渡性的、用以重建其他伦常的手段，还是

用以改造和取代其他四伦的范本？这种差异背后

隐藏着两位作者对于平等这一价值不同的认同。

两位作者之间的相似和差异，都为我们理解

中国近代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并不是

说，两位作者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近代

革命，而意味着，他们所提供的视角，能够使得

我们的历史想象变得更为清晰。

从会党到政党

胡兰成在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历程中读出
“结义政治”传统，这一解读富有启发性。为动

员群众参与革命，孙文等革命领袖在很大程度上

利用会党力量，而会党的诸多惯习也被带入后来

组建的正式政党。在考察这一历史过程的时候，

杜赞奇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将革命领袖们的平等
话语和会党的等级制对立起来，他将这种话语视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兰成：《山河岁月》，台北：三三书坊，１９９０年，第
２６５页。

这一讲法有一定的依据，从语文学上说，“友”确实被

广泛运用于各种关系，如君臣，夫妻，兄弟等等。胡兰成注意

到：“诗赋里常有父子比君臣，君臣比夫妇，夫妇比朋友兄弟，

此即亲与敬不可分，可分的只是层次……”，胡兰成：《山河岁

月》，第２６５页。不过，这种解释本身却是古典的歧出。如果考
察那些诗赋的语境，可以看到 “友”通常是在上位者对下位者

而为，这种用法，隐含着对上位者美德的褒扬，而并没有从中

抽象出一种普遍伦理的倾向。此外，胡兰成通过分析字形结构，

将 “仁”直接与朋友对应，也是一个很大的跳跃。《论语》中的

确说 “以友辅仁”，但在这里并没有仅采 “朋友”而排除其他关

系。这样一个说法大大拔高了 “朋友”的地位，已接近亚里士

多德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φιλια（友爱）。
胡兰成：《山河岁月》，台北：三三书坊，１９９０年，第

２６６页。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２６６页。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２６８页。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２６７页。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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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领袖从外部强加的产物，而 “此种话语负

担对于会党来说，实在太沉重，难以负担。”①这

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会党文化自身的面

貌。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朋友之间兄弟式的平

等与某种形式的等级制是可以并存的。如刘关张

之间实际上存在君臣之分，但这与其兄弟关系并

行不悖。其原理在于，朋友拟制为 “兄弟”，而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中，兄弟自然是分大小的。②秘

密会社之内，一方面存在着职务等级，另一方面

首领与一般会众也兄弟相称，这以陶成章在反清

组织龙华会中的实践最为典型：

正副介士称大都督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叫

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对自

己并辈兄弟，彼此都称老三。统制使、军正使、

巡察使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也叫大

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均称老二，称正副介士

叫三弟，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对自己

并辈兄弟，均称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

使叫二弟，称正副介士叫三弟… ③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革命领袖们对于会

党的 “博爱”与 “共和”的赞美上。孙文在洪

门的组织中看到相互扶助的 “博爱”精神，而陶

成章在 《教会源流考》中指出，洪门 “政体主

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④

说洪门 “政体主共和”，其意思是说洪门的组织

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联合，各山堂并不相互节

制，遇事结盟而行。其反例则是白莲教，“政体

尚专制，大主教为最尊，主教次之，……凡教门

大权皆统一，虽相隔数千里，可以遥制之。”在

这里，“博爱”和 “共和”都不是外来词，只不

过其词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来影响，具有了某

种混杂性。这种混杂并不是变态，而正是中国近

代政治思想的常态。

胡兰成观察到，传统的会党的确具有从兄弟

中生出君臣等关系的倾向。洪门崇瓦岗，便是

“欲豫期圣天子之出世而辅之”（陶成章语）。对

于试图推翻帝制的革命者来说，会党的帝制倾向

是需要引导和克服的。因而革命者一方面以会党

为同盟力量，一方面又必须创造出新的政治关

系，以影响既有的会党实践。这集中体现在革命

者对于 “同志”称谓的推广之上。

“同志”并非外来词。 《说文》中指出：

“同，和会也。” “同志”便是志向的会通。据

《辞海》，“同志”连用最早见先秦典籍 《国语·

晋语》：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

《后汉书·刘陶传》： “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古代典籍中以 “同志”来描述儒士人志向会通的

状态的比比皆是，但极少有将 “同志”作为专门

称呼和称谓来用的。“同志”成为专门称呼和称

谓，跟近代日本以 “同志”来翻译 ｃｏｍｒａｄｅ有
关，后者指的是具有同一政治理想或者为了同一

事业而奋斗的人。中国的革命者接受了日本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翻成 “革命”，也接受了日本将 ｃｏｍ
ｒａｄｅ翻成 “同志”。从此，造反的兄弟便成为革

命的同志。⑤对孙文而言， “同志”是比 “兄弟”

更为正式的用法。他在正式的政党宣言和文书

中，多用 “同志”，但在党人的交往之中，彼此

仍然主要称 “兄弟”，而称其他同道者为 “同

志”。在某些情况下，还发生 “兄弟”和 “同

志”的叠加，如在孙文１９００年致邓泽如和同盟
会檀香山会员的数封信中，称受信人为 “同志仁

兄”。⑥

“同志”的称呼从革命的政治精英迅速向下

扩展，迅速渗入这些政治精英领导的或有联系的

会党组织之中。举例来说，四川保路运动中，主

力其实是四川的哥老会，但在同盟会的领导之

下，成立了 “保路同志会”和 “保路同志军”。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４页。
这一分析受到周育民对杜赞奇的批评的启发。参见周育

民：《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

论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１
期。

《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８—１３９
页。

《陶成章集》，第４２４页。
日本翻译具体在什么时候发生影响，我们尚不能很确

定。以孙文为例，早在１８９４年的 《兴中会章程》中，便已使用

“仰诸同志，盍自勉旃”的表述。《孙中山全集》第１卷，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９页。在１８９５年的 《拟创立农学会书》

中，则有 “伏念我粤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

先生不少留心当世之务，同志者定不乏人”和 “如有同志，请

以芳名住址开列”的表述。《孙中山全集》，第２５页。以上仍看
不出与传统的 “同志”有法有何本质的区别。但到１８９５年孙文
流亡日本之后，在其文字中，“同志”用得越来越频繁，而且逐

渐成为对其党人的固定称谓。最引人瞩目的是孙与宫崎寅藏之

间多次笔谈，各以 “同志”来称其同道者。《孙中山全集》，第

１７５、１８６、１９６页。反映出中日两国的志士在 “同志”一词的使

用上已经达成高度共识。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３４５、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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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摄到革命理想之下的会党，因而也成为了革

命的 “同志”。

传统的 “结义政治”需要面对面的人际交

往，需要血缘拟制的仪式。而 “同志”却可以确

立一种超越面对面关系和血缘拟制仪式的政治关

系，具有支撑大型的、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的潜

能。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结党很难达到严格的 “同

志政治”的高度。同盟会乃至民国初年的国民

党，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它们都是比较松散的

组织，缺乏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二次革命”

之后，孙文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于１９１４年组
织以个人效忠为基础的中华革命党，１９２２年又
在苏联与中共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列宁主义组织

原则的引入充实了同志式政治。“同志”称谓在

党内进一步推广开来。

但直到这个时候，孙文仍然同时使用 “兄

弟”和 “同志”称呼他的战友。对党的主义的

信仰，对党的纪律的奉行，以及党员之间的亲密

感情，三者是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１９２５年
所作的 《澳洲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词》之中，孙

文回顾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

党诸阶段。在四个阶段中，他尤其怀念同盟会的

阶段：

论党员结合之固，信服主义之笃，趋事之

勇，兴中会之少数人已为卓绝，然而成功犹有待

于同盟会甚矣，群策群力之足恃也。而其结合虽

曰多多益善，其各党员相互感情之密接通洽，有

如兄弟父子，实为同盟会之精神。国民党所以初

见涣散，中华革命党所以能复振，亦以党员相互

感情之亲疏异也。由是观之，欲以一党谋中国之

幸福，先须各党员日淬励其互助之精神，而导之

向于同一之目标，可无疑也。①

这段文字尤其支持胡兰成的解读。在孙文的

理想的政党内部团结状态中，党员之间感情 “密

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家庭的隐喻在此再一

次潜入孙文对于政党的探讨，提示我们他所承载

的中国结义政治的传统。

而如果孙文所体现的结义政治传统尚保留着

强烈的 “替天行道”的朝向，在１９２７年的 “清

党”之后，大批旧军阀和旧官僚被收编到国民党

内，这使得国民党变成各种派系和山头的大杂

烩，其意识形态主张变得非常模糊。以 “枪指挥

党”起家的蒋介石在党内又长期受到汪精卫、胡

汉民等革命元老的挑战。为巩固自身地位，蒋介

石采取了极其传统的方法：一方面，和各色实权

分子结拜兄弟，以义气来维持个人忠诚。蒋一生

结拜的兄弟不下于两百位，其中包括了实权派如

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等。据李宗仁回忆，早

在１９２６年，他在长沙被动地和蒋拜了把子。蒋
将金兰帖塞到他的兜里，他不得不收。帖子上写

着：“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

之。”②但三年之后，两个结拜兄弟之间就爆发了

所谓的 “蒋桂战争”。１９２８年，蒋在河南要求和
冯玉祥结为兄弟，在金兰帖上写着 “谱弟蒋中正

敬奉焕章 （冯玉祥字）如胞兄：安危共仗，甘苦

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但一年之后，即

发生蒋冯战争。在 “同志”和 “兄弟”的修辞

之下，隐藏着的是暂时和脆弱的利益同盟关系，

而并没有真正的共同志向和纪律③。

另一方面，蒋又善于利用师生关系来培植自

己的势力。他利用黄埔军校校长身份，在嫡系军

队中培育对他个人的效忠。根据冯玉祥的说法，

蒋介石不但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且一身兼任

了三十七个学校的校长④。所谓 “一日为师，终

生为父”，“师生关系”中隐含着对于 “父子关

系”的拟制，而最后所服务的是新时代的 “君臣

关系”。用胡兰成眼光来看，这大概正是从民间

起兵的会党的结义兄弟中生出君臣等关系的生动

案例。

而在国民党的军队层面，大革命时期昙花一

现的国民革命同志关系，很快难觅去向。曾在国

民党军队中服役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道：“我

在国军内之经验，即不仅部队长之间人身关系浓

厚，即我们下级幕僚对部队长亦复如此。总之，

权利义务之观念马虎，忠厚诚恳之需要占先。甚

至下迄士兵，亦复如此，通常 ‘有面子’与

‘无面子’的着想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之习

惯。”⑤作家高戈里在其关于国民党第 ６０军的起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全集》第１１卷，第６４４页。
《李宗仁回忆录》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６页。
参见严如平：《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北京：团结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北京：解放军文艺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２页。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九

州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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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改造的案例研究中观察到，国民党军队，尤

其是地方杂牌军，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的军队。

军队统治集团内部的结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家族

主义色彩，其亲疏关系通常分为三层：居于核心

的是亲属圈；第二层是准亲属圈，圈进来的主要

是那些能以孝悌等家庭伦理规则规范的人际关

系，如义父子、结义兄弟、师生等；第三层，是

亲信圈，包括同乡，同学，同事等①。这三层关

系的区分，也足以体现出平等的朋友关系 （第三

层）所处的次要和补充地位。高戈里指出，在国

民党军队中，长官和士兵等级森严，士兵遭受上

级压迫和盘剥，严重缺乏人格尊严。士兵要么效

忠个别长官，要么抱着 “当兵吃粮”的想法消极

度日，一旦自身擢升为长官，则完全复制长官的

压迫性行为模式。

在天下大乱的时期，“结义”的政党和军队

是重建政治秩序的力量。但如果政党和军队本身

无法体现更为高尚和纯粹的政治原则，我们也就

很难期望其所建立的秩序能够带来多少新意。而

这就是国民党所遭遇的历史命运。

博爱与同胞：民族的友爱政治

自晚清以来，“同胞”称谓因民族主义的勃

兴而得以推广。“同胞”并非外来词，张载 《西

铭》中有 “民我同胞，物我与也”的表述，但

在此 “民”与 “天”、 “君”相对，与特殊的民

族共同体毫无关系。受西方 （以及日本）影响，

晚清反满革命者主张汉民族主义，以 “同胞”来

称呼汉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而以康有为、梁启

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革命者狭隘的汉民

族主义，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属于同一个更大的

民族共同体，亦属 “同胞”。

既有 “同胞”兄弟，“父”在何处？反满革

命派以黄帝为民族之始祖，康有为、梁启超、杨

度等反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也在不同程

度上认同黄帝的始祖地位，只是认为须将满、

蒙、藏、回等民族也纳入黄帝后裔的范围中来。

康有为同时将清朝皇帝作为 “同胞”之父。１８９４
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温哥华对华侨的演说中指出：

“皇上复位，则吾四万万同胞之兄弟皆可救矣。”

“吾既舍身以救吾四万万之同胞，吾之同胞既不

幸无父母之贻罹，惟有自求成立而已。既能自

立，则父之在囚，且可救之矣。”②在此，民族主

义和传统的 “五伦”观念发生了一个相互嵌入。

康有为以清朝皇帝为 “父”的用法显然不会

得到革命派认可。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来

说，正是因为国王不是一个 “好父亲”，因此要

推翻这个 “父亲”的统治，以 “兄弟”（ｆｒａｔｅｒｎｉ
ｔｙ，即中译 “博爱”）取而代之③。但对于中国近

代的反满革命者来说，清朝皇帝是异族，根本不

是什么 “父亲”，因此不会直接采取法国革命者

的论述方式。

至于批评专制君主政治，则是革命派和立宪

派人士都会采取的姿态。同盟会的 《民报》主张

“民权主义”，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实行 “共

和”。梁启超指斥中国传统历史皆为 “一家一

姓”之史，试图在历史写作中引进 “民族”和

“国民”主体。这些批评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以

“同胞”为主轴的国民政治对以 “父子”为主轴

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但在这些批判中，“君

父”这样的字眼的确很少出现④。

在谈到 “同胞”时，我们不能不谈到对中国

近代革命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口号 “博爱”。

这是孙文题词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⑤。在１９２４年
的 《三民主义》演讲中，孙文将法国大革命的三

个口号 “自由、平等、博爱”与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一对应。他指出，“…

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 ‘兄弟’的意

思，和中国 ‘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

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高戈里：《心路沧桑：从国民党６０军到共产党５０军》，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７页。

参见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５集，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１８页。

ＬｙｎＨｕｎｔ．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Ｒｏ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中译本参见林·亨特：《法国
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８年。
强调 “君臣”和 “父子”同构性的作者群集中在两拨

人士那里：晚清热衷于社会伦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继

承了晚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人士。

据刘望龄先生统计，孙文关于 “博爱”的题词有 ６４
件，加上相近的４件，“天下为公”有３９件，如果将字异义同
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

同”等３６件计算在内，总数计达１４３件，占孙文题词总数４６９
件的 三分之一。参见刘望龄： 《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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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

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①孙谈 “博爱”，

直接关联的并非作为 “同胞－兄弟政治”的民权
主义，而是经济社会上的 “民生主义”，体现的

是欧洲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更其民初的一系

列演讲中，这种关联就已经非常明显。如 １９１２
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的演讲中，孙将 “社会

主义”与 “博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视

野中，社会主义的 “博爱”远远超出了国界，而

指向 “世界大同”的前景②。

孙之 “博爱”观念有基督教根源③，但也从

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资源。其主持的 《民报》第

一期中，即尊墨子为中国的平等博爱主义的大宗

师，这可以说是晚清墨学复兴浪潮中的重要事

件④。１９２１年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讲中，孙又
引韩愈所云 “博爱之谓仁”，将 “博爱”解释为

“公爱”而非 “私爱”⑤。而其集中体现，则为

“救世、救人、救国”⑥。在此， “公／私”之界
分，晚清以来对于 “公”和 “私”的重新界定，

在这一阶段已经成为知识界和政治界的普遍意

识。⑦

民国初期的孙文还沉浸在一种乐观的情绪之

中。他的 “社会主义博爱”直接聆听对象还只是

政党组织，没有达到广大国民。孙相信通过多党

和议会民主制度，能够实现其设想中的 “社会主

义博爱”。但民国政局瞬息万变，在经历了一系

列打击之后，孙文认识到，民族和民权的任务都

不能说完成，更不用说民生了。晚期的孙文转向

了一条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道路，这中

间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实国民党的党义，在民众

中宣传、贯彻与实施，以唤起民众和实现建国。

在此背景下，“同胞”便成了先锋政党对于沉睡

着的国民的呼唤之声⑧。其晚年的 《三民主义》

演讲向听众指出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呼吁同胞恢

复民族精神，谋求民族独立。他担忧关于 “个人

自由”的种种谈论，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人 “一盘

散沙”的局面，因而要求 “个人自由”服从争

取 “国家自由”的事业。要建设强固的民族和国

家，需要个人将自己的忠诚从低级的血缘和地缘

群体，如宗族和家族，扩展到民族和国家上来⑨。

孙文提出，可以通过宗族的联合入手，而达到国

家民族的团结瑏瑠。

从原理上来看，这一思路明显承继了他本人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８３页。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

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

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

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

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

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参见 《孙中山全集》第２卷，
第５１０页。

如宋庆龄所说，孙 “从来没有感觉到耶苏教义和他自

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

义付诸实施。”参见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８页。
将耶之 “博爱”与墨之 “兼爱”等而视之，孙在这一

点上至老未变。晚年时有说 “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

子的 ‘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参见 《孙中山全

集》第９卷，第２４４页。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页。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２３页。
正如黄克武指出，传统对 “公”和 “私”的区分有两

个角度：第一是就领域而言的，“公”包括了官府事务，有时候

也包括地方公产与公众事务，而 “私”往往指的是非官府事务，

在一个 “差序格局”的社会里， “公”和 “私”在领域划分上

常视情境差异而具有很强的伸缩性；第二是就道德价值取向而

言的，“公”指的是利他主义，“私”指的是一己的独占性，无

论是在哪个领域中，只要是出于利他之心，即具有 “公”之意

义。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到清末中国公私

观念的重整》，载知识分子论丛第 ５辑。孙文所论的 “爱父

母”、”爱妻子”，在传统儒家的讲法里，是绝不会被无条件地界

定为 “私爱”的，因为这还需要考究爱人者动机如何。领域界

限的优先性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民族 －国家以及社会日益被
视为是 “公”的领域，而个人以及家庭事务被视为处于 “私”

之领域。由是，孙文说的 “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也就

好理解了，因为这是 “救国之仁”，是 “公爱”。黄克武： 《公

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８页。
对于 “唤醒”这一隐喻的深入发掘，参见费约翰：《唤

醒中国》，李恭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
从逻辑上说，博爱可以扩展到全人类，而成为所谓的

“世界主义”。但晚年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了国际秩序的压迫性，

因而主张先谋求本民族的自由独立，然后才能谈得上世界主义。

孙文于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１日至３０日在广东省第５次教育大会发表
演说中即指出：“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

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

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

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

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

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

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孙中山全集》

第５卷，第５５８—５５９页。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３７—２４１页。同一时期举行

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承认 “民族自决权”，和孙文演讲精神

有很大出入，可见孙文对 “民族自决权”的承认有很大的权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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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２１年桂林演讲中对于 “公爱 －博爱”的倡
导，也直接影响到了国民党后来对 “中华民族”

的解释———１９４３年出版的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一书中就将汉、满、蒙、回、藏各族称为 “宗

族”而非 “民族”： “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

民族”①。这部发表在抗战时期的著作，强调中

华民族的 “一体”而非 “多元”，无疑具有强烈

的动员和宣传意图。它期望的阅读对象绝不仅仅

是先锋政党的党员，也是普通的国民。对于先锋

政党的党员来说， “博爱”就是要爱四万万人。

但对于普通国民来说，“爱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他

们成为先锋党党员的爱的对象。他们也需要作出

努力，将自己的爱从家族和宗族扩展到民族和国

家。国共两党在 “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上有相

当接近的立场。但孙文－蒋介石的 “联合宗族成

为民族”思路却并非中共所赞成。中共直接斥之

为大汉民族主义②。

遵循戴季陶的文化民族主义路径，蒋介石领

导的国民党最终选择了以传统的话语来描述和规

范新的政治关系。１９２９年蒋介石主持制定的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提出以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 （即五伦：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 （又称武德，

即智、仁、勇）等等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则动员了党政军力量，在全国
开展 “新生活运动”③。蒋介石试图对传统道德

内容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时代，以他对于

五伦的解释为例：

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

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份子的正当

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

己关系的标准。五伦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

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泥于

一义。就现今情形说，就是国民对国家 （国民是

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 （公务员是臣，

国民是君）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应当贯以忠的

精神，就是说要忠于国家、忠于国民、忠于所

事。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

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

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同。再则此种

家庭关系，现在更应该扩而大之为对邻里乡党的

关系，亦要贯以孝悌、仁爱、和平的精神，尽其

相亲相扶、相勉为善的责任。朋友一伦则应推而

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

爱和平的精神，竭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

分。④

蒋在此将五伦分为三组，君臣为一组，父子

夫妻兄弟为一组，朋友为一组，对于三组都作了

新的解释。君臣一伦，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转化

为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和公务员对国民的关系；家

庭三伦，则要求扩展为对邻里乡党的关系。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蒋提出将朋友一伦推广为对同

志、对同胞的关系。因而，不仅革命政党本身是

一个革命朋友的共同体，革命政党想要唤醒的民

族，也是一个朋友的共同体。对同志的友爱，和

对同胞的友爱，一并归于朋友之伦。

至此，国民党出身的胡兰成对于近代革命的

理解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经验支持：在一个伦常

混乱的年代，革命的会党 －政党凭借兄弟／同志

４４

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北京：中央训练团

印行，第２页。
从中共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都遵循列宁－斯大林

的民族自决思想，主张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各少数民族可以

分立，也可以加入联邦。红军长征途经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时，

极其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消除民族压迫。刘伯承与彝族头人

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为长征中的佳话。中共曾帮助

藏人成立若干民族政权，如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８日在绥靖城 （今金

川县城）成立的 “格勒得沙共和国”以及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在甘
孜县城成立的 “波巴人民共和国”。直到１９３８年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时，中共才从 “民族自决”转向了在统一国家内少数民族

实行平等自治的主张，后来发展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

背景下，中共对国民党否认境内多民族存在的论述极为敏感。

１９４３年，周恩来在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

批评蒋介石在 《中国之命运》中表述的民族观：“蒋介石的民族

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

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

族的歧视和压迫。”从今天来看，蒋的 “宗族论”，在否认少数

民族为民族的同时，其实也否认了汉族为民族，从形式上并不

失为平等。但在具体的中国历史叙事中，蒋又以汉族王朝为正

统，因而形成实质上的 “大汉族主义”。在这一思路下，只有以

国民为基本单位的同胞关系，而不可能发生 “兄弟民族”、“少

数民族兄弟”这些中共坚持的称谓／称呼。
这场常被新文化人士视为 “复古倒退”的政治运动，

实际上与孙文的理念具有相当大的连续性———孙文这个 “民主革

命的先行者”对于 “五四”新文化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保留，他

在 《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 “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与能

力”，尤其举例指出，像 “忠”和 “孝”这样的精神，在新的

时代并没有过时，虽然其表现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参见 《孙

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２４３—２５３页。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卷，台

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２页。



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 “五伦”话语的突变

的朋友之义重建政治秩序，进而寻求重建五伦的

秩序———至少从话语上完成了这一秩序的论述。

这一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近代革命与传统在话

语上的连续性。但胡兰成的视角有其深刻的弱

点：它难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党的 “新五伦”话语

体系最终遭到失败。为了理解这种失败，我们需

要回到谭嗣同的视角。

“阶级兄弟”与 “同志”话语的兴衰

据张国焘回忆录，１９３５年，红一、四方面
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在张国焘和博古之间，围绕

着称谓问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博古党

内一概称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而

张国焘还会按 １９２７年前的习惯称 “润之兄”、

“玉阶兄”。博古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

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和

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张国焘解释

说，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现友爱的传统，和国

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号表现

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是与 “同

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弟。国民

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

兄弟之义。”①张国焘的回忆证实，在１９２７年大革
命失败之前，像孙文那样 “同志”、 “兄弟”并

用是国共两党的普遍做法。但１９２７年是个分界
点。张国焘还坚持了１９２７年前的称呼方法，但
他的许多党内同志已经悄然改变了称呼方法。

这一图景在几个方面需要补充或修正。第

一，在１９２７年之前，在国共两党内，“兄弟”和
“同志”并称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一点殆无疑问。

在看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看到在一部分共产党

人那里，“同志”这一称号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

份量。陈独秀的两位从苏俄留学归国的儿子陈延

年、陈乔年和其父亲不仅是在党内工作场合，甚

至是在私人书信里也是 “同志”相称。这样做当

然有莫斯科的影响，但其根苗却是在陈独秀领导

的 “新文化运动”中种下的②。陈独秀希望通过

培育一种普遍主义的、非情感取向的伦理关系来

取代特殊主义和情感取向的伦理关系，以成就真

正的共和政治。正是这种伦理革命观为他接受莫

斯科的影响作好了充分准备。

第二，如果像张国焘认为的那样，１９２７年

是个转变的关节点，这一转变与其说源于莫斯科

的直接影响，更不如说是源于中共面对恶劣的生

存环境而做出的自我调整。这一年在江西三湾，

毛泽东做出了 “党支部建在连上”， “士兵委员

会建在连上”的决定，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在红军中得以

建立。而原有的长官以 “弟兄”称士兵，士兵以

职务称长官的做法，与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之间已

经存在紧张。“同志”这一党内的称呼在军队中

扩展开来。１９２９年的古田会议则进一步规定了
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指出红军官兵都是

“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

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③。

“阶级兄弟”和 “结义兄弟”有什么区别？

与后者相比，前者拟制血缘的意味已经大大淡化

了。“阶级”与 “家庭”、 “家族”有很大的不

同：家族意识和家庭意识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和

共同生活经历而发展出来的，而 “阶级”意识却

是需要通过政治教育来塑造。要知 “阶级”，必

须知 “生产关系”，但 “生产关系”是高度抽象

的理论概括，不是凭直觉可触摸得到的。同时，

虚拟血缘的 “兄弟”是分大小的，模仿了家庭中

的 “长幼有序”，但 “阶级兄弟”通常和序齿没

有太大关系，不由此产生 “悌”的义务。

“阶级兄弟”也是一个带有强烈国际主义色

彩的称谓，其运用绝不仅仅限于民族国家内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 “兄弟国家”、 “兄弟

党”的称谓，其理论背景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

团结。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成员也能被纳

入 “阶级兄弟”的行列。在抗战期间，中共甚至

５４

①

②

③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 １册，北京：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８页。

陈独秀在大力批判 “三纲”同时，将 “尊重个人独立

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的主张用于对自己孩子的培

养，其做法在时人看来极不近人情，如让孩子工作自给，进门

要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 “拜访陈独秀先生”，

下署名号。具体史料参见麒麟：《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文

史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８期。
参见刘源：《古田会议在我军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求

是》２００７年第１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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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俘虏的日军士兵视为阶级兄弟①，一些被

俘的日军士兵加入了八路军，站到日本法西斯主

义的对立面，个别觉醒的日军士兵 （如山田一

郎）甚至成为中共党员。

对于习惯于在家族关系中生活的中国人来

说，理解和运用 “阶级兄弟”这样的词汇并不容

易。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一般中

国人并不能很好把握其中的阶级斗争思想。据刘

少奇回忆，他１９２１年刚到莫斯科的时候，看到
卢布票子上有个口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上面各国的文字都有，其中的中国文字是

华侨翻译的，翻成 《论语》中子夏所云 “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 “全世界”译成 “四海之内”，

“联合起来”译成 “皆兄弟”，“无产阶级”则完

全翻不出来②。刘少奇以为 “同志”、 “无产阶

级”、 “帝国主义”等词都来自莫斯科，此说并

不确切。其实同盟会主办的 《民报》早就开始宣

传马克思主义，将之与孙文的 “民生主义”关联

在一起。朱执信于１９０６年发表的 《德国社会主

义革命家列传》，其中就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

争思想。但当朱执信试图在中国语境中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时候，将其作了特殊处理。他将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翻译成 “豪右”，将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ｓ翻译成 “细

民”。③而这样的翻译其实反映不出生产关系的意

涵，而落入惯常的贫富对立思维模式。同盟会 －
国民党试图自上而下进行社会革命的思路也导致

了其对于马克思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动员理论缺乏

兴趣，因而辛亥革命元老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并没有传播开来。如果说前面说的是理解上

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应用的问题。“阶级兄弟”

是一个在政治运动中使用的词汇，具有动员的意

图。因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启动工人运动和农

民运动之前，这一词汇很难有传播力。

有证据表明，虽然 “同志”的称呼在党内和

军队干部中推广了，在红军战士层面， “弟兄”

的称呼仍相当普遍，而且得到官方认可。就在懋

功会师前后，红一、四方面军的电文来往中，都

称对方的红军战士为 “弟兄”。１９３５年 ６月 ２２
日出版的第２２期 《红星报》以 “一片阶级友爱

的热忱，赠给红四方面军的弟兄们”为题，记述

了红一方面军募捐犒劳四方面军的情况。报道

说：“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

神，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将依靠着这种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战，不断

的取得伟大的胜利。”④６月２４日，《红星报》发
表红四方面军战士致中央西征军 （即红一方面

军）全体红色战士书，开始的称呼就是 “亲爱的

同志：亲爱的弟兄们！”⑤ 不过，在 “弟兄”的

官方理解上，已与 “阶级友爱”紧密联系在一

起⑥。

在延安时期，“同志”的称呼则进一步普遍

化了。而革命政党领袖制礼作乐的努力，进一步

充实了这一称呼的内涵。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普
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 《为人民服务》演

讲，阐发了革命政党的伦理主张。⑦ 祭祀向来是

重申一个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加固其团

结的时刻。追悼会这种祭祀形式虽非中共首创，

但由党的领袖为普通战士主持祭礼，并将之进一

步推广到基层社会，却是新的举措。它对于 “为

人民服务”这一志向的强调，从实质上阐明了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９３６年，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

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

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

己的法西斯压迫者。”“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４０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

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朱执信： 《朱执信集》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６０页。
力平、于熙山、殷子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２—１６４页。
力平、于熙山、殷子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

第１６５页。
就历史语境来看，对于大多数不识字、往往是从国民党

和军阀部队起义过来的红军战士来说，在红军队伍中称 “弟兄”

和在其他军队的队伍中称 “弟兄”差别未必有官方阐释的那么

大。理论可以很纯粹，而现实总是混杂的。

这是一篇关于死亡、生命的意义和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原

则的演讲，足可与伯里克利 《葬礼演讲》、林肯 《葛底斯堡演

讲》等量齐观。毛泽东引用司马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指出革命政党克服个人生命的有限性的途径，那

就是 “为人民服务”。革命政党是因为志向而凝聚在一起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来了。”共同目标是为了解救受难的人民，而要奋斗就有牺牲。

这种牺牲，是对革命政党原则的确认，是 “死得其所”。但要减

少不必要的牺牲，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

护，互相帮助。”在最后，毛泽东提议为牺牲者送葬和开追悼会

要成为制度，甚至要推广到老百姓那里去。毛泽东：《毛泽东选

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０４—１０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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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同志”这一关系的内涵，从而加固了革命

队伍的团结。

大批知识青年从国统区投奔延安，加入革命

队伍，分享着 “同志”这一称呼。据韦君宜回

忆，当时的延安还流传着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①

歌是苏联的，但情感是内生的。当人人相信

彼此志同道合的时候，在这样一个近似透明的共

同体里，组织的信任和同志的友爱所带来的自我

实现感和尊严感是无与伦比的。正如韦君宜写

道：“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

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

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

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

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②

韦君宜所引歌曲中的 “家庭”一词，当然不

再是五四青年所批判的旧式家庭，已经是经过改

造的、关系平等的家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

数次在讲话中提出，对待同志要像对待兄弟姊妹

一样。如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工作方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

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

一样 …… 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

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

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

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

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③

其他类似表述还有 “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

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１９４５年４
月２４日）④， “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就是对同志
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⑤，

等等。这里虽然用了 “兄弟”、 “姐妹”这些称

呼，但强调的仍然是建立在共同志向和平等关系

上的温情，并不因年龄差距而生出类似 “悌”的

义务来。

作为 “五四之子”的中共，从一开始就旗帜

鲜明地反对以父子为主轴的传统家庭关系。在建

立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共很快开展对中国基层社

会婚姻家庭的改造。但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实

现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协调。１９３１年制定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９条几乎照搬
了苏联 《婚姻、家庭及监护法》第１８条的规定，
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

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

婚。”⑥ 这一规定主要考虑的是妇女解放、社会

革命而非社会稳定，颁布之后，苏区形成了 “离

婚潮”，按传统习俗成婚的婚姻关系变得极其脆

弱，离婚后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大量出现，

更要命的是，绝对的 “离婚自由”让红军战士的

婚姻关系都难以维系，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在

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作了一些适

应社会现实的调整，于１９３４年４月８日颁布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在坚持解放妇女、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进一步保护了儿童

的权益，又适当体现公平原则和照顾现实情况，

对红军战士的家庭婚姻也进行了特别的保护⑦。

而类似的故事，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又重演了

一次。１９３９年４月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

布之后，同样引起了 “离婚潮”，并影响到抗日

军人家庭的稳定。１９４４年 ３月 ２０日重新颁布了
《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修正后的条例

一定程度上向当地的传统婚姻家庭模式作了妥

协⑧。中共认识到，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变化，并

无法保障妇女地位，更重要的是改变家庭的经济

基础和生产关系。１９４３年 ２月中共中央发布
《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动员妇

女参与大生产运动，把发展根据地的家庭生产作

为实施婚姻家庭变革的主要内容，改变了先前单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第５—６页。

韦君宜：《思痛录》，第５—６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２９７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３４３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４卷，第４９页。
常兆儒、韩延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

制文献选编》第４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第７９０页。

常兆儒、韩延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

制文献选编》第４卷，第７９２—７９５页。
常兆儒、韩延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

制文献选编》第４卷，第８０４—８１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纯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作法，

这样做的结果促使男女两性的利益在发展经济、

增加家庭收入上更容易得到统一。在大生产运动

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家庭开始通过 “家庭会议”

的方式来管理家庭事务，而不再是由长者说了

算。对这些新的变化， 《解放日报》积极跟踪，

并报道了王世兴、张树风、王国保、李来成、蔡

德旺等典型。

１９４４年 ８月 ３１日，毛泽东在给 《解放日

报》社社长博古 （秦邦宪）的信中曾系统阐述

了解放区的 “家庭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将家

庭改造和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农村家庭从封建

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

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

动。”而群众运动，既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类

型——— “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

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

时集会”；也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类型———

“进军队 （才有革命军），进工厂 （才有劳动力

市场），进学校 （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

做事等”①。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

社会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化生产的工厂与合作

社，克服分散的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这封信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共通过社会和经济革命来改

造家庭的思路。可以说，建国之后，从合作化、

集体化到人民公社，其中都包括了一条改造旧式

家庭的线索。

然而，哪怕是在 “大跃进”最高潮的时候，

毛泽东也反对 “废除家庭”的提法。１９５８年１１
月３日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就我
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

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

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期才能解决。在社会主

义的合作化时代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人民公社

阶段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

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都在食堂里头吃饭，都发

工资，都学习或者劳动，年老的是休息，这是一

个很大的解放。”②

之所以不是 “破灭家庭”，是因为废除婚姻

制度在现阶段仍然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１９５０
年的 《婚姻法》第七条和第八条分别规定，“夫

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

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

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

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③。这意味着，夫妻的

关系具有平等的 “同志”关系的属性。 《婚姻

法》建立了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基础的家庭制

度，对传统的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

改造，也是对家长制的很大的冲击。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共更是推广 “革命化

婚礼”，婚仪从简，加入许多宣示革命忠诚的内

容。家庭关系，无论是父 （母）子 （女）关系，

兄弟 （姐妹）关系，还是夫妻关系，都与革命忠

诚挂起钩来。这就使得 “同志”这一关系模式，

对于家庭而言，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然

而，家庭的过度政治化，在文革之中产生了一些

人伦悲剧。政治立场的差异，导致一些高级干部

和知识分子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庭的脉

脉温情荡然无存。而由此也引发了对家庭关系泛

政治化的反思。

革命，最后走向了终结。这也意味着原有的

通过改造社会生产方式促进家庭内部关系平等化

的运动退潮。在８０年代，人民公社被解散，农
村回归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而大量公共服务也

随之撤出了农村。因此，家庭不得不承担比人民

公社时期更重的经济社会功能，许多刚刚走出家

庭领域不久的农村妇女，也因此回归家庭。在建

国后前三十年受到压抑的宗族，在这一时期也出

现了复兴的迹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制度的

巩固。有若干新的因素的出现，使得家庭制度变

得日益脆弱：（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结

构，弱化了家庭的生育功能，独生子女家庭使得

“悌”的传统德性也无从附着；（２）乡镇企业的
衰落，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的繁荣，加上严格的户

籍制度，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出现了大

量成员分居两地的家庭，这使得婚姻变得极不稳

定。（３）在离婚率步步高升，社会贫富分化的背
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个人财产制，以防

止家族财产被人分走，而这就对原有的以夫妻共

８４

①

②

③

毛泽东：《致秦邦宪》（１９４４年８月３１日），载 《毛泽

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７—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第３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４８８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０年。



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 “五伦”话语的突变

同财产为基础的家庭制度产生极大的冲击。在前

不久的围绕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所展开的讨论

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制度本身的深刻危机①。

如果说之前的社会主义探索致力于削弱传统

的家庭制度，在消除掉家长制之后，它至少还试

图以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伦理关系取而代之。

而在晚近的演变中，不仅传统的家庭模式在一个

“市场社会”里日益举步维艰，就连 “同志”的

称呼也日益从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先生、女士、师傅”等等占据了 “同志”空出

来的位置。在党政机关内，互称同志的传统也日

趋衰弱，让位于以职位互称，以至于一些有政治

敏感性的地方党政领导一再发文重申党内要互称

“同志”②。

这样来看，似乎只有 “同胞”的称谓／称呼
获得了巩固。每逢国族危机，或者回顾和纪念历

史上的国族危机，对 “同胞”的呼唤就会响起。

然而，在共同的社会进步愿景弱化之后，市场竞

争带来的阶层分化和族群边界的竞合，引发了国

内某些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在边疆局部地区甚至

演化成了治理危机。韦伯曾指出的不受伦理约束

的自由市场和友爱伦理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正

在凸显③。作为对治理危机的反应，国家加强了

维稳的努力。然而维稳仅仅只是对社会矛盾后果

的某种控制，从长期来看，问题仍在于将市场嵌

入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关系之中。无疑，对 “同

胞”的呼唤，需要和重建伦理关系的政治／社会
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够起到重塑共同身份认同的

作用。

余论：“朋友”的过去和未来

在 “告别革命”之后，二十世纪以 “朋友”

一伦改造其他四伦的社会革命努力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线。“五伦”的话语正在回归之中。随着

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五伦”反复被人重新提

及，一些论者甚至提出要恢复 “三纲”。然而在

实践层面，无论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庭

模式，还是以夫妻平等关系为主轴的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家庭模式，都在遭遇着一个市场社会
的冲击，就连共同财产制度都日益被侵蚀。在

此，危险并不在于哪一伦挤占其他伦常的位置，

而在于所有的伦常都有可能同时丧失了规范现实

的能力。如 《共产党宣言》所言，“一切坚固的

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将市场社会重现嵌入伦理关系，因而成为一

种时代的需要。然而困难和挑战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新时代的伦理究竟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经

济基础之上。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当然已经成

为前提，然而所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对

应着何种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模式？离开生产关系

来谈伦理关系，必然是空洞的，而生产关系层面

的不确定，必然也带来伦理关系的不确定性。其

次，是如何协调儒家的伦理话语和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伦理话语。毕竟，二者尽管都强调个

人镶嵌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之中，但对何种社会关

系是正当的，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实践。

本文对二十世纪五伦结构内部突变的研究，

只是对以上问题的一个预备性回应。“朋友”一

伦地位的上升，让我们看到儒家与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伦理话语体系之间的关键连接点。然

而展现这个连接点，距离 “通古今之变”仍极为

遥远。真正的通达，还需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进

一步的流连顾盼，直至看到过去的遗产成为未来

伦理世界的有机环节，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

的努力，更是实实在在的建设行动。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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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强世功：《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

关于 〈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谈起》，《文化纵横》２０１１年２月；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文化纵横》２０１１年２
月。

见诸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有：２００３年２月，中
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

优良传统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５月，湖北省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要
求党内一律称 “同志”；２００３年６月，黑龙江省委下发通知，要
求党内称 “同志”；其他还有哈尔滨市 （２００３）、济南市
（２００４）等。

在 《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指出，不受伦理约束的

“自由”市场 “对于任何友爱伦理体系来说都是令人憎恶之物”

（ａｎａｂ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ｒａｔｅｒ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见ＭａｒｘＷｅｂｅｒ，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Ｒｏｔｈ＆ＣｌａｕｓＷｉｔｔｉｃｈｅ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ｐ．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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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社会主义说新探

李燕冰

【摘要】梁启超社会主义说对２０世纪之中国历史深有影响。论者们对它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囿于狭隘的政治立场和视
野的评价往往难以客观、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可以让我们对梁启超在世

纪之初提出的社会主义看法有新的体会。他对社会主义之精神与方法的区分、对和平社会主义的追求、对劳资利益之

兼顾，如此等等，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梁启超；劳资兼顾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５０－０６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史的人，一般都不会忘记
梁启超，因为他是最早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

一，也是最系统、最多样地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

之一。不过，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太多
论者对他的社会主义评价都不高，可能主要因为

他是改良主义者。在过去１００多年里，讲社会主
义的人太多，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非常之多。过

去批评梁启超社会主义的人，往往设定某一种特

定流派的社会主义为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本文

认为，这种设定是很有问题的，从这种设定出

发，很难对他的社会主义作出合理、公平的评

价。

９０年代以来，不断有论者对梁启超的社会
主义说作出新的论说。有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

为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理的把握比同时代很多中

国人更为准确，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提

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综观梁启超的社会主义

观，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社会主义学理的把

握是比较准确的，并由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感知

比较深切，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非常的

强烈，而导致他的社会主义观较少空想，更符合

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

义道路应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①有人立足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重新评价了梁启超的社会

主义观：“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大放异

彩的今天，重新认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将会

得出全新的结论……梁启超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

论的学说、过渡论的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绝

不是什么 ‘伪社会主义’。他一贯反对急进的社

会主义和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也都是正确

的。”②再如，有人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评价梁启超

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

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

行，才能理解他的 ‘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

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

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③这种国家主义，非常

接近于常说的爱国主义。这些对梁启超社会主义

观的论说都比较客观、有道理。当然，也有人认

为：“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使他错误

地相信唯有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已

经证明，梁启超所推崇的社会改良主义既没有也

不可能在中国开拓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④本

文在吸收９０年代以来学界对梁启超社会主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倾向，彰显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在当代的意义，对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给予公正的评价。

０５

 作者简介：李燕冰，（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

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副教授。

①　刘圣宜：《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②　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③　黄琨：《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④　孙建昌，李素英：《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梁启超社会主义说新探

一、社会主义精神与方法之区分

社会主义之精神与方法的区分是很有必要

的。但很多人都未能作出这种区分。各种社会主

义流派的不同，主要不是体现在精神上，而是体

现在方法上。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

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

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

的……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

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大旗下，已经有无数派

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

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① 梁启超区分社会主

义之精神与社会主义之方法，很有意义。在他看

来，社会主义之精神跨国界、跨时代，而其方法

则千变万化。其精神是什么？似乎可以用两个字

来概括：平等。从这种精神上说，梁启超认为中

国早已有之，不是西方所特有的。在他看来，孔

子讲的 “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 “恒产恒

心”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最精要的表述。王安石变

法中的很多举措，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

也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梁启超在 《王荆公传》

中对之作了充分的阐发。对于平等的追求，古今

中西皆有之。梁启超极力赞成社会主义精神，态

度鲜明，绝不含糊。但从方法上来说，他认为社

会主义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他尤其反对照搬西

方的一些社会主义方法。在西方社会，“因为工

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

家想种种方法来纠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

没有工业的中国，要想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

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到痒处。”②

悉数照搬别国社会主义的方法到中国来应用，在

梁启超去世几十年后大行其道，而其流弊之甚，

早已昭昭然。

梁启超将社会主义精神与方法的区分贯彻到

中国历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这种研

究之富有开创性，人所共知。他说：“欧洲所谓

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年耳。我国则孔、

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

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

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之

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已降之实际的政治，其

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

而常以抑制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此

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划之发

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③ 在

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精

神 （平等的精神）时时可见，而方法则大相径

庭。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同样存在。

显然，社会主义之精神比其方法重要得多。

讲社会主义的人不能抛弃其精神，但可调整其方

法。方法可变，而精神不可变。遗憾的是，在梁

启超之后，太多中国人本末颠倒，过分执着于某

一特定方法之社会主义，而忽略了其精神，从而

带来了不少问题。

在坚持社会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学贯中西的

梁启超对照搬西方社会主义方法的现象进行批

评。其中一种方法是 “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

抗”。对此种方法，梁启超说：“要先问国内是否

有资本阶级；若是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军阀官

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

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

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和外资竞争弄得焦头

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

良心其实不忍。”④ 在西方，用资本投资生产的

人，才被属于资本阶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在中国，当时那些有钱的军阀、官僚，尽

情挥霍于非生产的方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正当的中国商人，苦心经营，与外商竞争而

苦不堪言，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此，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语

境。在西方倡导阶级斗争，这是搞社会主义的一

种方法。将这种方法照搬到产业不发达、资本家

弱小得可怜的中国，是否可行呢？

在西方，还有一种社会主义方法是生产机关

国有论。对此，梁启超说： “若要搬到中国来，

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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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２９页。
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２９页。
王焰编，魏得良校： 《梁启超学术论著》，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８页。
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２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

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洲社会党最坚持

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

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①

铁路国有，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方法。但

是，很清楚的事实是：铁路国有政策正是导致清

朝政府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政策推行

下，四川保路运动轰轰烈烈，而端方带兵从湖北

入川平乱，武昌空虚，武昌起义乘机而兴。到了

梁启超说这话的１９２０年，铁路国有的效果如何，
明眼人都明白。

对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法，梁启超的态度是

不同的。对于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一贯反对，但

是，对于国有的方法，他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

的看法的。在１９２０年，他反对这种方法，既基
于对当时政府的失望，也基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

史经验。不过，在２０世纪头几年，他却赞成国
有方法，认为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如中

国有得力的人来主持，做起来比欧美的还容易。

他还说：“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

内质实则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

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

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故

曰：二十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然则此两

主义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优而孰劣耶？曰，

皆是也，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

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则为优，反是则为劣。曰：

今日之中国，于此两主义者，当何择乎？曰：今

日中国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

涉。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

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② 干涉与放任相

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之表现。梁启超

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对两者的优缺

点持非常灵活而有弹性的看法，但是，既然他认

为当时中国 “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他是

倾向于多一点国有的做法的。

二、和平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平等，而不同的社会

主义者提出的实现平等的方法则千差万别。在西

方，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用暴力打碎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实行根本性的、整体性的社会改

造，从而实现平等；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用

和平的方法，走议会道路，对现存的体制改良而

逐渐实现平等。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有很多形态，

其中以十九世纪末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温和社会主

义最为中国人所熟知，其主张被称之为 “修正主

义”。从６０年代初开始，中国人走上了长时间的
反修正主义之路。１９６０年中方发表的 《列宁主

义万岁》，表面上批评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实

际上在暗中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随着中

方 “二十五条”和 “九评”的发表，中苏论战

公开化、尖锐化。在批判 “修正主义”的年代，

中国人推崇暴力革命说，以之抗衡苏联的 “三和

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

国家、全民党。当时的中国人指责 “苏修” （苏

联修正主义者）继承了十九世纪末伯恩斯坦之流

的修正主义。一边是老牌的修正主义者，一边是

新的修正主义者。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暴

力革命。

在 “反修”语境之下，人们就很自然地认

为，只有暴力的社会主义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

而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

当然影响到对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社会主义的评

价。看一篇发表于１９６１年的评论梁启超等人的
社会主义的文章，可见 “反修”模式的影响是多

么明显：“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者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革

命、无产阶级专政。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攻击无

产阶级专政学说，宣传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

器……等等谬论无非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翻

版，不过他们巧妙打扮，装点上承认马克思主义

的外衣而已。所以我们揭发，批判张东荪、梁启

超等改良主义的谬论，对于认识现代修正主义的

本质是有其重要意义的。”③ 批判梁启超等人的

改良主义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８０年代以来， “反修”模式逐渐被国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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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但是，在 “反修”年代形成的弘扬暴力革命

的惯性却仍然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国人对梁启超社

会主义观的看法：“梁启超反对革命、鼓吹改良

和开明专制是反动的……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问

题上，梁启超都错了…… 梁启超是站在非无产阶

级的立场上、处于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来论述社会

主义问题的。”① “撇开梁启超反对用革命的手段

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的错误主张……以改良

的道路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虽不绝音，但毕竟没

有成功的例子……他们批评梁启超的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在当时的中国，让革命服从改良，死路一条。”②

“梁启超……所提出的改良主义道路难以使中国

走上发展正道，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严重困

难。”③ 这些论者事实上已经很开明地承认了梁

启超社会主义的正面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

“左”的条框，但仍然未能摆脱暴力革命论的逻

辑轨道。至于那些至今仍然不能摆脱 “左”的束

缚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梁启超是 “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者”，他 “反对革命”，这些比比皆是的说

法表明对他的偏见是多么严重。

暴力比和平好的逻辑，由来已久。２０世纪
初与梁启超论战的革命派，也持这种逻辑。辛亥

革命之兴，似乎证明了这种逻辑。但是，以后持

续不断的革命、动荡，一直到令人不堪回首的文

化大革命，开始让人们对这种逻辑进行了深深的

反思。经历过种种曲折之后，我们看看梁启超对

和平社会主义的论述，实在感慨良多：“社会主

义学说，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

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

必不可行。”④ 改良的社会主义，就是和平的社

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暴力的社会主

义。梁启超根据当时西方的经验，列了很多和平

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铁道、市街、电车、电

灯、煤灯、自来水等事业皆归诸国有或市有；制

定工场条例；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制定各种强

制保险法；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以累进率行所得

税及遗产税，如此等等。梁启超说：“夫铁道等

归诸公有，则事业之带独占性质者，其利益不为

少数人所专矣；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则小资本

者及无资本者，皆得自从事于生产事业矣；制定

工场条例，则资本家不能虐待劳动者，而妇女、

儿童，尤得相当之保护矣；制定各种强制保险

法，则民之失业或老病者，皆有以为养矣；特置

种种贮蓄机关，予人民以贮蓄之方便，则小资本

家必日增矣；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则泰

富者常损其余量以贡于公矣。”⑤ 这些做法都实

实在在地保护弱者，维护平等，体现了社会主义

精神。

三、契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兼顾劳资利益

２０世纪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其中多有照
搬国外教条而不考虑中国国情者。梁启超与他们

截然不同。在２０世纪初，有两种很重要也很明
显的中国国情：工业极不发达、外国商品潮水般

涌入而国货抵挡不住。梁启超对这两种国情极度

关注，因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社会主义观。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后来法国、德

国、美国等也发生，然后波及全球，对未工业化

的中国形成猛烈的冲击。梁启超用很具体的例子

说明这种冲击： “三十年前，食于丝者几何人？

食于茶者几何人？食于土布者几何人？食于土糖

者几何人？乃至食于制针、制钉者几何人？欧洲

工业革命之结果，昔恃手工业、小商业自养之

人，次第实职，驱而走集于都会工厂，变成仰拥

钱为活之一阶级。然彼犹有工厂可投，有佣钱可

得……吾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

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⑥

外国廉价商品倾销于中国，使很多手工业者、小

商人失业，这种情形在梁启超说这些话的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初已经很严重。当时，国内的社会主
义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梁启超立足于国情而对此

运动发表看法。他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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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

会。当时中国失业之严重，有目共睹。在梁启超

看来，其原因固然有国内政治之混乱，而最主要

的原因是外国资本之剥削压迫。故发展本国产

业，与外资竞争，方为上策。显然，生产是第一

位的，分配是第二位的。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让

更多的人成为有业者。梁启超指出：“今日中国

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同之一点焉。欧

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多数之劳动

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

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今日中国

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

一义。……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

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

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

运动可谓毫无意义。”① 用大家熟知的语言来说，

就是首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考虑如何分蛋糕。

作为一贯关注平等的人，梁启超并未否定平等分

配的意义，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现实，他认

为发展生产更为重要。

第二，一方面保护资产阶级，另一方面矫正

之。面对中国工业极幼稚之现实，梁启超提出几

种选择来发展工业。第一种是将现有生产机关，

由直接在机关内服劳役之人共同管理。梁启超指

出，这种选择当以国内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为

前提，但是，“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

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若必

勉强将国内现有区区百数十家之工业、矿业所收

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十者，施行共管制度，无

论各该业现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

籍曰诚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过数万人。

其于全国数万万人失业救济之问题，丝毫无所补

益，而固有之生产力，或因此大蒙打击，决非计

之得也。”② 第二种选择是将生产事业归国家或

地方经营。梁启超承认，在产业幼稚之国，这种

方法本是 “合宜”的。不过，要作这种选择，必

须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而当时

中国恰恰没有这样的前提。梁启超以铁路国有的

教训来表明此选择之难行。第三种选择是提倡各

种协社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协社类似于现在所

说的股份公司。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最 “中正

无弊，无论随时皆可以实行。”不过，这种方法

收效甚慢。他说：“吾辈在最近之将来，对于协

社，无论若何提倡，最多不过能增长生产力百分

之一二，而我四万万同胞，受外国资本家之压迫

而失业者，十九已相索于枯鱼之市也。”③ 第四

种选择是扶持现有的业主，并鼓励更多的 “将本

求利”者投入产业。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最现

实，最为见效快。不过，这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

的做法。一贯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对此

入陷了深深的两难：“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

事者，什九仍属于 ‘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

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咒诅本国之生产事

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若祝祷彼辈之成功

耶，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

心大相刺谬。以吾之愚蒙，对于此问题利害冲突

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

苦闷，莫过是焉。”④ 梁启超早就不满于资本主

义，对之有深深的批评。但是，苦于中国产业之

不发达，苦于外资之凶猛，他不得不做出理性

的、现实的选择。既然发展本国工业，要靠本国

资本家，对他们就不能采取敌视的态度。不过，

梁启超认为，对本国资本家也要有矫正的态度：

“奖诱警告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

者之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设法使

彼辈有深切著名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

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发动，殊非彼辈之福。对

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

予，皆须十分注意。”⑤ 关于矫正资本家的具体

手段，梁启超提了两个方面：政府立法、社会监

督。前面引用过的 “制定工场条例，则资本家不

能虐待劳动者，而妇女、儿童，尤得相当之保

护”，就是政府立法对资本家的矫正。

（下转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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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毛兴贵

【摘要】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本文

将首先讨论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内容、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然后讨论陈独秀基于自己对

民主的理解对斯大林政权进行的反思和批判；最后，本文将对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作出评价，并试图对晚年陈独秀的

思想进行重新定位。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资本主义；斯大林体制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５５－０６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政
治家和思想家，他曾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

“总司令”，曾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并五次担任中共

总书记。自从五四运动前后提出 “德先生”以

来，陈独秀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

主，可以说民主问题是贯穿陈独秀思想的主线。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晚年陈独秀身陷囹圄、客居

他乡、寄人篱下，仍然在探索着民主问题，并且

对民主政治有了更为深刻和精辟的认识。不过遗

憾的是，虽然陈独秀在政治上和思想史上都有着

很高的地位，尽管毛泽东早在 １９４２年就说过：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

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①，但是对陈独

秀生平及思想尤其是晚年思想的研究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却一直是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 １９７９
年，也就是陈独秀诞辰 １００周年，五四运动 ６０
周年，对陈独秀的重新评价和研究才逐渐解

禁。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研究甚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

人物。一般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可以分为早、

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期，其特征在于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与

民主制度；中期从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到１９２９

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这一时期陈独秀站在马

克思主义立场上推崇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民

主的虚伪性与阶级性；晚期指１９２９年到陈独秀
去世，主要特点在于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政治进行重新认

识。本文第一部分讨论陈独秀关于民主的内容、

民主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第二部分讨论陈独秀基于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对斯

大林政权进行的反思和批判；第三部分对陈独秀

晚年的民主观作出评价，并试图对晚年陈独秀的

思想进行重新定位。

一

什么是民主，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

是什么关系，这是陈独秀终身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民主政治的认识上，晚年的陈独秀在一定程度

上修正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的观点，可以看

作是对他五四时期某些观点的回归。比如，早年

的陈独秀曾经把民主与科学并举，并认定 “只有

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

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

血，都不推辞”。③在这一点上，晚年的陈独秀并

５５

 作者简介：毛兴贵，四川成都人，（重庆４００７１５）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０３页。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将陈独秀比喻为中国的普列汉诺夫。见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４页。

②　不同时期对陈独秀的不同评价与研究，见张红：《陈独秀评价之变迁》，《北京党史》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③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见 《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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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改变，他在民主和科学之后，加上了社

会主义，把它们共同看做人类的财富。他说：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

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① 在陈独秀

看来，民主是一种普世的、超阶级的人类价值，

值得全人类的追求。他关系到人的一系列基本的

权利和自由。晚年的陈独秀更全面地看到了民主

的具体内涵和本质，他说：“民主政治的真实内

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

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

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

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②

陈独秀注意到，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民

主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切相联。在 “我的根本意

见”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

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

（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

反抗少数之特权的旗帜”。③ 在１９４０年９月 “给

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更为明确地说道：“民主

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

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

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④ 也

就是说，只要有政治生活，就有民主的可能性，

民主是多数对少数的反抗，是被压迫者对享特权

者的反抗。把民主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与罗马社

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更值得一提的

是，陈独秀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信奉马克思

主义以来的自己片面地强调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

性进行了反思，而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积

极价值和意义。他认识到，以资本主义民主为代

表的近代民主制，在内容上 “比希腊、罗马要丰

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其实此制

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

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⑤ 在陈独秀看来，资

本主义民主不仅具有实质内容，比如他提到的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

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

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

权，思想宗教自由”，在内容上和范围与希腊罗

马的民主相比都有着重大进步，而且它并不仅仅

对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有利，其他阶级也分享到了

资本主义民主的好处。如此看来，“每一个康民

尼斯特……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

式的迷信时代应该早点过去，大家醒醒吧！”⑥

在陈独秀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有价值，不

仅仅因为它在自身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还因

为 “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

众的民主”。⑦ 事实上，在二战期间英、法、美

等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同盟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

这一事件使得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

积极意义，因此，陈独秀说： “必须承认即英、

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价值”，⑧ 也必

须承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

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

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

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⑨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

种观点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的，是

对资本主义民主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认识。

陈独秀也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当中流行的一

种观点，即认为民主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总是

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的统

治方式，社会主义不需要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不

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要推翻资产阶级用来

维护自己统治的民主制度。陈独秀强调，作为一

种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它不专属于某一种社会制

度，更不专属于某一个阶级，尤其不专属于资本

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与

民主并不矛盾，更有甚至，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

民主制度。

１９３６年３月，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以 “孔甲”

为笔名，在 《火花》发表了 《无产阶级与民主

主义》一文，阐述了他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

的观点。他指出，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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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５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４７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６０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４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５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８页。
水如：《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第４９２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６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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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浅薄之见莫过于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

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组织及其消亡，在此过

程中民主主义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

与形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不是要
#

弃民主主义，

而是要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

正代表，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①

陈独秀强调，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

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割裂，他们认为从资产阶级形

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马克思和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

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

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

社会主义不仅是和民主相容的，社会主义甚

至离不开民主，社会主义脱离了民主，便只会沦

为官僚政治和独裁，以至于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

质。陈独秀认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

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

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

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

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 ‘无产阶级革

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

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

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

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② 更进一步说，“资产阶级

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

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

自由，焉有是理。”③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

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

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

已，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

内容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

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

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

同样一文不值。”④ 在这一点上，陈独秀的创见

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从马克思到列宁虽然

批评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强调社会主义民主

的实质性，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过社会主

义民主的实质性究竟该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在制度上究竟该如何安排，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陈独秀由于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

积极价值，所以能够排除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偏

见，从而主张在社会主义民主中吸收资本主义民

主的积极因素 （尤其是其对自由和权利的维护），

并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只有性质和

实施范围的不同，并没有内容上的根本差别。这

些观点无论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还是在托

派眼里，都无异于异端邪说，但其正确性已经并

将继续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众所周知，公民的言

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

信仰自由以及其它党派的存在都已经写进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这正是对陈独秀当年

空谷足音的极好回应。

不过，虽然陈独秀注意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

进步意义，并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

在内容上是一样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

社会主义者，陈独秀仍然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民

主具有阶级性和虚伪性，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

人民的民主，才是更高级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

应该也必然被社会主义民主所取代。

二

晚年陈独秀在思考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也对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政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民

主是陈独秀的反思和批判的出发点，而陈独秀的

反思和批判也是他晚年思考民主政治问题的必然

结果，构成了他晚年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对斯大林政治的质疑与批判同他个人

的经历有关。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人，却不能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而要听命于以苏共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国际。陈独

秀在诸多问题上都与苏共和共产国际有分歧，但

最后还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大革命失

７５

①

②

③

④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６８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６０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陈木辛编：《陈独秀

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４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４、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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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又转而将责任完全推脱在

陈独秀身上，让以王明为首的亲苏共派掌握了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不仅排挤了陈独秀的领

导地位，而且使得陈独秀从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的身份变成了 “反革命者”和 “叛徒”。苏共和

共产国际的这一切做法都加剧了陈独秀对斯大林

政治的怀疑。① 不过，陈独秀对斯大林体制的深

刻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洛茨基主义。在

苏共内部，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托洛茨基早就

反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揭露了斯大

林体制的诸多弊端和暴行。从１９２９年接触托洛
茨基主义开始，陈独秀就在托洛茨基主义那里找

到了共鸣。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被捕期间，陈独秀
读到了托派译介的大量揭示和批评斯大林体制和

“大清洗”内幕的书籍，包括托洛茨基的 《被背

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法国作家纪德的

《从苏联归来》、 《为我的 〈从苏联归来〉答客

难》，以及 《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苏联党狱

之真相》等。总之，陈独秀的个人经历和托洛茨

基主义共同促成了他对斯大林体制的怀疑和批

判。

通过了解托派的一些文件和资料，陈独秀对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质

疑，认为它已经不再是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了。

他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

主义。苏俄虽经过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

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

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

资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

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

主义制。”②

苏联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也成为陈独秀质疑其

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原因。陈独秀指出，列宁时

代的苏联是站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后期

苏联则站在苏联民族利益的立场。如果苏联依然

坚持国际社会主义立场，那么中日战争一开始，

它就应该全力援助中国。陈独秀认为，如果苏联

能够联合中国抗日，而不是漠视日本的军国主义

行径，日本根本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中国，也无力

蹂躏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等南洋国家。在欧

洲战场上同样如此，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

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

特勒妥协，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正是

战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消了希特勒担心陷入

两线作战的顾虑，使其有条件全力击溃英法比联

军，征服了半个欧洲。从这些方面来看，斯大林

统治下的苏联实质上是 “世界列强之一”， “若

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

了！”③

陈独秀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权称为 “斯

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无产阶级独裁制”，它是

一种与民主制相对的政权形式。斯大林政权的本

质即是一种反民主的个人独裁政权。苏联 “轻率

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

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 “无

产阶级民主”、 “大众民主”都沦为了 “一些无

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

门面语而已”。④ 在陈独秀看来，排斥民主推崇

独裁的斯大林政权 “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

还不如”，因为在这种统治下，“党外无党，党内

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

“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

以任意捕人杀人”。⑤ 据此，陈独秀大胆地将斯

大林政权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

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不仅与希特勒、墨索里

尼统治下的德国和意大利在本质上都是独裁政

权，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 “老师”，陈独秀称之

为 “三大反动堡垒”： “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

代变成了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

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

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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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期以来，国内和党内不少人一直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因

于陈独秀个人，认为大革命失败是因为陈独秀 “没有跟随不断

变化的客观实际提高和纠正自己的思想认识，甚至一意孤行，

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面，导致了革命的重大失误，造

成了重大的损失”（见郑丽平：《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３２页），这
实在是对陈独秀的冤枉，是对历史的视而不见。相关史实见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２卷，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１９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６０７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５页。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３卷，第５５４、５５５、

５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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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命运。”① 今天的国人读到汉娜·阿伦特在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 （１９５２年出版）② 当中
把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一并作为极权主义的代

表进行严厉批评时为阿伦特的洞见深为叹服，殊

不知早在阿伦特的书出版前十年，陈独秀就已经

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陈独秀不仅对斯大林政权进行了批判，更为

重要的是他还分析了斯大林时代种种错误的原

因。虽然陈独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

与斯大林有关，而且他对斯大林抱有深深的厌恶

之感，称斯大林为 “死狗”，但是他并没有将斯

大林的独裁政治及其种种罪恶归因于斯大林个

人，而是试图在制度上找原因。陈独秀认为，与

斯大林政权相伴的种种罪恶与错误原因不在于斯

大林个人，归根到底是由于苏联推翻了资本主义

的同时，也否定和推翻了民主制度。他说：“如

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

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

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 （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

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

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

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

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

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

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

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

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 ‘专制魔王’，

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

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

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

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

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

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

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

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

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

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③

三

晚年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思考既是根据现实

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完善与修正

的结果，更是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内部流行的意见

的反思和批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

与人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骨。正如他自己所

说：“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实之事变发

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

立论之前提，此种 ‘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

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④ 他坚信马克思列宁

主义，身陷牢狱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

作，却从来不将马列主义教条化，这种科学的作

风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值得学习的。

陈独秀向来将民主等同于少数服从多数或者

多数对少数的统治，这实际上离真正的民主精神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事实上，真正的民主不仅要

保护多数，更要保护少数，民主制度根本上是要

保护个体的权利，因为无论是多数还是全体人

民，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所构成的。正如贡斯

当所言：“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

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⑤ 民主并不是不受限

制的多数派权力，也不是多数对少数任意地专

政，它是有底线的，即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与自

由是不得受制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也是不得

以多数甚至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名加以牺牲的。

不过，鉴于陈独秀所处的特定时代与环境，以及

他个人的阅读视野，我们以此来要求他显然是一

种苛求。

虽然陈独秀也并没有像今天的思想界那样准

确而严格地区分开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权利、民

主与法治等概念，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陈独秀对

民主的基本理解是符合最广义上的民主概念的。

在这种意义上，离开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也就

无所谓民主。

陈独秀基于民主和制度的视角对斯大林政权

所作的批评与反思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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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６页。
［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５４－５５５页。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第５６７页。
转引自李强 《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见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文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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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多年以后的中国，人们一直迷信苏联模式，

迷信斯大林个人，而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陈独秀就看透了斯大林独裁政治的本质，这

是非常深刻的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在批判斯大

林政治的过程中，陈独秀将斯大林当权时期的错

误与罪恶不是归因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而是归

因于苏联的体制，这种见解是很有意义的。一方

面，陈独秀正确地看到了政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

以及对于政治家本人的重要影响，看到了民主政

治对于一个社会的重大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有

学者不无道理地说，“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

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

透彻清晰，鞭辟入里”。① 我们也可以说，陈独

秀对斯大林体制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以民主制

度作为出路的思想为几十年后苏联、东欧以及邓

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所印证。事实上， “文革”

期间的种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

到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从而没有能够从苏联政治

当中吸取教训，以至于使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陷入全面的瘫痪和混乱。另一方面，陈独秀这种

观点具有特别深刻之处，因为这种观点可以说完

全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人治”和 “个人

崇拜”意识。根据这种传统意识，人们习惯将政

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归因 （归功或归咎）于个

人，而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意义。在陈独秀看来，

斯大林所犯下的错误和罪恶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个

人 “心术特别坏”，而要归咎于苏联对民主的片

面否定，是独裁的制度造就了 “专制魔王”，而

非 “专制魔王”造就了独裁的制度。陈独秀实际

上已经意识到了制度对政治家、对权力的约束作

用，也意识到了权力对政治家的腐蚀作用。正如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我们

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

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控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

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换

句话说，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

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

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

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②

最后，我想提一下晚年陈独秀及其思想的定

位或定性问题。至今，仍有不少人像当年一样把

晚年的陈独秀归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有

人认为，陈独秀的思想 “经历了从早期民主主义

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者，

最后又回到民主主义者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历

程”，“从早期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到信仰马克思

列宁主义，然后完全接受托洛斯基的思想，晚年

又完成向西方民主思想的复归”。③ 笔者以为，

陈独秀对民主的坚持和认同是一以贯之的，所谓

早期陈独秀和晚期陈独秀的区别，仅仅在于他对

民主的认识有了深化。陈独秀自从信仰了马克思

主义以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是一以贯之

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一方面，作为一个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陈独秀所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陈独

秀归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

者；另一方面，晚年陈独秀虽然对资本主义民主

多有肯定，那也无非是想矫枉过正，他并不认为

资本主义民主比社会主义民主更为优越。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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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书屋》２０００年
第４期，第５４页。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９１页。
王燕： 《陈独秀晚年对苏共若干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东岳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总第１４３期）／１１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６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


［德］特奥多·阿多诺／著　孙文沛／译　邓晓芒／校

【摘要】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主要是指两个领域：一是儿童教育，特别是

早期儿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启蒙，它创建出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对抗奥

斯维辛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 “自律”，也就是反思、自决、不参与的力量。

【关键词】奥斯维辛；教育；操控型性格；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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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这
一任务优先于其它任务，这一点我认为既无必要

也不应该加以论证。我不能理解的是，至今人们

还是很少关注这个任务，似乎证明这一任务会带

来某种面对曾经发生的暴行似的。人们对这项任

务以及它提出了什么问题知之甚少，这说明这件

暴行并未震慑人心，其标志就是，就人们的意识

状况或无意识状况来说，再度重来的可能性依然

存在。每一次关于教育理想的讨论都毫无意义，

并且对奥斯维辛不能重来这一点漠不关心。那种

野蛮是一切教育都反对的。人们谈论着倒退到野

蛮中去的威胁，但这种倒退并非即将发生，奥斯

维辛已经是倒退回野蛮了；只要使这种倒退适逢

其时的条件根本上持续着，野蛮就会继续存在。

这就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尽管今天这种危机

还不明显，但社会的压力仍然存在。它把人们逼

到了不可名状的境地，这种无可名状按照世界历

史的尺度来说在奥斯维辛中达到了顶峰。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的那些甚至延伸到文化和

社会学领域中也都是真实的看法中，我觉得最深

刻的看法之一是，文明会从自身中产生出反文明

的东西并日益强化它。弗洛伊德的作品 《文化中

的不满》①、《群众心理学与自我解析》，恰好在

与奥斯维辛有关的范围内值得最大限度地得到传

播。如果文明原则本身已植入了野蛮的话，那么

对此加以反抗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如果人们不想沉溺于理想主义者的废话，就

必须意识到这种绝望，对于这一点，有关如何阻

止奥斯维辛重演的沉思变得前景暗淡了。尽管如

此，这是有必要尝试一下的，哪怕面对的情况

是，今天的基本社会结构、因而它的那些始作俑

者的社会成员，与２５年前都还是同样的。数百
万无辜的人———列举这个数字、甚至对此产生争

议就已经是不人道的———已被有计划地杀害了。

没人会认为这是表面现象，是偏离历史进程的误

入歧途，似乎它同人类进步和启蒙的大趋势、与

据说会日益发展的人道相比不在考虑之列。奥斯

维辛的发生，本身是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社会倾向

的表现。我想就此指出一个事实，它在德国似乎

极富特色地几乎无人知晓，虽然韦弗尔 （Ｗｅｒ
ｆｅｌ）的畅销书如 《摩沙达的四十天》②就取材于

此。一战期间土耳其人———恩维尔·帕夏和塔拉

特·帕夏所领导的所谓 “青年土耳其运动”———

屠杀了超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德国最高军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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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明显知晓此事，但仍然对此严格保密。此类种

族屠杀的根源就存在于１９世纪末以来在很多国
家蔓延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之中。

人们不能回避作进一步权衡的是，原子弹的

发明与种族屠杀一样，属于同一个历史关联，因

为它一次就能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今天人们喜

欢把人口的跳跃式增长称为 “人口爆炸”：看起

来好像是，历史的宿命已为 “人口爆炸”也准备

了一些反爆炸，即种族灭绝。这只是提示一下，

人类发展所必须战胜的这些力量，就是世界历史

进程的这同一些力量。

由于对孕育这类事件的客观的、也就是社会

和政治的条件加以改变的可能性在今天受到了极

大的限制，阻止这一灾难重演的种种尝试必然被

挤压到了主观方面。在此我主要指的也是那些这

样做的人的心理学方面。我不以为援引那些永恒

的价值会有什么用处，对此恰好那些易受这种暴

行攻击的人只会耸耸肩而已；我也不以为，宣传

被迫害的少数派拥有些什么优秀品质能够有什么

效果。根源要从迫害者中寻找，而不是从那些以

各种最不像话的借口被杀害的牺牲者中寻找。我

不得不在这个话题上用一次 “主体”（Ｓｕｂｊｅｋｔ）
这个措辞。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那些

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做出这样一些行为

来，我们必须向他们自己揭露这种机制，并通过

唤起人们对那种机制的普遍意识而努力阻止它们

再次形成气候。被杀害的那些人是无辜的，哪怕

在某些人至今还在拼命虚构的那种诡辩或扭曲的

意义上也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那些失去理智、

把仇恨和怒火发泄到受害者身上的人。这种不理

智状态必须遭到抵制，人们必需远离那种毫无自

我反思地向外攻击的做法。这样，教育的全部意

义将只是导向批判性地自我反思。

但由于所有那些性格特征，甚至在后来的生

活中犯下暴行的性格特征，根据精神分析学

（Ｔｉｅｆ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的理论，是在儿童早期就已
经形成的，因此，要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教育

就必须高度关注早期儿童。我刚才向你们提到了

弗洛伊德的 《文化中的不满》这一话题，但这一

话题比他所理解的还要更广泛；主要表现在，弗

洛伊德曾经考察的文明的负担，在此期间已激增

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即使他注意到的那种

爆发趋势，也纳入了他几乎不可能预见到的暴

力。“文化中的不满”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弗

洛伊德对此不曾误判，但也没有深入研究。我们

可以谈谈在这个被管理的世界中的幽闭恐惧症

（Ｋ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ｅ），谈谈在一个彻头彻尾社会化、
编织得天衣无缝的关系网里被拘禁的感觉。这个

网络越严密，人就越想逃出去，但恰好这种严密

就是阻止人逃出去的。这加剧了人们对文明的愤

怒，对文明的反抗变得残暴和非理性了。

历史上所有的迫害所证实的模式是，愤怒总

是指向弱者，特别是针对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

同时却被认为 （无论公平还是不公平地）很幸运

的人。我想斗胆从社会学角度对这种模式补充

说，我们的社会在越来越趋向整体化的同时，也

孕育着解体的倾向。这些解体的倾向紧贴在井然

有序的文明生活表面之下，发展到了极致。占统

治地位的 “普遍”对一切特殊、对那些个别人和

个别机构所形成的压力，具有将特殊和个别连同

其抵抗力加以摧毁的倾向。除了丧失自己的身份

和抵抗力，人们也丧失了自己的品质，凭借这种

品质，他们本来可以抗拒那在任何时候重新导致

暴行的诱惑。也许当他们被强大的权力命令去再

次施暴的时候，只要这是以任何一种令人半信半

疑甚至根本不可信的 “理想”的名义来做的，大

概他们就无力抵制了。

当我讲到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时，我主

要是指两个领域：一是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儿

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启蒙，它创建出一种精神

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

难重演，因而在这种氛围中将会对导向恐怖的那

些契机多少有点意识。我当然不会勉强自己哪怕

只是在大体上对这种教育设计一个规划。但我至

少可以标明几个要点。例如人们在美国经常把国

家社会主义和奥斯维辛归咎于信奉权威的德意志

精神。我认为这种解释是肤浅的，尽管在我们这

里如同许多其它欧洲国家一样，经历过的独裁统

治和盲目的权威要比人民在形式化的民主环境中

习惯发言的时候漫长得多。

倒是应该假定，与法西斯主义和它所造成的

恐惧有关联的是，帝国的旧的稳固的权威崩溃

了，被推翻了，但德国人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自

我定性的准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是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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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劲就获得的，而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于是这

样一来，极权组织就把那种无组织的和———如果

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迷失的因子都吸收进来

了，这些因子在此前都不曾有过、至少是不曾暴

露出来。如果我们想到，任何一位在政治上已经

毫无实际影响力的权贵人士的到访都激发起全体

民众怎样的狂热爆发，那么这种怀疑就是很有理

由的，即独裁按照潜质来说正如从前那样比人们

所能想到的还要大得多。但我还想特别强调一

点，“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回归”在关键问题上是

一个社会学问题而非心理学问题。因此有关心理

学我只谈这么多，因为其他那些更带本质性的话

题远远地偏离了严格教育的意图，如果不是偏离

了个别的侵犯的话。

出于不想让奥斯维辛重演的良好愿望，“责

任”（Ｂｉｎｄｕｎｇ）成了人们频繁引用的概念。据说
假如人们不再有任何 “责任”了，就要为过往的

事情负责。事实上威信丧失作为这个施虐狂的独

裁恐怖的条件之一是与此相关联的。对于健全的

人类理智来说，呼吁责任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责

任以断然的 “你不该这样做”来制止一切施虐、

破坏和毁灭。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呼吁 “责

任”或者干脆要求人们重新接受 “责任”，以便

让这个世界上和这些人们中的事情看起来更好一

些，这真心地说只是一种幻觉。人们要求的那种

“责任”只是要让它们去导致某种效果———哪怕

是好的效果，这些 “责任”在自己本身中却还被

这些人作为实体性的东西来经验，它们的不真实

性很快就会被感到。令人诧异的是，在发现那些

比自己更优秀者的弱点方面，即便是最愚蠢和最

幼稚的人也都何等地反应敏捷。这种所谓的 “责

任”很容易地，要么成为一条信念的渠道———人

们以此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市民，要么制造恶毒的

仇恨，在心理上对他们被号召去做的事产生对

立。这些人意味着 “他律”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ｉｅ），使
自己依赖于某些命令，依赖于那些在个人自己的

理性面前不负责任的规定。凡是心理学称为超我

或者说良知的东西，在 “责任”的名义下都被外

在的、无约束的、可替换的权威取代了，正如人

们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在德国也可以真正看清楚的

那样。但随时准备站在权力一边、并在更强者面

前唯唯诺诺，这正是那些讨厌鬼①的作风，不应

该再出现了。

所以对 “责任”的鼓吹是不祥之兆。那些多

少是自愿地承担 “责任”的人，都被置于持久不

断的紧急状态令的行为方式中。而对抗奥斯维辛

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 “自律”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ｉｅ），如果允许我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达的话；也
就是 反 思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自 决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不参与 （ＮｉｃｈｔＭｉｔｍａｃｈｅｎ）的力量。

我曾有过一次惊悚的经历：在一次博登湖旅

行中我读到一份巴登州的报纸，报道萨特的戏剧

《死无葬身之地》，该剧讲述了一些最可怕的事

情。对报刊评论员来说该剧是令人不快的。但评

论员并没有用 “这件事的恐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恐怖”来解释这种不快，而是将它歪曲成了这

样，即与萨特所坚持的那种立场相反，———我可

以概括一下———我们对于某种更高的东西毕竟有

某种意义：我们可以不承认这种恐怖的无意义

性。简单地说，评论员想用高尚存在的废话来逃

避与恐怖的冲突。尤其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危

险，即事情又会重演，而人们对此抱等待的态

度，并把哪怕只是说出这一点来的人推到一边，

似乎他对这事不依不饶，他就成了不是罪犯

（Ｔｔｅｒ）的罪人 （Ｓｃｈｕｌｄｉｇｅ）。
关于权威和野蛮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平

常几乎不被人重视的观点。欧根·科贡在他的

《党卫军国家———德国集中营系统》一书中的一

个注释援引了这一观点，该书包含有对集体情结

的一些核心洞见。这本书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科学

界和教育界像它值得吸收的那样吸收进来。科贡

说，在他被囚禁数年的那座集中营里，那些 “讨

厌鬼”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儿子。仍然存在于城市

和农村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肯定不是形成 “恐

怖”唯一或最重要的条件，但也是其前提条件之

一。我从未对农村居民抱有丝毫的傲慢。我知

道，没人能决定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在农村长大。

我只是注意到，也许地道的农村比其它地方更难

做到 “去野蛮化”。就连电视和其它大众传媒对

这种与文化不完全同步的情况也可能改变不了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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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讨厌鬼”（Ｑｕｌｇｅｉｓｔｅｒ）是当时人们为奥斯维辛的看守
起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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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说出这一点并对其加以抵制要比

感伤主义地称颂乡村生活的那些面临丧失危险的

特殊品质的做法更为正确。我甚至认为，农村的

“去野蛮化”是我们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去野蛮化”的前提当然是对那些民众意识和无

意识的研究。首先应该研究的是现代大众传媒对

某种意识状态的冲击，这种意识状态还没有达到

１９世纪的那种市民文化自由主义的意识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意识状态，依靠乡村里问题成

堆的公立学校体系是不够的。我设想了一系列可

行的办法，即兴想到的一种是，基于对那种特殊

意识状态的几个关键点的认真思考而策划一些电

视广播。我还可以推荐，由志愿者组成某些例如

巡回教育小组或团队，他们赶赴农村，在各种讨

论班、讲座或辅助课堂上尝试去填补那些最危险

的漏洞。当然我心里很清楚，这些志愿者很难使

自己受到热烈欢迎，但毕竟这样一来就能围绕他

们形成一个小圈子，而这个圈子开始发声并有可

能从那里辐射开来。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产生误解的是，其实在那

些城市中心、恰好是大城市中，也存在着古代对

强权的偏爱。退化的倾向———如果愿意的话，可

以说是带有被迫害狂特质的人们———今天正在从

这种社会总体趋势中到处产生出来。在此我想提

醒各位注意这种对自身的扭曲、致病的关系，这

是我和霍克海默在 《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曾经

描述过的。在所有那些意识被扭曲的地方，这种

关系在不自由和有暴力倾向的状态中都被抛回到

身体上，抛回到身体性的领域中。人们只须在那

些缺乏教育的人的特定类型那里关注一下，他们

的语言如何在不经意之间已经成为了带有威胁性

的，尤其是当遭受到任何东西的阻拦的时候，他

们的语态就好像是带有几乎不受控制的身体暴力

的语态一样。我们在此也许还将有必要研究体育

的作用，几乎还没有人从批判的社会心理学批判

的角度来好好认识这种作用。体育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公平竞赛、骑士风度、保护弱

者而有助于反对野蛮、反对暴虐；另一方面，体

育也能够以它自己的某些方式和处理方法来支持

侵略性、粗野、暴虐，这尤其是在那些自己不去

忍受体育活动的艰苦和训练而只是旁观的人之

中，以及在那些习惯在运动场怒吼发泄的人之

中。体育的这双重意义似乎已被人系统地分析过

了，就教育对这方面有影响而言，其成果将可以

被运用到体育运动中。

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古老的独裁式责任结

构关联在一起，和古代良好的独裁式性格的行为

方式———我刚才几乎讲到这一点———关联在一

起。但奥斯维辛所带来的东西，这些给世界带上

自己特色的典型，则或许是一种新的东西。他们

一方面标志着与集体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他

们据此而被分割开来去操控群众和集体，正如希

姆莱、胡斯、艾希曼所做的那样。我认为阻止灾

难重演的关键在于，抵制一切集体的盲目霸权，

通过对集体化的问题的曝光来加强对它的反抗。

这一点并不抽象难懂，就像正处于狂热期的青年

人，这些按照意识来说是进步的人们，当他们加

入到任何一个团体中就会体会到的那样。可以作

为触发点的是集体首先加之于每个被接纳进集体

中的个体身上的那种痛苦。我们只需想想在学校

里的那些初次的亲身经历。必须去克服那些民间

习俗、民族风俗或任何形态的宗教秘仪，它们对

一个人造成身体上的痛苦———常常达到无法忍受

的程度，以作为他被允许感到自己是其中的成

员、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的代价。风俗习惯中

的那些恶行，比如 “圣诞节节期”① 和 “赶山

羊”②，还有能够举出的其他一些颇受欢迎的地

方习俗，就是纳粹暴行的一种直接的预演。绝非

巧合的是，纳粹就曾经以 “民间习俗”（Ｂｒａｕｃｈ
ｔｕｍ）的名义赞美和保护过这样一些丑恶的活动。
学术界在此方面将面临一个最迫切的现实任务，

它可以做到强力地使那些被纳粹分子所挟持和煽

动起来的民俗学倾向掉转头来，以便遏制这种大

众狂欢中既残忍又阴森恐怖的残留物。

在这个总体氛围中还涉及到一种所谓的理

想，它在传统教育中也从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就是 “刚毅” （Ｈｒｔｅ）。它甚至还可以颇带侮
辱性地引证尼采的名言，其实尼采的本意是指另

外的意思。我还记得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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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ａｕｈｎｃｈｔｅ，圣诞节节期，１２月２４日至１月６日的１２
个夜晚。

Ｈａｂｅｒｆｅｌｄｔｒｅｉｂｅｎ，赶山羊，巴伐利亚的民间私刑，将罪
犯披上山羊皮驱赶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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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恐怖伯格”① 有一次情绪发作的最高潮，

就是一篇以 “刚毅”来进行纪律教育的颂辞。如

果要制造让他看着顺眼的那种类型的人，这种教

育是必要的。很多人可能会相信这种 “刚毅”的

教育观，而不对此加以反思，这种教育观完全是

颠倒黑白，认为男子汉气概就在于最大程度的忍

耐力。这种观点长久以来成了受虐狂 （Ｍａｓｏｃｈｉｓ
ｍｕｓ）的掩饰，这种受虐狂正如心理学所阐明的
———它太容易与施虐狂联结为一体了。这种备受

推崇并应当教育出来的 “成为刚毅” （Ｈａｒｔ
Ｓｅｉｎ），根本就是在漠视痛苦。它甚至连自己的
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之间的这样明确的区分都做不

到。谁对待自己是 “刚毅的”，他就为自己换取

了也对他人 “成为刚毅”的权利，并为他不能表

露出激动来而且必须压抑这激动的那种痛苦而报

仇。这样一种机制同样必须有意识地如同那样一

种教育必须得到促进一样被营造出来，这种教育

不像过去那样甚至还把奖励建立在痛苦之上。换

言之，教育必须认真地以一种对哲学也不陌生的

思想来办：人不应该压制恐惧。如果不压制恐

惧，如果人们允许自己真实地大量地如同这个现

实生活值得恐惧的那样拥有恐惧，那么也许正因

此，那无意识的、被推延了的恐惧所带来的有些

毁灭性的后果倒会消失。

那些盲目服从集体的人，已经自己把自己造

成了某种像物质一样的东西，磨灭了自己独立自

主的本质。与此相适应的是，他随时准备把别人

作为无定形的团块来对待。我曾经在 《权威主义

人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一书中，② 把
这些如此对待自己的人称之为操控型的性格，而

那时 “胡斯日记”和艾希曼的案卷记录根本不为

人所知。我对这种操控型性格的描述可以追溯到

二战最后几年。有些人可能构建起了社会心理学

和社会学概念，这些概念是到后来才在经验中得

到证实的。操控型性格———每个人都可以从那些

听候纳粹领导人调遣的源头上操控它———的突出

特点是组织狂，是对于直接形成一般人性经验的

无能为力，是某种方式的情感麻木、是过于高估

的现实主义。这种人愿意为了每一笔赏金而推行

所谓的、哪怕是带有妄想的强权政治。他一刻也

不认为或不希望这个世界与它现在不一样，为

“干大事”（ｄｏ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的意志而着魔，而对所

做之事的内容漠不关心。他们把能动性、主动性

和所谓的 “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本身变成一种迷
信崇拜，这种崇拜在宣传中对于那些积极上进的

人是听得出来的。

这种性格类型在此期间———如果我的观察没

有欺骗我，并且有些社会学的研究允许普及的话

———所蔓延的范围，比人们可以想象的广泛得

多。凡是当时只有一些纳粹怪物被拿来举例说明

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在数量庞大的人们身上加

以断定，如少年犯、帮派首领和类似的人，我们

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假如我

必须把这种操控型性格类型纳入到一个公式中

———也许不该这样做，但这对于理解毕竟是有好

处的———，那么我将把它称为 “物化的意识”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ｔｅ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的类型。具有这种类
型的人们首先就把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物趋

同了。然后如果他们有可能的话，他们就会使别

人也趋同于这些物。

“搞定” （ｆｅｒｔｉｇｍａｃｈｅｎ）这个措辞无论在纳
粹世界里还是今天的那些小流氓的世界里都很流

行，它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人们把 “搞定”

这个词定义为在双重意义上被修理的事物。按照

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观点，这种折磨就是在团伙

中被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加紧的对集体中人

的适应过程。这种情况的某种原因在时代精神

中，但又和精神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引用诗人

保罗·瓦莱里 （ＰａｕｌＶａｌéｒｙ）在二战前说过的
话，“不人道将主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对此进

行斗争是特别困难的，因为那些操控型的人没有

能力形成本真的经验，正因此他们也显露出不可

理喻的特点，他们把这些特点和某种精神疾病、

精神病性格和精神分裂症结合在一起。

要想阻止奥斯维辛重演，我认为根本的一点

是，首先要搞清操控型性格是怎么造成的，然后

通过改变条件来尽可能阻止它产生。我想提出一

个具体的建议：用所有可行的科学方法、特别是

长达数年的心理分析，来研究那些奥斯维辛的责

任人，以便尽可能指明，一个人是如何沦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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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üｒｃｈｔｅｒｌｉｃｈｅＢｏｇｅｒ，“恐怖伯格”，奥斯维辛集中营副总
指挥。

《权威主义人格》为阿多诺与其他数人合著的一本论文

集，出版于１９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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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人还能够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当他们与

自己的性格结构相矛盾地去做某件事，就有助于

使奥斯维辛不再重来。但这只有当他愿意配合对

这种性格结构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时才会实现。当

然有可能很难和他们进行交谈；也改变不了他们

可以把赞扬运用于任何与他们自己的方法相类似

的某种东西之上的做法，正如他们历来所做的那

样。只有在这时，———正是在他们自己的集体

中，在感到他们全都是老纳粹分子时，他们才至

少会感到安全，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表现出哪

怕是负罪感。

但也许即使是在他们中间、至少是其中一些

人中，也存在着一些心理上的触发点，通过这些

触发点有可能改变一些东西，例如他们的自恋，

说白了就是虚荣。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自

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显得自己很重要，比如艾

希曼公审时的讲话录满了整整好几个图书馆的录

音带。最后要补充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些人格

中，如果你的挖掘足够深入的话，你会发现仍然

留存有那种古老的、在今天正处于成倍消失中的

良知法庭的残余。但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

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请让我姑且假定我们可

以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毕竟有可能得出奥斯

维辛不会重演的实践推断。这种尝试是否有什么

帮助，这只有当它着手进行时才会显示出来，我

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尝试。我们不能不设想，诸如

此类的条件并不能自动地解释清楚人。在同样的

条件下，有些人变成了这样，有些人却完全变成

了那样。尽管如此，为此付出艰辛也是值得的。

不过，一种解释的潜能有可能已经包含在 “人是

如何变成这样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中。因为这属

于 “人就是自己的如此存在 （ＳｏＳｅｉｎ）”———
“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种有害的意识

状态和无意识状态———把它们错误地视为天性或

某种不可改变地被给予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形成

起来的东西。我曾将其命名为 “物化意识”的概

念。但物化意识首先是这样一种意识，它对自己

遮蔽了一切 “形成过程” （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Ｓｅｉｎ），遮
蔽了对自己的限制性的一切洞见，并把 “就这样

存在”（ｗａｓｓｏｉｓｔ）的东西设定为绝对的。我认
为，如果这种生硬的机械论有朝一日被打破的

话，倒会是不无裨益的。

人们应当在与 “物化的意识”的关联中再进

一步仔细考察一下人与 “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ｋ）的关
系，而且决不能只限于小团体内的考察。人与

“技术”的关系如同人和 “体育”的关系一样，

具有双重含义，借此它在其他方面是与此类似

的。一方面，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出那个时代的性

格———由心理动力所划分出的各种类型，这是每

个时代的社会性所需要的。今天这样一个技术拥

有关键作用的世界，所生产的是懂技术的、准备

使用技术的人。这种情况有其合理性：人们在自

己更狭窄的领域就更不会受到蒙骗，而这也就可

以到更普遍的东西里面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

在当前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夹杂着某种夸大其词

的、非理性的和病态的东西。这与 “技术的面

纱”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Ｓｃｈｌｅｉｅｒ）有关。人们倾向
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事情本身、目的本身，或当作

自己的一种本质力量，忘记了技术只是人类延长

了的手。手段———而技术正是为了人类的自我保

存的手段的总和———被拜物教化了，因为那些目

的———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被遮蔽并从人们

的意识中切除了。只有当人们像我刚才所表述的

那样普遍地说出这一点，才有可能把这一点讲清

楚。但这样的假设还是过于抽象了。人们肯定无

法理解，在个别人的个体心理学中对技术的拜物

教是怎样实现的，在对技术的合理关系与对技术

的高估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种高估最终导致

了，一个人挖空心思设计出一个运输系统，能够

尽可能快和最少损耗地把受害者运往奥斯维辛，

却忘了他们在奥斯维辛会有怎样的命运。

简单地说，那种喜欢把技术拜物教化的性格

类型所涉及到的都是那些 “爱无能” （ｄｉｅｎｉｃｈｔ
ｌｉｅｂｅｎｋｎｎｅｎ）的人。这并不意味着多愁善感或
道德说教，而是标志着与其他人的那种缺乏性力

比多关系 （ｌｉｂｉｄｉｎｓ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这些人是彻底
冷漠的，必须也从心底否认爱的可能，他们对别

人的爱甚至在还没展开的时候就撤回了。凡是他

们心中在爱的能力方面余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

西，他们都必须用在手段上。这些充满偏见、与

权威捆绑的性格，也就是我们曾在伯克利的那本

书 《权威人格》中谈到的那些性格，对此提供了

一些样本。一个 “受试者人格” （Ｖｅｒｓｕｃｈｓｐｅｒ
ｓｏ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出自 “物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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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词———曾经说到自己：Ｉｌｉｋｅｎｉｃｅ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我喜欢精美的装置、精美的仪器”，却丝
毫不关心这些仪器是什么。他的爱已经被各种

物、机器本身占据了。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

之所以令人震惊，是由于与这种情况相对抗看起

来毫无希望———这种趋势已经同整个文明融合在

一起。与它作对看起来就像反对整个世俗精神一

样；但我借此只是重复了我一开始就作为反奥斯

维辛的教育的一个最迫切的观点所提出来的东

西。

我说过，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那些人是冷漠

的。关于冷漠再说几句也没什么坏处。假如冷漠

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人们在我们社会中实际

存在的那种本性；假如他们不是从心底里对与所

有其他人相关的事漠不关心，除了几个与他关系

亲密或有可能凭借明确的利益关系与之结合的人

之外，那么奥斯维辛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那

样一来，人们就不会容忍它。也许，延续数千年

至今的这种当代形态的社会，并不是如同自亚里

士多德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所假设的，是建立在那

种吸引、那种 “引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

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一切他人利益之上。这

一点已经积淀在众人的性格之中，直到最深处。

与此相矛盾的是，那些所谓 ｌｏｎｅｌｙｃｒｏｗｄ即孤独
者的聚合体的随大流，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反作

用，一种由冷漠的人纠结而成的团伙，这些人不

能忍受自己内心的冷漠，但又无法改变它。今天

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太少感受到被爱，因为每

个人都太少能够去爱。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能在

这些一定程度上礼貌周全而和善的人们中发生，

其中最重要的心理学条件无疑就是认同能力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 的 缺 乏。 “跟 风 派 ”

（Ｍｉｔｌｕｆｅｒｔｕｍ）这个称呼最初指的就是商业利益：
人们先于别人的利益而关注他自己的利益，并且

仅仅是为了不要遭受到危害而避免祸从口出。这

是现存事物的普遍法则，暴政下的沉默只不过是

这一法则的结果。社会单子、即那些孤立的竞争

者之间的冷漠，作为对别人的命运的无所谓态度

就是这一法则的前提，只是极少被暴露出来。那

些折磨人的帮凶们知道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们屡

试不爽。

请你们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要进行爱的宣

教。我认为爱的宣教是徒劳的：没人有资格去作

爱的宣教，因为如我刚才所说，爱的缺乏是所有

人的缺乏，无一例外，正如他们今天的生存方式

一样。爱的宣教已经在人们所求教的那些人心中

预设了某种另外的性格结构，不同于人们想要改

变的结构。因为人们应当去爱的那些人甚至本身

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够去爱，因此就他们而

言绝对没有什么值得这样爱的。

消灭所有刺骨的冷漠，这曾经是基督教的那

些并不和教义直接同一的伟大的冲动之一。但这

种尝试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种尝试并未触动

那种产生出和再生出冷漠来的社会秩序。很可

能，人们之间的那种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温暖直

到今天，从来都还没有出现过，除了某个短时期

或在某些很小的群体内，哪怕是在某些和平的野

蛮人之间以外。那些饱受非议的乌托邦主义者看

到了这一点，所以查理·傅里叶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ｏｕ
ｒｉｅｒ）把吸引力规定为通过合乎人的尊严的社会
秩序才能建立起来的东西。他还认识到，只有当

人的欲望冲动不再被压抑，而是得到满足和释

放，这种状态才有可能实现。如果有什么东西能

有助于抵制作为灾难的条件的冷漠，那就是对冷

漠所特有的这些条件的洞见，并尝试首先在个体

的领域里抵制冷漠的这些条件。人们可能会认

为，在童年时代被拒绝得越少，孩子得到的待遇

越好，那么他们的机会就越多。但即使在这里也

面临着错觉的危险。那些根本不担心生活的残酷

和艰辛的孩子，一旦脱离父母的庇护，就更加被

丢弃在野蛮中。我们尤其不能鼓励那些本身就是

这个社会的产物并带有其标记的父母去送 “温

暖”（Ｗｒｍｅ）。给予孩子更多 “温暖”的要求，

反而使这种 “温暖”的释放很做作，并由此而否

定了温暖。此外，在职业上的间接关系中，比如

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就

不能要求 “爱”，爱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且本

质上是与间接关系相矛盾的。对爱的赞扬———在

可能的地方则采取命令式，即人们应该爱———本

身就是那种使冷漠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石，这

基石是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压迫性的东西所特有

的，它们正是对爱的能力的抵制。因此，首先要

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意识中的冷漠，

以及变得冷漠的原因。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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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一般而言使人意

识到这些主观 “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ｎ）的几种
可能性，没有这些机制，奥斯维辛就几乎是不可

能的。我们亟需加强对这种机制的认识；同样也

需要认识那种用来阻塞这种意识的立体式的防

线。谁要是今天还在说，当时 （纳粹时代）的情

况不是这样的，或者情况并非那么糟糕，他就已

经是在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辩护了，并且毫无疑

问，如果奥斯维辛重现的话，他们就会选择观望

或者助纣为虐。即便理性的启蒙———就像心理学

精确地知道的———不能直接消除这种无意识的机

制，但至少它在潜意识中加强了某种抗诉法案，

并已经促成了一种不利于这一极端情况的氛围。

假如全部文化意识都现实地被那些在奥斯维辛中

向您走来的队列的那种病态性格的预感所渗透的

话，人们也许将会更好的控制这些队列。

还有必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将奥斯维辛中发泄

出来的那种东西加以推延的可能性。也许明天又

会轮到不同于犹太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受到迫害，

例如老人———这个群体在第三帝国恰好还被放过

了，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简单地就是另类群

体。最能促成这种复活的氛围 （我在前面曾预示

过），就是死灰复燃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所

以如此邪恶，是因为它在一个国际交往和超民族

联盟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再相信自己就是正义

的，而不得不把自己夸大到毫无标准，以便说服

自己和别人相信，它还是有根有据的。

抵制这种民族主义的具体可能性无论如何必

须指出来。例如，必须研究以 “安乐死”杀人的

历史，这种谋杀在德国多亏一些人的反对，毕竟

没有在纳粹分子已计划的整个范围内实施。当时

的反抗局限于一些特别的团体，这恰好是普遍性

“冷漠”的一个特别扎眼而又广为流行的症状。

但这种普遍冷漠对于所有其他人在面临谋利原则

中所包含的贪婪时，也是目光短浅的。每个不是

恰好属于这个谋利集团的人，都完全有可能突然

遭遇厄运；因而有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利

益，人们是可能被它唤起的。———最后还必须追

问谋利活动的那些特殊的、历史上客观的条件。

在这个民族主义已经过气的时代，那些所谓 “民

族复兴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Ｅｒｎｅｕ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ｅｎ）
显然对于施虐狂行为是特别无能为力的。

最后，所有政治课程的中心任务都应该是阻

止奥斯维辛的重演。这样做的可能性将只是在

于，这门课尤其不能带着恐惧、由任何一种权力

来推行，而必须公开地从事这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门课程因此必须转变成社会学，因而必须教给

人社会博弈的游戏，这种游戏在政治形式的表层

背后拥有自己的位置。批判性的处理将只是为了

给出某种模式，一个像 “国家至上” （ｄｅｒＳｔａ
ａｔｓｒａｉｓｏｎ）那样令人敬畏的概念：由于人们将国
家的法权置于它的那些成员的权利之上，这就已

经使恐惧暗中建立起来了。

瓦尔特·本雅明在流亡巴黎期间曾经问我，

在德国是否还有足够多听从纳粹命令的施刑奴

仆，那时我偶尔还会回到德国。这种人确实有。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有其深层含义。本雅明察觉

到，亲自执行的那些人，与那些幕后凶手和理论

家相反，其行为是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冲突的，

杀死别人的同时也在自杀。我担心，通过一种如

此紧张的教育的措施几乎不可能阻止那些幕后凶

手再度生长出来。但是存在这样一些人，像奴仆

一样做这种事，保持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自降人

格。假如 “恐怖伯格”和 “卡杜克”① 们还继续

存在的话，那么就应该通过教育和启蒙采取一些

办法来应对。

译者后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期间，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
全面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宣扬反共政策

和民族复仇情绪，为了重整军备起用大批纳粹残

余分子。经历过战争痛苦的德国人希望 “强制忘

却”二战历史，不愿意反省共同背负的战争罪

责，而是努力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辩解开脱。

成年人甚至在家里故意向孩子传递错误的历史知

识，以掩盖自己过去对纳粹的支持或追随。政府

和社会对二战罪责的集体无视最终导致１９５９年
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反犹事件，到１９６０年２月
引发约５００起骚乱。此事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

８６

① ＢｏｇｅｒｓｕｎｄＫａｄｕｋｓ，威廉·伯格 （ＷｉｌｈｅｌｍＢｏｇｅｒ）和奥
斯瓦尔德·卡杜克 （ＯｓｗａｌｄＫａｄｕｋ）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
官，在奥斯维辛审判中被起诉和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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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德国纳粹死灰复燃的质疑铺天盖地而来。

联邦政府事后追究责任时，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抹

黑了德国的形象，而不愿揭露德国人的反犹倾

向。

阿多诺对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感到深深失

望，并且敏感地意识到了危机。那时的德国教育

家都致力于批判纳粹政权的罪恶，唯恐自己在纳

粹时代不光彩的过去被揭露出来，而阿多诺则屡

次在公开演讲中探讨德国的人性与社会。从１９５５
年开始，阿多诺在黑森州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 “走向成熟的教育”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ｚｕｒ
Ｍüｎｄｉｇｋｅｉｔ）的电台演说，其中以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８
日题为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ｎａｃｈ
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演说最为轰动。他从社会学和心理学
角度对导致奥斯维辛灾难的德国大众文化进行了

剖析和抨击，强调教育对于避免奥斯维辛灾难重

演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

历史教育的理论和手段。

阿多诺在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演说中展

示出对６０年代德国社会道德现状的绝望，延续
了自１９４４年 《启蒙的辩证法》以来他对文化和

理性的消极批判。他的演说虽没有谈论具体的教

育方式，却为今后的德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这一系列面向公众的电台演讲激起了德国青年一

代对父辈历史的质疑和学术界讨论奥斯维辛的热

潮，对６０年代以后的德国政治历史教育产生了
深远影响。

阿多诺演说之后的历史表明，他所呼吁的

“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

成为德国历次教育改革无懈可击的理论依据之

一。１９６６年以后西德教育界在处理奥斯维辛问
题时，阿多诺提出的教育理论逐渐成为他们的共

识。对教育家们来说，阿多诺这一夹杂着道德映

射和教育手段的演说，开启了以教育解决 “奥斯

维辛式”问题的前景，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

模式：教育的思维和操作模式不应局限在某种专

业性的讨论，当它涉及对社会不良状况的诊断

时，就应该深入研究大众的意识来制订教育手

段①。

阿多诺的演说引发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德国统

一之后。德国教育家弗朗茨·波格勒 （Ｆｒａｎｚ
Ｐｇｇｅｌｅｒ）在１９９２年点评说，阿多诺在 “奥斯维

辛之后的教育”演说中提出的若干要求，将是未

来推动各种教育的基本准则，是避免人类自我毁

灭的最后防线。② ２０１５年３月，欧洲中小学校长
联合会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布尔克哈尔特·

米尔克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Ｍｉｅｌｋ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联邦德国教育史上，这个转折发生在法兰克福学

派领袖、犹太裔德国学者阿多诺 （ＴｈｅｏｄｏｒＷ．
Ａｄｏｒｎｏｓ）１９６６年发表脍炙人口的 《奥斯维辛之

后的教育》，由此引发德国全社会探讨历史责任，

以及下一代德国人的历史责任和对他们实施的道

德与历史教育。③

可以说，阿多诺以他对德国大众文化丑陋面

的犀利批判，帮助联邦德国半个世纪来在民主政

治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

的最大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　任　之）

９６

①

②

③

ＢｅｒｎｄＦｅｃｈｌｅｒ，“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ｎａｃｈ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ｉ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ｋｕｌ
ｔｕｒｅ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ｐｄ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Ａｎｎｈｅｒｕｎｇｅｎ，
ＪｕｖｅｎｔａＶｅｒｌ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０，Ｓ２４．

ＦｒａｎｚＰｇｇｅｌｅｒ，“‘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ｎａｃｈ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ａｌｓｅｉｎｅＰｅｒ
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ｄｅｒＥｒｗａｃｈｓｅｎｅｎｂｉｌｄｕｎｇ”， Ｉｎ： Ｅｒｗａｃｈｓｅｎｅｎｂｉｌｄｕｎｇ ｉｎ
?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Ｈｅｆｔ４，１９９２，Ｓ．８．

俞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教育中的
战争与和平———对话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布尔克哈

尔特·米尔克》，《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第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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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之作为 “理想”

——— 韦伯式国家观之政治哲学

陈德中

【摘要】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 “铁

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

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 “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
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

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关键词】理想型；偏差；国家；官僚制；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７０－０９

　　论及人类政治生活，存在着两个韦伯。一个
是作为理论家的韦伯，一个是对政治拥有个人态

度的韦伯。在理论上，以 《经济与社会》为代

表，韦伯秉持 “价值中立”的原则，遵循解释社

会学的方法，对于现代国家的产生以及与此相关

的合法性、科层制、阶级、政党、民主制等问题

给出了冷静而客观的考察。在现实中，以 《学术

与政治》为代表，在冷静与客观的学术思考之

下，韦伯又以其特有的激情揭示了现代生活的多

元特性，呼吁在一个多元时代，政治家需要承担

起相应的 “责任伦理”。他抨击科层制已经日益

演化成冰冷的 “铁笼”，对日益理性化的时代表

示出了特有的担忧。

为了突出作为严格科学的理论家的韦伯，

《经济与社会》的编辑者温克尔曼在其文稿编辑

中尽可能地剔除了韦伯的主观政见，力图为读者

呈现一个客观的政治社会学或国家社会学的理

论。①这一点为另外一个韦伯研究者贝顿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ｅｔｈａｍ）所诟病。他在其关于韦伯政治理论的
专著中声称，他要专门讨论韦伯充满价值判断的

各种政见，基本不触及作为理论家的韦伯之工

作。②

本文则同时敏感于韦伯客观的理论贡献与主

观的政治见解，敏感于这两个面相的反差形成之

原因。所以本文一方面欲勾陈韦伯国家理论之分

析主线，揭示韦伯理论中个人自由如何被社会组

织规则化，进而被现代国家法理化这样一个过

程，另一方面在韦伯自己的理论模型中揭示韦伯

对于政治合法化过程软勒之担忧，对于科层制、

理性化 “铁笼”弊端之态度。正如韦伯在 《学

术与政治》中所表达的那样，一个负责任的政治

思考者，应该把激情与客观性结合在一起。③

本文认为，韦伯在从事政治理论的严谨分析

时所依赖的基本理论模型，就已经绽露出其对现

代政治制度弊端分析之理据。韦伯的激情来路清

晰，但是却被诸方家一笔带过。韦伯的 “理想

型”之作为 “理想”具有异常特殊的方法论含

义，他对人的四种行为类型的划分与政治 “合法

化”过程也有着特别紧密之关系。韦伯借助抽象

的 “理想型”，倒推出具有丰富表现形态的现实

文化形态和政治表现形态。因此，在韦伯的眼

中，现实世界是一个特殊性优先、非理性因素主

导的世界。合法化、科层制以及理性化，这些貌

似严谨的逻辑进程，却也有其概念衰减之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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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德中，（北京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编者导言，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
②　 ［英］贝顿：《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台湾：久大桂冠图书，１９９０年，第２１页。
③　亨尼斯从 “人格性与生活秩序”之间的张力角度讨论了此主题，并称这一张力为 “韦伯主题”。见ＷｉｌｈｅｌｍＨｅｎｎｉ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

ｔｙａｎｄＬｉｆｅＯｒｄｅｒｓ：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ｓＴｈ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Ｗｈｉｍｓｔｅｒ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Ｌａｓｈｅｄ．，ＭａｗｘＷｅ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ｐｐ．５２—７４。



“理想型”之作为 “理想”

在无可胜数的人类非理性价值面前，政治生活所

呈现出来的各种规律性与制度性，其本身之胜负

并无定数。

一、《经济与社会》考察方法概略

《经济与社会》是一部严密的社会学著作，

其间既包含有对于社会组织形成过程与特性的历

史考察，也包含有考察这些社会组织的概念方法

的递进建构，同时也包含韦伯自己对于概念收敛

时各种注意事项的特别交代。

从形式上看，韦伯从考察个人意向始，讨论

人对环境的反应、适应以及自我调整。紧接着给

出一个严格的概念定义，指出只有当个人的行为

以别人的行为为取向时，才是社会行为。在此定

义下，进一步回到历史考察，区分了人类四种不

同的行动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

动；情感行动；传统 （习惯）行动。而行动者社

会取向的意向，方可进入到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的

考察。人的社会行为，可进一步被区分为 “共同

体化”和 “社会化”。前者以人的情感和传统为

联结纽带，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出 “有计划地适

应”。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化更多地包含了目的

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这就开始区别于

“共同体化”的更多被动适应。而这样一种过程，

也就意味着人的 “理性化”过程因素的凸显。在

这里，韦伯注意到了习俗的非计算、非有意识

性、非推理的因袭因素，并大致将其视为一种非

理性的行为。同时也注意到了以习俗、制度为代

表的具有社会稳定性的东西的出现。在韦伯看

来，规章制度的约束开始超越利害、习俗，转变

为对于制度 （建制）的功能预期，并模糊地转变

为与 “合法”（不合法）有关的信念。合法性的

来源有两种，要么是双方的明确协议，要么是基

于强制和服从。制度的合法性依赖于惯例和法的

被接受。而法的实质被接受，则依赖于一个强制

力量的存在。同样，对于一般强制制度的服从，

需要以对起合法统治权力的信仰为前提。区别于

纯粹通过使人畏惧和目的合理性算计的强加。另

外还受到传统、习俗、惯例等的制约。这样，强

加的合法性也需要有外围的信仰、传统、习俗、

惯例等因素的维持。否则就将沦为赤裸裸的行诸

暴力的斗争。

到此为止，韦伯社会学考察的诸多关键因素

陆续出现，但还缺少一个收敛性交代。这个交代

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斗争关系。但是，社会

学考察的不是 “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暴力斗

争，而是一种 “有规则的竞争”即制度取向的竞

争。这就回答了韦伯社会学考察范围：系统考察

受到规则约束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竞争，考察人

们的非暴力合作行为，考察其模式及其特性。因

此，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制度取向的社会学。在

此之后，韦伯开始系统考察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

（包括宗教团体等）、经济团体、法律团体，以及

政治团体。《经济与社会》一书的编者温克尔曼

认为，从韦伯的整个构思来说，到了对于政治团

体的讨论，其社会学考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

基于这样一种进展理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说，韦伯的现代国家是其所考察的社会组织的特

殊表现。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中所不断揭示的

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也都为现代国家所具有。

不过这些特征在现代国家中是以一种相对特殊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韦伯的考察是一种制度取向

的。他想考察的是具有稳定制度关系的人与人之

间的竞争。关于 “制度 （建制）”形成过程的考

察，使得韦伯相信社会的互动将使得一个社会大

体收敛于某些稳定的习俗、惯例、制度、法律，

人们相信并服从这些，放弃了暴力斗争，从而使

得一个社会习惯于某些常规惯性，逐渐趋于稳

定。①另外，韦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

取向也在其 《经济与社会》中得到反复强调。说

他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因为韦伯并不认为

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并且必须还原为个人。尽管

韦伯强调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分析社

会行为的基础，并且反对将社会组织视为一种虚

拟的实体，但是他也并不反对社会组织与社会制

度自有其成型规律，这些规律也自有其特殊的组

１７

① 但韦伯马上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在常规惯性之外，

“新的东西是如何出现在世界上的”？韦伯的回答是：“我们都是

文化生物，有能力并愿意对世界采取审慎的态度，并赋予它意

义。”见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织逻辑。同样，说韦伯是方法论上的理性主义，

并不是说韦伯视理性为至大，更不是认为理性就

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要素。相反，从后文我们

可以看出，韦伯欲借理性主义为 “理想型”，不

断逼问出促使文化形态多样化的不同的非理性要

素。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韦伯的 《经济与

社会》事实上是历史考察、概念建构与方法论交

代的三重和声。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理性主

义，“价值无涉”与 “解释／理解型社会学”的
基础上，韦伯经常将概念构建上的严密性与历史

考察紧密结合起来。

在 《经济与社会》中，韦伯用去了三分之一

以上的篇幅来讨论政治组织。这些讨论的核心贡

献已经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权力、阶级、政

党、官僚制、合法性的三种形式、法理型国家。

而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则是其国家定义的社会

学特征及其政治哲学含义。也即，当现代国家在

社会学意义上呈现为韦伯所解释的基本面貌时，

我们对国家有何价值上的评价？

二、合法的暴力垄断

韦伯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国家，是一种合法

的暴力垄断即合法支配。“在各种形式的国家统

治中，国家力量的具体、但并非唯一的源泉是基

于合法的暴力，而政治总是意味着争取权力分享

的斗争。不管是谁，只要卷入政治，就是在为权

力而奋斗，不管他是为了权力本身，还是为了借

助权力追求理想目标或自私的目标，而为了获取

权力，一个人就必须利用他背后的物质或心理的

力量来反对他人。”①

韦伯认识到，国家概念在当代世界已经充分

发展，异常现代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其现代

类型，参照其历史发展来加以抽象。在其第一部

分 “方法论基础”中，韦伯特别提醒说，起码对

于严格的社会学考察来说，我们要避免将国家类

比为一种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虚拟实体。

韦伯指出，一种制度的出现可表现为惯例，

也可表现为法律。而一个被人们期望的有执行效

力的法律，则需要有一个 “强制的班子”。在韦

伯看来，法律的 “有效性”是指，违反它将会受

到制裁的经验性 “几率”。因此，如果缺乏有效

的制裁，法律的有效性将是空的。韦伯想让大家

明白，“在没有法律、不借助暴力的情况下，只

能维持小型的、家庭式的共同体，而不可能组织

成更大型的社会。”② 从法学意义上讲，存在着

“国际法”。但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强

制权力的缺乏，“国际法”的性质一再受到否定。

强制手段有初步的也有完善的。国家强制手段将

有可能是其最为完善的形式。而一种现实的制度

被认为是合法的，可基于传统、基于情绪 （或感

情）的信仰、基于价值合理性的信仰、基于对于

现行章程的合法性信仰 （最后这一点，或基于协

议、或基于强令和服从）。

在这里，韦伯特别讨论了契约制度与强令

（加）制度，认为二者之间的对立只是形式的。

一种契约制度只要没有建立在一致协议之上，而

是建立在想持异议者的多数服从上，或者目标明

确的少数把制度强加于人，这个时候原先反对的

人也认为制度是合法适用的。“只要创立或改变

制度的手段是合法的，那么往往是少数人的意志

得到形式上的多数，而多数人服从。”③ 韦伯同

时补充说，强令服从是以某种形式的信仰其合法

性为前提，而不是单纯的惧怕或目的合理性在起

作用。也就是说，韦伯考察的是具有内在实际效

力的服从形式。而单纯的畏惧暴力或因此而进行

的目的合理性算计的结果，并不具有这样一种内

在性。具体到对于权威的服从，无论是魅力型、

传统型还是法理型，都需要这样一种服从的内在

性。

与政治团体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分别是：权

力，即便是遇到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

（机会即发生的可能性，这是被韦伯加以特别使

用的一个概念）；统治，一项命令得到服从的机

会；支配，一项特定人群的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

从的机会。如果社会成员服从于既定秩序的支配

关系之下，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支配性组织。而如

果这个组织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持续地以

２７

①

②

③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８２页。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７４页。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林荣远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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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套管理班子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来达到维持

秩序与其存在，我们就称其为强制性政治组织。

如果其管理班子为了实施秩序而成功地垄断了暴

力使用，我们就称这样一个强制性政治组织为国

家。

因此，在韦伯的社会学视野中，国家是人们

的他人取向或社会取向的产物。是与权力相关的

“支配—服从”关系，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这

种关系的成立与四种行动类型密切相关。这里要

特别强调的是，从政治现象上来看，这种 “支配

—服从”关系的成立与人的 “信念 （ｂｅｌｉｅｆ）”密
切相关。信念当然也关联于意志。但是当人们通

过信仰、传统、习俗、惯例等因素将社会规范与

社会制度 “合法化”时，被 “合法化”的社会

制度首先表现为人们的 “信念”。只有当人们的

信念开始动摇时，人们才可能发动意志，对其产

生怀疑的 “合法性”制度发动改变之企图。在这

个意义上，韦伯的政治组织的成立是人们通过

“信念”而将日常生活 “惯例化”的结果。不管

是出于什么原因，相信之并服从之，这是社会制

度得以可能的前提。而在这样的前提满足之后，

韦伯把这样一种基于信念并合法化了的统治称作

“权威”。

总之，韦伯的 《经济与社会》中的国家理论

分析，其着力重点指向其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①。

这个定义包含着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国家为什

么需要垄断暴力？第二，国家为什么是在一定疆

域之内进行统治的？第三，国家垄断暴力何以是

一种正当垄断？这三个要素可以被归纳为：至上

性、疆域性与正当性。这些要素讨论了政治的核

心即 “权力”，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即 “疆域性”，

以及在封闭地域中权力运行的理性化过程，即我

们所看到的权力的 “合法化”，相应的管理模式

的科层制化，以及为我们所熟悉的法理型社会的

确立。②

三、“理想型”模本与 “偏差”要素

如果不联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考察的

话，韦伯的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会给我们

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客观演进过程的印象。或者

起码会让我们认为国家是人们意志的产物，是一

种无可更改的基本事实。很显然，韦伯自己反对

对国家做这样的理解。因为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主张 “价值无涉”，他的社会学是一种 “解释／
理解社会学”，而他的国家学说则是一种类型学

的 “理想型”。

社会科学要 “价值无涉”，在今天已经成为

常识，而在韦伯的时代则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

学术话题。而由于社会科学是以人的行为为其观

察对象，因此，社会科学的 “价值无涉”并不意

味着研究者不带前见。而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研

究者注定要从一定见解入手来展开对社会科学现

象的研究，所以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

是一种解释性和理解性的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

者首先要声明自己的预设前提，通过有前提的预

设尝试去解释社会现象。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因此

要时时提醒自己，这样一种解释是有主观局限

的。

基于这样一种看法，韦伯提出了其 “理想

型”概念。韦伯将人的社会行为划分为四种类

型：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

为和传统行为。韦伯坚持一种方法论上的 （而非

本体论上的）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其理性主义

是说，人的理性行为是社会科学最方便观察、归

纳与总结的行为，其它行为可以以人的理性行为

为蓝本，通过对照来加以解释与说明。也就是

说，韦伯并不是在以理性行为来排斥人的非理性

行为。他只是通过将理性行为作为蓝本，来作为

理解人的非理性行为的途径。

以此方法论的理性主义为出发点，韦伯在考

察人的社会行为时，就将人的目的合理性行为视

为最符合理性概念的模本。他将先假定，人的目

的合理性行为是人们进行社会化活动时的最理想

选择，然后来观察待解释的社会行为如历史中的

人的经济活动、法律活动、政治社会是否与这种

理想模本相符合。如果不符合，那就表明出现了

３７

①

②

从思考和写作线索上来说，韦伯在 《学术与政治》中

对于国家所下的经典定义，与他写作 《经济与社会》中最成熟

篇章即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在同一个时期交叉进行的。

事实上，一般社会组织通常都已经具有了韦伯在 《经

济与社会》中所分析到的三个基本特征：自主性、封闭性与自

我合理化。而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这三个

基本特征进一步具体化为了上述三点：至上性、疆域性与正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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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要素。因为，从理想模本来说，人是要

如此这般行动的。但是这时我们的观察却发现，

这个社会中的这些人并没有这样行动，或者并没

有完全按照这样一个模本来行动。那么。导致这

种偏差的要素是什么？这种偏差要素就应该是我

们最为关心的了。因为，正是这种偏差要素的介

入，使得这个社会的人如此行事，而不是按照理

想模本来行事。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模本／偏差
分析，我们就能够不断将一种社会文化中的人类

行为的影响因素挤压出来。从而给出一种特殊社

会特殊行为的不断充分的解释。而这显然就是社

会科学的目的之一：揭示一个特殊社会行为特殊

性的原由。由于我们事先假定了人的目的合理性

行为是一种理想性的理性主义行为，因此，这些

被不断挤压出来的偏差要素，就会在不同程度上

呈现出 “非理性”特征。①

依照韦伯的看法，非理性的因素变体很多，

把握起来也更困难。因此，有了 “理想型”的参

照，我们就有了用力点。这种用来作为模本参照

的抽象模式，就是韦伯的 “理想型”。由于它本

身也是一种为了理论需要而作出的抽象，因此它

本身既不是一种社会事实，也不是一种社会规

范。我们既不能够从 “理想型”推论说社会事实

上是这样，也不能够进一步推论说它应该是这

样。它本身也并不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因为

现实社会的实际发生无论如何都是偏离 “理想

型”的。“理想型”只是一个理论工具，是为了

方便我们来从事对于社会行为的解释。它在动机

上是充分的，客观上是可能的，理论解释的因果

上是妥当的，因此，作为认识之手段是有价值

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韦伯的现代国

家定义看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理想型。它具备了

“至上性、疆域性与正当性”这三个基本要素。

但具备这三个要素的现代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形

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到实际存在的现代国

家，多少都可能会在一个或多个要素上出现偏

差。华勒斯坦的中心与边缘说，就打乱了所有三

个要素的划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霸权体系理

论中，只有些处于霸权体系顶端的少数国家，才

可能三个要素同时具备，而处于霸权体系中被领

导地位的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会让渡至上性或

疆域性。在 “成功国家”与 “失败国家”的理

论讨论中，成功国家会更多接近拥有三个要素，

而失败国家则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丧失三个要

素的部分或全部功能。

在韦伯的理论中，建立 “模本”是工作起

点，寻找 “偏差”才是工作的重心。所以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努力要寻找现代形

态的资本主义何以只有在西方才发生，而其 《儒

教与道教》试图解释中国文化何以养成了入世顺

应形态的生活方式。由于是 “偏差”决定形态，

顺着这样的方法而展开的工作，其结果更多地可

以用来解释一种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之发生。因

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将这样一种解

决方便地进行普遍化。而韦伯也特别反对遽然进

行普遍化的冲动。②

四、韦伯的政治哲学

在理解了韦伯 “理想型”的社会科学考察方

法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讨论韦伯的政治立

场问题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毫无疑问是一种

“求实”精神的体现。韦伯在其现实生活中，在

其理论态度上，以及在其对于青年学生的教育

上，都反复强调首先要勇敢的面对社会现实、理

解和接受社会现实，并且也只能够在现实约束的

基础上展开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一点在 《学术与

政治》中演讲者对于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的冷静

描述中已经体现得非常充分。

同时，韦伯被认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

韦伯自己曾经定义说，现实主义有两层含义，含

４７

①

②

在韦伯研究中，只有长期从事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弗里茨

·林格从人的四种行动类型角度讨论了韦伯 “理想型”的最为

简化的形式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更为方便地讨论更为

复杂形态的 “理想型”），并且明确指出了韦伯构设 “理想型”

的最原初动机：为法庭鉴定犯罪嫌疑人担责因素提供排除方法。

（参见弗里茨·林格：《韦伯学术思想评传》，马乐乐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章。）早期的韦伯研究者如本迪克斯、贝

顿等，在其名著当中均未涉及到 “理想型”方法与韦伯理论之

关系。专门讨论韦伯社会学的雷蒙·阿隆，在论及 “理想型”

时虽着墨不少，但是也语焉不详。

李凯尔特声称 “伟大的个体拒绝一般化”（参见弗里茨

·林格：《韦伯学术思想评传》，马乐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第３１页），其理论背景关联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一般见
解：理智无法理解实在，以及德国精神科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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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一，就是对身处环境做冷静的认识与判断，

并给出与现实环境相匹配的客观反应。含义之

二，则是把握住现实展示给我们的 “机会”。①

很显然，“机会”是韦伯所特别敏感并反复使用

的字眼，它指的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历史发展之

“可能性”。韦伯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从主

观出发的现实态度。而人们经常赋予韦伯的，则

是一种相信实力的 “现实政治”考量。

韦伯的实力政治同样表现为不同方面。从理

论上来说，韦伯视整个社会行为为一种竞争行

为，整个人类都是在从事着为权力而斗争的竞

争。对于 “斗争”、 “竞争”以及 “权力”在人

类生活中所扮演的核心作用，其 《经济与社会》

中也已经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而从现实上来说，

韦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判断，曾经长期是一个现

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以其１８９５年
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就职演讲 《民族国家与经

济政策》为代表。里边明确提出了权力政治的话

题，呼吁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成熟。其中的自保

论、扩张论的基调甚至还影响到了 《经济与社

会》早期文字②中对于国家的定义。考虑到韦伯

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可以说，韦伯是一个现实主

义的自由主义者。

但是韦伯的现实主义在其后来的严格的政治

社会学中逐渐被冲淡。在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

策》中，韦伯还非常惹眼地将参与竞争德国东部

土地的波兰人视为劣等民族，明显地持有一种民

族优劣特性说。而晚年的韦伯完全屏弃了这样一

种 “政治不正确”的主张，从理论上开始平等地

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纳入到了社会科学的考察

范围中来。而以上述 “理想型”为代表的考察方

法，也非常明显地主张一种民族文化特殊论。任

何一个民族都会因为其文化中的特殊 “偏差”因

素，而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来。这里面只

有让理论工作者感到惊异的 “独特性”，无优劣

判别之位置。

韦伯的政治哲学考察与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考

察之间存在着张力。具体体现为，韦伯在 《学术

与政治》中所集中表达的多元立场，其本身并不

能直接与其国家观对接。韦伯的国家观是在以

《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学中，通过严密的

定义与历史考察和主观筛选与建构，而逐渐清理

出来的。由于这样一种国家观是从考察人的社会

合作意向出发进行的，因此恰好并不需要一个多

元主义基础。这样，韦伯的多元主义就不构成其

国家观的理论基础，反而与其国家观形成了对照

与反差：其多元主义强调斗争与冲突，而其国家

概念选择社会化的合作行为来作为其考察对象。

当然，韦伯的社会历史观本身是竞争的、斗

争的。因此他的阶级与政党等的分析都可以看作

是其多元主义的一种反映。但是韦伯的政治观本

身是复杂的，韦伯更多地强调一种精英政治，欢

迎一种宪政框架下的议会民主。何以如此？这里

边存在着韦伯的理论疑虑。

从其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来看，韦伯认为人们

的社会合作化行为本身是以将 “权力—支配”不

断 “合法化”为基础。只有将 “权力—支配”

不断 “合法化”，才能够形成相对稳固的 “支配

—服从”关系。但是韦伯的理论分析毕竟仍然是

抽象。他的政治社会学概念交代也明显意识到这

样一种抽象方法对于社会现实有背离的危险。这

突出地表现在 “强加”的同意说之中。因为，在

韦伯看来，真正心悦诚服的、具有实质性的特征

的 “合法化”，其理想特征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外

在压力基础上的双方协议。但实际发生的 “合法

化”行为，尤其是与大规模政治统治相关联的

“合法化”行为，不可能永远都是明示的双方协

议。比 “明示的双方协议”效力稍逊色一点的，

就是被支配方 “相信”权力支配方的支配合法

性。这种相信可以表现为情感的纽带，也可以表

现为传统的信念。抽象地表现为四种行动类型即

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以

及传统。而效力最差的 “合法化”行为，也已经

为韦伯所揭示，那就是由一少部分人先强加，再

由被支配者通过四种行动类型来追加承认或追加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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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０页。
根据蒙森 ［《指针》第三章，载于 ［美］查尔斯·卡米

克 菲利普·戈尔斯基 戴维·特鲁贝克 编： 《马克斯·韦伯的

〈经济与社会〉：评论指南》，王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年］，《经济与社会》下卷的政治社会学文字要早于上卷的
“社会学基本概念”。前者大约成于１９１０年左右，后者则完稿于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在下卷的国家定义中，韦伯突出了国家的对外
扩张功能。而在上卷中，则已经没了这些要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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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就出来了。你要统治，我真心认

可。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或理性算计的情况下，

我当面给了你背书。这种 “明示的双方协议”当

然是最理想的。这种 “支配—服从”关系当然也

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现在现实差了那么一点，你

以某种仪式或形式已经开始支配，我没有在场，

和你没有一个 “明示的双方协议”。不过，我通

过四种行动类型，还是 “相信”了你支配的合法

性。在四种行动类型中，价值合理性、情感和传

统的认可还算纯净，基本上不会影响我对你合法

性追认在 “相信”这一点上的质量纯度。但是

“目的合理性”可就未必。如果你是用物质利益

的好处、社会地位与荣誉的好处来诱惑的我，我

通过目的合理性算计后，觉得你的统治还是不错

的，因为好歹我是有收益的，或者说是收益最大

化的。这个时候，这样的 “相信”在质量上恐怕

就已经需要打很大的折扣了。当然，最为无奈的

历史现实就是，一少部分人先行强加统治，我经

过了除了 “目的合理性”之外的另外三种行动类

型的某些种类，最终给了你一个追加的 “相信”。

这样的相信，即便是最终被转化为 “价值”，因

而被内化了，但是其先行强加的裂痕毕竟作为一

个历史事实被留存了下来。而且，如果这个时候

我完全是，并且也只能是出于 “目的合理性”的

考量，说我还是 “相信”你的统治的 “合法性”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 “相信”就有可能成

为一个单纯的 “手段—目的”之算计。不做这样

的取舍算计，我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吗？此种情况

之下，我说我 “相信”了，你能相信吗？

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无奈地承认三种形式的

合法化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到了后来，越是大

规模的社会统治，越难完成 “明示的双方协议”，

越是有更多的事后追认。而这样的事后追认，保

证的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却无法保证实质

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现代国家的统治 “合法

化”，在韦伯的概念体系中，注定是一锅纯度不

断被稀释的老酒。疑窦丛生，危机四伏。韦伯发

现政治社会学的一般考察如彼，而政治生活的实

际感受如此。这就把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 （我

们在书信、回忆录乃至在其诸多著作的字里行间

中不断看到和听到的）韦伯的现实政治态度区别

开来。“目的合理性算计”毕竟更多地接近于一

种效用算计。韦伯当然也承认随着现代资本主义

的发展，人们更多地舍弃另外三种行动类型，转

向 “目的合理性算计”。但这也更加证明，当现

代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们的 “目的合理性算

计”时，人们授予现代政治的我 “相信”你

“合法”的合法性，就更多地蜕化为一种单纯形

式上的东西。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现代政治

的合法性是蕴藏着巨大危机的合法性。

我们当然不是要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

但是一如韦伯的 “理想型”方法，最为实质的合

法性是一种抽象。现代政治生活中合法性的实际

发展类型表明了它与 “理想型”存在着偏差，这

种偏差的缘由就是现代生活的 “理性化”，就是

更多依赖于 “目的合理性算计”的现代生活的盲

目。在这样一个盲目的现代社会中，能够矫正这

样一种盲目性的，就是我们的价值信仰，以及我

们为这种价值信仰而进行的斗争。

韦伯知道现代国家的如是发展是一种基本事

实，他也知道人们因其自身的信仰而对这一现代

制度有不同看法。不过他对民主和议会这样的民

意代表机制抱着一种保留态度。因为民主和议会

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其要害在于 “代表”

的传动功能上。授予 “支配—服从”关系 “合

法性”的 “相信”，其主体作为行动中的个人，

其效力就已经大打折扣，不断衰减了。现在通过

选举来让别人来 “代表”行动者来授予政治决策

以 “相信”，其效力的衰减显然只能比前者更为

加剧。所以在政治实践问题上，韦伯立场是一种

比较保守的精英政治观，而不是如其信念体系中

所坚持的那样一种民主政治观。这里自然还有一

个断裂。韦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尊重近代文

明所不断附加给个体人的尊严与权利。但是他是

一个现实的自由主义者。他知道政治运行如彼，

我们的信念理想只能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框架下

来完成。因此，我们的信念只能够受限于这样的

一种框架，只能通过适应可备取的制度手段，被

有限地兑现。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持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

立场的韦伯，其现实的政治立场，就如他在跟鲁

登道夫将军对话中表述的那样：“在民主制度中，

人们会选择他们相信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

说：‘现在闭上你们的嘴，一切听我指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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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党都不准自由地干预领袖的事。’”“后来人

民就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了错误———就把

他送到绞刑架上去。”① 也就是说，韦伯更多的

持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宪政民主的立场，多元主义

的个人直接参与民主决策，在韦伯看来，绝对不

是一种现实的成熟选择。

尽管如此，在信念层面上，韦伯对于科层制

与现代生活理性化仍然抱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这

种忧虑被韦伯自己总结为：１．在社会秩序化和
制度化成为定式的现代，“怎样才有可能……去

拯救……个人自由”？２．在官僚制渐增的情势之
下，如何才能将 “这个阶层处于有效的控制之

下”？以及３．“最重要的议题，……即什么东西
是官僚制本身所没法成就的？……领导性的精

神：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政治家，他们

毕竟是与官僚不同的人。”②

昂特将上述考虑到的问题称作 “韦伯问

题”。③ 就是说，现代国家已经发展出了这样一

种治理模式，这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理性化的一部

分。但是科层制与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是相悖

的。韦伯担心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为了科层制度的

奴隶，将一生寄托在再上一个层级，再加一点薪

水的问题上，这一点在任何一个现代治理模式下

的国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其本身对于社会

的危害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思考。现代社会已经认

识到，这个问题关联于社会机制的引导。整个社

会的制度安排，到底是诱惑人沿着科层层级上

爬，还是脱离科层制，去进入到更为广阔的自由

创新领域，说到底是一个制度设计者的政治价值

的选择与决断问题。因而也是一个考验政治家的

政治决断与政治品德的问题。

理性化将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 “铁

笼”。这样的悖谬当然不仅仅体现在科层制上。

事实上，当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提出这个概念时，其作为理论上的 “理想型”

“目的合理性行为”，在历史的实际发展中已经转

变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显明特征。由于人们越

来越多地放弃四种行动类型中的其它三种类型即

“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与传统行为”，冰冷

的利害算计就逐步取代了具有各种价值诉求和规

范要求的其它三种行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就

是，与 “目的合理性行为”不同，其他三种类型

的行为要么已经将价值与评价内化为主观信念，

要么是依照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来进行合理化考

量的。而 “目的合理性行为”则剥去了一切价值

诉求与规范信念，变成只相信依据个人的利害目

标进行的算计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其纯粹的算

计特性，因而也就具有了更强的效率性、可计算

性与可预计性。但是也同时变得更加单薄、冰冷

与同质化。

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与传统行为，由

于其本身是价值关联的和价值蕴涵的，因而具有

很强的非理性特征，以及丰富性与不确定性。正

是这种非理性、丰富性与不确定性，使得蕴涵了

这些行为的一种或数种，或结合了这些行为的不

同种类组合的行为，使得他们所参与其中的不同

文化组织形态具有了很强的多样发展的可能性。

韦伯的一大发明，就是在理论上设定可预测的

“目的合理性行为”为 “理想型”，通过将其放

入不同的历史类型的考察，不断倒逼出使得一种

文化何以选择这样的组织模式，而另外一种文化

何以选择另外一种组织模式的关键变量来。而以

现代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实的历史发展，则是以

“目的合理性行为”，试图吞噬一切非目的合理性

行为。这样，在韦伯的理论用心和现实的实际发

展中间，就又出现了一个断裂。韦伯的理论逼显

了不同文化发展模式的丰富要素，这在其关于世

界宗教的不同类型的考察中就可以看出。但是韦

伯同时也发现，现代世界的发展有一种 “去魅

化”的特征。这一发现同样是在他考察了世界不

同类型的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得出的。但是这一发

现是一个历史考察的发现，不是是其社会科学方

法论的理论推导。世界 “去魅化”的动力，仍然

是在四型行为模式的 “目的合理性行为”的日渐

显明化。这一过程本来是在西方的新教伦理模式

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偶然绽放的，但是

自其发动以后，却有了日趋世界化的蔓延趋势。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在韦伯的理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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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４８页。
转引自弗里茨·林格：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马乐乐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２页。
ＡｎｄｒｅａｓＡｎｔｅｒ，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ａｔｅ，

ＫｅｉｔｈＴｒｉｂｅｔｒ．，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０－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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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并不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为，

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性”与 “非理性”是一种

相对化的形态。官僚制本身是一种理性化。但是

当它主宰了人们的一切选择时，人们就在这样一

个理性化的制度框架下迷失，恢复了一种非理性

的行为模式。同样，在韦伯那里，魅力型的合法

性，就很难说它一定会，或者是必然要被现代法

理型的合法性所取代。“世事如棋局局新”，无论

是理论构想，还是现实的历史发展，都无法阻挡

人们在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感型与传统

型的四种行为模式中间摇摆。从社会角度看，

“目的合理性行为”几近是一个趋势。而从个人

行为的角度看，四种合理性行为只有依据环境而

略有取舍，或略有轻重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理由

说人们会彻底以某种单一的行为模式去行动。从

韦伯理论的核心来说，他敏感的是 “偏差”因

素，也就是同中之异。因此，从逻辑推理上来

说，即便是社会群体在某个时刻的行动类型都高

度一致了，只要稍后时刻的某些个人或某些人群

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偏差，社会就会重新出现一种

特殊化发展的可能。所以，韦伯根本不相信，在

一个高度合理化的时代，魅力型领导会因为这样

一个时代特征而彻底消亡。相反，韦伯的信念反

而是，只要时机合适，就不排除魅力型合法性再

次发挥作用。

这样看来，韦伯站在一种个人主义与理性主

义的立场不假，但是他关注的是一种脱离个人主

义的制度变化与脱离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关

心这些因素对于塑造社会文化、宗教、社会经济

组织、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作用。毫无疑问，

他也同时关心个人与理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的作

用。只不过，他把个人与理性设定为 “理想型”

常态，而将与之对照的价值、规范、信仰、信念

以及情感、传统等看作是 “偏差”。但在考察人

类社会的行为时，偏差为重，常态并不稳固。因

为，一个 “理想型”的常态从来都没有在现实中

出现过，而任何一个加入了 “偏差”因素的文化

状态都有可能被作为 “这一个个体”而被写入历

史。因而我们看到了族长制、看到了君主制、看

到了现代总统制与议会制。但是却看不到一个彻

底理性化的统治模型存在。

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说，在与其社会科学的

一般主张结合之后，为我们呈现了韦伯的特殊的

政治哲学主张。韦伯不相信必然性，只相信历史

的 “机会”，也就是具有特殊性的可能性。韦伯

事实上也不相信人们会压倒性地偏向其中某一种

行动类型。而这种不相信，也使得他的政治社会

学考察的合作型的制度取向，变成了一个考察人

类政治生活的 “理想型”。 “理想型”成为了一

个模本，一个开端。有了理想型的参照，我们得

以回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何以如此，塑造其

如此的特殊要素是什么。当然也同样得以回味它

何以就不是那样，这样一种特殊性对于我们生活

于其中的人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因为，在韦伯看来，价值问题，终归是一个

个人选择的问题。世界何以如此，那都根源于我

们最初的社会合作意向。社会后来变得不再符合

我们的愿望了，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但是社会

没有一个定数，没有一个无可更改的规律。社会

可能变成什么样，这是由我们的意向和现有的制

度限定互动来决定的。所以韦伯的现实政治态度

又是积极的与活跃的。我们今天的制度，是我们

之前之人的互动的结果。而我们的明天，起码有

一半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另外一半，那得

取决于我们对于现实约束的认识。而我们的态度

要想在明天兑现，这完全要看我们今天的决定

了。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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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身体观之比较及其启示


江　怡

【摘要】身体哲学在中西哲学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哲学家们对身体问题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把

“身体”概念主要理解为 “生命”和 “活动”，这使得中国哲学具有了某种特殊性。西方哲学家们则把身体概念理解为

对象或主体，更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思辨和认识论特征。比较中西哲学身体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西哲学家们对身体

概念的不同理解，由此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西哲学在思想方式和论述方法上的重要差别。

【关键词】身体；生命；活动；对象；主体；具身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７９－０６

　　由于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工作，身
体问题在当代哲学中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

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始于笛卡尔，但在西

方哲学传统中，身体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被看作一

个单独的问题加以讨论，往往是与心灵问题或外

部世界的存在问题在一起加以论述的。当代西方

心灵哲学的兴起，也使得对身体问题的研究变成

了一门显学。虽然心灵哲学家们是根据物理主义

的或反物理主义的立场讨论大脑与心灵之间错综

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对身体问题 （主要是作为身

体核心部分的大脑）的关注，并结合当代科学的

发展，特别是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得

身体问题成为认知科学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哲学家们也开始关注

身体问题。但这种关注并不是伴随着西方身体哲

学的兴起，而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中看到身

体问题的重要地位，由此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独

特性。

在身体问题日益成为哲学家们的讨论热点之

时，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中西哲学中

的身体观究竟有哪些特点，对比两种不同的身体

观对我们更好地讨论身体问题究竟能够带来什么

启发，以及我们从不同的身体观中可以学到什么

东西。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身体观

据我所知，在国内最早提出身体哲学观念的

是张再林教授。他的思想受到美籍华裔学者吴光

明的启发，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就提出了 “身

体哲学”概念，并致力于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

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路径。张再林教授在国

内大力提倡对身体哲学的研究，并把中国哲学作

为一种身体哲学，努力推进对作为身体哲学的中

国哲学研究，例如举行了 “中国哲学的身体维

度”国际研讨会、出版了 《身体哲学研究》丛

书、发表了 《身体哲学与身体符号哲学》的专栏

文章等等，在国内外哲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综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和范

畴，“身体”概念似乎并没有成为其中的重要内

容。翻阅张岱年先生的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

要论》，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自然哲学概念范畴

中，还是在人生哲学和知识论的概念范畴中，都

没有 “身体”这个概念的位置。与此相近的概念

则是 “本体”、“实体”、“道器”、“形质”、“生

命”等等。当然，这些概念并没有涵盖 “身体”

一词的意义。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以

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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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身体”一词原本就是一个组合词，
并非一个单称词，它是由 “身”和 “体”构成

的，而 “身”和 “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却意

指不同的内容。“身”既可以指身体，也可以指

行为，而 “体”则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张载在

《正蒙》中就提到了三种含义：本性、形体和事

物的部分或方面。①如若以第一种含义解释，“身

体”一词的确有 “以身为体”之意，即所谓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这里的 “感之体”

是指感应作用的根据。因此，古代哲学家们更关

心的是 “体”的概念，而不是 “身”的概念。

这与我们现在使用的 “身体”概念显然有着不同

的含义。虽然 “身体”一词是一个偏正关系，但

其含义更倚重于 “身”本身，而不是倚重于

“体”，“身体”一词不过是把 “身”作为 “体”

加以理解罢了。

第二，根据历史记载，古代人并不是没有用

过 “身体”概念，但却主要是在 “体魄”的意

义上使用的。例如， 《管子·任法》： “利身体，

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 《墨子·公

孟》：“有游於 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

徇通。”韩愈 《重云李观疾赠之》诗： “饮食为

减少，身体岂宁康？”这些都表明， “身体”概

念在中国古代人心中主要是指 “体魄”、“强身”

之意，而非 “以身为体”之意。所以，古代哲学

家并没有把 “身体”一词作为哲学概念使用，更

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讨论过 “身体”概念。虽然

我们今天可以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提出中国身体哲

学的观念，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观念只是我们

对传统哲学的解释，而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

的观念。

第三，中国古人更多把 “身”理解为 “身

体力行”，用格物致知的观点解释 “身体”概

念。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子者，显

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王

守仁 《传习录》卷中： “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

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由此

可见，在古代哲学家看来，“身体”与经验、知

识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所以，他们没有专门讨论

“身体”，而是讨论 “体用”、讨论 “格物致知”。

这也表明，虽然古代哲学家也偶有使用 “身体”

一词，但更多是从实践的意义上讨论的体用关

系。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身体概念在意义上大相

径庭。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对 “身体”一词的使

用主要还是在 “身”的意义上，而对 “体”字

的理解则更多具有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

因此，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儒家经典 《论语》和道

家经典 《老子》中对 “身”一词的用法，由此

表明，“身”字的用法如何不同于 “体”字的用

法。

根据统计，《论语》中出现 “身”一词有１７
处，各处有不同的解读。大致看来，可以归纳为

以下四种：

（一）作 “行为”、“活动”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１４）此
处的 “吾身”显然是作 “行动”解，表示每天

要以三个问题反省自己的行动，是否诚实待人，

是否相信朋友，是否温习所授。子夏曰：“贤贤

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

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１７）这里的 “能致其身”，是指以身献君，无

论这里的君是国君还是长者，也就是竭力为君。

把 “身”解读为 “行动”或 “活动”，正符合中

国古人对行动的说明。

（二）作 “身体”解。

君子不以绀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

??袮，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裘，黄

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

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

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１０６）子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
杀身以成仁。” （１５９）这里的 “身”字固然是

指身体，却非哲学上的 “身体”概念，亦非历史

上的 “正身”之意，而是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身

体。因此，这里的 “身”无法作为对中国传统哲

学的说明。

（三）做 “操守”、“自我”解。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

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０８

①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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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

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４６）樊迟从
游於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後得，非崇德与？攻其恶，

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亲，非惑与？” （１２２１）子曰： “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１３６）子曰：
“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 （１３１３）佛筭召，子欲往。子路曰：
“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筭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 ‘坚’乎？

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

也哉？焉能系而不食！”（１７７）子路曰：“不士
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

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

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１８７）逸民：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

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

与？”谓： “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

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

无不可。” （１８８）所有这些对 “身”的说法，

都是在 “操行”或 “自我”的意义上使用的。

其中包含了这样一些信息：第一，“身”一词可

以是指个人，由此区别于他者；第二，“身”者

可以是指行为方式，由此区别于作为名称的身

体；第三，“身”者是指自我，由此区别于大众；

第四， “身”一词是指肉身，由此区别于作为

“志气”之精神。可见，古人之 “身”是如此重

要。但这仍然无法作现代的 “身体”概念解。

（四）做 “终生”、“一生”解

子曰：“衣敝
$

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

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

终身诵之。子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

（９２７）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
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１５２４）的确，在古文中， “终身”和 “终生”

可互为替换使用，但一般而言，人们更多地使用

“终生”。在现代汉语中，两者有不同的解释。

“终身”意味着一辈子，如 “终身未娶”，“终身

大事”，“终生”意味着结束一生，如 “了却终

生”，“终生未尽之事”。尽管如此，“终身”一

词在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哲学上的意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儒家哲

学对 “身”的解释基本上符合汉语表达式中对这

个词的使用意义，这也反映出中国语言对中国文

化的塑造作用。然而，同样无疑的是，这些对

“身”一词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当代哲学中

的 “身体”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这恰好说明，

即使中国传统哲学中使用了 “身”或 “体”等

语词，这也无法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种对身

体的哲学解释。

如果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自我和实践操

行的话，那么，以尊崇自然大道为特点的道家思

想是否具有更符合我们所理解的身体哲学的解释

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道家经典 《老子》对

“身”一词的使用。

据统计，“身”一词在 《老子》中共出现了

２３次。根据它们出现的句子，这个词的意义大
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五）作 “自我”理解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７
章）。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

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２６
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

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

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

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

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５４章）。是以圣人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６６
章）。这些对 “身”一词的用法虽然可以理解为

“自我”，但其意义却与 《论语》中的自我不同。

这里的 “身”或 “自我”不是作为大众之对立

面的自我，而是化身德性的自我，是以圣人为瞻

的自我。由此看来，老子的思想中对 “身”的解

释似乎比孔子的思想更具有圣人之象。

（六）作 “地位”理解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９章）。这是 《论语》

中所没有的解释。用 “身”来形容地位，这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比比皆是，比如 “身价”、

“身份”、“身败名裂”、 “身微力薄”等等。当

然，这种解释更多地是中国文化中对 “身”一词

的用法，并不具有哲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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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 “生命”理解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

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

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

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

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１３章）。名与
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

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长久 （４４章）。这个理解恰好体现了老子思想的
真谛，即以民为生，以身为生。把 “身”理解为

生命，是老子思想的精髓，也是道家思想的最高

体现。

（八）作 “终身”理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１６章）。天下有始，以
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

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

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

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 （５２章）
在这里，更是体现了老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即终

其一生而尽道，为天道而舍身。这里的 “身”既

有终身之意，也有求全之意。以辩证的观点看待

事物，也就是从小见明，从弱见强，这些都体现

了老子终身为道，大小强弱为伍的思想。

如若把现代哲学的身体概念理解为与生命相

关，那么，我们可以说，道家经典对 “身”的解

释比较符合 “身体”概念的内涵。然而，如果把

身体概念解读为与心灵概念相对立的实体，那

么，道家思想的解释也是与现代哲学的理解大相

径庭了。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身体”概念是与 “身”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

而 “身”这个词却往往被理解为 “自我”、 “活

动”、 “生命”或 “终身”等含义。这样， “身

体”概念在今天就有了更为特殊的，而对中国文

化来说却是普遍的意义。

之所以说是特殊的，是因为在今天的理解

中，“身体”更主要是指作为物质形式的身体，

这是与精神或心灵相对立的。特别是在当代西方

哲学中，“身体”是与认识活动相关的，无论这

种认识是属于经验性的还是推理性的，或是感性

的或是逻辑的。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身”的

概念则主要是关于 “自我”或 “活动”、 “生

命”，这更属于内在心灵的，而不是外在形态的。

这样，中国传统哲学中的 “身”或 “身体”概

念就有了与西方身体观念不同的形态。

之所以说普遍，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身体”始终被看作与自我同义的概念，如

“舍身取义”、“身不由己”、“设身处地”、“安身

立命”、“奋不顾身”、 “明哲保身”等等。 “身

体”本身也被看作属于自己的，如 “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身先士卒”、“大显身手”

等等，或者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些基本

上是中国文化中的普遍观念。

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概念更

多地具有两种主要含义：其一是作为生之父母的

身体，包括自我和生命，在这种意义上生成了终

身和一生等含义。但无论是自我还是生命，这些

都包含着把身体看作是外在于内心世界的客观之

物，是精神和思想的存在之本。其二是作为活动

和行动的实践主体，是身体自身的行为，但这样

的行为决定了自我的地位和身份，因而也就决定

了自我的社会角色。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身体概念具有自我和社会的双重维

度。

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身体观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家对 “身体”的关注开

始于古希腊，但对这个概念的哲学讨论则主要开

始于近代笛卡尔。古代哲学对 “身体”的用法主

要是从 “物体”概念出发的，希腊词 ｓｏｍａ和拉
丁词ｃｏｒｐｕｓ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物质构成物，是
与心灵或灵魂相对的身体或肉体。笛卡尔则把身

体看作与心灵一起构成人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

被动的部分，并且是与心灵直接对立的。现代哲

学中的梅洛－庞蒂则把身体理解为一个与世界和
他人对话的主体，身心并非是对立的，而是构成

了既是物质又是心灵的现实。

应当说，目前我们对身体哲学的兴趣，在很

大程度上是受到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因为在
笛卡尔那里，身体的作用是被取消的，虽然他也

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身体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

性却主要来自上帝的自然性。而梅洛－庞蒂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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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把身体作为我们认知世界的唯一途径。在梅洛

－庞蒂看来，由于我们可以获得经验，因此我们
就是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是一个自然的主体。

而我们对身体的体验往往是与我们对身体的反思

背道而驰的，因为反思带来的结果是使得主体与

对象的分离，这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身体的思想

或作为一个观念的身体，但却不是对于身体的活

生生的体验或者一个真实的身体。事实上，根据

梅洛－庞蒂的观点，身体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原
发性地激发了我们对世界的图景，而我们的知觉

则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在这

个知觉过程中，身体并非作为认识的对象，而是

作为我们体验的基础和根据。在这里，梅洛－庞
蒂提出了 “具身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和 “道成肉

身”（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ｅｄ）的概念，这些构成了当代心灵
哲学讨论身心问题的重要资源。

根据杨大春教授的研究，法国哲学家对身体

问题的关注是法国现象学哲学的重要方面。他认

为，早期胡塞尔现象学中，身体还没有完全摆脱

对象的意识，没有摆脱作为对象的地位，但在法

国现象学中，身体则被提升为哲学思考的中心，

其核心立场被表述为 “我就是我的身体”这句口

号。“作为后期现代哲学的典型代表，法国现象

学家在身体问题上抛弃传统的唯心主义立场，却

尚未通向唯物主义姿态：那些代表性的现象学家

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张 ‘心灵的肉身化’和

‘身体的灵性化’双重进程的身体观，展示了那

种融主客、心身为一体的返魅的身体。”①

纵观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家们对 “身体”

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把 “身体”理解为 “物体”，从存在的意

义上讨论身体作为物体的存在。这特别体现在古

代哲学思想中。如亚里士多德就把身体解释为

“原始质料”，即使得一切存在得以可能的承载

者。虽然可以把这看作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上的

预设概念，但它却很好地解释了 “质料”与

“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阿奎那则跟随亚里士

多德的观点，进一步把 “身体”概念解释为

“实体性的形式”。

２．把 “身体”理解为 “对象”，从认识的意

义上讨论身体作为认识对象的地位。这主要表现

在近代哲学的讨论中。如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以及

康德的认识论。详情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

３．把 “身体”理解为 “主体”，从价值的意

义上讨论身体对人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黑格尔

的美学思想中。在黑格尔的美学中，“身体”具

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身体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

精神的产物，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因而具

有精神属性。身体不仅能够承载精神，而且能够

表达精神。

４．把 “身体”理解为 “符号”，从现象学的

意义上讨论身体的体验性。这主要表现在当代法

国哲学中。如梅洛－庞蒂对知觉概念的讨论。这
里不再赘述。

三、中西哲学身体观之比较的启示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哲学家

们对 “身体”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

国哲学家们偏重与从 “自我”和 “行为”方面

理解 “身体”概念，把身体看作个人的组成部

分，尤其强调身体的活动维度。但西方哲学家们

则更重视 “身体”的存在意义，从 “对象”和

“主体”方面去理解身体，把身体看作人与世界

的交往方式、途径或手段。这个比较的结果似乎

符合我们通常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理解，即中国

哲学重视内在的自我世界构造，而西方哲学则强

调精神的外在形式。

然而，深究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中所

谈的身体概念与西方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身体哲学

似乎原本就是完全不搭界的事情。虽然他们都使

用了 “身体”或 “身”一词，但他们却是在完

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或者说，他们使

用这个词所意味的内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当我

们把中国哲学中的身体概念解读为自我和行动的

时候，我们是以一种善良意志用西方的身体概念

重新解释中国人的思想，以为身体概念可以被如

此解读，由此可以表明自己的思想如何不同于西

方。其实，我们在这里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悖论

之中：当我们用西方的身体概念来说明中国人的

思想时，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人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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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再林等：《身体、两性、家庭及其符号》，西安：西

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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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存在着如同西方理解的身体观念；然而，我

们由此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身体概念不同

于西方的身体观念。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们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思想的时候，

甚至于 “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这种悖论

的产物。

但在西方哲学中，身体哲学被看作形而上学

和认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笛卡尔把身体的存在

看作如同精神存在一样的实体性存在，因而，身

体才可以与心灵处于相同的本体论层次。而对梅

洛－庞蒂来说，身体则是我们每个人存在于世界
上的现实根据，也是我们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的

媒介。无论西方哲学家们如何解释身体在人类认

识中的重要意义，他们都试图以一种超然的态度

客观对待身体这个看似外在于我们自身的实体，

试图把身体与我们的认识活动以及概念性的反思

活动区别开来，使得身体成为我们反思和认识的

对象。虽然在现象学传统中，身体并非是一种认

识的对象，但当梅洛－庞蒂把身体理解为认识的
根据时，他就已经从人类精神活动中分离出了身

体，因而才会有具身性的认识活动出现。具身性

的含义就在于，把原本属于身体的精神以身体的

形式呈现出来。而这样一种具身方式本身就反映

出西方哲学家思考身体问题的基本方向。

由此看来，比较中西哲学家们对身体问题的

讨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让我

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西哲学家们对身体概念的不

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于让我们认识到了，如果

继续简单地按照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去理解中国

的思想文化，我们必将仍然会落入自我设定的悖

论之中。

（责任编辑　任　之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５４页）

第三，组建工会，保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是弱

者，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

梁启超指出：“先向彼辈切身厉害之事入手，劝

其办一两件 （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

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

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一处成立，他处

模仿，次第联合提携，以产出全国总工会，然后

将来之劳动阶级得有中枢，而一切运动乃有所凭

借也……我辈对今日劳动阶级之态度，当以促成

工会为第一义。必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

言作战，而战之胜败，则视工会力量之强弱为

断。”① 梁启超这里所说的 “战”，是斗争、抗争，

而不是动刀动枪的暴力行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

过，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

上述三点，综合起来，就是八个字：兼顾劳

资、协调劳资。如太偏于劳方，资方的利益得不

到保障，那对幼稚的中国产业发展极为不利。面

对强大、凶猛的外资，只有充分扶持、保护中资

才是明智的。但是，如太偏于资方，劳方的利益

得不到保障，那会形成极端的不平等，最终对资

方也不利，对社会整体也不利。劳资双方确有利

益冲突的一面，但也有利益协同的一面。如夸大

前一面而发动劳资战争，梁启超是反对的。发

挥、扩大后一面则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梁启超

的总态度 “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

离不主太甚”② 是合情合理的、现实的、有利于

各方和社会整体的。

梁启超的温和的、适合国情的、兼顾劳资的

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遭到了激进者的批

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

经验和曲折教训，可以让我们对梁启超在世纪之

初提出的社会主义看法有新的体会。回顾并重新

评价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可以让我们得益良

多。当然，历史与现实毕竟有太大的不同，我们

也不能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采取教条主义的态

度，全盘照搬于现实。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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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２９页。
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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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作为政治秩序原理的正义与仁义：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之间的一种互诠


陈治国

【摘要】“正义”和 “仁义”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那里分别构成了优秀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被看作政治共

同体成员所应培养的与他人相关的总体德性或伦理德性整体。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两位哲学家都把城邦政治的首要

功能限定于主要促进每一个体伦理德性的实现或发展以及优秀公民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类存在者的

本性和福祉。不过，在伦理德性的形成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主张要由伦理德性之公民的、政治的向度推进到人性向度、

道德向度，孟子则更倾向于一种相反的培养程序。并且，二者虽然都为哲学家或者圣贤在正义城邦或仁义之治发展中

的恰当角色提供了两种选项，即政治顾问和伦理教师，但是，真正支撑着这两种角色的深层理由并不完全一致。

【关键词】正义；仁义；政治向度；道德向度；哲学家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８５－０８

　　作为孔子儒学核心观念与价值坚定而自觉的
捍卫者，孟子一方面更明确地提出了 “仁政”概

念，把 “仁”或 “仁义”看作优秀国家政治社

会秩序的首要原理；另一方面更清晰地奠定了这

种 “仁政”或仁义之治的人性论基础。对亚里士

多德来说，“正义” （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ｅ）也构成了优秀
城邦安排政治社会体系的主要标准。不过，无论

“仁政”或仁义之治，还是 “正义”概念，在各

自所属研究领域都充满了诸多争论：在孟子那

里，“仁”与 “义”或 “仁义”仅仅是特殊德性

的名称，还是同时也囊括一切其他伦理德性从而

作为总体德性来使用？公共性礼制体系在伦理德

性形成或展现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一个道德上

的好人直接适用于任何政治社会共同体吗？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同样争论不休的是，如果正义是

“守法”，正义的人必须在任何时候严格遵守普遍

性社会规则吗？“好公民”与 “好人”谁更优先

并且是否遵循同一评价标准？追求正义的哲学家

在 “不正义的”城邦中应该如何行动？这些看似

来自不同传统的争论性难题对于两位哲学家来说

并不是各自所专有的，而是分享性的、可互诘

的。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一种互诠视域中，尝

试更加清晰地重构孟子和亚里士多德那里 “仁

义”与 “正义”这两个作为城邦政治秩序原理

之概念的重要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同时尽可能澄

清相关争论所引发的一些理解上的困境，并通过

三个步骤展开： （１）分别剖析 “正义”和 “仁

义”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及使用方式； （２）
着力揭示，作为城邦政治社会秩序原理的正义与

仁义也是政治共同体成员个体的伦理德性之总

体，但其形成路径并不一致；（３）进而考察哲学
家或圣贤在优秀政治社会共同体形成和构建中所

被赋予的那种恰当角色。

一、作为城邦政治秩序基本

原理的正义与仁义

　　乍看之下，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 《政

治学》中，“正义”似乎并没有像在柏拉图 《国

家篇》中那样成为十分显赫的主题。不过，确定

无疑的是，亚里士多德始终把正义理解为保障个

体幸福、促进城邦繁荣的两种支柱性力量之一，

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正义乃是一种优秀城邦政治

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或第一原理。首先，人的每

种实践活动都具有某种目的，这些目的构成一个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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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序列，其中因其自身之故被欲求而其他所有

目的都指向它的那种最高目的被称作 “最高

善”① （ＮＥ，１０９４ａ１９－２１）。其次，关于这种最
高善即 “幸福”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的知识之研究属
于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并且这种探究 “像射手有

一个可以瞄准的标记那样，让我们更有可能命中

目标”（ＮＥ，１０９４ａ２４）。再次，城邦这种最大政
治共同体既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产

物，其自然性就在于它的功能专注于真正促进人

的自然秉性之实现和完善 （Ｐｏｌ，１２５２ｂ２８－
３０）。② 就此而言，个人所追求的善与城邦所追
求的善将是一致的。不过，关注城邦整体之善的

政治学高于或包含着关注个体成员之善的伦理学

（ＮＥ，１０９４ｂ７－１０），并且这种政治学必然涉及
不同成员个体之善的恰当关系或者说为善所引导

的不同个体行为方式之间的协调。而能够发挥这

种协调或规范作用的东西被称作 “正义”，它构

成了一个优秀城所拥有和实行的基本政治社会制

度之第一原理 （Ｐｏｌ，１２５３ａ３８－４０）。
正义构成了作为最大政治共同体的城邦之基

本原理，究竟什么是正义？按照亚里士多德，在

所有人类共同体中，譬如主人与奴隶之间、父亲

与子女之间，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正义。然而，

无论何种形式共同体，它们所蕴涵的正义都涉及

“他人的善” （ＮＥ，１１３０ａ４，１１３０ｂ１），或者说，
涉及如何恰当地对待 “他人的应得”。在此意义

上，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正义或政

治正义也是一种关系化德性概念。不过，它所涉

及的乃是相对自由、平等的诸多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公民个体之间的某种恰当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

通过两个层面来理解。

狭义层面上，正义乃是 “平等”。作为平等

的正义，它要求每一个体在荣誉、钱财和安全等

这些善的事物上不能贪多，也不能在责任、痛苦

等似乎具有负面意义的事物上拒绝自己的份额，

从 而 影 响 他 人 的 “应 得”（ＮＥ，１１２９ｂ２，
１１２９ｂ７）。这种正义存在三种具体领域的适用情
形，即分配、矫正和互惠交换的正义。不过，无

论何种具体领域内的正义，所涉及的主要是对

“贪多”之欲望的适当控制，而作为城邦共同体

成员，任一公民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还广泛

涉及对愉快、恐惧、愤怒等情感的控制和发挥，

后者远不是平等的正义所能涵盖。

按照亚里士多德，由于 （伦理）德性乃是恰

当地感受愉快、恐惧和愤怒等情感的品质 （ＮＥ，
１１０６ｂ１９－２０），每一具体伦理德性都或多或少涉
及一种或两种情感领域，而且这些伦理德性既可

能在某种情境中是自向性的 （ｓｅｌｆｒｅｇａｒｄｅｄ），也
可能在某种其他情境中是他向性的 （ｏｔｈｅｒｒｅｇａｒ
ｄｅｄ）。例如，一个人克服了恐高症登上高山之
巅，对于他自身而言，这就是勇敢行为；如果一

个人克服了恐高症登上高山之巅并且摧毁了敌人

的碉堡，对于他自身而言，这同样是是勇敢行

为，与此同时，对于他所隶属于其中的共同体

———比如城邦———而言，这也是正义的行为。重

要的是，每一具体伦理德性都具有这种双重性，

而所有具体伦理德性的他向性方面就被称作广泛

意义上的 “正义”（ＮＥ，１１３０ａ３－８）。
进一步，如果说，就其作为一种综合性品质

引导着某一公民个体在与其他个体之关系中恰当

地行动，广泛意义上正义被规定为 “与他人相关

的德性之总体”，那么就其形成方式以及与整个

城邦的关系而言，它也被规定为 “守法”。理由

有二。其一，作为 “对于他人的善”，正义之德

的形成不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是首先通过

社会性约束的方式而获得的某种品格特征，因

为， “对他人的行为有德性是很难的” （ＮＥ，
１１３０ａ８），它要求大量训练和道德教育 （ＮＥ，
１１０３ａ３１－ｂ２）。其二，法律不仅能够提供用来培
养和促进正义之德的社会性约束，而且这种约束

乃是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彼此负有责任的、可共

享的和稳定的义务标准。③

６８

①

②

③

本文所引亚里士多德文献主要依据英译本：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ｄ．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Ｂａｒｎ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其中，部
分引文参照、对勘中译本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和 《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简便起见，仅以 “文中

注”形式标注引文所属文献名称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缩写作
Ｎ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缩写作 Ｐｏｌ，Ｅｕｄｅｍ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缩写作 ＥＥ）及其贝克
标准码。

参见陈治国：《城邦、人与正义：亚里士多德与荀子之

间的对话》，《周易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４—９５页。
ＢｅｒｎａｒｄＹａｃｋ，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ｒｋｅ
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４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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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广泛意义上正义也被称作 “守法”，但

必须进一步澄清容易引起争论的三个问题。第

一，守法的正义并不与作为平等的正义相对立。

相反，前者包含着后者，没有一种所谓平等而又

违法的正义行为。第二，“守法”之 “法”（ｎｏ
ｍｏｓ），不仅包含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律，而且包
含一个城邦共同体的习惯、规范和未成文法。并

且，作为名词的 ｎｏｍｏｓ与动词 ｎｅｍｅｉｎ具有同源
关系，后者一个含义就是 “相信”。所以，城邦

共同体普遍相信是适合的东西就构成了对所有成

员具有效力的 ｎｏｍｏｉ。① 第三，现实诸种城邦中
可能存在某些 “不正义的”法律，不过，由于法

律一般旨于惩恶扬善，促进公民德性的增长和福

祉的实现，并且法律也有改进必要和可能，所

以，“所有的合法行为就在某种意义上是正义的”

（ＮＥ，１１２９ｂ１３）。
孟子那里的 “仁义”又具有什么地位和内

涵？首先，同亚里士多德的 “正义”概念一样，

“仁义”既被理解为一种优秀政治统治模式的主

要标准，也被看作城邦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必须具

有或发展的伦理德性。在孟子那里，前者是用

“仁政”这一观念来表达的。按照他的观点，一

种优秀社会政治秩序主要是由国君或君王决定

的。作为重大社会政治事务的决策者，称职的君

王不仅要为民众提供能够保障安全、促进生产生

活的积极条件，而且必须关注和培育其伦理德

性。后者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方面，君王本身

必须具有完满的仁义之德，能够为民众提供有效

的范例和鼓舞，所谓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

定矣”（《离娄上》，第２０节）②。另一方面，他
还必须建立一个教育和规训系统，即通过一种礼

制体系来教化和约束民众的伦理行为与品质

（《滕文公上》，第４节）。这种礼制体系同时具
有两个重要向度，不仅包含惩戒性措施，而且更

看重鼓励性的、引导性的规范与教导 （《滕文公

上》，第３节）。
不仅如此，孟子的 “仁”或 “仁义”概念

还指示着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应培养的伦理品质，

并且具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在狭窄意义上，

“仁”与 “义”分别构成孟子所特别强调的四种

核心伦理德性———仁、义、礼、智———之一种。

按照孟子，作为人之本性的原始构成，“四端”，

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如果遵循正确轨道，将会扩展为四种核心伦理德

性。其中，“仁”主要是对他人关系上的一种仁

慈或仁爱之伦理品质，“义”则体现为特定语境

下对正确行为方式的判断或选择以及相应的积极

情感状态。

当然，对这种 “义”的解释并非没有争论。

从文本来看，孟子比孔子更明确地将 “义”看作

伦理主体的核心德性之一，可他也没有比后者更

清楚地阐明这一概念，并且这一概念经常还与

“智”、“礼”、“权”、“心”等重要术语纠缠于

一起。按照孟旦的解释，“义”与 “智”的区分

主要在于规模上的差异：义德所指向的评价对象

也是主体自身参与其中的活动，而智德所指向的

活动或事件的范围更宽广，包括那些评价主体并

不参与其中的事物，例如其他国家的事件、统治

之术等。③ 与此类似，信广来认为， “义”主要

“强调的是一个严格承诺的恰当行为， ‘智’的

概念着重于说出什么是适当的能力”④。这些说

法有一定道理，不过，还要特别指出，（１）相比
于 “义”，“智”或 “知”更具有一种技艺性理

智状态的含义，后者本身可能不属于伦理判断的

范围，但在一个具有智德品格的伦理主体那里它

必然服从、服务于伦理上的一般善之目标 （《滕

文公上》，第４节）。 （２）作为特殊的核心德性
之一， “义”的范围虽然相对于 “智”更加具

体，然而，“智”与 “义”都涉及对某种恰当行

为的考虑、判断与选择 （《离娄上》，第２７节）。
（３）二者都关乎对 “礼”的认知和运用，不过，

“智”更强调对 “礼”本身及其一般基础的认知

和理解，“义”更多凸显了对 “礼”的某种调整

性运用乃至突破。当孟子提出一个义者应毫不犹

豫援之以手帮助落入水中的嫂子，以及声称 “大

７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ｒａｕ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０５；ＭａｒｔｉｎＯｓｔｗａｌｄ，Ｎｏｍｏｓａｎｄ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ｏｆ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６９，ｐ．５４．

本文所依据的 《孟子》版本主要包括： 《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美］孟旦： 《早期中国 “人”的观念》，丁栋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６页。
ＫｗｏｎｇＬｏｉＳｈｕｎ，Ｍｅｎｃｉｕ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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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离

娄下》，第１１节），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到后一点。
“仁”或 “仁义”不仅指示着一个伦理修养

趋于完备的行动主体所应具备的特殊德性，同时

也是所有伦理德性之总体的名称。正如在其他地

方已经表明的那样，《论语》中的 “仁”就已经

同时在两种意义上来使用：一者是作为特殊德性

的仁爱、仁慈，一者是作为总体德性的普遍之

仁。① 在 《孟子》这里，也出现了同样情形。譬

如，“仁也者，人也” （《尽心下》，第１６节），
在这里，“仁”显然是促使一个人成其为人的那

种整体性品质，而不仅仅是 “恻隐之心”发展而

来的特殊德性之 “仁”。不过，由于孟子更加明

确引入 “义”之探究，并且常常将 “仁”、“义”

并用或合用，我们更频繁地看到，“仁义”作为

一个伦理个体所修德性之总体的那种一贯用法：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第１节），等等。

二、正义之德与仁义之德的两种养成路径

如上所述，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正义既是一

种城邦政治的基本原理，又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构

成部分———一切伦理德性本身就是幸福的必需成

分；对孟子而言，一种理想人格的实现标准被描

述为具有仁义之德的 “君子”，同时仁义之治或

“仁政”也被称作最优秀的政治统治模式。因此，

无论 “正义”概念，还是 “仁义”观念，对于

任一个体而言，既具有道德的、人性的向度，就

其是为了个体和他人自身而言，也具有政治的、

公民的向度，就其涉及一种政治社会制度的安排

以及个体在此制度体系中的给定身份或角色而

言。与此同时，这两种向度也是密切结合、互相

渗透的。不过，进一步考察将会发现，如果专注

于正义之德与仁义之德的主要形成路径，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作为与他人相关的德性之总体的正

义之德，基本上是由政治的、公民的向度转入道

德的、人性的向度，而在孟子那里，作为总体德

性的仁义基本是由道德的、人性的向度延展到政

治的、公民的向度。②

按照亚里士多德，我们作为某一政治社会共

同体成员正义地行动之品质，仅仅在反复地实施

正义行动之后才能涌现出来。亦即，它要求大量

的伦理训练和教育。当然，这种训练和教育并非

没有天然基础或者甚至与我们作为人类存在者的

自然本性相对抗。在他看来，尽管在我们的自然

能力中并不现实地包含正义地行动这种成分，但

具有两种真正重要的东西：寻求建立正义之标准

的那种意愿或感觉以及谈论如何正义行动的那种

能力，即推理和言谈 （ｌｏｇｏｓ）的能力 （Ｐｏｌ，
１２５３ａ１０－１９）。换言之，正义地行动对于人类来
说可能不是自然的，但谈论如何正义地行动看起

来是自然的；这种谈论和交流 “涉及到那种交互

性的和分享性的某一特定行为过程的利或弊”，

并最终 “引向对相互义务之标准的确定”③。更

重要的是，对既定政治共同体而言，正义行为的

实行尤其是正义品质的养成，必须依赖于某种外

部性约束和训练，使其 “习惯化”④。促进习惯

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家庭和城邦 （ＮＥ，
１１４２ａ９）。

首先，就家庭而言，它构成了伦理教育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１）家庭作为城邦共同体一个
构成部分以及前期形式，其目的类似于城邦，都

在于促进人的社会本性的发展。（２）由于家庭内
部存在亲缘关系，儿童或子女在欲望和情感上愿

意 “听从”父亲教导。即父亲代表儿童早期抚育

中不可或缺之理性的角色，引导和规范着后者的

欲望和情感 （ＮＥ，１１８０ｂ３－６）。⑤ （３）一般来
说，伦理观念的灌输与渗透在人格的早期阶段更

加有效，而家庭不仅拥有这样一种机会，并且原

则上可提供 “因材施教”的伦理教育和人格培养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治国：《好好地活与活得好：孔子和柏拉图哲学中正

义的层级问题及其根本动力》，载洪汉鼎、傅永军主编：《中国

诠释学》第１１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３７
页。

Ｇａｌｓｔｏｎ曾区分人性的德性 （ｈｕｍａｎｖｉｒｔｕｅ）和公民的德
性 （ｃｉｖｉｃｖｉｒｔｕｅ）。前者因其自身之故和因所有个体之故而被欲
求，后者是在制度上被定位的，并维持和鼓舞着社会政治关系

与联结性组织。参见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Ｇａｌｓｔｏｎ，“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ｉｖｉｃＶｉｒ
ｔｕ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Ｖｏｌ．３３，Ｎｏ．（４），２００７，ｐ．
６２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Ｙａｃｋ，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ｐ．４０．
ＢｅｒｎａｒｄＹａｃｋ，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ｐ．４１．
参见 ［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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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１１８０ｂ７－１２）。所以，“正是在家庭中，最
先有了友爱、政治组织和正义的起始与源泉”

（ＥＥ，１２４２ａ４０－ｂ１）。
其次，家庭教育对于优秀伦理人格以及正义

之德的形成固然重要，但城邦具有更为突出的决

定性作用。（１）城邦有着家庭教育比较缺乏的强
制力。情感虽然有可能听从理性的教导，“一般

地说，情感似乎是不听从论证的” （ＮＥ，
１１７９ｂ２９），并且在家庭中父母教导的执行力度往
往还会受到个人情感的消极影响，而城邦可通过

法律进行更具强制性的约束和指导 （ＮＥ，
１１８０ａ１７－２４）。（２）城邦法律包含着关于人类之
善的普遍性知识，更加完整而统一。尽管家庭教

育的个体化优势可能更为明显，然而，“不是每

个人都能把所有的———或所接触到的———人的品

性变好，如果有人做到这一点，那正是懂得立法

事务的人”（ＮＥ，１１８０ｂ２４－２７）。（３）城邦比家
庭更能促进人类存在者作为政治动物的社会本性

之实现。这不仅是由于家庭不过是城邦产生过程

中的阶段性环节，而且由于城邦作为最大共同体

包含了一切其他人类共同体及其根本目的。在此

意义上，家庭教育应该与城邦教育相一致，儿童

或青少年应该按照城邦法律标准被抚养为优秀公

民 （Ｐｏｌ，１２６０ｂ１１－１９）。
现在看看孟子仁义 “君子”的形成方式及其

形态。孟子自觉而坚定地要求为孔子所倡导的儒

家德性提供一种明确的人性论基础，而他对人性

———使得人成其为人的真正自然本性———的阐述

是通过 “人心”及其 “四端”的刻画来完成的：

“心”是人类有机体组织中最为优秀而独特的部

分，使得我们从根本上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即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离娄下》，第１９节）。对此，要注意以下
几点。

（１）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在自然构成上存在着
本质性区分，区分的要素在于 “人心”，可 “人

心”珍贵而又极其微弱。 （２）对每一人类存在
者而言，“人心”不仅具有 “向善”能力，而且

它本身就是 “善”，一切善美品格与行为都必然

出自于这种 “基础之善”。（３）每一人类个体在
其天然禀赋上就存在着根本不同于动物的善之

“心灵” （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但是只有当这种 “始端

之心”获得持续、一贯的展现或扩充，他才能真

正获得人的身份与特征。因为，原朴之人的 “心

灵”是以四种 “始端”的形式存在的，只要它

被隐藏或阻碍，人就必然就停留或沉落在动物层

次上 （《公孙丑上》，第６节）。（４）以始端性方
式出现并对人类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独特意义

的 “心灵”，既是情感性的，也是认知性的。一

方面，作为 “心灵”的各种组成部分， “四心”

虽然后来会各自发展为仁、义、礼、智四种主要

伦理德性，可明显不同程度具有情感内涵，是对

不同事物或对象的情感感受方式。另一方面，作

为 “四端”之整体的名称， “人心”或 “心灵”

也被认为具有思虑、计划和指导功能 （《离娄

上》，第１节）。
构成君子伦理品格的基础，即 “四端之心”，

既是情感性又是认知性的。不过，君子的前身，

即原朴之人，要发展出优秀品格并能在一切场合

举止得当，仅仅依赖这些天赋之 “四端之心”是

不够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

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

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第４节）。孟
子明白无疑地将出自于圣贤的良善社会风俗习惯

与规范所构成的社会政治性礼制体系置于一个至

关重要的地位。这是否意味着，以儒家社会观念

与风俗为主要内容的礼制体系构成任一个体优秀

伦理品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于外在礼制体系———它们出自于圣贤所作

———看似极端重要的地位界定，必须予以进一步

分析。第一，从来源上看，礼制虽然来自圣贤，

但就实质内容而言，一切礼仪习俗都不过出于自

然个体内在要求，是与个体那里作为天然情感与

理性的 “四端之心”相一致的。①

第二，由礼、乐、刑、政等构成的礼制体系

或者说作为仁义之德的总体德性要求，虽然在某

种程度上，也像亚里士多德的 “正义／法”或荀
子那里的 “礼义”一样，对于一般民众发挥着积

极的教化、指导和约束之功能，但看起来更多是

以促进觉醒或惊醒、防范错误的方式承担这些功

９８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 《滕文公上》第５节中孟子对葬礼
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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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

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第１５节）
在这里，尽管不能说孟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伦理修

养之路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不过，如果自然个体

能够自觉意识到 “四端之心”，或者永不放弃与

其保持接触，修己成德似乎就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情。而符号性礼制体系在此似乎就主要限于促进

伦理主体保持自觉或自省之状态，或者防范不良

环境与条件阻碍伦理主体展现自身四端之心———

它本身就内含着始端德性 （《离娄上》，第 １９
节）。①

第三，无论相对于儒家内部的孔子、荀子，

还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孟子都十分明显地大大

提升了伦理主体在突破礼制体系方面的自主能力

和空间，使得德性培养看起来更加个人化，但又

将其效力更加普遍化。就前者而言，他多次讲

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

后也，君子以为尤告也” （《离娄上》，第 １８
节）。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更具个人化方式修

炼而成的伦理德性具有高度普适性价值，适合于

任何形式的政治社会共同体，或者说，这些体现

了伦理主体道德潜能的伦理德性直接构成任一政

治社会共同体所必需的公民德性、政治德性

（《滕文公上》，第４节）。这种直接等同或转化，
正如评论家们指出的那样，一个关键因素在于，

孟子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类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

之间界限，对于自然状态的设想过于乐观而简

单。亦即，自然状态中的人既不是非理性的，也

不是自利的，似乎并不存在某种人类之间的内部

冲突和混乱，而主要是缺乏培养德性的自我意

识，所以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状态的过渡，其意

义并不在于将某种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引入自

然状态，而是促进人类德性的培养，并且具有德

性的人将顺畅无碍地就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共同体

成员。②

第四，孟子固然也重视伦理德性的教育和训

练，但相对于城邦教育，更加注重家庭教育。

（１）家庭教育构成了伦理教育的起始。所谓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则孝子仁人之掩

其亲，亦必有道矣” （《滕文公上》，第５节）。
（２）家庭教育主要内容是家庭或家族范围内的伦

理德性 （《离娄上》，第２７节）。（３）家庭伦理
在人类伦理范围内具有最重要地位。“亲亲，仁

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尽心

上》，第１５节）。在 《离娄上》第 ２８节，一个
人的家庭伦理修养甚至也被看作其整个伦理水平

的最终判准。由此可见，以生物个体天然情感为

主要本体基础、以家庭宗族为主要培养主体、以

家庭伦理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伦理培养模式具有压

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当然，孟子并不是没有发现

这种模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可没有着重转向亚

里士多德式城邦教育，而是仍然偏爱于私人性的

解决方案。③

总之，对孟子而言，城邦社会中原朴之人对

君子人格的修炼更多是其天然道德能力的一种自

觉———相对于自发性或自然性———实现。这种模

型比较简洁地假定了人的善之自然本性的普遍

性，简化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并且主张道

德上的好人必然适合于任何政治体制。而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政治社会共同体条件下伦理德性的

培养过程中，以各种社会习俗和法律为主要内容

的正义标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并且正是城

邦共同体框架中伦理主体所形成的公民德性，为

更具自主性、适应性的道德德性之发展提供了坚

实基础。此外，如果说 “好公民”主要涉及伦理

与政治———根据其灵魂理论，这是情感和实践理

性的活动领域———的评价，“好人”还涉及理论

理性———理性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发

挥与评价。

三、哲学家或圣贤在正义城邦

或仁政中的角色

　　作为城邦政治社会秩序首要原理以及个人的
总体伦理德性或与他人相关的伦理德性之总体的

“仁义”与 “正义”，分别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

那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像他们这样的哲

０９

①

②

③

ＳｕｎｇｍｏｏｎＫｉｍ，“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ｉｔｕａｌ：Ｔｗ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Ｌｉ
ａｓ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ｏｐｈｉａ，Ｖｏｌ．５１，２０１２，ｐ．２０３．

ＰｈｉｌｉｐＪ．Ｉｖａｎｈｏ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Ｍｏｒａｌ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２ｎ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２０００，ｐｐ．１５－２８．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孟子对公孙丑有关为何 “君子”拒

绝亲自教育自己的子女之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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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或圣贤在现实优秀城邦之具体建构中应该扮

演何种角色？具有何种位置？

先看亚里士多德。首先，不同于柏拉图的激

进路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富有成效的正义

城邦之建构，不仅需要考察和构想最理想的城邦

政治形式，而且还应考察其他种类可能的和现实

的城邦政治形式。并且，由于守法意义上正义涉

及现实城邦已负载的种种规则、习俗和法律条

款，“正义之人的典范不是沉思抽象对象的永恒

秩序的哲学家，而是精通宪法和法律事务的专家

……能够利用专业知识改进普通城邦的普通公民

的善”①。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一个哲学家在正义

城邦的建构与发展中至少扮演两种基本角色。第

一种就是政治顾问或智囊。亚里士多德也曾设想

过一种最理想的政体，即优秀的君主政体，在这

种政体中，由一个人构成的统治者具有最完善的

德性 （Ｐｏｌ，１２８９ｂ１－２），凭借正义之德统治城
邦。但他深知，“最佳政体往往无法实现”（Ｐｏｌ，
１２８８ｂ２４）。所以，更重要的事情就在于，如何通
过对理想的和现实的政体形式、城邦政治的目

的、人的自然本性、人性的发展和修正方式、城

邦社会风俗和规则等专门而系统的探究，为作为

统治者的君主或立法机构提出政治和社会改良的

建议、方案，从而逐步推进每一公民个体的善之

实现。实际上，正如评论家们所指出的，一方

面，亚里士多德深信，无论如何糟糕的非理想城

邦，遵循法律的权威至少是一个值得推荐的特

征，另一方面，具有广泛意上正义的人 （守法

者）在狭窄意义上也必然是正义的 （平等者），

并且平等德性是在政治舞台上训练出来的，那些

最重要的分配决定和矫正决定往往是在立法活动

和法庭中被给出的。②

哲学家有责任扮演的第二种角色就是伦理教

师。如前所述，优秀伦理品格的养成，必然包含

情感和欲望的正确发挥、社会风俗习惯的熏陶与

教化以及实践理性的成长和介入。不过，这三种

因素在伦理品格形成的不同阶段，地位和作用有

所不同。如果说自然状态中对正义和非正义事情

的道德直觉构成了自然德性 （ＮＥ，１１４４ｂ３），处
于某一政治共同体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起初主要通

过习惯化来真正塑造其发展中的伦理德性，那

么，具备了完全德性的伦理人格必然是其自主性

的实 践 智 慧 高 度 完 善 的 德 性 状 态 （ＮＥ，
１１４５ａ２）。这并不是说，在那种发展中的伦理德
性中，实践理性不起任何作用，而是说它的作用

比较有限，还不够成熟。在这个意义上，“从小

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决不是小事”

（ＮＥ，１１０３ｂ２４－２５）。不过，伴随个体生活经验
的增长和具体推理能力的发展，实践理性将在伦

理德性的形成和应用中越来越具支配性作用：它

不仅促使我们更为独立和恰当地辨识、选择和实

施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 （ＮＥ，１１４４ｂ２５－２８），
而且有助于清楚地理解处身于其中的伦理境遇以

及如此行为方式的理由和意义。③ 然而，有理由

相信，没有经过系统教育的实践理性的成长与发

展有可能是偶然的或不完整的：实践理性的真正

德性，即实践智慧，不仅仅限于对手段的考虑和

选择，它也涉及人生整体善之目标的确定以及现

实生活各种成分的优先顺序和地位轻重的规划

（ＮＥ，１１４０ａ２５－３１）；它也不仅仅限于对个体幸
福及其德性生活的安排，而且涉及对他人或城邦

整体的关注，而所有这些，很难说个体通过自身

的生活经验或觉悟可以完全胜任。因此，伦理教

育就不可或缺，尤其对于力求获得完善德性或高

尚生活的个体来说 （ＮＥ，１０９５ｂ１－１２）。
所以，一个关注并追求正义和幸福的哲学

家，不仅要在政治层面上积极而适当地为城邦的

政治社会安排建言献策，争取具体而微地逐步改

善每一个体的正义状态，而且要在伦理层次上，

为那些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德性和幸福的

公民个体提供伦理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是努

力把丝毫不具有伦理德性或伦理德性很差的人变

为道德上的好人，而是促进伦理上的有所进取者

对伦理、政治事务的理解，促进他们更好地完善

自己的灵魂与人生。同时，必须指出，一方面，

城邦的自然性决定了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然本

性的完善和发展，后者是由满足生理需求的欲

１９

①

②

③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ｒａｕ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１０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ｒａｕ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１１３．
关于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关系的有益讨论，参见 Ｍ．Ｆ．

Ｂｕｒｎｙｅａ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ＢｅＧｏｏｄ”，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ＡｍéｌｉｅＲｏｒ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ｐｐ．６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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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然的道德直觉以及运用语言和实践推理的

能力构成的，所以一个正义城邦必然最大限度推

动这些自然本性的完善；另一方面，根据功能论

证 （ＮＥ，１０９７ｂ２４－１０９８ａ２０），亚里士多德又将
单纯意义上的人性界定为 “理性”，后者既包括

实践理性，更包括专注于沉思活动的理论理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正义问题以及哲学家

在正义城邦发展中的角色，全部限制在理论理性

活动的范围之外。实际上，哲学家最高幸福必然

在于理论理性的优秀活动，即理论智慧，后者高

于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一起发生作用的实践智慧和

伦理德性 （ＮＥ，１１７７ｂ２０－１１７８ａ７），然而，就
一种真实可过的幸福生活而言，哲学家应该扮演

好政治顾问和伦理教师两种角色，而正义城邦也

必然有责任为哲学家的理论活动提供空间。

孟子那里哲学家是以 “圣贤”身份出现的。

那么，像孟子这样的 “圣贤”，究竟在仁义之邦

的发展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按照孟子，作为儒

家圣贤的典范，尧、舜、禹、稷等早期圣贤不仅

是体察天道、发育万物、尽物之性的形而上学理

论家，而且也是呼应人性的政治社会礼制体系的

创立者和垂范者，甚至还是治愈洪水、发明农艺

等技艺领域的超级专家。尽管早远时期的圣贤看

起来无所不能，不过，对于孟子这样的后续圣贤

来说，他们的角色更加明确而集中。首先，高尚

的伦理德性和仁义的治邦之术构成了君主政权的

唯一合法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毫不忌讳

地赞成通过政治革命推进仁义之治的实现 （《梁

惠王下》，第８节）。不过，孟子虽然也自认为是
那个时代当仁不让的 “圣贤”之人，并且各诸侯

国皆属 “仁义”尽失的混乱之治，然而看起来他

并不打算推动任何程度的政治革命，而是希望通

过不懈政治谘商和建议去劝进时下君主从而改善

政治治理，并且即使在梁惠王、齐宣王之类贪婪

而又软弱的统治者那里一再碰壁，也丝毫不改宗

教般政治热情与信念 （《公孙丑上》，第１节）。

其次，孟子式圣贤还扮演着伦理教师的重要

角色。不过，他的教育对象要宽泛许多，教育方

式也似乎更为简化。就前者来说，由于孟子设定

每一个体在其禀赋中都有 “四端之心”，并且只

要能够使其发现这一 “道德事实”，他就有可能

自觉实现或展现这一 “原初之善”，从而成为道

德上的好人。就后者来说，由于伦理教育主要功

能在于促进个体对于 “四端之心”的回忆、发现

与保存，“道德辩论”就是重要伦理教育方式。

当然，孟子也深知，这一方式并非他所愿或始终

能够凑效，但仍被看作推行儒家教育的优先选项

（《滕文公下》，第９节）。
显然，围绕哲学家或圣贤在正义城邦或仁义

之治发展过程中的恰当角色，看起来亚里士多德

和孟子具有不少 “共识”：无论抱有如何理想的

城邦政治制度之信念，他们都并不实际地推动大

规模政治革命，而是认同并践行着高级政治顾问

的一种重要角色，并且都认为，哲学家或圣贤应

该承担伦理教师的责任。不过，真正支撑着这两

种角色的背后理由并不完全一致。对亚里士多德

来说，由于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正义城邦类型

的多样性，循序渐进的政治改良对于促进现实城

邦内每一个体的善之增长将是有效的，并且哲学

家的伦理教育对于已经通过成长环境熏染和习惯

化训练具备了伦理德性的人才有帮助，对不具备

这种品性的人，必须靠强迫性法律手段。对孟子

来说，圣贤所作之伦理教育任何时候都可能有

效，并且某一时代平庸的统治者而不是圣贤发挥

着政治领袖的角色，也可能是出于深不可测的天

命。不过，即使如此，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顾问

或有为大臣也是替代性选择 （《万章上》，第６
节）。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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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


王光松

【摘要】白沙心学是宋明儒学史上的重要环节。从白沙门人的数量、地理分布、举业与职业情况、传播白沙心学的方

式、传播动力以及学派的组织化程度等角度，可以管窥白沙门人传播白沙心学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白沙门人；白沙心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９３－０６

　　陈献章 （１４２８—１５００），字公甫，号石斋
（晚年又号石翁），广东新会白沙村人，后人尊称

白沙先生。陈白沙是宋元程朱理学向明代心学转

向的关键人物，他开创的白沙学派 （又称江门学

派）是广东本土第一个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儒家

学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白沙心学的传

播来说，门人乃其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和途径，这

一群体的数量、地理分布、受教育程度、职业构

成及其内部凝聚程度等因素，对白沙心学传播的

广度、深度及传播方式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一、白沙门人总数及地理分布

（一）白沙门人知多少

陈白沙有多少门人？历来莫衷一是。苟小泉

据 《新会县志》以为有１０９人①，刘兴邦则以为
有１４６人②。历史上最早记载白沙门人群体的是
黄淳万历 《新会县志》（以下简称黄 《志》），收

录１０６人，该记载后为贾洛英监修的康熙 《新会

县志》（以下简称贾 《志》）所因袭，但贾 《志》

将黄 《志》中原附于戴球之下的三子 （戴恩、

戴泽、戴参）单列出来，是以贾 《志》为 １０９
人，苟小泉所据实即贾 《志》。后阮元监修 《广

东通志》收录白沙门人 ７６人，较黄、贾二
《志》人数减少近三分之一。上述官修志书之外，

陈遇夫辑有 《陈子门人录》 （简称 《门人录》），

收录１０６人，与黄 《志》数量相同，但贾 《志》

所载而 《门人录》未收录者计有２７人， 《门人
录》收录而贾 《志》未载者计有２１人，二者之
间出入较大。

阮榕龄 《白沙门人考》 （以下简称 《门人

考》）收录人数最多，计有 １８０人。该书 “江

西”条下的 “杨敷”与 “清远”条下的 “杨宪

臣”为同一人， “新会”条下的 “林栋”疑即

“增城”条下之 “陈?”，而 “南海”条下的

“吴向”与 “顺德”条下的 “李瑜”，又在无姓

名、县名的 “附录”中出现，去此重复，则实得

１７６人，是黄 《志》、 《门人录》收录人数的近

１７倍。在此１７６人中，姓名、字号、籍贯、事
迹四项信息俱备者１０５人，缺字号者２０人，缺
事迹者２１人，既缺字号又缺事迹者２１人，余下
９人，或仅有姓与号，或仅有姓，或仅有名。如
仅缺字号而有事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影响并不

大，前两项相加所得１２５人即白沙门人中事迹可
考者。

据笔者考证，《门人考》“附录”中的 “瑜”

实即顺德李瑜，“向”实即潮州吴向 （《门人考》

将其系于 “南海”条下为误）， “四川”条下的

邹智与 “东莞”条下的祁顺俱为白沙之友而非门

人。此外，笔者又考得吾廷介等被遗漏者 １０
人③。减去邹智、祁顺２人，加上遗漏的１０人，
则白沙门人总数为 １８４人，其中，事迹可考者
１３５人。朱子门人４６７人，阳明门人３０７人，④前
者是白沙门人的２５倍，后者是白沙门人的１７倍。

３９





文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校级一般项目 “白沙心学传播研究———以 《白沙门人考》为中心”（ｘｊｙｂｘｍ２０１３）研究成果。
王光松，山东蒙阴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３０３）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①　苟小泉：《陈白沙哲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０页。
②　刘兴邦：《白沙心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６页。
③　此１０人为浙江吾廷介，江西刘霖、俞溥、谭震、孙琼，潮州杨玮、杨潜斋，南海吴琏，新会伍徇、李克常。
④　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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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沙门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

在白沙１８４个门人中，籍贯可考者１７９人，
其中，外省籍门人２０人，仅占籍贯可考人数的
一成，其地理分布为：盛京１人，江苏１人，浙
江４人，江西７人，湖北２人，湖南１人，福建
３人，广西１人。广东籍门人１５９人，占籍贯可
考人数的近九成，其地理分布为：广州府 １３５
人，肇庆府 １２人，潮州府 ８人，惠州府 ２人，
韶州府１人，高州府１人。在广东省内，白沙门
人主要集中在广州府，其人数在籍贯可考人数中

占７５４％，而来自粤西、粤北的门人则非常少，
粤西仅高州府有１人，廉州府、雷州府、罗定州
为空白；粤北仅韶州府有 １人，南雄府亦为空
白。在广州府内，１３５个门人的地理分布为：南
海１３人，番禺 １１人，顺德 １９人，东莞 ７人，
香山１人，增城５人，三水２人，新宁１人，清
远２人，新会７４人。白沙门人主要集中在珠三
角地区的新会、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五县，

该区域人数达到 １２４人，占籍贯可考人数的占
６９３％；其中，尤以新会最多，占广州府总数的
５４８％，即便在籍贯可考人数中也占４１３％。

上述数据表明，白沙学派是一个地域性很强

的学派，成员主要来自于广州府，其整体地理分

布呈现出以新会为基点向北 （以北方为主）、东、

西扩散的放射状，从新会县到广州府到广东省到

省外，密度依次递减。从大的范围来看，白沙门

人的居住地大致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此

种地理分布格局对白沙心学的传播线路与传播空

间具有重要的限定作用，事实上，白沙心学的影

响也主要在此空间之中。

朱子门人中籍贯可知者３７８人，其地理分布
为：福建１６４人，浙江８０人，江西７９人，湖南
１５人，安徽１５人，江苏７人，四川７人，湖北
５人，广东４人，河南 １人，山西 １人①。朱子
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居住，其门人数量以福建

为最是情理中的事，但其外省籍门人数量仍能超

过福建本省人数，达到总人数的５６６％，而且涉
及１１省，全国化程度明显高于白沙学派。据余
重耀 《阳明弟子传纂》，阳明门人的地理分布为：

浙中４８人，江右３２人，南中１３人，楚中５人，
北方３人，闽粤 １０人，泰州 ３５人 （含再传），

贵州见诸书牍者１６１人②。钱明认为，阳明门人
数量远不止３０７人，其分布范围也不限于上述地

区，而是分布于２０个省，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
国③，全国化程度在三个学派中最高。

二、白沙门人的从学、举业及职业情况

（一）集体性从学

陈荣捷先生指出 “集体来学是朱门一特殊现

象”④。该现象在白沙学派中尤为突出，其中又

有家族性、地缘性和官派三种集体来学情况。在

家族性集体来学中，父子兄弟俱事白沙者２宗，
计有７人；父子俱事白沙者１宗，２人；叔侄俱
事白沙者２宗，４人；叔侄兄弟俱事白沙者１宗，
３人；兄弟 （含族兄弟、内兄弟）俱事白沙者９
宗，２２人；该部分合计３８人。地缘性集体来学
主要集中在南海、顺德、增城、新会四县，共有

４宗，计１０人。官派集体来学是白沙学派中的一
个特有现象。张诩 《白沙先生行状》云：“参政

胡荣为提学佥事时，雅重先生，常选生员有异质

者十余人往受业，今学士梁储、参政李祥辈与

焉。”⑤ 《白沙门人考》亦云：“冯载……弱冠补

邑庠，廉宪薛公器之，委币使于白沙。”⑥地方官

员从郡学或邑庠中到底选拔了多少生员送往白

沙，今已不可考，张诩云 “十余人”，我们且以

１１人计，加上前面两种集体来学的人数，则集
体来学者至少有 ５９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
４３７％，即便在门人总人数中也占３２１％，这就
意味着，平均每三个门人中即有一人为集体来学

者。由于许多门人信息不全，笔者相信，集体来

学者的比例比上述数据还要更高一些。

（二）举业情况

在１３５名事迹可考的门人中，举人 ４０人
（不含后来考取进士的那部分举人），进士１６人，
二者相加５６人，白沙门下拥有功名者占事迹可
考人数的４１５％。此外，白沙门下另有生员３４

４９

①

②

③

⑤

⑥

④　陈荣捷：《朱子门人》，第９页，第１１页。
余重耀： 《阳明弟子传纂》，转引自陈荣捷： 《朱子门

人》，第９页。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６页。
［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 《陈献章集》附录二，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８７６页。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

谱丛刊》第４０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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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于举人、进士皆由生员而来，我们可将举

人、进士之数计入生员之内，如此，白沙门下的

生员达８９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６６％。张诩曰：
“先生教人，随其资禀高下，学力浅深，而造就

之，循循善诱，其不悟者不强也。至于浮屠羽

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

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众。”① 这段话本是要

强调白沙设教有教无类，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然依上述统计数据来看，白沙门人实以那些准备

参加科举考试和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士人为主

要成员。

白沙认为 “山人处士例以不出为高”②，有

较强烈的隐逸倾向，在其熏陶下，门人多有无意

仕进者。冯载至白沙受学后，“慨然有求道之志，

遂弃举业，讲心性之学”③。像冯载这样弃举子

业的还有陈冕、谢、何廷矩、梁潜、刘霖等生

员；中举后决意不仕者有李承箕、梁卫、李升

等；为官不久即挂冠而去者有朱伯骥、陈庸、李

文，中进士而辞官者有贺钦、陈茂烈，前后共计

１４人，实际数据当高于此。在传统社会中，通
过科举获得官职是士人理想的人生之路，这对思

想传播来说也颇有益处，一方面，异地为官会有

助于扩展思想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士人的官

员身份及其权力也是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助力。

白沙门下这种绝意科举或中试后不仕、辞官的风

气，对 “科举—为官”途径上的白沙心学传播有

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职业情况

尽管白沙门下有一种以不仕为高的风气，但

传统农业社会中士人的职业选择余地很小，因

此，出仕仍然是白沙门人的一种重要的职业选择

方向。据笔者统计，白沙门下有官职者 ６０人，
占事迹可考人数的４４４％，即便在门人总数中也
占３２６％，比朱子门下２８％的比例④明显要高。
在此６０人中，朝廷官员１４人，地方行政官员３５
人，地方教育官员２１人，其中，三种官员角色
兼有其二者１０人。除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外，
白沙门人遍及两京及另外 １０省，而尤以浙江、
江西、广西、福建、湖广、南直隶为多。如将白

沙门人喻为蒲公英的种子，白沙心学就是借助

“科举—为官”之风，通过门人这些种子而散播

落到全国各地的。

“科举—为官”正途之外，白沙门下还有从

事蒙馆 （如罗冕）、讲学 （如屈群力）、卖文

（如黄寿）、卖画 （如李孔修）、制作香柜 （如袁

晖）、铅椠 （如陈魁）、栽茗 （如谢）等职业

者，当然，还有为数众多而未被记录下来的力田

者，他们无疑是明代社会中的底层人士，这显示

了白沙学派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从

事上述营生职业无需离开乡土，这部分门人在乡

村基层以其笃实践履诠释、传播白沙的思想。从

事上述职业的门人大多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糊口，

如谢 “糟糠不厌腹，布袜不掩胫”，陈魁 “瓶

无赢粟以畜其妻子”，容贯 “敝衣寒露肘”，李

孔修 “上漏下湿”。白沙在诗文中经常表彰 “一

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并像周敦颐一样让门人

“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在此熏陶下，

门人多安贫乐道，虽穷而无怨，故黄宗羲感慨

说： “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

其高风之所激，远矣。”⑤

三、传播方式与影响

思想传播实即心灵对心灵发生影响的过程，

既可以言传、也可以身教来实现。对白沙心学传

播来说，门人的身份、职业、生存方式不同，其

传播的场所、对象、方式也就不同。

（一）隐逸：“收敛乡里”的基层传播

白沙门下流行 “以隐为高”的风气，官场或

仕途往往被视为负面的东西，为求禄养而不得不

出仕的林光就曾抱怨说：“近者师门故旧，颇觉

寥寥。一涉宦途，即为弃物。门客子弟，倡和一

辞，牢不可破。”⑥ 这段话对师门中流行的隐逸

之风及出仕门人承受的压力刻画得非常生动。白

沙门下选择隐逸生活方式的，既有一开始就拒绝

进入 “科举—为官”路径者，也有中途从官场弃

官、辞官或致仕者。易镛 “少从白沙游，慕古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张诩：《白沙先生行状》， 《陈献章集》附录二，

第８８１页。
［明］陈献章：《陈献章集》，第６页。
［清］阮榕龄： 《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５５７—５５８

页。

陈荣捷：《朱子门人》，第１２页。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 （修订本）》，沈芝盈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７９页。
［明］林光：《南川冰孽全集》，罗邦柱点校，济南：齐

鲁书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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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礼自守，不屑治家产……旷情逸致，山川

自娱，年六十卒”①。欧阳回 “无仕进志，嗜酒

耽诗，识高今古而若愚，行敦孝友而不羁”②。

一面是 “旷情逸致，山川自娱”“嗜酒耽诗”的

名士风流，一面是 “以礼自守”“行敦孝友”的

名教笃行。自然与名教，这两个在魏晋名士看来

是紧张甚或对立的东西，在白沙门下的隐逸者这

里被圆融在了一起。风流归风流， “弃礼从俗，

坏名教事”却决不能为，这是白沙对门人的底线

要求③。周瑛 《咏古送白沙归南海》诗以 “西晋

尚清虚”讽喻白沙④，白沙学派之隐逸与西晋名

士之隐逸实有本质区别。

白沙门下的隐逸，在程度上有深浅之别，以

礼自守、独善其身乃其深者，其稍浅者则关注家

族、乡里秩序建设，刘拭 “筑室马头山，吟啸自

适，编辑族谱，乡里称贤”⑤；易龙 “艰归，丧

祭尽礼；率其族建祠堂，作家训，立宗子，以统

祭祀”⑥；杨? “病归。族有规，乡有约，化行

于乡”⑦。在儒家 “修齐治平”的思想格局中，

白沙门人的 “以礼自守”属于 “修”， “编辑族

谱” “建祠堂，作家训，立宗子”属于 “齐”，

对介乎 “家”“国”之间的 “乡”的 “化”，则

难以归于 “齐”或 “治”，重视乡里伦理秩序建

设是白沙学派的一大特色。

隐逸型门人的心学传播，其场所在家与乡，

对象为家人、族人及乡人，传播方式为孝悌实践

（“身教”），其功效为移风易俗。 《明儒学案》

“仇兆鳌序”云 “白沙之学在于收敛近里”⑧，甚

得其实。白沙心学不如阳明心学传播广远，但其

对 “家”“乡”的浸淫实为甚深。

（二）有位者：“官于朝，则行乎朝”

白沙 《与林蒙庵书》云 “蒙庵官于朝也，

则行乎朝；仆之居山林也，则行乎山林”⑨，白

沙门人如何 “行乎山林”前已有述，其官于朝者

如何 “行乎朝”？这涉及白沙师徒对外王的理解

与践履。在 《与徐岭南书》中，白沙以 “复三

代”为目标，在 “复三代”的手段上认可程子

的 “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论瑏瑠，其外王理解

不出程朱之框架。林光 《代抚民张宪副祭郝亚卿

文》云： “身进矣，位尊矣，得其君，任其责，

其泽可以及天下，君子乐之而不能以必遂其愿，

于是乎随位之尊卑以尽其职，职之尽即道之行，

愿之所适也。”瑏瑡 在林光看来，对那些进入仕途

的儒者来说，尽职即行道，但职位既有尊卑之

别，亦有朝廷、地方之异。程朱以来，人们对儒

者出任朝廷、地方官员之职分的期待渐趋定型：

朝廷官员当以格君心之非为职、地方官员当以循

吏为期。湛若水 “虽非言路，志在格君”瑏瑢，“大

礼议”期间，连上 《初入朝豫戒游逸疏》等三

疏，言辞严厉，直指嘉靖心术之微，这是白沙门

人在 “格君心之非”方面的典型事例。白沙门下

更多的是地方官员，他们对 “正风俗”非常重

视，甚至以之为第一等事，曾确 “正德间知尤

溪，俗佞鬼，确毁淫祠，黜浮屠，建义仓十七

所”瑏瑣；林廷骔 “补苏州同知，禁绝陋例，大苏

民困”瑏瑤；张璧光 “初知慈溪，俗多溺女，璧光

立保甲严禁之，所活甚众”瑏瑥。“官于朝”的白沙

门人以上疏及正风俗的行动实践白沙的外王思

想，此种实践也是一种思想传播，从传播的内

容、方式来看，与理学家并无二致，这显示了心

学与理学在外王向度上一致的一面。

（三）精英：书院讲学传播

白沙不重讲学，门下从事书院讲学者仅有屈

群力、邓德昌、尹凤与湛若水等四人。湛若水在

师门中与邓德昌、尹凤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书

院讲学往往相互支持，其中以湛子成就为最大。

屈大均 《广东新语》云：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以给家

人、弟子。小宗、大宗有义田，有合食田，相从

士三千九百余。于其乡有甘泉、独冈、莲洞馆

谷，增城龙门有明诚、龙潭馆谷，于羊城有天

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西樵有大

科、云谷、天阶馆谷，罗浮有朱明、青霞、天华

馆谷，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

谷，南都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有张公

洞口、甘泉馆谷，扬州有城外行窝、甘泉山馆

谷，池州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徽州有福山、斗

６９

①

③

⑧

瑏瑡

瑏瑢

②④⑤⑥⑦瑏瑣瑏瑤瑏瑥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

书，第６２２页，第６７１页，第６６８页，第６０６页，第６２４页，第
６３０页，第６２９页，第６３３页，第６５０页。

⑨⑩　 ［明］陈献章： 《陈献章集》，第 ２３６页，第２４２
页，第１４８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５页。
［明］林光：《南川冰孽全集》，第２０５页。
［明］罗洪先：《墓表》，［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

文集》卷３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５７册，济南：齐鲁
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３页下。



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

山馆谷，武夷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会讲馆谷，

南岳则有紫云馆谷。先生以兴学养贤为己任，所

至咸有精舍赡田，以馆谷来学，故所造士皆有得

于先生之学，以淑其身，以惠诸人。①

据上文，湛若水创办或由其门人创办的书院

多达３３所，主要分布于广东、江苏、安徽、福
建、湖南 ５省，其中，广东 １９所，江苏 ７所，
安徽４所，福建２所，湖南１所。邓颖珊指出，
嘉靖年间是广东书院发展的兴盛时期，广东一跃

而居全国第三位②。在嘉靖年间广州府所建２４所
书院中，湛若水或门人所建者即占其一半 （１２
所），湛氏在明代广东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不可

忽视。湛氏书院实行馆谷制度，有登记门人信息

之惯例，“相从士三千九百余”之说当有实据而

非浮夸，这一数量庞大的弟子群体是白沙心学传

播的重要载体。湛氏每创办一所书院，辄于书院

旁建白沙祠，恭塑师像于其中，并在此行释菜

礼。伴随书院及白沙祠的创建，以及讲学活动的

开展，白沙声誉及其思想亦随之散播开来。黄尊

生谓：“白沙甘泉，一脉相承，延绵不绝。由明

初以至满清中叶以后五六百年间，岭南文化，完

全呼吸于理学氛围之中，而所谓理学，又十之八

九为白沙之精神所支配。”③ 白沙心学对岭南大

地之所以会有此种长久的笼罩性影响，与湛若水

的书院创建及讲学活动是分不开的。

四、白沙门人的传播动力与

学派的凝聚程度

　　江门学派不及姚江学派兴盛是一个显见的事
实，黄桂兰教授将其归因于如下四方面：第一，

从游诸贤问难者少；第二，白沙隐居不仕，功业

无闻；第三，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

意，未能如阳明所处之地位；第四，王学醒豁，

较易循持④。学派的兴盛与否，固然与上述因素

有关，但与思想传播力度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思想传播力度关涉学派成员的传播热情程度以及

学派的凝聚程度与组织化程度。今从此二方面对

白沙心学的传播情况试作分析。

（一）传播动力情况

《明史·王艮传》： “（王艮）从守仁归里，

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还家，

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

聚观者千百。抵京师，同门生骇异，匿其车，趣

使返。”⑤ 王艮推销其师思想的这一惊人之举，

虽也让他的同门感到骇异，但 “吾师倡明绝学”

信仰上的要 “风之广”的热情与使命感，却是为

众多同门所共有的。此种热情与使命感在白沙学

派中却颇为匮乏。湛若水曰：“闻谤师者，如闻

君父之谤，击之斥之可也……吾在庶吉士时，闻

梁厚斋公道乡人谤石翁之言云云，吾怒之，述陈

远峰画士京师时，有乡人谤石翁亦云云，将其人

打踢落楼，公默然。”⑥陈远峰即白沙门人陈瑞，

湛若水的 “怒”及陈瑞的 “打踢”，其实都只是

外来攻击下的自卫性反应，与王艮推销式的主动

传播不是一回事。

传播者的热情与传播内容密切相关，如果传

播者相信其所传为 “绝学”或真理，这自然会激

起其担当感与传播热情。白沙门人康沛云：“先

生之教也，文章性道，因人而传，未尝言易，亦

不语难。沛游门下十有四年，教我静坐，静而匪

禅，日用之间要见鸢鱼，寂然之中天机常动。”⑦

白沙采取 “因人而传”的教诲方式，对康沛这样

的老门生，白沙传的是静坐工夫；对李承箕这种

新入门者，则 “日与谈论古今，独无一语及

道”⑧。在白沙看来，“凡天地耳目所闻见，古今

上下载籍所存”皆可语，但 “此心通塞往来之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屈大均： 《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第２９５页。这段文字被频繁引用，屈氏所言与罗洪先 《墓

表》（［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３２，第２４４页）基
本相同，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差异，如 《墓表》“于南海之西樵”，

屈氏省略 “南海之”三字，“韶之曲江”，《墓表》省略 “韶之”

二字，前者当系袭自后者。据此，湛氏创办或由其门人创办书

院３３所，云３６所者误。又按，此处标点为作者所加，原文只有
句号、顿号两种标点符号。

邓颖珊：《探讨书院特色教育在广东的文化影响》，《教

育理论与心理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黄尊生：《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北京：民族文化出

版社，１９４１年，第３２页。
黄桂兰：《白沙学说及其诗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４２页。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７２７５页。
［明］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８，明嘉靖３４

年刻本、万历２３年修补本，钟彩钧主持整理、标点本之稿本，
第９２３页。据 《白沙门人考》，“落楼”者为陈瑞而非谤白沙者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６４１页），所述与
此相异。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５８２页。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５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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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生生化化之妙”则未可语，此种 “道”须

待人深思而自得之①，有庄子 “道可传而不可

受”之意。湛若水谓白沙一生只与林光、湛氏讲

论过 “此学” （“道”）②，如此看来，白沙没有

像阳明那样就 “道”开展公开的讲学。如果大部

分门人没有领受 “此学”及其 “绝学”的性质，

自然不会激起其要 “风之广”的热情。白沙虽未

向所有门人直接传授 “此学”，但他对门人的平

日教诲指点实以 “此学” （即 “道”）为背景，

问题是，白沙之 “道”具有较浓厚的道家色彩，

对 “静观”有耽着不舍之意③，逍遥自适的成分

重，社会政治关切弱，白沙心学传播动力不足在

白沙的 “道观”中有其动力学根源。

（二）学派的凝聚程度

成化初，陈白沙结束春阳台静坐生活后开始

设帐授徒。二十余年后，李承箕的 《送罗冕服周

序》述及白沙门下的教学情况：“予今年游白沙，

适南海罗服周在西馆……于是先生使教诸孙，讲

习弟子职，比邻小子亦得从服周游，而吾党随行

者亦令从之，非徒明名义、解句读而已也。若夫

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则小子所宜敬畏，以从事

于其间而不可辍焉者也。”④ “西馆”即小庐山书

屋，是白沙门下主要的教学场所。据上文所言，

这里的教学活动由门人主持 （如罗冕），成员由

“诸孙” “比邻小子” “吾党随行者”三部分组

成，内容包括 “明名义解句读”和 “讲习弟子

职”，与普通蒙馆可谓相差无几。白沙不重书院

式教学，其教学不立课程，不定制度规范，主要

依靠个别指点来实现教诲意图，此种精英化教育

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甚低⑤。

章懋云： “当时人物，以陈白沙为第一流。

学者做诚未至，动不得人，惟白沙动得人。”⑥

白沙以其 “动得人”的魅力吸引门人并维系其间

关系，该角色独特而无可替代，因此，白沙去世

后，其学派难免会出现 “群龙无首”的权力真空

现象。白沙虽以江门钓台为信传衣于湛若水，但

湛氏入门晚、资历浅，“人格感化力不及白

沙”⑦，在师门中难以被普遍认可，张诩甚至与

之有衣钵之争。张诩名气大，但 “气高好自是，

不能下人”⑧、“天资峭直，人有不韪辄斥之”⑨，

此种缺乏宽容的性格也无法担当起学派领袖的角

色。另一高弟林光在师门中见道最为清澈瑏瑠，白

沙对其本抱有厚望瑏瑡，然因出仕一事，与同门师

弟关系紧张，自然也失去了成为学派领袖的资

格。湛若水在团结同门方面虽也做了许多工作

（如组织同门游罗浮、建书院，资助贫困者，为

同门写墓表，为无后者立祠等），然检其文集，

与之有文字往来的同门不超过二十人，而实际有

往来与合作者，亦不过尹凤、赵善鸣、邓德昌、

汤九山数人而已。阳明去世后，王畿与钱德洪寻

访联络各地同门，积极参与甚至组织各地同门聚

会，在学派内部沟通、学说统一等方面付出了许

多心血，实实在在履行了学派领袖的职责。白沙

门下则缺乏这样的领袖人物。

白沙在世时，门人交往以白沙为中心，通常

以交游唱和为媒介，此种交往充满诗意，随机性

强，没有固定的场所、时间和组织者。白沙去世

后，门人散落各地独修，往来愈发减少。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阳明门人重友伦，热心参加本地及

跨省的定期讲会，内部交往频繁、畅通。从思想

传播的角度看，若将湛若水的书院讲学称为单兵

作战的话，阳明门下为数众多、组织化程度甚高

的书院讲学与讲会则是更有效率的集体作战，其

间高低，历史已有定论。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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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瑏瑠

瑏瑡

⑧　 ［明］陈献章：《陈献章集》，第１６页，第１６２页。
参见 ［明］湛若水： 《祭林南川文》 《归去纪行录》，

《泉翁大全集》卷５７、卷８５，明嘉靖１９年洪垣编刻本、万历２１
年修补本，钟彩钧主持整理、标点本之稿本，第５３０、８６０页。

湛甘泉与王阳明共同的弟子周道通对白沙之学偏于静、

流于隐逸的原因有一洞察。他说：“闲居中静观时物生息流行之

意，以融会吾志趣，最有益于良知。昔今康节、白沙二先生皆

留情于此，但二先生又似耽着不欲舍之意，故卒成隐逸，恐于

吾孔子用行舍藏之道有未尽合。”（转引自杜维明：《王阳明讲学

并尺牍》，《中国哲学》第５辑，第５４１页）
［明］李承箕：《大?李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４３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９３页下。
关于白沙教学的特点，参卓进、王建军：《“静坐中养

出端倪”到 “随处体认天理”》，《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清］阮榕龄：《白沙丛考》 “德容”条，咸丰元年秋

八月阮氏梦菊堂雕刻本。

陈郁夫： 《江门学记———陈白沙及湛甘泉研究》 “自

序”，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页。
［明］黄佐：《东所文集序》，［明］张诩：《东所先生

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４３册，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７年，第３５２页上。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３１２页。
参见 《与林缉熙书 （一）》， 《陈献章集》附录四，第

９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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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研究


刘振宁

【摘要】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诠释学的理论方法，以王阳明及其友人的著述为检视文本，通过爬梳剔抉和条分

缕析深蕴其间的黔境黔民黔情信息，由此开掘出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及其生成根由。在王阳明及其友人眼里，贵

州不但地处荒蛮，高山横溢，寒冷潮湿，瘴毒盛行，而且境内苗僚杂居，蒙昧落后，崇巫尚鬼却又质朴无华。如此的

贵州形象，既涵括了王阳明 “抵黔前”的预判、“居黔中”的体认以及 “离黔后”的回溯，又历经了一个由陌生拒斥

经文化接触和调适体验到心理认同的嬗递过程。

【关键词】王阳明；贵州形象；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９９－０８

引　　言

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年仅十五岁的明武宗朱
厚照承继皇位。以刘瑾为首的宦官 “八虎”集

团，利用新帝年少贪玩之机，以声色犬马相诱，

趁此窃取权柄、把持朝政、排挤异己、残害忠

良，朝野上下顿时一片昏暗。时任兵部主事的王

阳明，不顾远窜濒死之惧，挺身以 《乞宥言官去

权奸以章圣德疏》苦谏武宗，历数阉党蒙骗皇

帝、窃弄威柄、扰乱朝纲、流毒生灵、潜谋僭

逆、几危郊社等罪状，直谏黜奸灭瑾。如此的抗

疏引救，极大地触怒了专权擅势的刘瑾之流，后

者矫诏以忤逆之罪疯狂报复，“正德初，某以武

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①。为此，王阳明不但

惨遭了去衣廷杖四十的体罚，蒙受了月余的囹圄

苦痛，而且还被贬谪贵州龙场充当无名驿丞。

贬谪龙场，使原本毫无任何瓜葛的一个生命

个体同一方相隔万里的边陲山地相互结缘，彼此

成就。一方面，它缔结了王阳明谪居贵州、触摸

贵州、感知贵州和书写贵州的因缘，开启了王阳

明对黔境黔民由臆想到接触、由惶恐到亲近的心

理认知过程；另一方面，大悟 “格物致知之旨”

的龙场，成为了王阳明重新开辟精神天地和学术

思想的道场， “龙场悟道”也由此被公认为是

“贵州乃至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历

史性事件”②。

化生于王阳明眼里、心中和笔端的黔民与黔

境，究竟具有何种形象？如此形象的内外成因究

竟何在？为此，本文拟运用形象学和诠释学的基

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始终根基于王阳明及其友人

的著述文本，通过全面检视和条分缕析其间的黔

境黔民黔情信息，从而就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

象进行深入开掘和学理论析。

一、赴黔前的惶恐与想象

贵州这一地域性指符开始真正进入王阳明脑

际和心田，应在冒死上奏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

圣德疏》而受到刘瑾之流矫诏责罚之后。据王阳

明学术诤友湛若水书 《阳明先生墓志铭》载，王

阳明 “上疏乞宥南京所执谏官戴铣等，毋使远道

９９





本文系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贵州多元文化场域中的外来文化因素研究”（ＧＤＷＫＴ２０１３００２）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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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朝廷有杀谏官之名。刘瑾怒，矫诏廷杖

之。不死，谪贵州龙场驿。万里矣，而公不少

怵”①。寥寥数语，既回顾了王阳明正德年间冒

死上疏的动因和结果，又借 “公不少怵”四字言

明了王公在获知被贬谪贵州龙场后的复杂心境和

苦痛挣扎。

伸张正义却获罪下狱，忠心报国却惨遭远

谪，危困不济的沧桑世道，中年罹难的逆旅生

命，远离亲侧的艰难抉择，“蛮夷之地”的惶恐

畏惧，生死未卜的贬谪生活，顿使王阳明满心惆

怅。千回百转自彷徨的他，内心遂生遁隐之意

———或辞官还乡，或隐居世外，或游走山水。既

然仕途蹭蹬失意，不能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

适路线，立志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呤诵 《不

寐》《读易》 《岁暮》等诗，便可感知诗人内心

急切的遁世渴望。

然而，正当阳明立意远离喧嚣而出世遁隐

时，孝亲良知即刻成为他无力挣脱的桎梏。张祥

龙指出：“作为自然良知的孝悌之爱不仅是王阳

明良知本体的发端和导引，而且作为孝悌的原初

经验是心即理之根。”② 易言之，重亲情与不辱

亲，一直被王阳明视为做人的根本和孝德的本

性，因为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尊祖敬

宗”③，而 “孝”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整个

家族的名誉，“夫人子之孝，莫大于显亲；其不

孝莫大于辱亲”④。如此无奈的尘世羁绊与宗祀

忧患，化生出 “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

投”和 “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⑤ 等诗句，

它们无一不是王阳明忠而见弃窘况和欲罢不能心

境的鲜活写照。

历经内心的风寒阴霾和痛苦挣扎后，在挚友

道士及家父劝导下，在必须奋然担当的家庭和社

会责任驱策下，王阳明逐渐寻得摆脱困境、解除

心结的进退之道。“不仅最终作出了放弃隐遁这

样一个标志着人生重大转向的决定，而且决意以

知难而进的积极姿态和不以险夷为念的超然气度

重返凡俗世界。”⑥ 抖去内心惊恐与迷惘后的王

阳明，毅然决然地带着数位仆从，踏上崎岖漫道

险途，向谪居地开拔。

那么，决意赴谪的王阳明，在跨入黔地前对

相隔万里的黔境黔民，有着怎样的预见呢？下列

诗文，大体上映射出了作者的感知。

简表一：抵黔前有关黔境黔民的诗文

　诗文
诗集名　　

诗　文 出　处

《赴谪诗》

去国心已恫，别子意

弥恻。伊迩怨昕夕，

况兹万里隔！……子

有昆弟居，而我远亲

侧。…… 良 心 忠 信

资，蛮貊非我戚。

《答汪抑之三首》⑦

相思辄奋励，无为俗

所分。但使心无间，

万里如相亲。

《阳明子之南也，

其友湛元明歌九章

以赠崔子钟和之以

五诗，于是阳明子

作八咏以答之》７１７

相去万里余，后会安

可期？

《忆昔答乔白岩因

寄储柴墟三首》７１９

相去忽万里，河山郁

苍苍。

《一日怀抑之也抑

之之赠既尝答以三

诗意若有歉焉是以

赋也》７１９

已分天涯成死别，宁

知意外得生还！投荒

自识君恩远，多病心

便吏事闲。

《赴谪次北新关喜

见诸弟》７２１

《居夷诗》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

水南来亦胜游。……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

思愁经芳杜洲。身在

夜郎家万里，五云天

北是神州。

《罗旧驿》７３１

远客日怜风土异，空

山惟见瘴云浮。……

却幸此身如野鹤，人

间随地可淹留。

《沅水驿》７３１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

本）》第４册，第１４０９—１４１０页。
张祥龙：《良知与孝悌———王阳明悟道中的亲情经验》，

《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页。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

本）》第４册，第１５７３页。
《乞恩表扬先德疏》，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３册，第１０６８页。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

本）》第３册，第７１５页。
朱晓鹏：《王阳明龙场 〈易〉论的思想主旨》，《中国哲

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９页。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

本）》第３册，第７１６页。注：从此处起，凡表中诗文引自 《王

阳明全集 （新编本）》的，页码一律直接标注在诗文名称后，页

底不再作标注。



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研究

表中引文昭示出，尚未跨入黔境前的王阳

明，内心依然相当矛盾、精神仍然极其惶恐。造

成如此紧张焦灼和忐忑心境的原因主要有二：一

是遥远的距离和阙如的信息，使其对茅塞未开、

荒凉贫瘠且物质匮乏的贵州不寒而栗；二是 “诏

令”难违，隐遁难成，亲情难分，孝宗难尽。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矛盾和犹豫心境，王阳

明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悲时局、伤离别、惜情谊、

惧蛮荒的感叹。这种望而却步的矛盾心境，这种

两难的苦楚忧伤，在 《赴谪诗五十五首》中得到

了集中流淌和透现，尤其在 《答汪抑之三首》

中，诗人甚至发出 “去国心已恫，别子意弥恻。

伊迩怨昕夕，况兹万里隔！……良心忠信资，蛮

貊非我戚”① 的哀怨，数行平直无华的诗句，可

谓力透纸背，抒发出了作者当时进退两难的窘境

和实感。

因此，在正式抵黔前，王阳明心中和笔下依

凭的贵州形象，全都根源于纯粹的隔空臆想和大

胆预判之上。如此的形象，与其说是一幅千山万

水之外的贵州写实像，还不如说更像一种虚构的

意念幻象，诚如葛兆光所言：“凭着感觉隔空遥

想，不是把一个民族想象成饮血茹毛的蛮夷，就

是把这些地区想象成充满浪漫的异域风情，其实

离真相很远。”②

二、抵黔后的谪居体验与心理转换

正德三年春，在经历路途崎岖，度过性命之

虞，越过关山险阻后，王阳明终于抵达了谪居地

龙场驿，开始零距离地触摸到了真正的黔境，接

触到了真实的黔民，也逐步感知到了现实的黔

情。一方面，现实的严酷、环境的恶劣，加之艰

难的跋涉、肉身的疲惫，使其立马意识到，赴谪

履任远非当初想象的 “万里如相亲”那么轻松、

美好、惬意；另一方面，随着肉身体验和心灵感

悟的渐次深入，动身前所具有的那种 “蛮貊非我

戚”观念，也逐渐遭到了抛弃。特别是伴随着对

谪居地地质环境、经济状况、民族生态、文化习

俗、地方风情的不断了解，王阳明不仅主动植入

了当地文化土壤机理，进行深度参与体认，并从

心理认知上不断主动调适自我心态和修正先见预

判，而且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改善了生活条件，使

心理状态渐趋平和稳定，从而对谪居地乃至黔地

行走沿途的人物景象的书写，远较赴谪前直截公

允。由于王阳明谪黔三年的际遇变动不居，与之

相应的是，化生于其心中和笔下的黔境黔民形象

也几经嬗变更迭。具体而论：

简表二：王阳明笔下的黔境形象概览

　　　诗文　　
类别　　

时间

节点
诗文及出处

黔境

抵
达
龙
场
前

年来夷险还忘却，始信羊肠路亦

平。（《钟鼓洞》７３１）

蛮烟瘴雾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

论。（《平溪馆次王文济韵》７３１）

鸟道萦纡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

寒。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

是谪官。（《七盘》７３２）

谪
居
龙
场
中

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

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

其故。（《何陋轩记》９３３）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五经臆说

序》９１７）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

乡兮，莫知西东。……乡土之离

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瘗

旅文》９９８）

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

（《明史王守仁传》２０４５）

龙场在万山中，蛇虺盅虫所居。

（《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２０６１）

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崖幽

谷之中以御魍魉。（《与安宣

慰》８３９）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

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

（《答毛宪副》８３８）

群峭会龙场，戟雉四环集。……

惬意恋青夜，会景忘旅邑。（《始

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③）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

由。……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

蛮夷亦故山。 （《龙冈漫兴五

首》７４１）

１０１

①

②

③

［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

本）》第３册，第７１６页。
葛兆光：《一个洋人在中国边陲》，《读书》２０１４年第８

期，第６２页。
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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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境

讲
学
贵
阳
时

谪居亦自多清绝，门外群峰玉笋

尖。（《晓霁用前韵书怀二首》７４６）

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闲

官。（《夏日登易氏万卷楼用唐

韵》１１２３）

万峰攒簇高连天，贵阳久客经徂

年。……缅怀冥寂岩中人，萝衣

藽佩芙蓉巾。黄精紫芝满山谷，

?石不愁仓菌贫。清溪常伴明月

夜，小洞自报梅花春。……封书

远寄贵阳客，胡不来归浪相忆？

（《醉后歌用燕思亭韵》１１２７）

《钟鼓洞》为作者进入黔地第一站平溪卫

（今玉屏县城）后所作，实为抵黔后第一诗。自

此以降，真正意义上且为数众多的 《居夷诗》渐

次形成。据表中引文见，王阳明在撰述的诗文

中，首先表明了入黔根由，那就是被朝廷贬谪而

至，随后便开始论及黔境尤其是谪居地龙场的地

理环境、民族生态、谪居生活等情状。就空间维

度言，王阳明有关黔境描写的重心，在于谪居地

龙场及其周边那片险山恶水。因此，引文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语汇主要有万山丛薄、羊肠鸟道，蛇

虺盅虫、瘴疠蛊毒、魑魅魍魉、苗僚杂居，通过

上述语汇而勾绘出了一幅蛮荒化外、蛮烟瘴雾的

恐怖图景。循此推知，作为置身其间的驿丞，王

阳明 “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

三死”，似乎自在情理。如此的体认与书写，基

本上契合了作者谪居黔地早期的心态。易言之，

刚抵龙场的王阳明，处于人生低谷，陷入生存两

难绝境，其内外交困的窘态，即便用 “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相喻，仍不为过。极度压抑和悲

戚的他，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 “境多奇绝非吾

土”般的焦虑，发出了一种不知路在何方的诘

问。只是后来随着际遇的渐趋好转，随着对谪居

地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文化习俗的逐步了

解，特别是到了能够兴学教化于贵阳后，心境才

日渐释然和恬淡，内心才积渐地萌出 “久客已忘

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闲官”的舒缓。尤其待到挥

手离别黔境黔民之际，从其笔下还流淌出了几许

难舍和一抹留恋，那就是 “缅怀冥寂岩中人，萝

衣藽佩芙蓉巾”。

王阳明谪居贵州时间不足三年，加之跋涉路

线主要集中于 “平溪卫 （玉屏）—贵阳—龙场

（修文）”三点一线，因此，无论触及和感受到

的黔境黔民，还是书写展现出的黔景形象，自然

会以阅历和体验过的黔程沿途一带的风土人情和

切身感受为聚焦点。其著述中映射出的黔景图

简表三：王阳明视域中的黔民形象综观

　　　诗文　　
类别　　

面相 诗文及出处

黔民

衣
着
服
饰

犹记边峰传羽檄，近闻苗俗化衣

冠。（《七盘》７３２）

华夷节制严冠履，漫说殊方列省

卿。（《清平卫即事》７３２）

结题鸟言，山栖羝服。（《何陋轩

记》９３３）

语
言
特
色

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初

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７３２）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

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瞔

舌难语。（《王阳明年谱》１２３４）

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

兮。（《瘗旅文》９９８）

方先生之至龙场也，苗蛮卉衣瞔

舌，无可通语者。……黔之闻风

来学者，卉衣瞔舌之徒。（《黔书

·阳明书院》① ）

宗
教
信
仰

卧病空山无药石，相传土俗事神

巫。吾行久矣将焉祷？众议纷然

反见迂。（《却巫》７４２）

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何陋

轩记》９３４）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

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吾诸

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

高而上，皆尊奉而礼祀焉，举之

而不敢废也。（《象祠记》９３５－９３６）

２０１

① ［清］田雯：《黔书·阳明书院》，黄加服、段志洪主

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３），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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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民

内
在
秉
性

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

绥，而习类尚因其故。……而予

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

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

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

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丽质素之

遗焉。……始予至，无室以止，

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

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

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

予陋，益予比。……而予亦忘予

之居夷也。……夷之民方若未琢

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

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

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

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

无损于其质也。 （《何陋轩

记》９３３－９３４）

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思亲

独疚心，疾忧庸自遣。 （《诸生

来》７３６）

经
济
模
式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谪

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

怀》７３３）

南北驱驰任板舆，谪乡何地是安

居。家家细雨残灯后，处处荒原

野烧余。（《山途二首》７４８）

像，难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偏差性。表中所

列，主要是王阳明对谪黔期间所接触和观察到的

黔民 （尤其是龙场及周边苗僚杂居族群）群像的

刻画，书写者的观测点，主要涵括了日常的服饰

装扮、语言特色、习惯风俗、生活方式、民族秉

性、文化信仰、经济状况等维面。就语言言，在

王阳明眼里，途经和留居地民众所操语言晦涩难

懂 （瞔舌难语），特别是方言土音更是生疏难解；

就衣着言，乡民的装束打扮还依然保留着穿草服

（卉衣）、着羊皮 （羝服）、结发于额 （结题）的

旧习，依然遗存着 《后汉书》记载的那种 “百

蛮蠢居，镂体卉衣”古俗；就宗教言，崇巫事鬼、

礼祀象祠之类的民间信仰依然盛行不衰；就经济

模式言，当时苗乡汉地还延续着刀耕火种农耕方

式，即诗文描述的 “夷俗多火耕” “荒原野烧

余”景象。

尽管黔民装束原始、衣着简朴、言语难懂、

崇巫尚鬼、经济落后，但是品性却质朴无华。可

以说，对黔民敦厚朴实禀性的礼赞，是王阳明最

费心力之处，其中尤以 《何陋轩记》最为真切。

夷之 “好言恶詈，直情率遂”， “夷之民方若未

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

也……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

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

此无损于其质也”。相反，身居汉地的所谓 “文

明”诸夏民族，“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

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

容，宋甫鲁掖，折旋矩?，将无为陋乎？”如此

的比照分析，可谓启人至深。而这样的界说和评

判，也或多或少地蕴涵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因素，

或者说同作者在黔地龙场谪居期间的人生际遇不

无关联。可以说，正是乡民伸手相助的仁义之

心，挺身相救的正义之举，环聚守望的敦厚之

情，极大地成为了王阳明安身立命的勇气，抵御

凶险厄运的良策，消弭孤寂愤懑的方略以及悟道

龙场的机缘。

总体而言，形成于王阳明笔下的黔民，既原

始蒙昧又质朴敦厚，而这种仁义而朴实的秉性，

深得王阳明肯定和赞赏。正因如此，王阳明在离

黔之际会发出 “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

来”和 “他年故国怀诸友，魂梦还须到水头”

的感慨。

三、离黔后的回想与追忆

正德五年，谪旅中的王阳明终于迎来自己生

命反转的时刻。仕途的否极泰来使他不得不离黔

赴赣，不得不挥泪离别黔中友人及门生，踏上人

生新的征途。实现了自身心灵救赎和生命反转的

他，在离黔后的漫长岁月中，于其诗文著述里，

对曾经置身或交集过的黔境黔民，又有着怎样的

记忆和感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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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表四：离黔后的回想及友朋追述

　　　诗文　　
类别　　

诗文及出处

黔境

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过

江门崖》７５３）

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游

瑞华二首》７５８）

黔民

诸友书来，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岂

遂忘诸友哉？……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

书之有无，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

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不然，虽

日至一书，徒取憧憧往来，何能有分寸之

益于诸友也？（《寄贵阳诸生》①）

黔情

身濒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造弥深。 （明

穆宗 《诰书》２０２７）

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

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

地。当时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过，甚可

惜也。（《文录·寄希渊》１７２）

消息久不闻。……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

者否？（《寄叶子苍》② ）

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

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事业无心

从齿发，亲交多难绝音书。（《舟中除夕二

首》７５３）

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

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

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１３９）

黔情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

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

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

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
一＂之说；……先生尝曰：＂吾始居龙场，
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

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人。

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钱德洪 《刻

文录叙说》２０８８）

（先生）于贵阳时独得为多。冥会远趋，

收众淆以折诸圣；任道有余力，而行道有

余功；固皆居夷者之为之也。 （丘养浩

《居夷集叙》２１９０）

上表所列诗文，均为离黔之后王阳明自身及

众友对谪黔生涯的回顾与追忆，主要反映了王阳

明离黔后对黔境黔民和谪旅往事的回想与感怀，

既包括谪居龙场期间历经的环境之恶、生存之

艰、体悟之妙、民心之淳等人生体验，也蕴含着

讲学贵阳、弘道诸夷过程中的欢畅阅历，甚至还

有对虚掷光阴的惋惜与懊悔。

贵州的阴冷潮湿气候和瘴疠蛊毒环境，对于

任何外来者都是严酷挑战；而群峭汇聚、阴崖幽

谷、魑魅魍魉窜伏的龙场，对栖身其间的外乡人

来讲，更是生死忧患。更何况阳明先生自幼身体

羸弱，长期疾病缠身，因此谪旅地尤其是龙场的

生存环境，对其健康来说极为不利，甚至是致命

的。有鉴于此，在离黔后写就的诗文中，大凡论

及谪居地生态境况时，依然有着一种劫后余生般

的惊惧感。如此的心境，透过 “三年谪宦沮蛮

氛”及 “蒙犯障雾，魑魅之兴游，蛊毒之与处。

其时虽未即死，而病势因仍”等语句，即可明

见。

较之对恶劣黔境的耿耿于怀言，离黔后的王

阳明，对曾经共度患难的黔民尤其是门生更为惦

念，对贬谪期间的亲历往事以及所悟所获，更是

记忆幽深。不难看出，谪黔生涯，在王阳明的人

生旅程上留下了弥久的历史烙印和难以泯灭的岁

月痕迹，所以对贵州这方土地的山水人物时刻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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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册，第３３８页。
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册，第４０１页。



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研究

挂于心，对黔中诸友深情难忘， 《寄贵阳诸生》

《寄叶子苍》 《龙冈谩书》等诗篇，无不深藏着

他浓烈的黔情。正如钱明所论：“虽然王阳明只

在贵州住了两年多时间，但他对贵州这方土地以

及黔中诸子却怀有很深的感情。”①

毕竟，贵州是王阳明实现心路历程大转折的

关键场域，谪黔期间所直面的极度险恶环境和历

经的死亡极限体验，为其体悟 “格物致知之旨”，

提出 “知行合一”思想，重新开辟精神天地乃至

形成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以及成就 “人生第一等

事”，无不起到了奠基作用。二者间的内在逻辑，

早在明穆宗隆庆二年的 《诰书》中即已道明：

“身濒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造弥深。”亦如陶望

龄所论：“文成大业，亦始基龙场。”

总之，“阳明先生的心学思想，圣贤人格和

人文精神，因谪居贵州的艰苦磨炼而臻于成熟，

趋于完善。反过来，贵州地区的民族文化，教育

体制和学术事业，因阳明先生的开发点化而独具

特色，别有风味”②。

四、贵州形象基本特征透析

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主要依凭于王阳

明贬谪黔地的周遭际遇，根基于王阳明谪黔历程

中 “抵黔前”的预判、 “居黔中”的体认以及

“离黔后”的回忆诗文，并适当兼及至亲友朋和

王门后生回顾和追忆其远谪黔境的相关史料。该

形象主要涵括了王阳明本人对谪黔途经之地、接

触之民和阅历之事的感受和认知，涉及天文地

理、地质环境、民族风情、生产方式、语言特

点、行为规范、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诸多方

面。总体而言，在王阳明及其友辈和后来者眼

里，贵州地处荒蛮，高山横溢，古径云封，土质

硗瘠，寒冷潮湿，瘴毒盛行；境内苗僚杂居，民

众虽蒙昧落后却质朴无华。

不能不承认，由于受到谪黔时间和行走空间

等条件限制，如此这般的形象充其量只是当时贵

州的侧面像，而远非全息式本真形象。倘若对该

已然形象加以全面透视和深度省思，即可明见它

实质上蕴涵着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局限性。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贵

州是一块多民族的集结地，华夏族系、氐羌族

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

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贵

州的原住民相交汇，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

聚居的局面，进而使贵州文化呈现出了小块多

元、深度互动、共生同构的特色。与之相应，在

被视为民族多样性 “天然富矿”、宗教多元性

“活态田野”、文化殊异性 “多姿千岛”的同时，

贵州也因其群山连绵、河谷深切、生态别异、民

族林立、文化分殊等地理环境、经济状态和文化

现象，而一直背负着偏远闭塞、贫穷落后、“化

外蛮夷”等恶名。众所周知，从１４１３年明成祖
永乐皇帝诏令设立第十三个行省 “贵州布政使

司”到王阳明抵黔时，贵州结束混杂并存的羁縻

制和土司制治理模式而并轨全国行省制的时间尚

不足百年。在松弛的建置和流官治黔新模式治理

下的它，当时还依然处于混乱无序中，加之 “远

在要荒”的地缘空间和恶劣的生态环境等因素，

而被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主流圈长期冷落和广

泛误读。因此，对于任何外来陌生者而言，欲求

全面把握、正确认识、准确书写好黔境黔民形

象，都绝非易事。由此反观定格于王阳明视阈中

的贵州形象，由于书写者的他者身份与情感嵌

入，更由于不足三年并聚焦于黔中三点一线的时

空限制，在没能触及更多黔地黔民和无法体验更

多风土人情的情势下，化生于有限时空和狭小视

域之上的贵州形象，只是一个依据王阳明黔境行

进线路图勾勒而成的带状形象，一个根基于狭窄

视角和有限信息下的扁平形象，而不是整体贵州

的全景形象或本真图像。如此形象，存在着以点

带面、以偏概全的局限性甚至偏差性。

二是嬗递性。上述形象的思想内涵，既源于

王阳明本人事关谪黔生涯的亲身体验和深切感

受，又兼及了亲朋门生的相关著述。由是推知，

作为集体塑造物，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成，而是

历经动态式的嬗变递进建构过程，汇聚着书写者

的多重视角和多重认知。即便对于形象主要塑造

者的王阳明而言，在有关黔境黔民与黔情的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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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明：《黔中王门论考》，《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０７年第２
期，第８６页。

张立文、祁润兴：《鲜明的地方特色　真切的人文精神
——— 〈王阳明与贵州文化〉一书评介》，《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７
年第２期，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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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情感体认和形象书写过程中，也并非仅靠

谪黔三载的生命阅历为唯一依凭，而是囊括了从

正德元年到生命终结数十年间的人生体验与感

悟，历经了漫长而渐进的积淀过程。翻阅他于该

时段内写就的各种著述，尤其是通过研读他有关

赴谪前、谪居中和离黔后的诗文后便可感知，一

条无形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认知线贯穿其间，那就

是由陌生拒斥到文化接触再经文化调适 （主动参

与、深度体验、在地化）后所达到的文化认知、

心理认同、形象认可过程。以诗文为证，就是启

于 “蛮貊非我戚”与 “谪乡何地是安居”的惆

怅，历经 “夷居虽异俗”或 “蛮乡虽瘴毒，逐

客犹安居”的调适，终于 “身处蛮夷亦故山”

和 “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的眷意。

三是学理性。探究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

问题，事关何谓形象及形象如何生成的学术问

题。形象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学理性洞悉文化或

文学领域内同／异辩证关系，也有助于界定和描
述一个给定文本的 “异”。从阳明事关贵州山水

环境及风土人情形象的文字看，书写者倾注了大

量的主观想象和情感意象，给予了自觉的主体投

射。法国比较文学家莫哈认为：“在按照社会需

要重塑异国现实的意义上，所有的形象都是幻

象。”① 另一位形象学家巴柔甚至宣称：“所有的

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

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② 简

言之，一切形象都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

子，不管是描述的过程还是生成的结果，都始终

渗透着描述者或形象塑造者文化的和情感的、客

观的和主观的因素。这种主要言说 “自我”的形

象，“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

他们对 ‘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往往决定于其自

身的处境和条件”③。如王阳明寄语弟子钱德洪

所言：“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

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

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大

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磗格不入。何也，意见

先入也。”这句话也可以用到王阳明身上，不论

是同贵州人间的 “矛盾式”亲近，还是与士大夫

的格格不入，都是由于意见的先入或偏见所致。

上述论点，乃是王阳明视域中贵州形象所涵

蕴学理价值。

结　　语

王阳明视域中的黔民与黔境形象，既非一蹴

而就，亦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由远及近、由表

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凭空臆断到具体感知的

递进嬗变过程。就心理认知过程讲，历经了由陌

生拒斥经文化调适 （主动参与、深度体验、在地

自化）到文化认知、心理认同、形象认可的过

程；从形象内涵言，阳明先生视域中的贵州形

象，主要是由其赴黔前的想象、谪居中的体认、

离黔后的回想三部分内容重叠聚焦而成的镜像。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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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

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９页。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

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１２１页。
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页。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总第１４３期）／１１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６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阳明师弟良知与见闻之知之辨再析


刘荣茂

【摘要】阳明师弟良知与见闻之知之辨是宋儒辨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进一步开展。王阳明确立良知与见闻之知关

系的四句原则，欧阳南野和王龙溪秉承师说并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论辨。他们既从道德属性、来源、认识方式、作用

形式等方面区分了良知与见闻之知，深化了良知本体的内涵，又从本体论和工夫论说明两者 “不可离”。

【关键词】阳明学；良知；见闻之知；知识之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７－０６

　　良知与见闻之知 （或知识）的区别与联系

（简称知识之辨）是王守仁 （１４７２—１５２９）及其
弟子 欧 阳 德 （１４９６—１５５４）、王 畿 （１４９８—
１５８３）等人经常论辨之话题，也是现代阳明学研
究中倍受关注之问题。见闻之知在宋儒张载

（１０２０—１０７３）以及二程兄弟的言说中已经出现，
阳明师弟通过论辨进一步丰富其意义。此论题之

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回应儒学与现代科学之

关系的主要思想资源，而且也关涉阳明学本体与

工夫的核心义理。尽管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此论题

并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①，但是对于相关论

辨的脉络理路及义理内涵，尚未充分揭示。本文

欲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进一步分疏阳明师弟，

特别是欧阳南野 “知识之辨”的内在理路。

一、概念宗谱

宋明理学中，关于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或良

知与知识的区分，公认源自张横渠。不过，横渠

之分非是空中起楼阁，他的依据来自先师孔子。

在 《论语》中，孔子鼓励多闻多见， “多闻阙

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

则寡悔”（《为政》），“友多闻”会使自身获益

（《季氏》）。但是，多闻多见之知不是最高的

“知”，孔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

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

次也。”（《述而》）尽管孔子未明言多闻多见作

为 “知之次”是因由闻见而非 “生而知之”之

故，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他对 “多闻多见”有限

的肯定态度却成为宋明儒者论述相关问题的基本

原则。

由闻见所得的，横渠称之为 “见闻之知”或

“闻见小知”，并与 “德性所知”明确区别开来：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

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

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

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

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②

横渠认为，“闻见之狭”获得的仅是闻见小

知。人之见闻毕竟有限，“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

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

物”③。闻见之所以是 “小知”，不仅是因人之闻

见交接的事物非常有限，更在于闻见之知只是耳

目感官与所交事物的相合，而 “知合内外于耳目

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④。耳目之外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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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 “阳明学人的 《论语》诠释研究”（ＪＤ２０１４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荣茂，山东莒县人，哲学博士，（贵阳５５００２５）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讲师。

①　除牟宗三、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学者在阐发儒学与科学、良知与知识之关系时间接讨论良知与见闻之知之关系外，对此论题
专题梳理的是彭国翔：《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６９、３６１—３７８页；彭国翔：《中晚明阳明学的
知、识之辨》，《中国学术》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总第１０期），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４５—２７７页。与此论题相关的讨论有：吴
震：《阳明后学研究》第６章第２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６—２９１页；林月惠：《良知与知觉：析论罗整庵与欧阳
南野的论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３４期，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７—３１７页。

②③　 ［北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２４页，第３３３页。
④　 ［北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２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内外”或许即是 “大心”与天下万物的相合，

人心 “能体天下之物”而后 “视天下无一物非

我”。“大心”，横渠又称之为 “尽心”，“若便谓

推类，以穷理为尽物，则是亦但据闻见上推类，

却闻见安能尽物！今所言尽物，盖欲尽心耳”①。

由此来看，“大其心”或 “尽心”是不同于 “闻

见”的另一种认识，它才能穷尽天下万物，才能

达到 “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如此而得的 “知”

或即是 “德性所知”。因而，横渠德性所知与闻

见之知的区别不仅指两种不同的认识结果，还关

涉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前者是 “穷神知化”，

指向 “性与天道”，后者是 “耳目有受”，指向

具体的 “闻见之物”②。

二程兄弟则主要对 《论语》中闻见之知作为

“知之次”的原因做出解释，他们认为： “闻见

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

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③ “闻见”仅是 “闻之

者也”，“非内也”，此既可能指闻见之知非出自

人心，而是来自外物，“以多闻多见取之，其所

学者皆外也”④；也可以解释为闻见之知仅流于

口耳之谈，未深入人心，成为自身生活信念。这

后一种意思，二程弟子谢良佐 （１０５０—１１０３）表
达得更明确：“闻见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

然不蹈，真知故也。”⑤ 与之相对， “德性之知”

除了其来源 “不假闻见”外，在质性上还是

“真知”，是 “真知而行”之知，是王阳明 “知

行合一”意义上的 “知”。如是，二程所言的德

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区分就不仅是从认识对象和

认识结果着眼，也取决于认识的效果。

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一方面继承二程之说，
以 “真知”与否区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另一

方面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以防学者遗漏见闻之

知。“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

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类，人所共

知而多不能尽者，非真知故也。”⑥ 朱子认为，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主要区别是 “知”的程度

或 “知”的效果有差异，而不是所知对象抑或认

知方式的不同。两者所知的对象其实是一样的，

闻见之知不只是事物形色、数量的肤浅认识，也

应同德性之知一样，是 “知”事物之 “理”。孔

子所说的 “多闻多见”之 “知之次”并非因为

向外寻求，而是因 “未能实知其理，亦可以次于

知之者也”⑦。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在于是否 “真

知”，这与横渠将两者视为质性非常不同的两种

知相比，两者的差别明显缩小。显而易见，相对

于横渠区别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以使人心从见闻

中解放出来，朱子注重两者之同，力图缩小两者

的缝隙。阳明及其后学同时在横渠和朱子两个不

同的方向上前进，既力辨其异，又努力统合为

一，看似矛盾，实则融洽无间。

二、王阳明的观点

在揭致良知教后，阳明通过良知与见闻的论

辩，在见闻作为获得知识途径的意义上，把良知

与见闻之知合二为一。在对弟子欧阳南野的答疑

解惑中，阳明表达了他对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总体

观点：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

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

知之功。盖日月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

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

可致矣，故只是一事。⑧

尽管良知不是在见闻上求，良知却亦不离于

见闻。对良知与见闻的关系，阳明明确地表达为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

“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四句判断。

一、三句辨其异，二、四句申说两者之 “不离”。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良知不滞于见闻”两句

表明了良知与见闻的区别。前者指良知不能从耳

目感官之所闻所见中获得，这是谈论良知的来源

问题；后者则说明良知发用不执滞于某一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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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北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３３３页。
亦参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４—１４４页。
④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７页，第１９１页。
［北宋］谢良佐：《上蔡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９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５８４页上。
［南宋］朱熹：《朱子全书》第１６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１０３页。
［南宋］朱熹：《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１２７页。
陈荣捷：《王阳明 〈传习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３页。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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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见闻”这一经由感官的途径，这与阳明主张

的良知心体洒落、无定在相一致。如果说由 “见

闻”而获得的是见闻之知，那么从 “良知不由见

闻而有”来看，良知与见闻之知的主要区别无关

于所知对象或知的内容，而在于知的来源，一者

源于主体，一者自外而来。

“良知不滞于见闻”的前提是 “见闻莫非良

知之用”。显然，阳明是以体用关系来解析良知

与见闻，进而表明了两者之 “不离”。按照阳明

学 “体用一源”之理路，以良知为体、以见闻为

用无非是表明见闻是良知发用的途径之一或者由

见闻所获得之知识是 “致良知”的实践活动之

用①。阳明重视良知心体发用过程中的洒落无滞

之超越品格，所以阳明在表明良知与见闻是体用

关系后又言 “良知不滞于见闻”。

从文中看，阳明所言之见闻与横渠的见闻之

知几无差别，都指通过耳目感官的认识方式而获

得认识。但是，德性之知在阳明心学中转换成了

良知，良知与见闻知识之辨随即变为讨论良知本

体以及致良知的工夫问题，这就使阳明良知与见

闻知识之辨与横渠乃至程朱的讨论语境有所不

同，尽管在结论上或有相同。

三、欧阳南野与王龙溪的拓展

在阳明弟子中，继续深入拓展良知与见闻知

识论辨的主要是欧阳南野和王龙溪。与龙溪注重

良知与知识之别相比，南野既辨其异，又求其

合，全面继承并拓展了阳明所确立的思想原则。

因此，笔者的讨论以南野为主，以龙溪为辅②。

耿宁先生 （ＩｓｏＫｅｒｎ）曾指出，阳明师弟讨
论的良知与见闻之知关系问题主要指良知与 “非

德性的”“事实性的”“理论的”或 “技术性的”

知识的关系，有时也包含与 “习得的道德知识”

的关系。在他看来，见闻之知的含义既指事实

性、技术性知识又包括道德知识，即 “通过在社

会环境中的学习和自觉自愿而达到的道德信仰和

是非判断”③。从上文对横渠至阳明 “知识之辨”

的分析来看，他们诚然未区分见闻知识的种类，

但显而易见，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见闻之知作为通

过耳目感官而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这一途径

和方式既有别于以德性之知为鹄的的 “大心”

“尽心”之求知方式，也不能通过它获得良知。

欧阳南野和王龙溪亦是如此，而且，他们的 “知

识之辨”表明，见闻之知在阳明学的语境中主要

指通过耳目闻见而由外习得的、并非自家 “真良

知”的道德法则或实践法则，作为良知之用的事

实性、技术性知识仅是次要内涵。欧阳南野和王

龙溪的论辨都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来分析龙溪的

讨论。

和阳明一样，王龙溪对见闻知识予以严厉批

判。龙溪也非反对见闻知识本身，他批判的是以

耳目闻见所获得的知识作为良知的认识谬误：

良知者，德性之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

良。明睿所照，默识心通，颜子之学，所谓嫡传

也。多学而识，由于闻见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

心，子贡、子张所谓支派也。盖良知不由闻见而

有，而闻见莫非良知之用。多识者所以畜德。德

根于心，不由多识而始全，内外毫厘之辨也。④

龙溪不仅区别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及其求

知方式，甚至把两者的区分扩大为儒门内颜子与

子贡、子张两种不同的学术派别。在龙溪看来，

子贡、子张之学派在多闻多见上择识闻见之知，

即是孔子所言的 “知之次”⑤，这是一条错误的

寻求良知的途径，是一种良知 “异说”⑥。耳目

闻见的求知途径尽管错误，却用来择识良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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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月惠先生依据阳明思想区分出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四种

关系，参林月惠：《王阳明的体用观》，氏著：《诠释与工夫：宋

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

哲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９—１７１页。
关于王龙溪的 “知识之辨”，还可参彭国翔： 《王龙溪

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第５０—６９页。
参 ［瑞士］耿宁著、曾亦译： 《王阳明及其弟子关于

“良知”与 “见闻之知”的关系的讨论》， 《时代与思潮

（７）———２０世纪末的文化审视》，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１２２页。

［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５页。
龙溪辨别颜子之学与子贡、子张之学时，还说：“颜子

心如止水，动即觉，觉即化，不待远而后复，纯乎道谊，

一毫功利之私无所撄于其中，所谓知之上也。子贡、子张之徒，

虽同学于圣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从多闻多学而入。观其

货殖干禄，已不免于功利之萌，所谓知之次也。”参 ［明］王畿

撰、吴震编校：《王畿集》，第３６—３７页。
龙溪认为，在见闻上求 “良知”是当时错误的良知

“异说”之一：“吾人得于所见所闻，未免各以性之所近为学，

又无先师许大炉冶陶铸销熔以归于一，虽于良知宗旨不敢有违，

而拟议卜度、搀和补凑，不免纷成异说。有谓 ‘良知落空，必

须闻见以助发之，良知必用天理则非空知’，此沿袭之说也。”

［明］王畿撰、吴震编校：《王畿集》，第３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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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子张、子贡通过耳目闻见求知的就应是与良

知质性同类型的知识。虽然龙溪没做出区分，他

大概不会把事实性知识当作次于良知的且同类型

的知识。如果把良知看作是道德实践中当下呈现

的是非判断或实践法则，那么，作为 “知之次”

的见闻知识则更多地指那些由外习得的与良知同

类型的可给予实践法则的知识系统。

把见闻之知看作次于良知的第二义概念，欧

阳南野无有二致①。但他未完全离弃见闻之知。

他继承并发挥了师说，一方面辨明良知与见闻之

知之异，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 “不离”，在两个

方向上都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辨，使良知与见闻

之知的分别与关联更加明晰透彻。

南野肯认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辨的四句原

则，同时引入 “水喻”与 “耳聪目明”之类比

推理，深入拓展了两个概念间的分辨与统合。我

们先看南野以水之 “源”与 “流”来比拟良知

与知识关系的譬喻：

请以水喻，皆水也，其源一，而其流清浊

异。清者不失其本源，浊者失其本源。虽失其本

源，然不可以浊者为别一源。虽清浊未始异源，

然不可不知其源之本清也。是故不可混也，亦不

可二也。良知与知识，何以异于是？良知，至善

者也；知识则有善有恶。不知所辨，则认知识为

良知，而善恶混矣。歧而二之，则外知识以求良

知，良知何从而见哉？此源流清浊之论也。②

以水源喻良知、以水流喻知识既说明了良知

与知识之间的区别，又强调了两者间的关联，即

文中所言 “不可混也，亦不可二也”。据此譬喻，

二者之 “不可混”包括以下两点。首先，正如水

源本清，良知纯善无恶；正如水流有清有浊，知

识亦有善有恶。此中的知识有善有恶不仅指知识

在真理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更偏向指求

知活动或者知识运用之实践 “喻利喻义”的道德

属性③。其次，正如水流无论浊清，就其为水而

言，皆出自源泉，知识无论善恶，就其为知识而

言，也出自良知作用，而非别有本源，良知是知

识产生之源。当然，这不是说知识的善恶是由良

知产生的，而是指求知的动力或者向外求知的能

力在于良知。南野以譬喻来分别良知与知识的重

点或是前者，不过，若结合下一个譬喻来看，后

一个区别也当蕴含其中。

南野又以体用关系来架构良知与知识之关

系。在此譬喻中，以良知为体、以知识为用，似

是说知识由良知产生，正如水流来自源泉。因而

可以说，知识是良知之发用，知识不离于良知，

两者是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自然不能分割为

“二”。毫无疑问，水源水流的譬喻有其限制，一

方面南野在其中既未说明知识何以有善恶，而易

产生知识之善恶皆源自良知的混淆，另一方面又

易有把良知与知识支离为两节的危险，如同容易

把水源水流理解为水的两个部分一样。南野运用

“听聪视明”的类比避免了此类误解：

良知与知识有辨。知识是良知之用，而不可

以知识为良知。犹闻见者聪明之用，而不可以闻

见为聪明……夫知识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

良知乃本心之真诚恻怛，不学而能、不虑而知

者。④

某以天德之知与闻见之知，初无二理。闻见

之知，即所以致天德之知。良知不由闻见而有，

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犹聪明不由视听而有，而

视听莫非聪明之用。⑤

在第一段文字中，南野表达了良知与知识的

又一项区别： “知识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

良知乃本心之真诚恻怛，不学而能，不虑而知

者。”显然，这里依据的是 《孟子·尽心上》之

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

知者，其良知也。”若深入分疏，此又包含着两

点分别。首先，良知 “不学而能”，是先天本有

的，“知识必待学而能”表明知识由后天经验习

得。其次，良知 “不虑而知”，是自然见在、当

下呈现的，知识 “必待虑而知”表明知识是人为

的，需要思虑揣度。此两点表明，良知与知识之

分别在于来源以及获得方式的差异。

同 “水喻”类似，南野对 “聪明”与 “闻

见”或 “视听”之分辨的运用，亦是为了论说

良知与知识或见闻之知之间 “不可混”且 “不

可二”之关系。以 “听聪视明”说明良知与知

识 “不可混”之关系或许比 “水喻”更能彰显

良知与知识之间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正如闻见

视听是耳聪目明之发用、耳聪目明之运用产生了

所见所闻一样，耳闻目见等感官感知是良知之发

用、良知作用产生了感官知识。在此类比或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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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良知与知识亦是一种体用两层的关系。然

而，此处的良知之为体、知识之为用不是目的与

手段的关系，而是能力与作用结果的关系；良知

与知识也非是道德法则与实用知识、技术知识之

间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知识之别，而是产生与被产

生、所以然与所然之别。 “知识是良知之用”、

“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不是说感官知识是促成致

良知之实践活动的手段，也不是说考索感官知识

的活动中能涵养心性、长养良知，而当指良知的

作用活动产生了感官知识，正如耳目之聪明能力

的作用或运用产生所闻所见一样。

阳明提出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却未说明

两者间的区别之所在。而从以上对南野两个譬喻

或类比运用的分析看，南野至少在四个方面区分

了良知与见闻之知或知识。第一，“良知，至善

者也；知识则有善有恶”，此是从两者活动、发

用或运用的道德属性着眼。第二，良知 “不学而

能”，“知识必待学而能”，这是主体先天本有与

后天经验习得之别。第三，良知 “不虑而知”，

知识 “必待虑而知”，一者自然见在，一者人为

揣度，这是认识方式或获得方式之别。第四，

“知识是良知之用”，良知是见闻之知或感官知识

产生的主体能力之依据，见闻之知是良知作用或

活动的结果。南野 “水喻”及 “耳聪目明”的

类比中都蕴含着这一层含义，而尤以后者显明。

据此四点来看，南野与横渠、阳明之观念一致，

主要是从来源及认知方式的角度区别良知与知识

的。特别是第四点表明良知与知识并非通常认为

的道德法则与经验知识的区别，而是主体能力与

作用结果之分别。能力之作用可表现出规则，但

能力本身并不即是法则。

在以上两个譬喻中，南野均以体用范畴来架

构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良知为体、见闻之知

为用除了分辨良知与见闻之知，说明两者之 “不

可混”外，亦表明了两者之 “不离”、 “不可

二”。两个譬喻或类此说理显示，见闻之知是良

知发用之结果，良知是见闻之知的前提条件，见

闻之知自然不能 “离于”良知，两者不可支离为

二，这是从良知本体论的义理层面统合两者。此

外，南野又提出两种良知与见闻之知 “不离”的

方式。其一，“致其良知之见闻，故非良知勿视，

非良知勿听，而一毫不以自蔽”①，在考索知识

的见闻活动中，依照良知之指示，善则行之，恶

则改之，既获得了知识，又不废致良知工夫。其

二，“致其见闻之良知，故见善则迁，闻过则改，

而一毫不以自欺”②，所见所闻中亦有与自家良

知相符的言行，在所见所闻中闻善言善行而从

之，见自身言行之过而改之。这两种方式都是从

工夫论上说明良知 “不离于”见闻之知。

准确来讲，不论是 “致其良知之见闻”还是

“致其见闻之良知”，俱不是说见闻之知 “不离

于”良知本体，而是指见闻活动和见闻知识 “不

离于”或 “不外于”致良知的工夫，见闻之知

与致良知非两事。见闻活动中可做致良知工夫，

见闻知识能助益良知长养，可以说这是阳明提出

的 “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这一论断蕴涵的第二层

意思。同时，此两种统合方式也彰显了另一种体

用观，实现了工夫论上的 “体用不二”。显而易

见，工夫论上的良知与见闻之知的 “体用不二”

之关系，既不同于在 “水喻”和 “耳聪目明”

之类比中见闻之知作为良知本体之发用的体用

“不可二”的关系，也非指在道德实践之完成

“不离于”技术知识之运用的意义上的良知与闻

见之知 “不可二”。

欧阳南野不仅引入上述 “水喻”和 “耳聪

目明”之类比并以体用范畴探讨良知与见闻之知

或知识的关系，而且把见闻之知与 “知觉”相关

联，在良知与知觉之辨的论域中说明良知与见闻

之知的关系。若仔细分疏南野论说的语境，见闻

之知除了指由耳目感官之感知而获取的知识，还

指在获取知识过程中耳闻目见的知觉活动。见闻

之知是 “视、听、言、动”等知觉活动的一部

分，两者难以分离。

关于良知与知觉的分辨与联系，南野认为，

良知与知觉一方面 “名同而实异”③，“不可混而

一”，另一方面又 “不可歧而二”④。良知与知觉

虽都称 “知”，但是现实之中 “视、听、言、

动”等感知活动 “未必其皆善”⑤。良知与知觉

指的是由良知主宰的知觉活动之整体的不同面

向，在知觉活动中视、听、言、动等感官感受行

为感应并表象事物这一过程及结果称之为 “知

觉”，而在同一知觉活动中体验到的道德或价值

感受如恻隐之情、是非之知、好恶之意等称之为

“良知”， “就视、听、言、动而言，统谓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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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就其恻隐羞恶而言，乃见其所谓良者”①。

尽管良知与知觉 “不可混而一”，但是良知 “本

然之善，以知为体，不能离知而别有体”②，良

知并非独立之实体，在视、听、言、动等知觉活

动中才能成其体段，把捉其形象。良知呈现在知

觉中的现实活动，既可称为良知，又可称为知

觉。虽两者所指的面向偏重不同，而所指之实却

是一个。良知与知觉是同一 “知”，因而南野屡

言 “知一而已矣”，“知觉一而已”。

如果说见闻之知亦指耳闻目见的知觉活动，

那么良知与见闻之知的 “不可混”就不仅是源

流、本末之区别，而且是同一知觉活动不同特征

间的区别；两者的 “不可二”也不仅指致良知工

夫与见闻活动统合在同一实践活动中，而且指向

此实践活动中的同一个知觉行为。因而，根据见

闻之知与知觉的关联，南野关于良知与知觉的论

辨同时又是对良知与见闻之知的论辨。

王龙溪同样运用耳闻目见类比说明良知与知

识的关系③。较之欧阳南野，龙溪强烈反对把知

识混为良知的谬见，他融汇佛学之见，着重分辨

了两者之分别。在他看来， “知” （良知）与

“识” （知识）不是两种知识类型的分别。两者

区别之处在于作用形式或活动方式， “知一也，

根于良则为本来之真，依于识则为死生之本，不

可以不察也。知无起灭，识有能所；知无方体，

识有区别”④，认识活动有始终，有间断，良知

则恒运不已，无一息之停；认识活动须区分能知

之主体与所知之客体，主体有待于客体，而良知

能力具足，无待于外；认识活动是对某物的认

识，受所知之物的限制，有确定的认识范围，而

良知活动 “无定体”，不限于一域，无处不在；

认识活动要分辨所知之物的各项特征，而其中往

往又产生美丑好坏之分别，良知顺应万物，既不

分别高低上下，也无意于辨别事物之异同。

龙溪分疏的 “知”与 “识”在认识形式和

活动方式上的差别同时也显示出两者之间的价值

高低之分。“识”不是究竟的认识形式，是良知

受物欲侵蚀而变异的结果⑤， “识”的活动的彰

显亦隐没了良知的正常发用。因而，若想复归良

知心体，就要 “变识为知”⑥、“绝意去识”：

万欲起于意，万缘生于识。意胜则心劣，识

显则知隐。故圣学之要，莫先于绝意去识。绝意

非无意也，去识非无识也。意统于心，心为之

主，则意为诚意，非意象之纷纭矣。识根于知，

知为之主，则识为默识，非识神之恍惚矣。⑦

“绝意去识”不是消除意念，摒弃认识活动，

而是意念由心体而发露，认识皆在良知观照之

中。同理，“变识为知”不是把见闻所获得的知

识转变为自家心体所发的良知灵觉，而是摒弃人

欲，把对应感之物的依待、分别、执滞，变为无

所依待、无有分别、无执不滞，恢复良知应感万

物的本来情状，顺应人情事变而又在其自己。如

此良知才不异化，认识才不虚妄，在良知之虚明

作用中 “默识”事物之真，臻定知识之价值。

“变识为知”实质上是重现良知正常发用而已。

王龙溪的知识论辨最终也归向了致良知工夫。

小　　结

综合本文所述，阳明师弟的 “知识之辨”既

明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知识之区别与联系，亦是

在讨论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工夫的问题。他们分辨

良知本体与见闻之知、知识在性质和作用方式上

的不同特征，又从良知本体论，特别是致良知之

工夫论上说明两者之 “不离”，在坚持德性优先

的前提下，实现见闻知识之价值。通过 “知识之

辨”的依次深入，阳明师弟凸显了良知本体的丰

富内涵，也体现出阳明学一元工夫的特点。欧阳

南野的论辨尤其表明，良知不仅规范、引导见闻

活动，为见闻活动呈现行为法则，而且是见闻活

动之可能的先天依据。虽然见闻知识的性质与良

知迥异，见闻活动与良知的作用方式不同，见闻

之知却不能独立于良知之作用。实质上，见闻知

识不离于良知作用，见闻活动不外于致良知工

夫，在见闻活动中求索知识与扩充良知的修身工

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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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⑥⑦　 ［明］王畿撰、吴震编校： 《王畿集》，第 ２１４
页，第６５页，第６５页，第１９２页。

在龙溪处，“识”作为认识活动之形式与良知作用形式

其实不仅是相区别而已，“知”与 “识”具有不同的善恶基础。

如龙溪曰：“良知与知识，所争只一字，皆不能外于知也。根于

良，则为德性之知；因于识，则为多学之助。知从阳发，识由

阴起，知无方所，识有区域。阳为明，阴为浊。阳明胜则德性

用，阴浊胜则物欲行。”见 ［明］王畿撰、吴震编校： 《王畿

集》，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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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


陈　畅

【摘要】寂感真几在牟宗三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 “最后的理学家”刘宗周对寂、感、几之论述亦有

甚深奥义。通过比较两家论述可知，双方在创造性问题乃至根本性思维方式上存在重大差异。反思这种古今差异，对

于当前中国古典思想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寂感真几；牟宗三；刘宗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１３－０６

　　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重镇，其哲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以哲学史、

思想史的疏理和建构为主要开展途径。在此过程

中，被其称为 “最后的理学家”①的晚明大儒刘

宗周具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学术界的刘宗周思

想研究，以牟先生的研究成果最具影响力。牟氏

对刘宗周的分析和评论，有令人击节赞叹的睿智

之见，亦有不少重大失误。针对这一特点，本文

以牟氏哲学体系中频繁出现的术语 “寂感真几”

为中心展开讨论。“寂感真几”向来较少受到学

界关注，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牟氏思想基本性格

有重要意义。刘宗周对 “寂、感、几”议题的论

述亦有甚深奥义，可说是今人进入其慎独哲学体

系的一把关键钥匙。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疏理牟

氏寂感真几论述的基础上，通过与刘宗周相关论

述作一对比性考察，彰显双方思想特质，反思牟

氏失误之成因。

一、牟宗三对寂感真几的论述

“寂感真几”一词是牟氏依托传统思想自造

的新术语，在其道德形上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这一术语的源头是 《周易·系辞上》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与 《系辞

下》 “几者动之微”，牟氏用以表述天理的重要

内涵。按牟氏的说法，这是从宋儒程明道那里得

到的启发。二程语录云：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

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

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 “寂然”；虽不

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②

从字面看，此则语录从 “寂感”推导出两大

内容：天理具备恒常不易的特质；充塞于天地的

天理亦内在于人，故而人能对天理感而遂通。牟

氏的评论却阐发出另一番深意。他认为明道用寂

感来诠释天理，意在表明天理是动态的，不是死

静的③；同时表明 “於穆不已”的天理实体，即

是心体 （神体、诚体）。牟氏从 《周易》本义展

开论述，认为寂感文句本来是描述蓍卦占筮之知

几，指几之感应表现为无思无为而又自然迅速如

神。卜筮是根据卦爻或蓍草的运算规律来断吉凶

得失，卦爻或蓍草只是几笔图画或器物，其本身

无生无情、无思无为；然而蓍卦之布算却能预知

吉凶得失，其感应之神妙完全基于问者之精诚。

因此卜筮之本质是由精诚之感应洞见宇宙实相，

蓍卦在其中只是一个象征④。基于这种解释，天

道之生化或圣心之神明皆可用 “寂然不动，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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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明儒学案》的道统论哲学及其话语特色研究”（１２ＣＺＸ０３５）、同济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英才类）、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ＧＤ１１ＹＺＸ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　畅，广东梅县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收入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９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４１５页。
②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３页。
③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３页。
④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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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通”来形容，总名为 “由精诚之德性生命所彻

悟”的寂感真几 （超越实体）①。“真几”说明天

理实体是一微妙而真实的、万物得以生生而不已

的根源②。 “寂感真几”是指，通过寂感这种精

诚的心体神用来了解形而上的真实。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牟宗三直接把寂感真几说成是创生之

源，具有神妙不测的生化作用。牟氏认为，西方

哲学通过形式与物质、有与变化等方式来了解真

实的存在；而儒家则是通过寂感来了解。寂感具

备内通而无限制的妙用：即寂即感，是 “动而无

动，静而无静”的神用。形而上的真实究竟何

指？牟氏有一提醒非常关键：神用无方的寂感真

几 “必意许为精神的、超越的”③。牟氏以 “精

神” “超越”来解释寂感，有其特殊的理论考

量。他把心体、天理、寂感真几的内涵规定为创

生之实体。

创生之实体又名为 “道德的创造性”。牟宗

三把 “创造性”区分为两大类：实然的自然生命

之创造性 （如生物学的生命之创造、天才生命之

创造）与道德的创造性 （含宗教信仰上的上帝之

创造）。他认为只有道德的创造性才是创造性原

则最恰当的意义，即便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创造

也附属于道德的创造性④。因为真正的创造性应

该不依附于有限物⑤，它只能建立在纯粹、无限

的精神生命之上；自然生命由于其有限性与不纯

粹性被排除在外。这种 “纯粹、无限的精神生

命”与 “不纯粹、有限的自然生命”的截然二

分，源于西方实体主义哲学、尤其是近代认识论

转向之后的物质精神二分的思维模式。但是，牟

氏并非简单重复这种二分，而是试图以儒家义理

弥合之。此即寂感真几概念的意义源头。牟氏的

处理方法是沿着康德思路推进并以儒家的方式超

越康德。

牟氏在总结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指出，精神生

命服从自由意志的 （自律的）道德律；自然生命

服从经验界之自然因果律。前者属于道德界，后

者属于自然界；如何沟通这两个世界进而合一，

是现代哲学一大问题。在牟氏看来，康德的解决

方式局限于概念推理，且视自由意志为一假设，

故而其统一两界只是强探力索的理论建构结果，

难以达到圆熟的境界。而儒家自始就有一种通透

的、具体的圆熟智慧，能解决康德难题。自由意

志是指意志为自己立法，既不涉及感觉经验，也

不涉于任何外在的对象，意志遵循法则而行完全

是无条件的、必然的。牟氏认为，此即儒家传统

所说的心体、性体，是定然地真实的呈现。其内

涵有三：第一，心体、性体斩断一切外在对象的

牵连而具有普遍和必然性；第二，心体性体是宇

宙万物底实体本体；第三，心体性体落在具体生

活层面有真实的体现，此即践仁尽性。这是康德

所不能及的儒家道德理性三义⑥。在牟氏的论述

中，寂感真几总括此三义 （尤其是第二和第三

义），能呈现精神实体所蕴含的实践的体证意义；

并且，它虽然是超越的，却不是隔绝的，在其创

造性之呈现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直下贯通于一起

而不容割裂。这种功能是牟氏哲学体系中的其他

术语所不具备的。故而牟宗三说，寂感真几 “始

打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这是儒家道德的

形上学之彻底完成”⑦。

牟宗三对寂感真几 （天理、心体、性体）的

论述，无论从理论目标、思路和方法，都是以康

德哲学为模本。他虽然以 “呈现 ＶＳ假设”的新
儒家公案来超越康德，但对儒家思想内涵的界定

都打上了鲜明的康德哲学烙印。例如，牟氏以寂

感真几打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使世界成为

一个圆融的整体，其所谓 “打通”是在限定意义

上谈的。在牟氏的创造性机制中，事物的意义在

根本上来说不在作为有限物的事物本身，而在于

“不依附于有限物”的纯粹精神。因此，牟氏所

说的 “创造” （创生）被转化为精神觉润 （妙

运、始活、引发、滋生）物质之义⑧， “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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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２６３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第６９页。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第５９、６０页。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１５３－１５４页。关于

牟宗三 “道德创造性”理论，可参黄慧英 《道德创造之意义

———牟宗三先生对儒学的阐释》（氏著：《儒家伦理：体与用》，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与何乏笔 《何谓 “兼体无累”

的工夫———论牟宗三与创造性的问题化》 （杨儒宾、祝平次主

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
年）两文。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第２２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９８—１１８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１５５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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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物得以生生而不已的根源，亦即道德创造性

能排斥 “自然创造”而成为创造性原则之基本意

义的根本原因。由此，虽然牟氏意在打通道德界

与自然界、弥合精神与物质之二分，但他的解决

方式却在另一层面确认甚至深化了这一区分。关

于这种思想特质，可通过与刘宗周思想的对比看

出。

二、刘宗周论寂、感、几

在刘宗周的慎独哲学体系中，寂、感、几都

是重要的核心词汇，它们与动、静、未发、已发

等名相相配合，共同表述心体与性体的内涵。因

此，厘清刘宗周对寂、感、几的论述，进而与牟

宗三论寂感真几相比较，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双

方思想之特质、古今语境之差异。

刘宗周称：

性无动静者也，而心有寂感。当其寂然不动

之时，喜怒哀乐未始沦于无。及其感而遂通之

际，喜怒哀乐未始滞于有。以其未始沦于无，故

当其未发，谓之阳之动，动而无动故也。以其未

始滞于有，故及其已发，谓之阴之静，静而无静

故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性之所以为

性也。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心之所以为

心也。①

刘宗周对 《中庸》中和说的 “喜怒哀乐”

有独特的界定，并在理学 “以生意论仁”传统的

基础上，以天地人物共有的 “生气”来定义

“喜怒哀乐”。生气是贯通主客观界、主导事物变

化的造化力量，蕴涵着无穷的活力，而喜怒哀乐

则是生气之别名。在刘宗周的论述中，喜怒哀乐

不是随情境而起灭的情绪，而是一种贯穿人生在

世的所有场合、影响力无所不在的基本情感 （生

命力）。并且，刘宗周把喜怒哀乐界定为人的基

本情感并赋予其宇宙论背景，从而成为根源性的

“气序”。所谓气序，是指贯穿于天地自然万物的

生机 （生气）在其流行发育过程当中的秩序。在

刘宗周，生气被概括为盎然而起、油然而畅、肃

然而敛、寂然而止四个阶段，分别命名为喜、

乐、怒、哀；喜怒哀乐虽名为四，实只是一气，

此 “一气”流行妙运故有千变万化，而千变万化

之大化流行有一定的次序、秩序，这些秩序总结

起来就是喜怒哀乐四者；四端之心、仁义礼智、

春夏秋冬，都是这一秩序在各个层面的展现②。

总之，刘宗周所说的喜怒哀乐是心体，也是性

体；这是一种把人契入更为广大的天地自然秩序

中确认和证成自身的思维模式。

刘宗周 “性无动静，心有寂感”的提法，表

明心之寂感与性之 “不动”相关联，亦即：心之

寂感与动静有关，只不过这个动静是在 “动而无

动，静而无静”的意义上谈的。一般人会把寂感

和动静挂起钩来，从而以寂感、有无、未发已

发、动静截然区分为两个阶段。刘宗周则不然，

他把寂然不动与动而无动、喜怒哀乐未始滞于

无、阳之动等同起来，把感而遂通与静而无静、

喜怒哀乐未始滞于有、阴之静等同起来。刘宗周

所说的 “寂然不动”是在主静立极的意义上谈

的： “天枢万古不动，而一气运旋，时通时复，

皆从此出。主静立极之学本此。”③ 主静之静不

是动静分立之静，而是指一气运旋 （喜怒哀乐四

气周流）、诚通诚复之神妙不测 （动而无动：非

动非静，亦动亦静，即动即静④）状态。 “感而

遂通”是指在喜怒哀乐四气周流、通达的境域之

中，具体而万殊的事物呈现出互相通达、彼此相

与的整体性 （静而无静）状态。概言之，刘宗周

对寂感的界定，首先是对万物化生秩序的本然描

述：天地之间为生生之气所流行贯通，万物本真

地处于互相敞开的境域，处于动态、生机的关系

之中。

刘宗周之前的理学家 （如朱子学者）往往由

心之寂感来划分未发已发：未发之前为寂然之心

体，已发之时为感通之情。刘宗周对未发已发关

系有独特的界定。前文已说明刘宗周对喜怒哀乐

的独特使用，刘宗周还列举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来说明喜怒哀乐未发已发之间的关系。首先，必

“存诸中”方能 “发于外”，存发之间不是即存

即发的关系，而是 “存”涵盖 “发”，这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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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宗周：《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２册，台北：中
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第４６２页。

详参陈畅：《刘宗周慎独哲学的政教义蕴》，《集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刘宗周： 《学言上》，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４４

页。

刘宗周：《周易古文钞》， 《刘宗周全集》第１册，第
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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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枢纽 （机）： “第思人心之体，必有所存

而后有所发……总之，存发只是一机，故可以所

存该所发，而终不可以所发遗所存。”① 其次，

中和、未发已发互相蕴含、完全一体化 （一性）：

“未发为中而实以藏已发之和，已发为和而即以

显未发之中。”② 总而言之，则是 “存发一机、

中和一性”的关系，存与发 （未发与已发）、中

与和如同 “阴阳互藏其宅，通复互为其根”③，

都是相互蕴含着的关系。刘宗周认为，只有这种

全新的体用思想才真正符合子思在 《中庸》中以

“喜怒哀乐”指点 “性体”的用意： “分明天地

一元流行气象。所谓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义也。”④ 亦即：打

开天人之间自然而然的通达维度，令生机自然流

行不已。刘宗周指出，按照他对喜怒哀乐中和说

的解释，自能明白：“若喜怒哀乐四者，其发与

未发，更无人力可施也。（后人解中和，误认是

七情，故经旨晦至今。）”⑤ 天地一元流行气象即

天分上事，与人分上事 （人力）相对待而言。概

言之，刘宗周的未发已发说是从天分上 （自然）

来谈生气流行，其所追求的是天机流行、自然而

然的秩序和节奏。

在刘宗周，虽说寂感是从动静 （通达之动

静）角度来说生气，未发已发则是从天分上 （自

然）角度来说生气；但综合起来，两者又是一体

的，共同与人分上事 （人力）相区别开来：

程子曰：“天下之道，感应而已矣，喜怒哀

乐之谓也。”易曰：“咸，感也。”天下惟感应之

道为无心，动以天也。感之以喜而喜焉，感之以

怒而怒焉，绝非心所与谋也。⑥

喜怒哀乐与感应 （寂感）是相即内蕴的关

系：“寂然之时，亦有未发已发；感通之时，亦

有未发已发。”⑦ 两者共同传达天机自然秩序之

消息。而天机自然秩序正是宋明理学天道追求的

核心目标。《庄子·达生》讲过 “醉者坠车，虽

疾不死”的故事，说明遵守天的秩序和节奏能帮

助人全身远害 （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事

实上，理学所追求的天 （自然），和 《庄子》醉

者故事所传达的 “天”有其内在一致性。理学存

天理灭人欲，就是要祛除人欲对天的秩序的干

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宗周区分 “天分上

事”和 “人分上事”，致力于追求天机自然流行

的秩序。

对刘宗周来说，遮蔽天秩序的因素除了众所

周知的人欲之外，还有实体性的天理观念。由前

文的讨论可知，刘宗周寂感、未发已发、喜怒哀

乐等概念及其间关系的辨析都是以 “生成”“构

成”（境域）状态而非以 “实体”状态为标准来

展开。所谓 “生成”“构成” （境域）状态，也

就是上文所说的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万物

之间生气相互通达、贯通状态。而 “实体”状态

其实类似于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 “物”

状态，是指在对象性的思维模式中作为本质、理

念的存在形态。一谈到天理或天的秩序，就涉及

到人对于 “天”（本体）的想象；但此类想象往

往局限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从 “盈满天地”、

有形有质的 “物”之特征来描述 “天”之奥秘，

从而造成极大的误解。刘宗周将此类情况概括

为：“古今性学不明，只是将此理另作一物

看。”⑧ 针对这一问题，刘宗周提出 “天者，万

物之总名，非与物为君也”⑨ 加以对治。其意指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瑏瑠，气的秩序是万事万

物自身所蕴含，非由超越于事物的任何实体所赋

予。刘宗周进一步说：

性无性，道无道，理无理，何也？盖有心而

后有性，有气而后有道，有事而后有理。故性者

心之性，道者气之道，理者事之理也。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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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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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刘宗周：《答史子复》， 《刘宗周全集》第３册上，第
４４６页。

刘宗周： 《学言上》，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６１
页。

刘宗周： 《学言下》，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５３６
页。

刘宗周：《证学杂解》解十九，《刘宗周全集》第２册，
第３１８页。

刘宗周：《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６８—
４６９页。

刘宗周： 《学言上》，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６０
页。

刘宗周： 《学言下》，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５３６
页。

刘宗周： 《学言中》，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９４
页。

刘宗周： 《学言中》，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８０
页。

刘宗周： 《学言中》，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８０
页。

刘宗周：《会录》，《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６０８页。



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

“性无性，道无道，理无理”提法的首要目

标是回返天的秩序，前文所述把性理当作一物

看，其实就是人类的主观造作，甚至是理性的盲

目作为所致。天的秩序，就是气化流行过程中每

一事物自身所蕴含的气序，此气序不是异己之物

所赋予，故而称 “有事而后有理，理者事之理”。

尊重每一事物自身秩序，就是尊重天的秩序；也

是置身于喜怒哀乐四气周流、通达的境域之中，

并与事物互相通达、彼此相与的前提。如果说牟

宗三道德创造性模型是建立在精神与物质的等级

差异上，那么，刘宗周的创造性模型则是建立在

天的秩序 （万物感通）上。天的秩序表现为天地

之间一气流行贯通，万物本真地处于互相敞开的

境域，处于一种动态、生机的关系之中。人、物

愈与他人 （物）感通，而后愈有更大之创造的生

起；而欲望的人为造作形构出狭隘的自我，自我

隔限于万物感通的本然状态，远离生生不穷的创

造性①。

在刘宗周，对非实体的构成状态 （动而无

动、静而无静之神用）还可以用一个术语加以描

述：几 （意）。刘宗周的几论述有一个突出的优

点，即能够把玄妙的构成状态、神用落实为一个

具体的、可操作的工夫下手处。刘宗周在论证

“意为心之所存……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

而已。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惟微之体也”时

指出，其与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完全

一致②。概言之，刘宗周认为 “动之微”是对

“动而无动”之神用的描述，而作为心之所存

（存诸中）的 “意”正是在 “动而无动”的意义

上与 “几”等同起来。甚至于，几和意在内容上

也是同构的：意以好善恶恶为内容，几则以 “吉

之先见”为内容。具有 “动而无动”之神用的

“几”，自然能够不著于吉凶、不沦于凶，成为纯

粹的 “吉之先见者”。至于意，刘宗周指出：

“意根最微……而端倪在好恶之地，性光呈露，

善必好，恶必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人

力丝毫。”③ 意的作用是好恶，更具体地说是好

善恶恶，刘宗周举 《大学》中类似生理性的感觉

反应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说明好恶是

心之发动最初的作用，即杜绝人为安排的自然之

动，故而称为 “此心最初之机”。杜绝人为安排

的自然之动，更表现为 “意有好恶而无善恶”④：

没有先于好恶存在的善恶，并且好善即恶恶、恶

恶即好善，故而 “意”必然呈现出渊然定向于善

的内涵。由此，刘宗周的意 （几）论述淋漓尽致

地展现出寂感神用的内涵。

三、牟、刘论述之对比考察

牟宗三和刘宗周对寂感真几的论述初看似有

不少相同之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无法掩盖

背后深刻的差异。例如两人同样强调寂感的神

用。牟氏把天理视为精神实体，故而 “动而无

动、静而无静”之神用，就成了纯粹精神不受到

物质性的限制而自作主宰、自我展开的运动。因

其不受到物质性的限制，故而有神用；一旦精神

受到物质性的污染，其神用将马上消失，陷为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物。这种诠释凸显了

牟氏哲学对于精神的张扬，以及对于作为有限物

的个体事物本身的消解；而与刘宗周重视每一事

物自身的秩序 （天的秩序）的追求大异其趣。质

言之，牟氏寂感真几论述展现的是精神物质二分

的思想脉络，而刘宗周寂感几论述展现的是天人

合一秩序的思想脉络，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

异。

正如海德格尔所批判，物质精神二分理论预

设的前提在存在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人 （此

在）与世界在 “实际性”上被分割为 “现成存

在”的两个 “存在者”———主体与客体，两者

在分立、对立的 “前提”下，“一个 ‘主体’同

一个 ‘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这种思维

方式完全耽搁了人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存在问题

本身走入迷途⑤。这种物质精神二分的思维与中

国古典哲学亦不相侔。对于现代哲学研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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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对此有精彩论述。
刘宗周： 《学言上》， 《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４５９

页。

刘宗周：《学言下》，《刘宗周全集》第２册，第５３５—
５３６页。

刘宗周：《答叶润山民部》，《刘宗周全集》第３册上，
第３８７页。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年修订译本，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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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或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古典思

想研究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

牟先生把刘宗周思想之特质概括为 “以心著

性”和 “归显入密”①，可谓影响深远。若单从

名相看，“以心著性、归显入密”似简洁明了地

归纳出刘宗周以喜怒哀乐界定心体与性体、注重

把人契入更为广大的天地自然秩序中以确认和证

成自身的思维模式，令人拍案叫绝。然而，一如

牟氏与刘宗周在寂感真几论述上展现的巨大差

异；牟氏这种概括在表述康德式哲学观念的同

时，也将刘宗周思想往刘氏本人所反对的方向诠

释。且以牟宗三对刘宗周 “性无性”思想的诠释

为例，做一说明。

“性无性”毫无疑问是刘宗周思想中最为精

彩的部分之一，例如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序》中

提出的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即为

刘氏思想的扩展②。如前所述，刘氏这一独特思

想的主要内容是其喜怒哀乐说所奠基的 “有事而

后有理，理者事之理”命题。牟宗三在评论中坚

持认为 “朱子谓理自理，气自气，并不误。此不

能反对也”、“心性可是一，而理气不能是一。理

气一者只是体用不离之一滚说而已”③。 “心性

一”与 “理气一”不是同义语，前者是存有论

陈述，后者只是境界论陈述。牟氏这一观点源于

其道德创造性模型建构的需要。理气二分对应于

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之二分，理便是创造性本

身，要保持理的纯粹超越性就得严格区分理与

气。理气一体的存有论主张容易落于自然主义之

实然平铺，进而失去 “道德创造性”。因此牟氏

最为排斥的就是 “唯气论”或接近于此的立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宗周思想正是牟氏所

排斥的 “唯气论”。由此，继承刘宗周思想的黄

宗羲将理界定为气之理，被牟氏斥为 “自然主义

的实然平铺”，原因就在于这一界定有将理降格

为气之属性的倾向，侵犯了理的超越地位④。

牟氏的批评有其哲学根据，但是，这种批评

只有建立在双方理论预设 （创造性模型）一致的

基础上才是有效的。由上文讨论可知，牟氏与刘

宗周思想差异甚大，可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是

针锋相对的创造性模型。因此，牟氏之批评非但

无效，更彰显了其诠释困境。牟氏曾借用佛教用

语描述其诠释方法：“其初也，依语以明义。其

终也，‘依义不依语’。”⑤ 依其所述，义与语的

区别就是康德所谓的理性知识与历史知识之别。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想性的描述；在实际运作

中，理性知识之获得无法脱离具体脉络中的诠释

语境。当他以一种基于物质精神二分之预设而有

的实体形上学视角去解读理学思想时，无论是义

或语，均依附于基于这一视角产生的某种前见。

牟氏屡屡将刘宗周本人最为得意的理论创见斥为

矛盾之说，这种现象所显示的牟氏诠释困境不是

个别思想命题上的不相应，而是体系性、整体性

的不相应。而这种困境正是牟氏对刘宗周诸多近

乎谩骂式的评论 （如 “蕺山之辩驳多不如理……

此是穿凿，不通之甚！”⑥ “刘蕺山之智可谓凿而

死，往而不返者矣！”⑦）的根源。

四、余　　论

无论从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或结论来说，牟

宗三哲学都是以西方现代哲学 （康德哲学）为模

本，或以引出西方现代价值为目标。作为现代学

者和思想家，牟氏以现代观念为基石所建构的哲

学系统自然有其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其以哲学

史、思想史的疏理和建构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开展

途径，这种方式颇具迷惑性：当其以自创的哲学

体系为判准疏理古典思想时，引发出的诸多严重

问题在其思想史面具的掩盖之下不易发现。并

且，牟氏判教式的研究将古典思想去脉络化，并

将现代观念投射回去，放大某种意义，其直接后

果便是：古典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涵在这种现代

重述中被完全遮蔽。这对于当前中国古典思想研

究来说，不能不说是值得深究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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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
详参陈畅：《论 〈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学

海》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第４３１—４３２页。
详参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３３３—３４５页；

中册，第１０２—１１４、１７３—１７７页。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９０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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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３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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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批判的三个进路


吴晓番

【摘要】中国思想发展到清代，理学陷入发展瓶颈，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理学最具特色和最为核心的地方是其吸收

佛学体用论思维模式，理学批判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对于这一思维方式的批判。乾嘉学者从语言、历史和实践三个进

路对理学的问题加以揭露。这些批评对于中国哲学的展开意义重大，是新的哲学的义理基础。

【关键词】理学批判；语言进路；历史进路；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１９－０６

　　黄宗羲的 《明儒学案发凡》极力推崇明代儒

学：“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

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蚕丝，无不辨晰，真

能发先儒之所未发。”①然物极必反，按照钱穆的

说法，明清之际，儒家除了身世彷徨之外，学术

上还存在一大问题：“愈走愈向里，愈逼迫愈渺

茫，结果不得不转身向外来重找新天地，这是学

术上的穷途。”②从理论形态上来看，中国学术行

进到清代，宋明理学的确有其发展瓶颈，存在着

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清初诸儒对宋明理学颇有微

词，然其实不越出理学窠臼。这就是为什么江藩

将被视为清代考证学兴起之圭臬的顾亭林、黄梨

洲极不情愿地放入 《汉学师承记》的原因。阮元

的序言完全同意江藩的取舍标准，后来其主编的

《皇清经解》延续了江藩之见。阮元和江藩二人

系当时学术领袖，从其主张可见考据学的意趣与

理学家不一般。因此，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中

国学术才真正从思想上有出新之可能。

理学，作为宋以来的儒学形态的通称其实并

不合适，最能涵盖宋明儒学的名称是 “道学”，

如章太炎所言：“宋人本称道学，其后分言理学，

最后复分心学。道学本该心理、修身、伦理三

科，其名较二者为合。近世通言理学者，失

之。”③从哲学上看，无论是作为心理、修身还是

伦理之学，理学最具有特色的和最为核心的地方

就是其吸收佛学体用论思维模式。对待理学批判

的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对于这一思维方式的批

判。清中叶以降，乾嘉学者在理论上彻底地反对

理学，从三个方面对理学的问题加以揭露。这三

个方面的批评对于中国哲学的展开意义重大，是

新的哲学的义理基础。

一、语言进路

从语言进路对理学的批判有三个方式：一是

从字源词源上否定理学关键词的合法性。清儒多

从字源上来否定超越性之理、无极的存在。惠栋

用文字有无来考证宋儒无极之说为非：“六经无

有以 ‘无’言道者，唯 《中庸》引 《诗》‘上天

之载，无声无臭’……无通于元，故元为道之本

……知元为道之本，则后世先天无极之说，皆不

可用。”④凌廷堪直接用 “理”字的使用与否否定

理学和超验之理的合法性：“圣人之道，至平且

易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

尝一言及理。”⑤ “考 《论语》及 《大学》皆未

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引之而

成此新义。”⑥戴震、阮元、焦循等人莫不如此。

概念之表达必须借助于语言文字，思想经由语言

而呈现，从这方面而言，乾嘉学者之说有其成立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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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晓番，安徽望江人，哲学博士，（南京２１００９８）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 （修订本）》上册，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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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语词用法的考索来否定理学论理的

差错。语词 （概念）必然要以其用法来确定其边

界。对古典文献的考据，纵览群经，综甄匹合，

通过用法来否定理学解经的阙误，是乾嘉学者的

工作方式。乾嘉学者及其后学有意识地对语言文

法进行分析，通过语词用法来确定语言规则和判

定对语言规则的误用。通过语词用法来考证宋儒

解释 “克己”为去私的弊端，恢复 “克己”之

己乃 “人己之己”①。对于理学话语最重要的论

理词 “理”，孙星衍问： “理字于文从玉，治玉

也。故以治玉为理。又，经言文理密察，是即嫠

字异文。理学之义，安乎不安？”② 对于仁，阮

元通过考察儒家经籍，认为：“春秋时，孔门所

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

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

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

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

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③进而认为理

学家仅仅注重内在心理状态来解释 “仁”之不

足，主张 “仁与人心究不能浑而为一”④。宋儒

以 “体用”之用解释 “礼之用和为贵”，俞樾通

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古 ‘以’‘用’二字通。

《周易》井九三 ‘可用汲’，《史记·屈原传》引

作 ‘可以汲’。 《尚书·吕刑篇》 ‘报虐以威’，

《论衡·谴告篇》引作 ‘报虐用威’。 《诗·板

篇》曰 ‘勿以为笑’， 《荀子·大略篇》引作

‘勿用为笑’。并其证也。 ‘礼之用和为贵’，与

《礼记·儒行篇》曰 ‘礼之以和为贵’，文义正

同。此 ‘用’字止作 ‘以’字解，当以六字为

句。近解多以体用为言，失之矣。”⑤

三是将宋明理学的义理之争 （哲学之争）落

实到语言层面。当时对理学的心性之学的批评有

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行为主义式的批评。乾嘉

诸儒都将理学关键的论理词，如仁、诚、慎独、

敬等等都试图从其外在的行为后果方面去研究。

钱穆说：“一部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史，直从隋

唐天台禅宗，下迄明代末年，竟可说是一部心理

学史，问题都着眼在人的心理上。”⑥ 乾嘉考据

学可以说是实现了范式的转变。他们认为仅仅谈

论心理、谈论内在心性并不能真正地了解人的本

质，转而面向外在的行为。这是一很有意义的转

变：从心理学史的发展来看，对人的考察由心理

和意识转向外在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

行为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虽然行为主义

不承认心理事实或者意识实体，受到了现代认知

科学的批评，但是其对于思辨的心理学的突破确

实转变了人类对于心理的认识。第二种批评是语

言哲学式的。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明显标志之

一。语言哲学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

语言层面的问题，通过语言的澄清可以显明哲学

的魅惑，从而消解哲学研究中的伪问题。考证学

家采取的方法就带有这种意味。“治经先考字义，

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⑦ “由字以

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⑧这种 “以字说经”的

方法，借用现代语言哲学的说法，可称之为 “语

义上行”⑨ 的研究方法。通过语言层面的还原，

考据学家消解了宋儒的哲学问题。

清儒重视语言，其背后蕴含着很深的哲学洞

见。“民之所异于禽兽也，则声而已矣。”瑏瑠 按照

《说文》，声音可以互训。声，就是语言，这个命

题其实说的就是人是语言的动物。这是把语言提

高到人禽之别的高度，人禽之别就在于能否有语

言之别。清儒特别注重从语言来考索先贤的生活

形式的本性与变迁，生活形式总是凝结在语言中

的。“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

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

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瑏瑡他们普遍认

为 “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

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故人之意不传，而

文则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

训”瑏瑢，因古训而得圣人之道，也就是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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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７８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８８页。
钱穆：《朱子心学略》，氏著： 《中国学术思想论丛》

（五），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０页。
⑧瑏瑡　 ［清］戴震：《戴震集》，汤志钧等点校，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７页，第１８３页，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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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批判的三个进路

在于语言文字之外把握的道，道理都在语言文字

之中。孙星衍明确地指出：“窃谓学人求通经必

审训诂，欲通训诂必究声音，而求文字声音之

准，必知篆籀变易之原。有正字，则人皆能读说

文，读说文则通经诂，通经诂则知圣人著经之

旨。故小学者，入圣之本，非徒信而好古也。”①

通过语言文字的勾连、训诂与诠释，学者方能真

正地知晓大道。

语言不仅仅是像一般的工具性的器物，在我

们的所有工具中，语言最系统、最稳定地体现着

我们的理解，凝结着最通用、最根本的道理。人

们总以为自己是语言的主人，实际上则处处受到

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则的约束或诱惑；我们自以为

在讨论某些问题或观点，结果却经常停留于概念

名称的争执。“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

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② 通过语言的语法

规则考量出宋儒之 “理”， “如有物焉，得于天

而具于心”，有悖常理③。不能够离开文字训诂

向壁虚构义理：“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

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

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

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

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④

这与戴震以字义疏证的方式对宋儒的性理之学进

行批判有某种相似之处，因为 “哲学不是关于世

界深层结构的研究，而是关于陈述方式的研究，

是语法性的考察”⑤。

二、历史进路

宋代学术本来规模宏大，后来学者往往只摭

取理学而忽视其他，以偏概全，从而割断了作为

理学背景的宋代学术与其后学术之间的关联性，

强辩汉宋门户，有失公允⑥。宏大的宋代学术规

模中，已经蕴含着对理学的批判进路。这种方法

在理学兴起的同时与之俱生，最为明显的例子便

是王应麟等已经申辩理学之非⑦。入乎其内的理

学家反戈一击，更能震荡人心。从理学内部而

言，陈确的 《大学辨》尤为具体细致，影响最

大。《大学辨》从两个方面反对朱子的 《大学》

改本：一个是 “理”，从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

知行先后的内在关联角度；一个就是 “迹”，即

历史的进路所得。就 “迹”而言，《大学》绝非

孔子、曾子之书，因为其中引用夫子和曾子的话

极少，历史上 “绝未有一人谓是孔、曾之书焉

者”，在宋儒崛起之前的千余年间 《大学》地位

并不高⑧。历史方法是清代学者的重要特征，很

有意思的现象是：宋代虽然史学昌盛，但正统理

学家似乎对史学颇为抵触。朱子讥讽吕祖谦 “史

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⑨。阳明认为 “五经皆

史”，然亦不过是 “吾心之记藉也”。此中义理，

值得深究。从历史考证角度说明原始儒家那里并

没有理事并称、体用对举之事，而历史地否认本

体论思维的合法性，这是对理学批判的历史进路。

乾嘉学者通过对理学思维模式 “理事并称”

和 “体用对举”的历史渊源考察，认为理学的本

体论思维模式并非原儒所有瑏瑠。上引凌廷堪 《好

恶说》就明确地指出理学的思想渊源于释氏：宋

儒 “所以表彰四书者，无在而非理事，无在而非

体用，即无在而非禅学矣”瑏瑡。所以如果想要回

归原始儒家，则必须别开生面，而不能仅仅在于

理学的内部批判。凌廷堪说：

近时如昆山顾氏、萧山毛氏，世所称博极群

书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罗整庵之剩言；萧

山攻新安，但据贺凌台之绪论。皆入主出奴之余

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又吾郡戴氏著书专

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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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瞹而不能出也。其余学

人，但沾沾于汉学宋学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则汉

学胜，理义则宋学胜，宁识宋学之理义乃禅学乎？①

凌廷堪基本否认理学命题属于儒学传统。他

佩服明清之际的顾、毛以及同乡先贤戴震，亦直

言不讳地认为他们没有 “洞见学术之隐微”。清

儒的这一进路给后来的学术发展极大地冲击。它

的反对者都承认宋明理学的形成只是历史的产

物，不含偏见的学者终于坦然承认道统说乃是受

到佛学的刺激而成的。清儒对理学家的各种话题

和重要的论理词都细细梳耙，通过对比比较得其

源流及其思想转折幽微之处，进而纠正理学思维

之谬误所在，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举例而言，

宋儒解释 “一以贯之”，人言人殊。焦循从 《论

语》解释的历史注疏的角度指出对儒学 “一以贯

之”思想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于何晏的注。

“自何晏、韩康蔽于庄老，误以何思何虑为不思

不虑，而一贯之义，遂戾谬不可以训。”②

当然，站在现代学者的立场而论，我们可以

承认体用思维模式来自内学，钱锺书就质疑乾嘉

学者对体用思维的批评的合理性：“夫体用相待

之谛，思辨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

乏，何必土产？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

之谏小驷马也。”③ 如果考虑到现代哲学对于这

种本体思维的批判，我们可以说乾嘉诸儒的立场

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本体论在二十世纪受到

了极大的批判：来自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海德
格尔、来自分析传统的维特根斯坦和实证主义传

统的杜威都从各自的立场对本体论进行了批判④。

海德格尔从生活世界的角度进行批判，将本体论

视为本体神学；维特根斯坦则从语言是生活形式

的角度批判，认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冲撞了哲学语法界限；
实证主义传统的杜威，从可错性角度来论证本体

论思维模式的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普特南

认为可以给本体论签发死亡证明了⑤。因此，乾

嘉学者对理学批判的历史路向值得注意。

哲学不是历史，历史的进路并不能够代替哲

学的理性分析。历史不是哲学，但是哲学也不能

够凌驾于历史之上，无顾历史真实而肆意虚构的

哲学是缺乏坚实的基础的。那种凌驾于所有具体

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哲学，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哲

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恰恰不是道与器的关

系，也不是本与末的关系。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

学之后的一种思考，不能自认为高出一头，而只

是在承认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作的进

一步思考。历史的进路能够弥补思辨的哲学无根

的缺点，能够为哲学创作予以坚实的根基。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照着讲”和 “接着讲”应该是

统一的，“照着讲”为 “接着讲”提供思想素材

和理论教训，“接着讲”必须立于 “照着讲”的

基础之上阐发创造。特别是在古今中西思想激荡

的背景下，只有 “照着讲”清楚之后，方能

“接着讲”。历史的进路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可以起

到追本溯源的作用，能够使我们重新审视先哲的

思维。重新回到经典并不仅仅是为了 “求真”，

而是通过对原始儒家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以求

更近于人的本真状态；通过与古典思想的对话，

得出新的理论方向，在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中得到

新的视野。

三、实践进路

从道理上否定包容一切之理和心，认为将一

切拢聚于理和心，太过于形而上学，是一种紧缩

的形而上学。这种过度地概括是哲学的大敌，现

代反对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学者大多都主张回到

具体的情景中，而不是从各个特殊之理中归纳出

统括全体之理。理学思维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而乾嘉以降的理学批判、否定这种化约主义的思

维，“回到粗糙的地面”。这是一种实践进路。

理学最为常用的思维方式就是 “理一分殊”

（一本万殊）和 “月印万川”。这两个宋明理学

常用语经常为理学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论证的重要

根据。众理归一，犹如月印山河，沟渠虽有千万

月影，然只有一轮皓月当中悬。这种推理方式并

不属于传统中国思维方式，而是带有本质主义的

思维方式。它随佛教而来，后人将之比为 “共

相”与 “殊相”、“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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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批判的三个进路

系，并不符合先秦思想的轨辙，但相对于理学思

维而言，其理论的共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明清之际，思想家就不断对这种思维方式进

行质疑。《明儒学案》序言已经与历来强调 “一

本”和 “本体”的理学家不同调，强调的是

“万殊”和 “工夫”。王船山特别点出 “一以贯

之”与 “以一贯之”的区别，实际上是对这种

化约主义的批评。“以虚贯实，是以一贯之，非

一以贯之也。此是圣学、异端一大界限。”① 又

曰：“《易云》‘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是以一

贯之，若云 ‘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则是贯之

以一也。释氏 ‘万法归一’之说，正从此出。”②

“而释氏所以云尔者，他只要消灭得这世界到那

一无所有底田地，但留此石火电光、依稀若有

者，谓之曰一，已而并此一而欲除之，则又曰

‘一归何处’，所以有蕉心之喻，芭蕉直是无

心。”③船山的结论是 “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

归于一”④。

戴震更为激进。他借对话者之口指出：“事

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

物，于是冥心求理，谓 ‘一本万殊’，谓 ‘放之

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实从释氏所云

‘遍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者比类得之。

既冥心求理，以为得其体之一矣；故自信无欲则

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曰 ‘出于理不出于欲’。

徒以理为 ‘如有物焉’，则不以为一理而不

可。”⑤ 戴震认为应当从事求理，而不当先定一

理，然后强万物同。

对于 “理一分殊”，戴震认为宋儒承认 “一

理”，但是显而易见，事乃多， “一理”如何散

在万物？故而理学家造出 “理一分殊”之论。

“而事必有理，随事不同，故又言 ‘心具众理，

应万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见固无可以当此

者耳。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

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

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

为不胜指数，必又有说，故云 ‘理一分殊’。”⑥

朱子接受 “一本万殊”和 “理一分殊”两个命

题，故解 《论语》章句 “一以贯之”曰：“圣人

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

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

之一耳。”⑦戴震认为此解必有失。症结所在何

处？戴震直言：“‘一以贯之’非言 ‘以一贯之’

也。”⑧ “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

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

‘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⑨宋儒的解释带有

“化约主义”的色彩，错会了 “约”字。 “约”

不是收束，而有两个维度，就知而言，指的是

“得其至当”；就行而言，在于修身实行。这两种

“约”主要通过 “多学而识”和实践践履。没有

不通过多学而识就能够体会众理的，只有在学习

积累到了一定阶段，才能与物接而无窒碍；只有

在实践行动的过程中才能够成就自己以及他人。

在现实的境况和遭遇中积累经验，默会反约，反

对那种空悬一理以指导人的行事。

焦循很有意识地扩展戴震的理论思考，“循

尝善东原作 《孟子字义考证》，于理、道、天命、

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

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瑏瑠。焦循作 “一以

贯之解”，对戴震之说进行新的扩展，直接以忠

恕之道解释 “一以贯之”。理学家解忠恕之道，

大致如伊川所言：“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且忠为体，恕为用瑏瑡。在清儒的解释中有一层意

思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即将 “一以贯之”解释为

一种实践方法论。“一贯之义，自汉以来不得其

解，若焦循与王、阮二家之说，求之经旨甚

合。”瑏瑢 虽然宋儒也将忠恕视为行仁之方，但是，

由于对仁做了一种内在主义的解释，故而将忠恕

更多地理解为一种 “修养”方法。王念孙、阮元

将 “贯”解 为 行瑏瑣，焦 循 将 “贯”解 释 为

“通”。“通”与 “行”都是与行为方法相关的解

读，而不是像程朱一样将其与 “心”相涉。他们

都反对 “通于一而万事毕”的思维方式，认为那

是 “执一也，非一以贯之也”。焦循认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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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说法： “不得以己之

性情，例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

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①

对于理学家的这一批判进路蕴含着对于实践

的重视，把儒家从心性之学的角度拉回到了对于

具体情境和行为语境之中。从哲学上看，乾嘉学

者对于心性之学的这一批判进路，与后来的芬格

莱特、郝大维和安乐哲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存在共

同性②。这种共同性昭示着乾嘉思想的哲学维度

的丰富性，特别值得注意。

四、理学批判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中西哲学全面比较开始，中国哲

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伦理学较为发达的。这是不

假，但略嫌粗疏。笼统的比较往往忽略了儒学在

各个不同时代的区别，似乎将儒学视为一个同一

体。其实，先秦儒学有先秦儒学的特点，宋明儒

学有宋明儒学的优势。但是，相对于先秦儒学而

言，宋明理学的缺点与特点一样地突出。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伦理学，一直以来都是以

某种本体论为依托的，在这种以本体论为基础的

道德哲学，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形

式主义的特色。如同康德的道德哲学受到诟病一

样，儒家的道德本体论也是一种较为形式主义的

道德哲学，它以人的理性本质立论，将道德建筑

于道德理性或者道德感之上，同时将其普遍化，

这样一来，它就会忽略个体之间的差距，在这个

层面上，本体论是一种化约主义或者消除主义；

它的道德哲学是形式主义，即不太顾及具体的道

德冲突或者道德两难的境况，仅以某一原则约束

行为者。第二，这种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

的，它追求以终极实在作为其理论的基点，它拒

绝其他可能性，特别将之视为道统之所维系，忽

略其他选择的合理性，甚至会认为 “殊途而同

归，百虑而一致”，忽略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合理性。第三，这种以本体论为支撑基点的伦

理学，它将伦理问题简化为理论问题，明清之际

对理学的批判都含有这层意思。追求实学，即是

要避免 “虚”，虚，实际上就是只讲理论。陈确

认为理学和心学所重视的 《大学》太过于注重理

论，对之提出质疑，因为 “古人之学虽不离乎

明，而未尝专言明”③， 《大学》居然 “精思所

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④，

故而大学非圣经明矣。其观点便是反对 “知止”

的说法，认为圣学注重实行，知行合一，不仅仅

求 “知”。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特别置疑的是那

种以理论的方式处理伦理问题的合理性。孔子

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

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地将

政治伦理学放入实践知识之内，反对以理论的方

式来解决伦理问题。

对理学的批评，一直以来我们偏重于伦理学

角度，其实在其背后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意

义更为重大。对于乾嘉学者的思想，我们也不能

仅仅着力于破坏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乾

嘉学者在寻找新的路径和突破口，虽未能成体

系，但其洞见不可湮没。忽略汉宋之争的意气用

事，考据学者对理学本体论思维的挑战就是不得

不面对的事实。不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带

来的后果是极其惨痛的。

历史的行进并不与思想的行进一致。后世的

思想家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清儒对理学思维模式

的批评，故而在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体用一

源、显微无间的思维方式仍然大行其道，语言混

乱、生吞活剥、不顾历史真实肆意汪洋，缺少论

证和理性反思。林毓生对现代中国思想进程进行

反思，非常有见识地指出：“五四思想之实质内

容，实在地说，是与他们未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思

想模式 （ｍｏｎ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中解放出来
有很大关系。”⑤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思

考问题的时候，“一元式本质论与目的论的倾向

非常强，与其说那是展现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

如更恰当地说，那是参杂着大乘起信论———黑格

尔式思维模式的儒学第二期的余绪，并呈现着二

十世纪思想危机的一个面向”⑥。这对于熟悉中

国近代历史的人来说，几为不刊之论。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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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哲学分析”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连　杰　邵安银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上午８时３０分，由中山大
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青年

哲学论坛”和 《现代哲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的

“物的哲学分析”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

区锡昌堂５１５室揭开了序幕。开幕式由中山大学
徐长福教授主持、《求是》杂志社李文阁编审致

辞，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介绍了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分４组共１５场发言，分别由 《哲

学研究》杂志编辑部鉴传今编审、李文阁编审和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孔

伟编审和江苏人民出版社戴亦梁编审、《山东社

会科学》杂志社周文升研究员和中山大学谭群玉

副教授主持；而点评环节则主要由各发言人交叉

负责，此外还有鉴传今与李文阁两位编审，以及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郝亿春副教授和刘伟博士

参与点评。

从内容来看，本研讨会各报告突破学科壁

垒，沿着问题和文本两条线路，给与会者带来一

场精彩纷呈的精神盛宴。

第一，围绕物的问题、物与主体的关系问题

展开讨论。

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在报告 《自在之物的消

除与重现：卢卡奇与康德》中指出，近代以来主

体性理论对地位最高的自在之物的消解，推动了

人的主体性高扬；然而原本地位较低的现象之物

和商品之物，在社会的物的体系中却也表现出了

自在的特征，反而使主体屈服；卢卡奇赋予主体

过高的能力和品格，反而不如对主体保持限度意

识的康德值得赞赏；而马克思先是肯定物化的历

史合理性，而后才是面向未来更高要求的批判和

推进，这更值得提倡。

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在报告 《谈恩格斯论自

在之物》中指出，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实践和工业

对 “自在之物”的克服，不是从康德哲学自身的

范式来看的———马恩在这里进行了范式转换，在

实践范式中指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抽象性及其与实

践的割裂；而马恩通过关于劳动和实践的理论，

力图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羽佳副研究员在报告 《物

的精神分析》中指出，物的 “非死”与人的

“有死”相对，实在界的物根本上是 “异在”于

人的；人在象征界通过语言和符号来把握、规定

物的努力是第二性的，甚至会导致具有象征性的

物在想象界使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使物的使用

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要打破物的象征性逻辑并

不断改造人们对于物的意义赋值。

上海大学杨庆峰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

副教授在合作报告 《多领域中的物转向及其本

质》中指出，物转向是遍及现代哲学研究诸多领

域的一个重要动向，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于西方

哲学传统中 “精神—物质”二分、“人—物”对

立的框架的反对，或是基于这一框架，对重前者

而轻后者这一倾向的反对；报告还介绍了荷兰学

派及其对技术物的研究。

刘益副教授的报告 《六祖慧能的 “物”与

海德格尔的 “物”》，则试图揭示慧能与海德格

尔以 “物”为中心的的思想的相似性：首先，两

者所谈之物，都分为可见可感之物与只能意会不

可感触之物；其次，两者都认为物的本质与一种

特殊的、真实的 “虚无”或 “虚空”相联系；

最后，在两者看来，物都是 “既空又不空”的。

第二，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文本出

发，对物与主体的相关概念、问题的梳理、研究。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在报告 《物象的 “胜

利”——— 〈穆勒评注〉对 “物的依赖关系”的

证明》中，分析了马克思对 “物象 （Ｓａｃｈｅ）的
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证明过程：

５２１

 作者简介：连　杰，（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邵安银，（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硕士生。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首先，中介的独立使货币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其

次，私人所有必然使自身发展到货币；最后，追

求交换价值的盈利劳动使物象走向 “胜利”———

人们必须对此有意识，并朝第三阶段迈进。

吉林大学白刚教授在报告 《资本：马克思资

本主义社会中 “物”的概念》中认为，马克思

的 “资本”的概念就是他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的 “物”的概念；马克思正是抓住了 “有用物”

的自然性 “实体内容”和社会性 “形式规定”

两个方面，尤其是从后一方面来进行考察，才得

以破除 “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

厦门大学张有奎教授在报告 《拜物教之

“物”的解读》中指出，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拜

物教之物的三种不同形态，而 “物化”的社会表

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人役于物，抽象化、形式

化，合理化、算计和效率，流动性；在对物化社

会进行批判时，也要看到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

性，并且根本的批判不是观念上的批判，而是现

实的批判。

南京大学孙乐强副教授在报告 《物象化与物

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双重逻辑》中指

出，拜物教包含了物象化和物化两方面的过程，

物象化是初级的、浅层的颠倒，而物化则是进一

步的颠倒，比物象化更为严重；马克思在 《大

纲》中对拜物教的问题看得还不够深刻，而 《资

本论》的相关论述则超越了 《大纲》。

南京大学周嘉昕副教授在报告 《马克思著作

中的 “人类”、“个人”与 “人格”》中对物化的

主体———人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不同概念进行了梳

理和区分：“人类”概念主要来自于费尔巴哈所

说的感性的人类；“个人”则是现实维度的、包

含关系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而 “人

格”则与 “物象”相对———这些区分体现了马

克思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指向，。

第三，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主

体与社会之物、制度之物的关系问题进行的探讨。

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在报告 《个体 “自

足性”的逻辑悖反———市民社会价值理想的 “公

共性”限度》中认为，近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为

个体的自足性提供了基础，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

是自我持存的观念、纯粹自我的优先性等；然而

这也反过来提出了非公共性、甚至逆公共性的问

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要诉诸社群主义，要坚

持公共善高于个体权利。

清华大学夏莹副教授在报告 《试论马克思对

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中认为，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对物的追问开出了探寻改变世界现

实道路的激进政治维度：一方面，指出价值不是

物的自然属性，价值规律是历史的产物，为改变

世界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拜物教的隐喻揭示

了人与物不该有的的分裂状态即物化现象，为唤

醒革命主体意识铺路。

中山大学龙霞博士在报告 《内在性自由：从

卢梭到马克思》中指出，卢梭在一种形而上学二

元论的基础上，从人的自主性出发提出公意的原

则，力图建构一种内在性的联合，赋予人内在性

自由———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康德、黑格尔、马

克思等；马克思一方面消解其形而上学二元论，

另一方面则将其规范性意蕴导入自己的社会世界

存在论地基中。

第四，主要是从现象学角度对物与主体的关

系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山大学高海青博士后在报

告 《物：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线索》中指出，物

也是一条勾连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重要线索：

无论是他前期强调前反思的 “上手状态”，还是

他后期强调四方结构的不可分，都体现了他突破

传统形而上学的意图；而前后期的转变则彰显了

他从现象学方法回归到物本身、事实本身的努力。

还有主要从中国传统易学角度对物的问题进

行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广友助理研究员在

报告 《“物”的象数化———王夫之易学哲学中

“物”观念的一种哲学分析》中，从物之形态与

情状、物之根源与本质两方面入手，论述了传统

易学是通过象和数共同呈现物的；接着从静态结

构和动态流变两方面出发，揭示了象数互测的认

识论内涵，并进一步从开物成务的角度论述了象

数的价值论内涵。

下午６时，各组发言讨论结束。随后，由谭
群玉副教授主持会议闭幕式，并由鉴传今编审与

马天俊教授对会议进行总结。两位总结人一致认

为，物的问题十分重要，并且是一个跨学科的、

共同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所呈现出来

的。在意犹未尽中，本次学术研讨会顺利落下了

帷幕；但笔者相信，它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新的

征程。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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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 “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徐瑜霞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至８日，由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现代哲学》

杂志社、《广西大学学报》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

五届 “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来自日本群马大学、骏

河台大学、千叶大学、东京成德大学、中央大学

的相关学者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

门大学、吉林大学、《哲学研究》、《现代哲学》、

《学术研究》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近４０位专家学者
与会交流。本次会议以物化、物象化与虚无主义

问题为探讨核心，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理论研究、广
松涉物象化理论、韦伯和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

论、当代社会物化与虚无主义及其他相关问题。

广松涉教授夫人广松邦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

一兵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山大学

刘森林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为此次会议作主旨发

言。他向大会介绍了广松涉哲学近年来的研究成

果，认为广松先生的哲学本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学说的一种新的解释，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

很大启发，研究广松涉哲学已成为基本的学术前

沿。同时，张一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 《马克思：

物化、事物化与拜物教》一文，文章从 Ｄｉｎｇ和
Ｓａｃｈｅ的历史性区分开始，试图理清马克思在这
种区分之上所逐步生成的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Ｖｅｒｓａ
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历史现象学范式与经济拜物教批判之间
的真实关系，并主张将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翻译为
“事物化”。此外，他还鼓励广大后继学者们向广

松先生学习立足于民族思想去阐释和解决时代和

历史问题，运用东方式的语言去阐释、创新理

论，并认为这是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研

究可行进的方向。

马克思的物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ｇ）理论及广松涉物象化理论是此次会议的
主题之一。７日上午，日本骏河台大学山本耕一
教授首先作了题为 “从马克思的物象化论到广松

的物象化论”的大会发言，在对马克思的物象化

论与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的关系进行考察之后，他

主要阐述了广松涉物象化论的特性，认为广松涉

“四肢构造”理论的各个部分是一种构造性的关

联态，构成这种关系核心即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

关系”。南开大学王南教授则从广松涉对海德

格尔 “物象化的谬误”的批判入手，解析广松涉

物象化论在理论上的得失，认为有必要反思物象

化论的有效范围。日本千叶大学忽那敬三教授则

以 “物象化论”在自然科学认识中的定位来反观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整体意义，认为广松先生的物

象化论是对近代认识论机制的尝试性把握，但以

主要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来代表对整个自然现象的

认识这一作法仍有所不足。会议中，日本东京成

德大学日山纪
%

教授还探讨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

两个概念的矛盾，即 《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

“抽象的人类劳动”概念定义的矛盾，以及 《资

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中产品价格

理论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应更加关注物化理论和

它的马克思逻辑，特别是广松涉的 “物化理论”

所提供的新方法论视角。

围绕 “物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中山大学

刘森林教授的发言则提出了物化发生的三个路

径，探讨了 “物”是如何从一个崇高的存在坠落

为令人诟病的平俗境界这一问题。经过分析，刘

森林教授认为，物化的发生分别是由于自在之物

神圣维度与崇高维度的消解、现代之物反扑自由

主体致使其自主性维度丧失、近代科学将世界抽

象为遵循严格必然律的理念化世界使得生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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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维度不再显现所导致。８日上午，清华大学韩
立新教授的发言则认为物象化高于异化，这在说

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上颇为有效。他指出来异化

与物象化之间的两个重要区别：一是异化逻辑有

一个关于 “原初状态”的出发点假定，而物象化

则是直接以拥有物象人格或者物象本身为出发

点；二则异化是一种主客体形成的二元关系，物

象化则是两个主体借助物象中介而形成的社会关

系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其后，日本中央大学教

授星野智教授就施蒂纳的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对早期马克思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变过程中

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阐述，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施

蒂纳对 “异化”概念的曲解，从而对 “异化”

概念进行了重新把握，并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之后开始从社会的关系物象化的视点出发，完成

了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变。

当代社会物化与虚无主义问题也是本次会议

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通过

分析海德格尔的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来分析人之 “无”，他

认为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本质是 “无”之在，人对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的领会本质上是对界限及有限性的领会。
中国厦门大学张有奎教授认为，身体和空间转向

构成当代哲学重要特征，意义的根基逐渐物化是

当代资本逻辑主导的结果，虚无之超越就在于对

资本原则的超出。广东省社科院杨丽婷助理研究

员提交的 《论当代中国克服虚无主义的实践资

源》及 《论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图景》

则认为，虚无主义之于中国是普遍历史境遇下必

然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但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正从经济制度、精神价值与文化心理等各层面展

示着对虚无主义的个性反抗。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崔唯航研究员

认为马克思主义之为 “新唯物主义”主要是因为

马克思一方面接受了唯物主义，将哲学的根基奠

基于现实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则吸取并发展了唯

心主义能动的方面。中国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发

言则以 “变形”论与 “化身”说的张力为中心，

探讨 《资本论》劳动观的哲学性质，表明如果存

在 《资本论》哲学，它只能是二元论的，而唯物

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并不能合理地导源于 《资本

论》。中山大学谭群玉副教授则探讨了中国留日

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解释及其对中国

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影响，并认为广松涉教授哲

学的影响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诠释中得到

充分体现。另外，南京大学哲学系韩许高、刘怀

玉合提交的论文 《Ｆｅｔｉｓｃｈｉｓｍｕｓ：是主体性的
“拜物教”还是客体性的 “物神化”？》则从 《资

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德语标题的英汉翻译入手，

试图证明 “商品物神化”不属于主体性社会意识

范畴，而属于客体性的社会存在范畴。

最后，南京大学康加恩 （ＫａａｎＫａｎｇａｌ）博
士探讨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 “物”、

“事物”和 “物化”的区别，肯定了马克思认为

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仍需从 “现实生活关系”出发

的观点，指出海德格尔对技术和社会表面现象仍

是非历史的描述。吉林大学董健铭博士认为，广

松涉关系主义世界构图在当代为我们揭示了资本

主义社会市场化的根源，并为如何超越这一社会

状态指出了理论道路。中山大学冯波博士则指出

马克思在调和自由与必然性方面跟随的是斯宾诺

莎而非康德或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必

然性而是物化和物象化，对自由与必然性的调和

方式是把物或物象的外在必然性内在化。

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廖钦彬、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彭曦担任现场翻译。针

对发言，现场还进行了观点的交锋与讨论。例

如，如何更好地理解 “四肢理论”？虚无主义与

犬儒主义如何界分？“物象化论”究竟是马克思

本人的思想，还是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思

想？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充分探讨彰显了广松涉

哲学思想更多有待挖掘的面向。与会者一致认

为，广松涉先生关于物象化问题的见解影响深

远，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别开生面。其理论先是

在日本尔后在中国得到广泛关注和探讨，值得深

入研讨。此外，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与物化问题密

切相关。除了德国和俄国，中国和日本几乎是仅

有的两个二战前就对现代虚无主义问题深感兴趣

的国家。两国思想家立足东亚传统 （佛教、道

家、儒家）寻求遏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值

得研究。以前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会议

的成功举办为基础，此次会议在议题上进一步深

化和拓宽，内容详实而富有新意，与会者均期待

下一届会议的到来，以期在广松涉先生丰富的哲

学思想资源里探索出更富价值的启发。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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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抽象统治：当代价值形式学派的贡献与反思 鲁绍臣　１
""""""""

物·主体·词：论一种物的伦理的可能性 张羽佳　１１
"""""""""""""""

返自然之魅：生态风险的形成及其解构 张青兰　１８
""""""""""""""""

多元性的悖论：从瓦解权威到重塑意识形态

———后现代性的隐忧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温　权　２３
"""""""""""""

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向度及其思想演进 刘伟斌　胡海波　３０
"""""""""""""

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 “五伦”话语的突变 章永乐　３７
""""""""

梁启超社会主义说新探 李燕冰　５０
"""""""""""""""""""""""

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毛兴贵　５５
""""""""""""""""""""""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 阿多诺／著　孙文沛／译　邓晓芒／校　６１
"""""""""""

“理想型”之作为 “理想”

——— 韦伯式国家观之政治哲学 陈德中　７０
"""""""""""""""""



中西哲学身体观之比较及其启示 江　怡　７９
"""""""""""""""""""

作为政治秩序原理的正义与仁义：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之间的一种互诠

陈治国　８５
"""""""""""""""""""""""""""""""

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 王光松　９３
""""""""""""""""""""""

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研究 刘振宁　９９
""""""""""""""""""""

阳明师弟良知与见闻之知之辨再析 刘荣茂　１０７
"""""""""""""""""

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 陈　畅　１１３
""""""""""""""

理学批判的三个进路 吴晓番　１１９
"""""""""""""""""""""""

“物的哲学分析”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连　杰　邵安银　１２５
"""""""""""

第五届 “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徐瑜霞　１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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